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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型工程」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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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 「小型工程」的範疇�

187 個小型工程項目，可以按照其工程主體大致歸納成 31 個組合。本章會將所有「小型工程」的範疇

以照片及透過簡單比較工程項目的規格及在設計、規劃和施工上的其他相關考慮因素具體地說明。本

指引內提及的規例、作業守則、設計手冊、作業備考或指引的版本只供參考之用，應根據在工程進行

期間的最新版本的要求進行。就某些小型工程項目的一般結構要求已羅列在 3.32 節內。

3.1 窗、玻璃外牆及幕牆

3.1.1 窗或玻璃外牆

小型工程項目� 1.60 2.8 3.6

工程類型� A

簡單比較 修葺或更換�…… 建造、改動、修葺或更換�……

窗或玻璃外牆 ……

按照原來設計。 不涉及改動其他結構構件，除了符合以下說明的簡支梁： 

(a) 不屬於預應力構造；及 

(b) 不是用於支承任何柱、無梁板或肋狀梁；

不會對任何懸臂式平板造成額外荷載；

該窗或玻璃外牆的最高點與

地面的距離 > 3.5 米；

該窗或玻璃外牆的最高

點與地面的距離 ≤ 100

米；

該窗或玻璃外牆的結構構件

跨度 ≤ 6 米；

如該窗或玻璃外牆的最

高點與地面的距離 ≤ 3.5

米，該窗或玻璃外牆的結

構構件跨度 ≤ 6 米；

如該窗或玻璃外牆的最高點

與地面的距離 ≤ 100 米： 

(a) 涉及該窗或玻璃外牆的

主框；或 

(b) 涉及該窗或玻璃外牆的

輔助框，而該輔助框的長

度 > 1.2 米；

如該窗或玻璃外牆的最

高點與地面的距離 > 3.5

米及 ≤ 100 米： 

(a) 只涉及該窗或玻璃外

牆的輔助框；及 

(b) 上 述 輔 助 框 的 長 度 

≤ 1.2 米。

如該窗或玻璃外牆的最高點

與地面的距離 > 100 米： 

(a) 如屬建造或改動工程 — 

(i) 在外牆為該窗或玻璃

外牆所開的洞口的面

積 ≤ 6 平方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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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上述洞口的長度或闊

度（以較短者為準） 

≤ 1.8 米。 

(b) 如屬修葺或更換工程 — 

(i) 該工程按照該窗或玻

璃外牆的原來設計進

行；或 

(ii)該工程屬上文第 (a)(i)

及(ii)節所描述。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2.8

或 3.6 項。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3.32 節�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 35 條及《 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C5、 

C7、C9 及 C11 節，有關耐火結構的建造規定。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29、30、33 及 36 條，有關天然的照明與通風

不受影響。 

 符合《建築物（能源效率）規例》第 4 條、《1995 年樓宇的總熱傳送值守則》、

《2014 年住宅樓宇能源效益設計和建造規定指引》、《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

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67、APP-156 及 APP-2，有關商業樓宇或酒

店及住宅樓宇能源效益的規定。 

 符合《 2018 年玻璃結構作業守則》，有關玻璃設計、材料規格、建造及施工質量

的規定。如選用鋼化玻璃，請參閱本指引第 3.32.2 段有關鋼化玻璃的品質控制及

監督的規定。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16 及《註

冊承建商作業備考》 47，有關鋁窗設計及安裝和鞏固窗鉸的指引。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37，有關幕

牆、玻璃窗及玻璃外牆的規定。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37 及 38 條或《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3A 條

及《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10 所訂明有

關防護欄障或外牆的規定（如適用）。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4 第 10 段

及《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 14 第 9 段，不應於港鐵通風塔開口的 5 米範圍內設

置窗戶。 

 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修葺或更換玻璃前，應了解玻璃窗、玻璃外牆及幕牆的結構

系統。 

 符合《電力（線路）規例工作守則》，有關接地等電位的規定。 

 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42 條，獲豁免計算入總樓面面積的露台不得被圍封。 

 按照原來設計修葺或更換結構構件跨度多於 6 米的窗或玻璃外牆，可根據小型

工程項目第 1.60 項進行。 

 玻璃外牆，包括《 2018 年玻璃結構作業守則》裏的「 glass wall」，可解釋為連接

2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樓板與樓板，由玻璃結構構件構成的窗和牆。 

 如工程涉及窗或玻璃外牆的主框，而主框的最低點與毗鄰樓面的距離 < 1.1 米，

並構成防護欄障的一部分，可能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1.6 或 2.5 項。 

 如住宅樓宇的窗或玻璃外牆的主框最低點與毗鄰地面的距離 ≥ 0.5 米但 < 1.1

米，可根據附錄十進行加固工程。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意

才可進行。

小型工程項目第 2.8 及 3.6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及附錄十。

第 1.60 項 修葺或更換窗或玻璃外牆 第 2.8 項 建造、改動、修葺或更換窗或玻璃外牆

第 3.6 項 建造、改動、修葺或更換窗或玻璃外牆 第 3.6 項 建造、改動、修葺或更換窗或玻璃外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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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窗或玻璃外牆

小型工程項目� 2.9 3.7

工程類型� A 及�G

簡單比較 拆除�……

窗或玻璃外牆 ……

不涉及改動其他結構構件；

該窗或玻璃外牆的高度 ≤ 6 米； 該窗或玻璃外牆的最高點與地面的距離 

≤ 3.5 米。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3.7項。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35 條及《 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C5、 

C7、C9 及 C11 節，有關耐火結構的建造規定。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29 至 33 及 36 條，有關天然的照明與通風不受

影響。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37，有關幕

牆、玻璃窗及玻璃外牆的規定。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1，就進行

拆卸工程提供保障公眾安全的措施。 

 符合《建築物（能源效率）規例》第 4 條、《1995 年樓宇的總熱傳送值守則》、

《2014 年住宅樓宇能源效益設計和建造規定指引》、《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

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67、APP-156 及 APP-2，有關商業樓宇或酒

店及住宅樓宇能源效益的規定。 

 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修葺或更換玻璃前，應了解玻璃窗、玻璃外牆及幕牆的結構

系統。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意

才可進行。

小型工程項目第 2.9 及 3.7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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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項 拆除窗 第 3.7 項 拆除玻璃外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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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涉及防護欄障的窗或玻璃外牆

如窗或玻璃外牆的主框最低點與現存經修飾的地面水平的距離少於 1.1 米，改動或更換窗或玻璃外牆的

工程會涉及防護欄障，可能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1.6 及 2.5 項。於住用單位（包括樓梯平台）進行該工程

的相關指引如下（詳圖載於附錄十）：

個案 A B C D

窗或玻璃外牆的主

框最低點與現存經

修飾的地面水平的

距離 (h) 

h ≥ 1.1 米 h < 1.1 米 0.5 米 ≤ h < 1.1 米

（如 h < 0.8 米，為符合《 2011 年

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C11.1 條

有關以窗間牆阻止火勢沿外牆蔓延

的防護，應遵循附錄十所示的規

定，否則應循個案 D 進行） 

h < 0.5 米

基本設計  所有鋁窗的設計及安裝須嚴格遵循《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

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16及《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 47，有關鋁窗設計

及安裝和鞏固窗鉸指引所訂明的規定。 

 該窗或玻璃外牆的最高點與地面的距離不多於 100米。

現存開口 不可改動外牆開口 -

原來設計 - 有 沒有

牆身開口的闊度 

(W)及高度 (H) 

- - W ≤ 2.5 米 

H < 1.9 米 

H ≤ 2.1 米 -

相關小型工程項目 第 2.8 項 第 2.5 及 2.8

項

第 2.8 項及僅限

於住用單位、樓

梯及樓梯平台的 

C(I)1 或 C(II)2 類

型加固工程

或

第 1.6 及 2.8 項

第 2.8 項及僅限

於住用單位、樓

梯及樓梯平台的 

C(II)2 類型加固

工程

或

第 1.6 及 2.8 項

第 1.6 及 2.8 項 

1 C(I)：橫杆的加固工程 
2 C(II)：橫杆及豎框的加固工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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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幕牆

小型工程項目� 1.61

工程類型� A

簡單比較 修葺或更換�……

幕牆 ……

按照原來設計；

不涉及更換連接該幕牆與其主體建築結構的支承構築物或任何結構構件（例如豎框、

玻璃鰭狀支撐（設計為幕牆的主承托支架）、橫杆及其連接件）。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35條及《 2011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C10節，

有關阻止火勢在樓層之間蔓延的防護。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28條，有關覆蓋層的不可燃物料、嵌固件、強度

及耐久性的適當規格。 

 符合《 2018年玻璃結構作業守則》，有關玻璃的設計、材料規格、建造及施工質

量的規定。如選用鋼化玻璃，請參閱本指引第 3.32.2段有關鋼化玻璃的品質控制

及監督的規定。 

 符合《建築物（能源效率）規例》第 4條、《1995年樓宇的總熱傳送值守則》、《2014

年住宅樓宇能源效益設計和建造規定指引》、《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

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67、APP-156及APP-2，有關商業樓宇或酒店及住宅

樓宇能源效益的規定。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37，有關幕

牆、玻璃窗及玻璃外牆的規定。 

 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修葺或更換玻璃前，應了解玻璃外牆及幕牆的結構系統。 

 如修葺幕牆的可開啟窗的工程符合小型工程項目第 2.8或3.6項的描述及規格，則

可根據這些小型工程項目進行。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意

才可進行。

第 1.61 項 修葺或更換幕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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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屋宇裝備裝置的支承構築物

3.2.1 於地面上、屋頂上或簷篷上

小型工程項目 1.14 1.50 3.50

工程類型 A A及 E

簡單比較 豎設或改動……

支承只用於電訊服務的無 屋宇裝備裝置的支承構築物或金屬箱……

線電通訊站的構築物 ……

位於屋頂上； 位於： 位於： 

(a) 地面上或 (a) 地面上或 

(b) 屋頂上（不包括懸臂 (b) 屋頂上（不包括非開放

式平板）或 屋頂／懸臂式平板） 

(c) 簷篷上（不包括懸臂

式平板）

機組櫃的長度 ≤ 1.5米； 如屬用作支承天線或收發器的構築物，構築物高度 ≤

機組櫃的闊度 ≤ 1米；及 2.5米；

機組櫃的高度 ≤ 2.3米； 如屬用作支承其他屋宇裝備裝置的構築物，構築物高度 

≤ 1.5米；

不會對任何懸臂式平板造 不涉及改動其他結構構件；

成額外荷載；及

採用機組櫃的形式。 如該裝置有金屬箱保護： 

(a) 金屬箱的重量 ≤ 該裝置的重量的 10%； 

(b) 該金屬箱內壁任何一點與該裝置的距離 ≤ 200毫米。

如屬經設計用作支承裝置的

構築物： 

(a) 裝置的重量 ≤ 200公斤

及 

(b) 裝置平均重量 ≤ 100公

斤/每平方米地面或平板

的面積。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3.50

項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例》第 41條及《 2011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B5

節，有關出口路線的一般要求。 

*參閱 3.32節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例》第 41條及《 2011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B6

及 B18節，如屋頂指定為庇護層或用作庇護用途，須遵守消防安全守則所訂有

關庇護層的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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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3.50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小型工程項目 1.14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30、31及 36條，不妨礙窗戶的天然照明與通

風。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例》第 3部及《恒載及外加荷載作業守則 2011年》，有

關荷載設計及最小外加荷載的規定，以查核屋頂或簷篷的結構承載能力是否足

夠。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例》 34條，不破壞屋頂的防水層。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5條，在進行改動工程前，電纜或器具不得

帶電。 

 應使用不銹鋼鑽孔式錨固。 

 符合《水務設施規例》第 13(a)條，除獲水務監督書面許可外，任何人不得將來

自水務設施的供水用於任何冷氣裝備。 

 符合《水務設施條例》第 14(1)條，除獲水務監督書面許可外，任何人不得建

造、安裝、更改或拆除消防供水系統或其內部供水系統。 

 符合《預防退伍軍人病工作守則》及《淡水冷卻塔實務守則》的規定。 

 符合《香港機場（障礙管制）條例》及《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

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32，不得超逾機場高度限制。 (3) 

 不得超逾分區計劃大綱圖下的高度限制。 (3) 

 沒有任何部分超越建築物的最高點。 (2) 

 不影響屋頂的排水。 

 位於簷篷上的構築物或金屬箱的任何部分不得伸出簷篷的邊緣之外。 (1) 

 位於屋頂上的構築物或金屬箱的任何部分不得伸出建築物的外牆。 

 高度（ ≤ 1.5米）是指由地面／屋頂水平量度至支承構築物頂部的距離。 

 安裝於屋頂上的光伏板無須使用耐火分隔。 (4) 

 參考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發出的《公共電訊營辦商申請於樓宇及天台裝設用

於公共電訊服務的無線電基台須知》。 

 參考通訊事務管理局發出的《防止無線電發射設備所發出的非電離輻射對工作

人員及市民構成危險的工作守則》。 

 如構築物或金屬箱固定於護牆，護牆須以鋼筋混凝土建造而厚度須不少於 125

毫米。 (2) 

 符合環境局發出的《太陽能光伏系統安裝指南》（2019年 1月）。 

 如工程涉及公用地方，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意才可進行。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42，如天

線、收發器及採用機組櫃形式而尺寸不大於 1.5米（長） × 1米（闊） × 2.3米

（高）的無線電通訊站等都只屬於設備，並不屬於小型工程項目。豎設或改動

尺寸大於 1.5米（長） × 1米（闊） × 2.3米（高）的無線電通訊站屬於建築工

程，須事先獲得建築事務監督批准圖則和同意才可展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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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1) 只適用於小型工程項目第 1.50項 
(2) 只適用於小型工程項目第 3.50項 
(3) 只適用於小型工程項目第 1.14及 1.50項 
(4) 只適用於小型工程項目第 1.50及 3.50項

小型工程項目第 3.50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第 1.14項 豎設或改動只用於電訊服務的無線電通

訊站的支承構築物

第 1.50項 豎設或改動屋宇裝備裝置的支承構築物 第 1.50項 豎設或改動屋宇裝備裝置的支承構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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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3.50項 豎設或改動天線或收發器的支承構築物 第 3.50項 豎設或改動屋宇裝備裝置的支承構築物

第 3.50項 豎設或改動屋宇裝備裝置的支承構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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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2.1 於地面上、屋頂上或簷篷上

小型工程項目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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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項目第 2.2及 3.2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2.2 3.2

工程類型 A、E及 G

簡單比較 拆除 ……

用於支承屋宇裝備裝置的構築物或金屬箱 ……

位於跨度 > 1米的

懸臂式平板上。

位於： 

(a) 地面上或

(b) 屋頂上或

(c) 簷篷上或

(d) 跨度 ≤ 1米的懸臂式平板上

位於： 

(a) 地面上或

(b) 屋頂／簷篷上（不包括

懸臂式平板）

(a) 如屬用於支承天線／收

發器的支承構築物，構

築物的高度 ≤ 2.5米及

(b) 如屬用於支承其他屋宇

裝備裝置的構築物，構

築物的高度 ≤ 2米。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3.2項；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12項。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11條，就切割鋼製部分採取預防措施，

防止突然坍塌。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5條，電纜或器具不得保持帶電。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34條，不破壞屋頂的防水層。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10條，樓面不得負荷過重。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1，就進

行拆卸工程提供保障公眾安全的措施。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意才可進行。 

 如現場拆除的冷卻水塔含有石棉成分，須向環境保護署報告，並在註冊顧問監

管下，由註冊合資格技工進行拆除工程。有關處理、運送及處置石棉廢物的標

準及指引，可參考第 10.6.4段。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42，天線

及收發器的尺寸不大於 1.5米（長） × 1米（闊） × 2.3米（高）只屬於設備，

並不屬於小型工程項目。 

 拆除用於支承屋宇裝備裝置的構築物或金屬箱，如高度 ≤ 1米，並位於地面

上、簷篷（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上或建築物屋頂（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上，可

能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12項。詳情請參閱相關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的描述。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1.5項 拆除屋宇裝備裝置的支承構築物或金屬 第 2.2項 拆除屋宇裝備裝置的支承構築物或金

箱 屬箱

第 3.2項 拆除屋宇裝備裝置的支承構築物或金屬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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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2.1 於地面上、屋頂上或簷篷上

小型工程項目 2.12 3.8

工程類型 A 及 G

簡單比較 拆除 ……

用於電訊服務的無線電通訊站 ……

採用圍板或機組櫃（連其支承構築物）的形式；

位於屋頂上；

通訊站的長度 ≤ 4.5米；

通訊站的闊度 ≤ 4.5米；

通訊站的高度 ≤ 2.3米；及 通訊站的高度 ≤ 2米；及

不涉及以混凝土建造的結構構件。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3.8項。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5條，電纜或器具不得保持帶電。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10條，樓面不得負荷過重。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34條，不破壞屋頂的防水層。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11條，就切割鋼製部分採取預防措施，防

止突然坍塌。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1，就進

行拆卸工程提供保障公眾安全的措施。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42，天

線、收發器及採用機組櫃形式而尺寸不大於 1.5米（長） × 1米（闊） × 2.3米

（高）的無線電通訊站等都只屬於設備，並不屬於小型工程項目。豎設或改動

尺寸大於 1.5米（長） × 1米（闊） × 2.3米（高）的無線電通訊站屬於建築工

程，須事先獲得建築事務監督批准圖則和同意才可展開工程。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意才可進行。

小型工程項目第 2.12及 3.8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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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2.12項 拆除無線電通訊站 第 3.8項 拆除無線電通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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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2.2 自外牆或圍牆伸出

小型工程項目 1.28 2.49 3.27

工程類型 A及 E

簡單比較 豎設、改動或拆除 …… 豎設或改動 …… 豎設、改動或拆除 ……

空調機、照明裝置或公共電訊服務的天線或收發器的承托支架 ……

自建築物外牆伸出；

沒有對任何懸臂式平板造成額外荷載；

伸出 ≤ 750毫米；及 伸出 ≤ 600毫米；

該支架的最高點與地面或下方屋頂距離 > 3米；

經設計用作支承 ≤ 150公

斤的空調機、照明裝置、

天線或收發器；及

經設計用作支承 ≤ 100公

斤的空調機、照明裝置、

天線或收發器。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2.49

或 3.27項；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3.27

項。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13項。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 3.32節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7(3)條，不得在 < 2.5米的高度伸出街道上方。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30、31及 36條，不妨礙窗戶的天然照明與通

風。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5條，在進行改動或拆除工程前，電纜或

器具不得保持帶電。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11條，就切割鋼製部分採取預防措施，防

止突然坍塌。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12，有

關妥善的空調機凝結水排放系統的規定。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1，就進

行拆卸工程提供保障公眾安全的措施。 

 應使用不銹鋼鑽孔式錨固。 

 參考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發出的《公共電訊營辦商申請於樓宇及天台裝設用

於公共電訊服務的無線電基台須知》。 

 如支架位於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意才可進行。 

 如豎設、改動或拆除的金屬支架，用於支承 ≤ 100公斤的空調機或照明裝置及

須自外牆伸出 ≤ 600毫米及在地面或屋頂上方不超過 3米，則可能屬指定豁免

工程項目第 13項。詳情請參閱相關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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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小型工程項目第 2.49及 3.27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第 1.28項 豎設、改動或拆除屋宇裝備裝置的承托 第 1.28項 豎設、改動或拆除屋宇裝備裝置的承托

支架 支架

第 2.49項 豎設或改動屋宇裝備裝置的承托支架 第 3.27項 豎設、改動或拆除屋宇裝備裝置的承托

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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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2.2 自外牆或圍牆伸出

小型工程項目 2.31 3.26

工程類型 A、E及 G

簡單比較 拆除 ……

空調機、照明裝置或公共電訊服務的天線或收發器的承托支架 ……

自外牆或自圍牆伸出；

伸出 > 750毫米； 伸出 ≤ 750毫米；

並非以混凝土建造。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13項。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11條，就切割鋼製部分採取預防措施，防

止突然坍塌。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5條，在進行改動或拆除工程前，電纜或

器具不得保持帶電。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1，就進

行拆卸工程提供保障公眾安全的措施。 

 如現場拆除的冷卻水塔含有石棉成分，須向環境保護署報告，並在註冊顧問監

管下，由註冊合資格技工進行拆除工程。有關處理、運送及處置石棉廢物的標

準及指引，可參考第 10.6.4段。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意才可進行。 

 拆除用於支承空調機或照明裝置的支架，如自外牆伸出 ≤ 600毫米及在地面或

屋頂上方不超過 3米，可能屬指定豁免工程第 13項。詳情請參閱相關指定豁免

工程項目的描述。

小型工程項目第 2.31及 3.26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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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2.31項 拆除外牆的承托支架 第 3.26項 拆除外牆的承托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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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2.3 鞏固違例支承構築物

小型工程項目 3.34 3.35

工程類型 A及 E

簡單比較 鞏固 ……

用於支承空調機、冷卻水塔或相關管道的

違例構築物 ……

用於支承空調機或相關管道的違例構築

物……

位於地面或平板（不包括懸臂式平板）

上；

自建築物外牆伸出 ≤ 600毫米；

設計用作支承 ≤ 100公斤的空調機或冷卻

水塔。

設計用作支承 ≤ 100公斤的空調機；

如最高點與地面距離 ≤ 3米，並無伸出

任何街道或建築物的公用部分之上。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 3.32節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例》第 41條及《 2011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B5

節，不阻礙出口路線。 (1)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30、31及36條，不妨礙窗戶的天然照明與通風。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例》第 41條及《 2011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B6及 

B18節，如屋頂指定為庇護層或用作庇護用途，須遵守消防安全守則所訂有關

庇護層的相關規定。 (1)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例》第 3部及《恒載及外加荷載作業守則 2011年》，有

關荷載設計及最小外加荷載的規定，以查核現有平板的結構承載能力是否足夠。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例》第 34條，不破壞屋頂的防水層。 (1)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5條，在進行改動或拆除工程前，電纜或器

具不得保持帶電。 

 應使用不銹鋼鑽孔式錨固。 

 不影響屋頂的排水。 (1)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意才可進行。 

(1) 只適用於小型工程項目第 3.34項

小型工程項目第 3.34及 3.35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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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3.34項 鞏固地面上或平板上用於支承屋宇裝備 第 3.35項 鞏固自外牆伸出用於支承屋宇裝備裝置

裝置的違例構築物 的違例構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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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2.4 空調裝置或機械通風裝置

小型工程項目 1.51

工程類型 A、E及 H

簡單比較 豎設或改動 ……

於建築物內用作懸掛空調裝置或機械通風裝置的承托支架 ……

不會對任何懸臂式平板造成額外荷載；

不涉及改動其他結構構件；及

裝置的重量 > 150公斤。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 3.32節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例》第 41條及《 2011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B5節，有關出口路線的一般要求。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例》第 3部及《恒載及外加荷載作業守則 2011

年》，有關荷載設計及最小外加荷載的規定，以查核現有平板的結構承載能

力是否足夠。 

 用作顯示懸掛超過 150公斤空調裝置或機械通風裝置的承托支架的概略佈置

及一般結構詳圖的示範圖則，載於《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

工程師作業備考》 ADV-33附錄 A4及 B5。 

 在評估現有構築物的結構承載能力時，如擬進行工程涉及在平板下方懸掛裝

置，則平板的設計外加荷載須不少於原來設計的外加荷載。 

 空調裝置或機械通風裝置，包括商用廚房的抽油煙設備、電力除油煙器或空

氣處理機組等。

第 1.51項 豎設或改動機械通風裝置的承托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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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3 排水渠

3.3.1 地底以上的排水渠

小型工程項目� 2.30 3.23 3.24

工程類型� D

簡單比較 豎設、修葺、改動或拆除�…… 拆除�……

地底以上的排水渠 …… 違例豎設的地底以上的排

水渠。

不涉及主要管道，但更換原

有連接組件則除外；

不涉及埋置管道，但穿過牆

壁或平板者則除外；

不涉及內支管或衞生設備的修葺或更換；

不會對任何懸臂式平板造成額外荷載；及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3.23 項。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建築物（衞生設備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規例》第 11條，

妥善處置便溺污水。 

 符合《建築物（衞生設備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規例》第 24、25

及30條，提供便溺污水管及廢水管的隔氣彎管以及反虹吸管。 

 符合《建築物（衞生設備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規例》第 28條，

監管便溺污水管及廢水管的彎位。 

 符合《建築物（衞生設備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規例》第 31條，

通風管須向上伸至屋頂之上 ＞ 1米的高度。 

 符合《建築物（衞生設備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規例》第 29條及

《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93和ADV-

14，設置維修保養通道。 

 符合《建築物（衞生設備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規例》第 34條，

監管製造喉管的物料。 

 符合《建築物（衞生設備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規例》第 26、 

27、31及32條，有關喉管內徑的規定。 

 符合《 2011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C8及E7節，為喉管通過防火屏障的開口

提供擋火保護。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33，有

關鑄鐵喉管須在效能方面達到的規定及標準。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意才可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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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小型工程項目第 2.30、3.23 及 3.24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第 2.30 項 豎設、修葺、改動或拆除地底以上的 第 3.23 項 豎設、修葺、改動或拆除地底以上的

排水渠 排水渠

第 3.24 項 拆除違例豎設的地底以上的排水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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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3.2 地下排水渠

小型工程項目�1.25 1.36 2.28 2.36 2.29 1.26

工程類型� D

簡單比較 修葺�…… 拆除�…… 修葺�…… 拆除�…… 加建／改動�……

地下排水渠 ……

涉及挖掘工作： 

1.5 米 < 挖掘深度 ≤ 3

米；

涉及挖掘工作：

挖掘深度 ≤ 1.5 米；

涉及挖掘工作： 1.5

米 < 挖掘深度 ≤ 3

米；

挖掘處與斜坡坡腳的距離（坡度 > 15 度） ≥ 挖掘的深度；

挖掘處與擋土牆的底部的距離 ≥ 挖掘的深度；

不涉及尾井；

如工程在斜坡的坡頂旁邊進行（坡度 ≤ 30度）： 

(a) 挖掘處與坡頂的外緣的距離 ≥斜坡的高度；

如工程在斜坡的坡頂旁邊進行： 

(a) 坡度 ≤ 15 度； 

(b) 斜坡的高度 ≤ 3 米；及 

(c) 挖掘處與坡頂的外緣的距

離： 

≥ 該斜坡的高度；

如工程在斜坡的坡頂旁邊進行（坡度 > 30度）： 

(a) 斜坡的高度 ≤ 3 米；及 

(b) 挖掘處與坡頂的外緣的距離 ≥該斜坡的高度的 

1.5 倍；

如工程在擋土牆的頂部旁邊進行： 

(a) 擋土牆的高度 ≤ 3米；及 

(b) 挖掘處與擋土牆的距離 ≥該擋土牆高度的 1.5 倍。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建築物（衞生設備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規例》第 40及41

條，妥善處置髒水及地面水。 

 符合《建築物（衞生設備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規例》第 73條、

《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58及《註冊承

建商作業備考》 11，有關排水工程的測試及程序。 (1)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03，不在

新填海土地鋪設排水渠，並須考慮新填海土地不均勻沉降的問題。 (1) 

 在《建築物條例》附表 5 - 附表所列地區 - 地區編號第 3號(鐵路保護區 )進行工

程前，需得到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的同意。若擬進行的小型工程與鐵路之任何建

造、保養或改善工程，或鐵路之運作不相容，《鐵路條例》 (第519章) 第27條或

《地下鐵路 (收回土地及有關規定 )條例》 (第276章) 第15條將會被援引。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意才可進行。 

 挖掘工作可能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1.12項（ 1.5米 < 挖掘深度 ≤ 3米）或第 2.11項

（0.3米 < 挖掘深度 ≤ 1.5米）。

(1) 只適用於小型工程項目第 1.26 及 2.29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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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小型工程項目第 2.28、2.36 及 2.29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第 1.25、1.26、 加建、改動、修葺或拆除地下 第 2.28、2.36、 加建、改動、修葺或拆除地下 

1.36 項 排水渠 2.29 項 排水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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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4 修葺結構構件 

3.4.1 修葺結構構件

小型工程項目 1.17 2.17

工程類型 A及 B

簡單比較 修葺 ……

結構構件，包括無梁板、懸臂式平板、

肋狀梁樓板、井式樓板、預應力梁、後

張法預應力梁、懸臂式梁、轉移板、轉

移梁、擋土構築物或從結構構件的混凝

土伸出物 ……

柱、承重牆、平板或梁（不包括無梁

板、懸臂式平板、肋狀梁樓板、井式樓

板、預應力梁、後張法預應力梁、懸臂

式梁、轉移板、轉移梁或擋土構築物）

（結構組件）或從結構構件的混凝土伸

出物 ……

按照原來設計；

混凝土伸出物： 

(a) 厚度 ≤ 125毫米及 

(b) 伸出 ≤ 150毫米；

不涉及重澆或更換結構構件；

不涉及拆除整層樓面或屋頂；

如屬涉及對結構構件或混凝土伸出物進

行取芯，該取芯的目的，僅限於測試和

確定該結構構件的混凝土的狀況；

不涉及以鑽孔方式對該結構組件或混凝

土伸出物進行取芯；

不會對任何懸臂式平板造成額外荷載；及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2.17項。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 3.32節 

 符合《強制驗樓計劃及強制驗窗計劃作業守則 2012》第 5.2及 5.4段，選擇合適

的修葺方法。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02第 5

段所載的一般安全規定。 

 可根據小型工程項目第 1.17或 2.17項，按照原來設計修葺現有的耐火保護層。 

 《2012年文物歷史建築的活化再用和改動及加建工程實用手冊》。 

 施工期間，必須提供妥當的模板及臨時支撐。 

 對混凝土和鋼筋予以足夠的品質控制。 

 如鋼筋混凝土結構損壞範圍廣或損壞程度嚴重，而需要重澆結構構件，有關工

程可根據小型工程項目第 1.17項進行。 

 就木結構屋頂的個別木桁樑及椽子的鞏固／更換工程，如有關工程不涉及拆除

和重建木結構屋頂，或改變相關幾何、物料和荷載途徑，則有關鞏固／更換工

程屬於修葺工程，並可根據小型工程項目第 1.17項按照原來設計進行。 

 就連接現有鋼筋及新鋼筋的工程，除非經批准圖則載有相關施工方法陳述及詳

圖，否則不得採用焊接、以化學灌漿或以螺絲帽鑽窿插鐵，或任何其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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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小型工程項目 1.17 2.17

（鋼筋搭接方式除外）。 

 符合《工作守則 –避免損壞氣體喉管（第二版）》，採取預防措施，避免損壞氣
體喉管。

意才可進行。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小型工程項目第 2.17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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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1.17項 修葺結構構件

第 2.17項 修葺結構構件 第 2.17項 修葺結構構件

第 2.17項 修葺結構構件 第 2.17項 修葺結構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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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5 外牆批盪、外牆牆磚、屋頂飾面和覆蓋層

3.5.1 屋頂飾面

小型工程項目� 1.62 2.34

工程類型� A 及�F

簡單比較 鋪設或修葺…… 鋪設、修葺或拆除……

屋頂飾面 1 ……

不涉及改動其他結構構件；

如屬屋頂飾面的鋪設或修葺，

該飾面的厚度 ≤ 其原來設計的厚度；及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2.34 項；及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7 項。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34條，屋頂須建造成不受天氣影響。 

 符合《建築物（能源效率）規例》第 4條、《1995年樓宇的總熱傳送值守則》、 

*參閱�3.32 節 《2014年住宅樓宇能源效益設計和建造規定指引》及《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

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67、APP-156和APP-2，有關商業樓宇或

旅館及住宅樓宇能源效益的規定。 

 屋頂飾面原來設計的厚度可用以下方式求得： 

(a) 經批准的建築圖則的結構水平與飾面水平之差；或

(b) 利用下列公式：

原來設計的厚度 = 飾面的設計外加荷載 *（千帕斯卡） x 1,000

（毫米） 23（兆帕斯卡） 

*顯示於經批准的結構圖則或設計計算資料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02第5段

所載的一般安全規定。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意才可進行。 

 鋪設、修葺或拆除開放屋頂的屋頂飾面，而該屋頂的坡度 ＜ 1比4，可能屬指

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7項。詳情請參閱相關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的描述。 

 鋪設或更換屋頂表面的防水層（塗料式或鋪氈式），但不涉及鋪設或拆除實心

地台層或瓦片層，可能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29項。詳情請參閱相關指定豁免

工程項目的描述。 

1屋頂飾面 包括建築物屋頂的瓦片層、地台層、隔熱層及相關的防水層。

小型工程項目第 2.34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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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1.62 項 鋪設或修葺屋頂飾面 第 2.34 項 鋪設、修葺或拆除屋頂飾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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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5.2 外牆批盪／外牆牆磚

小型工程項目� 2.34

工程類型� A 及�F

簡單比較 鋪設、修葺或拆除�……

外牆批盪、外牆牆磚 ……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7 項。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建築物（能源效率）規例》第 4條、《1995年樓宇的總熱傳送值守則》、

《2014年住宅樓宇能源效益設計和建造規定指引》及《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

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67和APP-156，有關商業樓宇或旅館及

住宅樓宇能源效益的規定。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02第5段

所載的一般安全規定。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DV-31及《註

冊承建商作業備考》 67，有關外牆批盪及外牆飾面磚鋪砌工程的適當設計和規

格。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第9段，

所有飾面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伸出地盤界線和街道上方。 

 如外牆油漆工程不涉及拆除或加建批盪，則不視為建築工程。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意才可進行。 

 鋪設、修葺或拆除外牆批盪或外牆牆磚，而該批盪或牆磚的最高點與毗鄰地面

或屋頂的距離不超過 3米，可能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7項。詳情請參閱相關指

定豁免工程項目的描述。

小型工程項目第 2.34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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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2.34 項 鋪設、修葺或拆除外牆批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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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5.3 覆蓋層

小型工程項目� 1.48 2.48 3.31

工程類型� A、E 及�G

簡單比較 修葺、更換或拆除�…… 豎設、修葺或拆除�……

室外覆蓋層 …… 室外金屬覆蓋

層 ……

室外覆蓋層 …… 

(a) 覆蓋層的任何部分與毗鄰地面或

屋頂的距離 ≤ 6 米；及

(b) 覆蓋層並非固定於建築物外牆：

(i) 只適用於金屬覆蓋層；

(ii) 並非固定於懸臂式平板；

(iii) 若在屋頂上方：

(A) 從該屋頂的邊沿起計，該

覆蓋層後移距離 ＞ 600

毫米；及

(B) 屋頂高於地面 ≤ 20 米。

按照原來的設計修葺或更換；及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2.48 或 3.31 項。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

第 3.31 項。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3.32 節�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28條及《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

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6，有關覆蓋層的不可燃物料、嵌固件、強度及耐久

性的適當規格。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11條，就切割鋼製部分採取預防措施，防

止突然坍塌。 

 符合《建築物（能源效率）規例》第 4條、《1995年樓宇的總熱傳送值守則》、

《2014年住宅樓宇能源效益設計和建造規定指引》及《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

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67和APP-156，有關商業樓宇或旅館及

住宅樓宇能源效益的規定。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02第5段

所載的一般安全規定。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第9段，

所有外牆飾面的任何部分（包括覆蓋層）均不得伸越地盤界線。如屬固定於外

牆的覆蓋層，其整體厚度 ≤ 90毫米（如屬非結構預製外牆的覆蓋層，則整體厚

度 ≤ 75毫米），根據《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23條，可無須計算入總樓面面

積。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1，就進

行拆卸工程提供保障公眾安全的措施。 

 如因保養維修目的而需要暫時拆除及重裝覆蓋層，該工程須根據與覆蓋層工程

相關的小型工程項目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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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應使用不銹鋼鑽孔式錨固。 

 如鑲板（例如攀牆鑲板）需要支承外加荷載，該工程不得根據上述項目進行。 
(1) 

 室外覆蓋層包括懸掛於簷篷、有蓋人行道、橫向屏障、露台和外廊底部之下的

假天花板。 

 如果室外覆蓋層的天花設有維修用的檢修門或鉸接檢修門，在不影響結構設計 

/細節 /物料的情況下，拆卸 /裝回檢修門不被當作是小型工程。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意才可進行。 

(1) 只適用於小型工程項目第 3.31 項

小型工程項目第 2.48 及 3.31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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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1.48 項 修葺、更換或拆除室外覆蓋層

第 2.48 項 修葺、更換或拆除金屬覆蓋層 第 2.48 項 修葺、更換或拆除金屬覆蓋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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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3.31 項 豎設、修葺或拆除覆蓋層 第 3.31 項 豎設、修葺或拆除覆蓋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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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5.3.1 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3.31 項的室外覆蓋層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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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6 招牌�

3.6.1 伸出式招牌

小型工程項目� 1.20 2.18 3.16

工程類型� C

簡單比較 豎設或改動�…… 豎設、改動或拆除�……

伸出式招牌 …… 伸出式招牌（包括更換招

牌的展示面） ……

不包含石材；

不涉及改動其他結構構件；

不會對任何懸臂式平板造成額外荷載； 

10 平方米 < 招牌的展示

面積 ≤ 20 平方米；

招牌的展示面積 ≤ 10 平方

米；

招牌的展示面積 ≤ 1 平方

米；

自外牆伸出 ≤ 4.2 米； 自外牆伸出 ≤ 1 米；

招牌的厚度 ≤ 600 毫米；及 招牌的厚度 ≤ 300 毫米；

及

招牌的任何部分與地面

的距離 ≤ 6 米。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3.16

項。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3.32 節�

 符合《建築物條例》第 31(1)(aa)條及《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

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26 附錄 B，有關招牌的位置及尺寸規定。 

 如招牌伸出行人路或街道上方 ≤ 600 毫米，該招牌與地面須保持 ≥ 2.5 米的淨

空高度。 (2)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5 條，在進行改動或拆除工程前，電纜或

器具不得保持帶電。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30 條，不妨礙天然的照明與通風，以及不阻擋

同一地盤毗鄰建築物的訂明窗戶的訂明面。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30、31 及 36 條，不妨礙窗戶提供天然的照明

與通風。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11 條，就切割鋼製部分採取預防措施。 

 符合《建築物外部維修安全設計作業守則 2021》第 3.9.2 段，戶外招牌需設置

保養維修通道。 

 符合《建築物外部維修安全設計作業守則 2021》第 3.9.3 段，若招牌遮蓋結構

構件，建議該招牌設置長度或直徑不少於 200 毫米的檢修門以用作檢查這些構

件。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26 附錄 

A、C 至 E 及 J 至 L，有關屋宇署、消防處、運輸署、路政署、地政總署及機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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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工程署等部門就招牌所訂立的設計、建造及其他相關規定。遵守附錄 A 第 27

至 31 段有關選擇展示面的規定，以防止表面火燄蔓延。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26 第 15

段，為盡量減低光污染和能源消耗，應參考環境局、環境保護署及機電工程署

聯合發出的《戶外燈光裝置業界良好作業指引》。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4 附錄 A

第 C 部分第 1 段及《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 14，招牌不得伸出港鐵路軌的 6 米

範圍內。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26 第 18

段，應向招牌擁有人發給保養手冊，以確保每年及於颱風後進行招牌的保養檢

查。 

 應使用不銹鋼鑽孔式錨固。 

 招牌的結構構架不得以木材建成（展示面除外）。 

 符合共建維港委員會發出的《維多利亞港及其海旁地帶海港規劃指引》，有關

海港規劃的原則。 (1)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意才可進行。

(1) 只適用於小型工程項目第 1.20 及 2.18 項
(2) 只適用於小型工程項目第 3.16 項

小型工程項目第 2.18 及 3.16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40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1.20 項 豎設或改動伸出式招牌 第 2.18 項 豎設或改動伸出式招牌

第 3.16 項 豎設、改動或拆除伸出式招牌 不屬於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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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6.1 伸出式招牌

小型工程項目� 2.24 3.18

工程類型� C 及�G

簡單比較 拆除�……

伸出式招牌 …… 伸出式招牌或固定於地面上的圍牆的招牌 ……

展示面積 ≤ 20 平方米；及 伸出式招牌： 

(a) 展示面積 ≤ 2 平方米；

(b) 自外牆伸出 ≤ 2 米；及

(c) 招牌的任何部分與地面的距離 ≤ 6 米。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3.18 項。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5 條，電纜或器具不得保持帶電。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11 條，就切割鋼製部分採取預防措施，

防止突然坍塌。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1，就進

行拆卸工程提供保障公眾安全的措施。 

 拆除固定於外牆的招牌，如展示面積 ≤ 1 平方米、自外牆伸出 ≤ 600 毫米及與

地面距離 ≤ 3 米，可能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11 項。詳情請參閱相關指定豁

免工程項目的描述。

小型工程項目第 2.24 及 3.18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第 2.24 項 拆除伸出式招牌 第 3.18 項 拆除伸出式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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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6.2 靠牆招牌

小型工程項目� 1.22 2.19 3.17

工程類型� C

簡單比較 豎設或改動�…… 豎設、改動或拆除�……

靠牆招牌 …… 靠牆招牌（包括更換招牌

的展示面） ……

不會對任何懸臂式平板造成額外荷載；

不涉及改動其他結構構件；

設有包含發光二極體的

展示系統： 

5 平方米 < 招牌的展示

面積 ≤ 20 平方米；

設有包含發光二極體的展

示系統：

招牌的展示面積 ≤ 5 平方

米；

招牌的展示面積 ≤ 5 平方

米；

不設有包含發光二極體

的展示系統： 

10 平方米 < 招牌的展

示面積 ≤ 40 平方米；

不設有包含發光二極體的

展示系統：

招牌的展示面積 ≤ 10 平方

米；

如招牌的任何部分與地面的距離 > 6 米，該招牌不包

含石材；

招牌的任何部分與地面的

距離 ≤ 6 米；及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3.17

項；及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10 項。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10、11 或 30 項。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3.32 節�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30 條，不妨礙天然的照明與通風，以及不阻擋

同一地盤毗鄰建築物的訂明窗戶的訂明面。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30、31 及 36 條，不妨礙窗戶提供天然的照明

與通風。 

 符合《建築物條例》第 31(1)(aa)條及《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

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26 附錄 B，有關招牌的位置及尺寸規定。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11 條，就切割鋼製部分採取預防措施，防

止突然坍塌。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5 條，在進行改動或拆除工程前，電纜或

器具不得保持帶電。 

 符合《建築物外部維修安全設計作業守則 2021》第 3.9.2 段，戶外招牌需設置保

養維修通道。 

 符合《建築物外部維修安全設計作業守則 2021》第 3.9.3 段，若招牌遮蓋結構構

件，建議該招牌設置長度或直徑不少於 200 毫米的檢修門以用作檢查這些構

件。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1，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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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行拆卸工程提供保障公眾安全的措施。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26 附錄 

A、C 至 E 及 J 至 L，有關屋宇署、消防處、運輸署、路政署、地政總署及機電

工程署等部門就招牌所訂立的設計、建造及其他相關規定。遵守附錄 A 第 27 至 

31 段有關選擇展示面的規定，以防止表面火燄蔓延。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26 第 15

段，為盡量減低光污染和能源消耗，應參考環境局、環境保護署及機電工程署

聯合發出的《戶外燈光裝置業界良好作業指引》。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26 第 18

段，應向招牌擁有人發給保養手冊，以確保每年及於颱風後進行招牌的保養檢

查。 

 如招牌伸出行人路上方 ≤ 600 毫米，該招牌與地面須保持 ≥ 2.5 米的淨空高度。 

 用作舖面頂部飾面的招牌，須與地面水平保持 ≥ 2.5 米的淨空高度，及與任何捲

閘或空調機結構獨立，並無用作貯物間。 

 應使用不銹鋼鑽孔式錨固。 

 符合共建維港委員會發出的《維多利亞港及其海旁地帶海港規劃指引》，有關

海港規劃的原則。 

 招牌的結構構架不得以木材建成（展示面除外）。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意才可進行。 

 豎設或改動固定於外牆的招牌（包括更換其展示面），如展示面積 ≤ 1 平方

米、自外牆伸出 ≤ 150 毫米及與地面距離 ≤ 3 米，可能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10 項。詳情請參閱相關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的描述。

小型工程項目第 2.19 及 3.17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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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1.22 項 豎設或改動靠牆招牌 第 2.19 項 豎設或改動靠牆招牌

第 3.17 項 豎設、改動或拆除靠牆招牌 不屬於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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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6.2 靠牆招牌

小型工程項目� 2.26 3.20

工程類型� C 及�G

簡單比較 拆除�……

靠牆招牌 ……

設有包含發光二極體的展示系統：

招牌的展示面積 ≤ 20 平方米；

招牌的展示面積 ≤ 10 平方米；

不設有包含發光二極體的展示系統：

招牌的展示面積 ≤ 40 平方米；

招牌的任何部分與地面的距離 ≤ 6

米；及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3.20 項；及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11 項。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5 條，電纜或器具不得保持帶電。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11 條，就切割鋼製部分採取預防措施，防

止突然坍塌。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1，就進

行拆卸工程提供保障公眾安全的措施。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意才可進行。 

 拆除固定於外牆的招牌，如展示面積 ≤ 1 平方米、自外牆伸出 ≤ 600 毫米及與

地面距離 ≤ 3 米，可能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11 項。詳情請參閱相關指定豁

免工程項目的描述。

小型工程項目第 2.26 及 3.20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第 2.26 項 拆除靠牆招牌 第 3.20 項 拆除靠牆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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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6.3 位於屋頂、露台或簷篷上，或懸掛於露台或簷篷底部之下的招牌

小型工程項目� 1.21 2.20

工程類型� C

簡單比較 豎設或改動�……

位於屋頂的招牌 …… 位於不是懸臂式平板的露台或簷篷上或

懸掛於不是懸臂式平板的露台或簷篷底

部之下的招牌 ……

不包含石材；

不涉及改動其他結構構件；

招牌的展示面積 ≤ 20 平方米； 招牌的展示面積 ≤ 2 平方米；

招牌的厚度 ≤ 600 毫米； 招牌的厚度 ≤ 100 毫米；

並無伸出外牆； 並無伸出該露台或簷篷；及

招牌的任何部分與屋頂水平的距離 ≤ 6

米；及

招牌的高度 ≤ 600 毫米。

不會對任何懸臂式平板造成額外荷載。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3.32 節�

 符合《建築物條例》第 31(1)(aa)條及《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

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26 附錄 B，有關招牌的位置及尺寸規定。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41 條及《 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B6

及 B18 節，如屋頂指定為庇護層或用作庇護用途，須遵守《 2011 年建築物消防

安全守則》裏庇護層的相關規定。 (1)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30、31 及 36 條，有關天然的照明與通風不受

影響。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34 條，不破壞屋頂的防水層。 

 符合《建築物外部維修安全設計作業守則 2021》第 4.1.4 及 4.2.4 段，若屋頂招

牌任何一部份與屋頂飾面距離超過 5 米，需設置維修及保養通道。 (1) 

 符合《建築物外部維修安全設計作業守則 2021》第 3.9.2 段，戶外招牌需設置

保養維修通道。 (2) 

 符合《建築物外部維修安全設計作業守則 2021》第 3.9.3 段，若招牌遮蓋結構

構件，建議該招牌設置長度或直徑不少於 200 毫米的檢修門以用作檢查這些構

件。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26 附錄 

A、C 至 E 及 J 至 L，有關屋宇署、消防處、運輸署、路政署、地政總署及機電

工程署等部門就招牌所訂立的設計、建造及其他相關規定。遵守附錄 A 第 27

至 31 段有關選擇展示面的規定，以防止表面火燄蔓延。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26 第 15

段，為盡量減低光污染和能源消耗，應參考環境局、環境保護署及機電工程署

聯合發出的《戶外燈光裝置業界良好作業指引》。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26 第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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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小型工程項目� 1.21 2.20

段，應向招牌擁有人發給保養手冊，以確保每年及於颱風後進行招牌的保養檢

查。

 應使用不銹鋼鑽孔式錨固。 

 符合共建維港委員會發出的《維多利亞港及其海旁地帶海港規劃指引》，有關

海港規劃的原則。 

 招牌的結構構架不得以木材建成（展示面除外）。 

 不影響屋頂的排水。 (1)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意才可進行。

(1) 只適用於小型工程項目第 1.21 項 
(2) 只適用於小型工程項目第 2.20 項

小型工程項目第 2.20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第 1.21 項 於屋頂豎設或改動招牌 第 2.20 項 豎設或改動懸掛於露台底部之下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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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6.3 位於屋頂、露台或簷篷上，或懸掛於露台或簷篷底部之下的招牌

小型工程項目� 2.25 3.19 2.27 3.21

工程類型� C 及�G

簡單比較 拆除�……

位於建築物屋頂的招牌 …… 位於不是懸臂式平板的露台或簷篷上或

懸掛於不是懸臂式平板的露台或簷篷底

部之下的招牌 ……

招牌的展示面積 ≤ 

20 平方米；及

招牌的展示面積 

≤ 5 平方米；及

如位於露台或簷篷

上，招牌的展示面

積 ≤ 5 平方米；

如懸掛於露台或簷

篷底部之下，招牌

的展示面積 ≤ 2

平方米；及

招牌的高度 ≤ 2

米。

招牌的高度 ≤ 1

米。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

第 3.19 項。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

第 3.21 項。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11 條，就切割鋼製部分採取預防措施，防

止突然坍塌。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5 條，電纜或器具不得保持帶電。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1，就進

行拆卸工程提供保障公眾安全的措施。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意才可進行。

小型工程項目第 2.25、2.27、3.19 及 3.21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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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2.25 項 拆除位於屋頂的招牌 第 3.19 項 拆除位於屋頂的招牌

第 2.27 項 拆除懸掛於露台底部之下的招牌 第 3.21 項 拆除位於簷篷上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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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6.4 固定於地面上或連同擴展基腳的戶外招牌

小型工程項目� 1.23 2.21 2.22

工程類型� C

簡單比較 豎設或改動�……

戶外招牌 ……

固定於地面上（不包括擴展基腳的建造） 連同擴展基腳

招牌的展示面積 ≤ 20 平方

米；

招牌的展示面積 ≤ 10 平方

米；

招牌的展示面積 ≤ 1 平方

米；

招牌的厚度 ≤ 600 毫米； 招牌的厚度 ≤ 300 毫米；

招牌的任何部分與地面

的距離 ≤ 6 米；及

招牌的任何部分與地面

的距離 ≤ 2 米。

招牌的任何部分與地面

的距離 ≤ 3 米；及

涉及為建造基腳而進行的

挖掘工作，挖掘的深度 ≤ 

500 毫米。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2.21

項。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3.32 節�

 符合《建築物外部維修安全設計作業守則 2021》第 3.9.3 段，若招牌遮蓋結構

構件，建議該招牌設置長度或直徑不少於 200 毫米的檢修門以用作檢查這些構

件。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DV-15 及

《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 41，有關鋼筋安裝的監管規定。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26 附錄 

A、C 至 E 及 J 至 L，有關屋宇署、消防處、運輸署、路政署、地政總署及機電

工程署等部門就招牌所訂立的設計、建造及其他相關規定。遵守附錄 A 第 27 至 

31 段有關選擇展示面的規定，以防止表面火燄蔓延。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26 第 15

段，為盡量減低光污染和能源消耗，應參考環境局、環境保護署及機電工程署

聯合發出的《戶外燈光裝置業界良好作業指引》。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26 第 18

段，應向招牌擁有人發給保養手冊，以確保每年及於颱風後進行招牌的保養檢

查。 

 應使用不銹鋼鑽孔式錨固。 

 符合共建維港委員會發出的《維多利亞港及其海旁地帶海港規劃指引》，有關

海港規劃的原則。 (1) 

 符合《有關在供電電纜附近工作的實務守則》，提供預防措施，避免損壞地下

供電電纜。 (2) 

 符合《避免損壞氣體喉管工作守則》，採取預防措施，避免損壞氣體喉管。 (2) 

 招牌的結構構架不得以木材建成（展示面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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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工程前，需得到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的同意。若擬進行的小型工程與鐵路之任何

建造、保養或改善工程，或鐵路之運作不相容，《鐵路條例》 (第 519 章) 第 27

條或《地下鐵路 (收回土地及有關規定 )條例》 (第 276 章) 第 15 條將會被援引。 

在《建築物條例》附表 5 - 附表所列地區 - 地區編號第 3 號(鐵路保護區 )進行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意才可進行。 

 相關的挖掘工作可能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1.12 項（ 1.5 米 < 深度 ≤ 3 米）或第 2.11

項（ 0.3 米 < 深度 ≤ 1.5 米）。 

 相關的擴展基腳工程可能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1.11 項（深度 ≤ 3 米）或第 2.10 項

（深度 ≤ 1.5 米）。 (1) 

(1) 只適用於小型工程項目第 1.23 及 2.21 項
(2) 只適用於小型工程項目第 2.22 項

小型工程項目第 2.21 及 2.22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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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1.23 項 豎設或改動地面上的戶外招牌 第 2.21 項 豎設或改動地面上的戶外招牌

第 2.22 項 豎設或改動地面上的戶外招牌連同擴

展基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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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6.4 固定於地面上或連同擴展基腳的戶外招牌

小型工程項目� 2.25 3.22

工程類型� C 及�G

單比較 拆除�……

固定於地面上的戶外招牌（不包括拆除擴展基腳） ……

招牌的展示面積 ≤ 20 平方米；及 招牌的展示面積 ≤ 1 平方米；及

招牌的任何部分與地面的距離 ≤ 3 米。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3.22 項。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5 條，電纜或器具不得保持帶電。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11 條，就切割鋼製部分採取預防措施，防

止突然坍塌。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1，就進

行拆卸工程提供保障公眾安全的措施。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意才可進行。

小型工程項目第 2.25 及 3.22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第 2.25 項 拆除地面上的戶外招牌 第 3.22 項 拆除地面上的戶外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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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6.5 與招牌相關的其他工程（一般應用情況）

小型工程項目� 1.24

工程類型� C 及�G

簡單比較 拆除�……

任何招牌（不包括拆除戶外招牌的擴展基腳） ……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2.24、2.25、2.26、2.27、3.16、3.17、3.18、3.19、3.20、3.21

或 3.22 項；及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11 項。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5 條，電纜或器具不得保持帶電。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11 條，就切割鋼製部分採取預防措施，防

止突然坍塌。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1，就進

行拆卸工程提供保障公眾安全的措施。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意才可進行。

第 1.24 項 拆除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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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6.6 展示面

小型工程項目� 2.68 2.23

工程類型� C

簡單比較 安裝、改動、更換或拆除�…… 更換�……

招牌的展示面 …… 小型工程項目第 1.22、1.23、2.19 或 2.21

項提述的招牌展示面 ……

不會對任何懸臂式平板造成額外荷載；

不涉及改動其他結構構件；

不包含石材； 展示面包含石材。

大小及覆蓋範圍與招牌原來的設計相

同；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3.16 或 3.17 項；及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10 或 30 項。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26 附錄 

A，有關招牌的展示面及其嵌固件的規定。遵守附錄 A 第 27 至 31 段有關選擇

展示面的規定，以防止表面火燄蔓延。

小型工程項目第 2.23 及 2.68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第 2.68 項 安裝、改動、更換或拆除招牌的 第 2.23 項 更換招牌的展示面

展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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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7 拆除違例構築物

3.7.1 位於地面或平板（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上

小型工程項目 1.38 2.39 3.32

工程類型 A及 G

簡單比較 拆除 ……

位於地面或平板（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上的違例構築物 ……

構築物 ≤ 2層高； 單層構築物；

不涉及改動其他結構構件；

不是無梁板、預應力混凝土構造、傳送主梁、吊桿、跨度 ＞ 1.2米的懸臂式構築物

或擋土構築物；

該構築物的結構構件跨度： 

≤ 6米；及 ≤ 4.5米；

該構築物的高度： 

> 5米及 ≤ 10米。 ≤ 5米；及 ≤ 2.5米；及

該構築物的有蓋面積 

≤ 20平方米。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3.32

項。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10條，不得導致樓面負荷過重。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11條，就切割鋼製部分採取預防措施，防

止突然坍塌。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5條，電纜或器具不得保持帶電。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34條，不得破壞屋頂的防水層。 

 符合《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 2004年》，提供防護設施。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1，就進

行拆卸工程提供保障公眾安全的措施。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02第 5

段所載的一般安全規定。 

 符合有關防護欄障／外牆的法例規定。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意才可進行。

小型工程項目第 2.39及 3.32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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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1.38項 拆除違例構築物 第 2.39項 拆除違例構築物

第 3.32項 拆除違例構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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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7.2 自外牆伸出或固定或懸掛於露台或簷篷底

小型工程項目 1.30 2.32

工程類型 A及 G

簡單比較 拆除 ……

自外牆伸出的違例構築物（不包括建築上的伸出物、簷篷、支架或架） ……

伸出 ≤ 2米；及

如該構築物是固定於屬懸臂式平板的露台或

簷篷，該露台或簷篷的跨度 ≤ 1米。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2.32項。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10條，不得導致樓面負荷過重。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5條，電纜或器具不得保持帶電。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11條，就切割鋼製部分採取預防措施，防

止突然坍塌。 

 符合《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 2004年》，提供防護設施。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1，就進

行拆卸工程提供保障公眾安全的措施。 

 符合有關防護欄障／外牆的法例規定。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02第 5

段所載的一般安全規定。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意才可進行。

小型工程項目第 2.32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第 1.30項 拆除違例構築物 第 2.32項 拆除違例構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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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7.3 其他違例構築物

小型工程項目 1.39 2.38

工程類型 A及 G

簡單比較 拆除 ……

違例樓板。 違例構築物 ……

懸掛於非懸臂式平板的露台或簷篷底部之

下或固定於非懸臂式平板的露台或簷篷。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10條，不得導致樓面負荷過重。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5條，電纜或器具不得保持帶電。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11條，就切割鋼製部分採取預防措施，防

止突然坍塌。 

 符合《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 2004年》，提供防護設施。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1，就進

行拆卸工程提供保障公眾安全的措施。 

 符合有關防護欄障／外牆的法例規定。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02第 5

段所載的一般安全規定。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意才可進行。

小型工程項目第 2.38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第 1.39項 拆除違例樓板 第 2.38項 拆除固定於露台的違例構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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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8 拆除其他構築物 

3.8.1 拆除煙囪

小型工程項目 1.37 2.37

工程類型 A 及 G

簡單比較 拆除 ……

煙囪 ……

附於外牆或位於建築物屋頂；

煙囪的最高點與毗鄰屋頂水平的距離 

≤ 10米；及

煙囪的最高點與毗鄰屋頂水平的距離 

≤ 5米；及

煙囪的最小橫切面尺寸 ≤ 500毫米。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2.37項。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11 條，就切割鋼製部分採取預防措施，防

止突然坍塌。 

 符合《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 2004年》，提供預防措施。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1，就進行

拆卸工程提供保障公眾安全的措施。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意

才可進行。

小型工程項目第 2.37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第 1.37項 拆除煙囪 第 2.37項 拆除煙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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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8.2 拆除建築上的伸出物

小型工程項目 2.31 3.26

工程類型 A、E及 G

簡單比較 拆除 ……

建築上的伸出物 ……

自建築物外牆或圍牆伸出；

並非以混凝土建造；及

伸出 > 750毫米。 伸出 ≤ 750毫米。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5條，電纜或器具不得保持帶電（如適用）。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11條，就切割鋼製部分採取預防措施，防止

突然坍塌。 

 符合《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 2004年》，提供預防措施。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1，就進

行拆卸工程提供保障公眾安全的措施。 

 如工程涉及位於公用部分的伸出物或架，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

理處（如適用）同意才可進行。

小型工程項目第 2.31及 3.26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第 2.31項 拆除自外牆伸出的建築上的伸出物 第 3.26項 拆除自外牆伸出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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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9 防護欄障 

3.9.1 防護欄障

小型工程項目 1.6 2.5 3.3

工程類型 A

簡單比較 豎設、改動或拆除 …… 修葺或更換 ……

防護欄障（不包括鋼筋混凝土外牆或用磚建造的外牆） ……

按照原來設計；

該防護欄障所在的水平與相

鄰水平的距離 > 2米；及

該防護欄障所在的水平與

相鄰水平的距離 ≤ 2米；及

不會對任何懸臂式平板造成額外荷載。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 3.32節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3A條、《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37及 38條及

《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10，在水平差

距多於 600毫米的地方設置防護欄障的設計及建造規定。 (1)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35條及《 2011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C11.1

條，有關耐火窗間牆的規定。 (1)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11條，就切割鋼製部分採取預防措施，防

止突然坍塌。 

 符合《 2018年玻璃結構作業守則》，有關玻璃的設計、材料規格、建造及施工質

量的規定。如使用鋼化玻璃，請參閱本指引第 3.32.2段有關鋼化玻璃品質控制及

監督的規定。 

 符合《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 2004年》，提供預防措施。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1，就進行

拆卸工程提供保障公眾安全的措施。 

 不違反《聯合作業備考》第 1號及第 2號有關樓宇的現行規定（如適用）。(1) 

 應使用不銹鋼鑽孔式錨固。 

 屋頂上用作護牆的防護欄障，高度不得超過 2米。 

 如窗或玻璃外牆主框的最低點與毗鄰樓面水平的距離 ≤ 1.1米，部分窗或玻璃外

牆會構成防護欄障的一部分。改動或更換該窗或玻璃外牆，涉及小型工程項目第 

1.6項下的改動防護欄障。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意

才可進行。 

(1) 只適用於小型工程項目第 1.6項

小型工程項目第 2.5及 3.3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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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1.6項 豎設、改動或拆除防護欄障 第 2.5項 修葺或更換防護欄障

第 3.3項 修葺或更換防護欄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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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10 樓板洞口 

3.10.1 在平板開鑿洞口

小型工程項目 1.2 2.1

工程類型 A A 及 D

簡單比較 在平板開鑿洞口 ……

不會對任何懸臂式平板造成額外荷載；

不涉及改動其他結構構件，除了符合以下說明的簡支梁：�

(a) 簡支梁不屬於預應力構造；及�

(b) 簡支梁不是用於支承任何柱、無梁板或肋狀梁；�

1 平方米�< 洞口面積�≤ 4.5 平方米。 洞口面積�≤ 1 平方米；及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1 項。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35 條及《�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C3 及�

C4 節，有關防火隔室體積及耐火結構的監管規定。�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37 及�38 條及《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

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PP-110，就工程完工後出現的水平差距設置防護欄障。�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35 條及《�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C10

節，沿著樓板處洞口的周圍，在平板底下提供�450 亳米高的垂直屏障�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10 條，不得導致樓面負荷過重。�

 符合《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2004 年》，提供防護設施。�

 如開鑿平板洞口以合併兩個住宅單位，該工程不可違反根據《聯合作業備考》第�

1 號及第�2 號提供的環保設施。�

 上文所述的「洞口面積」指工程完成後各個新開鑿洞口及其毗鄰原有洞口（如有）

的總面積。�

 須於圖則上清楚列明平板洞口的用途，例如通道以供屋宇裝備、排水渠、升降機

及樓梯等。�

 在平板開鑿洞口，其相距最遠�2 點的距離�≤ 150 毫米，可能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

第�1 項。詳情請參閱相關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的描述。

小型工程項目第�2.1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65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1.2 項 在平板開鑿洞口 第�2.1 項 在平板開鑿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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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10.2 復原平板上的洞口

小型工程項目 1.35 2.35

工程類型 A

簡單比較 復原 ……

開有洞口的平板 ……

按照原來設計；

不會對任何懸臂式平板造成額外荷載；

不涉及改動其他結構構件； 

1 平方米�< 洞口面積�≤ 4.5 平方米。 洞口面積�≤ 1 平方米；及

洞口的範圍內相距最遠的�2 點的距離�

> 150 毫米。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 3.32 節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33 條，某些樓面須能防滲。�

 除非相關的施工方法陳述及詳圖已顯示於批准圖則，否則不得以焊接、鑽窿插鐵

並以化學灌漿、螺絲帽或任何方法（鋼筋搭接方式除外）連接現有及新鋼筋。�

 上文所述復原平板的「洞口面積」，指工程完成後於同一洞口內所有復原的平板

的總面積。�

 復原平板上的洞口，而該洞口範圍內相距最遠的�2 點的距離�≤ 150 毫米，可能屬

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2 項。詳情請參閱相關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的描述。

小型工程項目第�2.35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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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1.35 項 把平板復原 第�2.35 項 把平板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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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11 擴展基腳 

3.11.1 擴展基腳

小型工程項目 1.11 2.10

工程類型 A

簡單比較 建造或改動 ……

與進行其他小型工程或指定豁免工程相關的擴展基腳 ……

挖掘的深度 ≤ 3 米； 挖掘的深度 ≤ 1.5 米；

沿着距離該基腳的位置 10米的地點劃出的界線之內下坡方向的範圍內： 

(a) 整體坡度 ≤ 15 度； (a) 整體坡度 ≤ 5 度； 

(b) 沒有坡度 > 15 度； 

(c) 沒有擋土牆或梯狀擋土牆： 

(i) 高度 > 1.5 米；或 

(ii) 位於從該基腳的底部向下劃與水平成 45度角的線以下的範圍內；

容許該基腳施加於土地的壓力： 

(i) ≤ 100千帕斯卡；或 

(ii) ≤ 50千帕斯卡（如該基腳位於地下水位之下）；

不是建造在軟質黏土或泥漿之上；及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2.10 項。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 3.32 節 

 符合《基礎作業守則 2017年》第 4及7.1.3節，有關淺基礎的一般設計規定，以及

混凝土及鋼筋的取樣及測試規定。 

 須考慮對毗鄰建築物及土地的影響。 

 相關的挖掘工作可能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1.12項（ 1.5米 < 深度 ≤ 3米）或第 2.11

項（ 0.3米 < 深度 ≤ 1.5米）。 

 在《建築物條例》附表 5 - 附表所列地區 - 地區編號第 3號(鐵路保護區 )進行工程

前，需得到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的同意。若擬進行的小型工程與鐵路之任何建造、

保養或改善工程，或鐵路之運作不相容，《鐵路條例》 (第519章) 第27條或《地下

鐵路 (收回土地及有關規定 )條例》 (第276章) 第15條將會被援引。

小型工程項目第 2.10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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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1 項 建造或改動擴展基腳 第 2.10 項 建造或改動擴展基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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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12 簷篷 

3.12.1 簷篷

小型工程項目 1.27 3.25 3.37 3.38

工程類型 A 及 E

簡單比較 豎設、改動或拆除 …… 鞏固 …… 改動 ……

自外牆伸出的簷篷 …… 自外牆伸出的違例簷篷 ……

位於建築物的入口處

上方；

伸出 ≤ 2 米； 如屬豎設或改動工

程，伸出 ≤ 500 毫

米；

伸出 ≤ 500 毫米； 在緊接該改動

前： 500 毫米 <

伸出 ≤ 750 毫

米；

如屬拆除工程，伸

出 ≤ 750 毫米；

在緊接該改動

後：伸出 ≤ 500

毫米；

不會對任何懸臂式平板造成額外荷載；

不是以混凝土建造；及

最高點與地面或屋

頂的距離 > 3 米。

如最高點與地面或屋頂的距離 ≤ 3 米，

簷篷並無伸出至任何街道或該建築物的

公用部分上方。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3.25 項；及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項

目第 14 項。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 3.32 節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10(1)條，為設於行人路外緣 600毫米範圍內或伸

出道路上方的簷篷之下提供足夠的淨空間（ 5.5米 ≤ 淨空間 ≤ 7.5米）。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10(2)條，為設於行人路上方的簷篷之下提供足夠

的淨空間（ 3.3米 ≤ 淨空間 ≤ 7.5米）。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10(3)條，提供足夠的地面水排水設施。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10(4)條，伸出的長度不得 > 1/10 街道的闊度或

伸進街道中心線的 4.5米範圍內。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12條，不得闢設門道通往簷篷的頂部。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2及31條，在天井或內角安裝簷篷時，不可影響

無阻擋矩形水平面的最少尺寸及阻礙露天地方。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11條，就切割鋼製部分採取預防措施，防止

突然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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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符合《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 2004年》第 6.2節，就伸出街道的上空超過 1.2米的懸

臂式構築物的拆卸工程，提供防護設施及駐地盤監督。 

 符合《 2018年玻璃結構作業守則》，有關玻璃的設計、材料規格、建造及施工質

量的規定。如使用鋼化玻璃，請參閱本指引第 3.32.2節有關鋼化玻璃品質控制及

監督的規定。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1，就進行

拆卸工程提供保障公眾安全的措施。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39，在設

計時考慮向下的風道效應。 

 應使用不銹鋼鑽孔式錨固。 

 小型工程項目第 1.27 項不適用於個別處所的入口處，例如個別店舖或單位。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意

才可進行。 

 豎設、改動或拆除自外牆伸出 ≤ 500 毫米及距離地面或屋頂之上 ≤ 3 米（並無伸

出街道或公用部分之上）的簷篷，可能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14 項。

小型工程項目第 3.25、3.37 及 3.38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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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1.27 項 豎設、改動或拆除簷篷 第 3.25 項 豎設或改動簷篷

第 3.37 項 鞏固違例簷篷 第 3.38 項 改動違例簷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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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12.1 簷篷

小型工程項目 2.31 3.26

工程類型 A、E 及 G

簡單比較 拆除 ……

簷篷 ……

自外牆或圍牆伸出；

伸出 > 750 毫米；及 伸出 ≤ 750 毫米；及

並非以混凝土建造。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14 項。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5 條，在進行改動或拆除工程前，電纜或器

具不得保持帶電。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11 條，就切割鋼製部分採取預防措施，防

止突然坍塌。 

 符合《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 2004 年》第 6.2 節，就伸出街道的上空超過 1.2 米

的懸臂式構築物的拆卸工程，提供防護設施及駐地盤監督。 

 符合《竹棚架設計及搭建指引》及勞工處發出的《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則》，有關

竹棚架的設計、安裝及保養的指引。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DV-1，須由註

冊石棉人士拆除含石棉的物料。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02 第 5 段

所載的一般安全規定。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意

才可進行。 

 拆除自外牆伸出 ≤ 500 毫米及距離地面或屋頂之上 ≤ 3 米（並無伸出街道或公

用部分之上）的簷篷，可能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14 項。詳情請參閱相關指定

豁免工程項目的描述。

小型工程項目第 2.31 及 3.26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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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1 項 拆除簷篷 第 3.26 項 拆除簷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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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架／晾衣架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36 3.30 2.31 3.26

工程類型 A & E A、E & G

簡單比較 豎設、改動或拆 鞏固…… 拆除……

除……

晾衣架…… 違例晾衣架…… 晾衣架…… 架（不包括晾衣架）……

自外牆或圍牆伸出；

不會對任何懸臂式平板造成額外荷 不是以混凝土建造的；

載；

伸出 ≤ 750毫米；及 伸出＞ 750 伸出 ≤ 750毫

毫米。 米。

該架的最高點與 如該架的最高點

毗鄰地面或屋頂 與地面或屋頂的

的距離 ＞ 3 距離 ≤ 3米，該

米。 架並無伸出任何

街道或該建築物

的公用部分之

上。

不屬指定豁免

工程項目第 

15項。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7(3)條，沒有伸出物不當地伸出街道上方。 (2)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30、31及 36條，不妨礙窗戶提供天然的照明與 

*參閱 3.32節 通風。 (1)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35A條、《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

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7及 APP-98，晾衣架不得直接設置於任何氣體熱水爐

孔口及室內浴室的通風管道出口上方。 (1)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11條，就切割鋼製部分採取預防措施，防

止突然坍塌。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1，就進行

拆卸工程提供保障公眾安全的措施。 

 應使用不銹鋼鑽孔式錨固。 (2) 

 晾衣架自外牆伸出的距離，須從晾衣架安裝的外牆位置開始量度。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意

才可進行。 

 豎設、改動或拆除自外牆伸出 ≤ 750毫米（並無伸出街道或公用部分之上）及與

3.13.1 架／晾衣架

小型工程項目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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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小型工程項目 3.29 3.36 3.30 2.31 3.26

毗鄰地面或屋頂距離 ≤ 3米的晾衣架，可能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15項。詳情

請參閱相關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的描述。 

(1) 只適用於小型工程項目第 3.29及 3.36項 
(2) 只適用於根據小型工程項目第 3.29項進行的豎設及改動工程

小型工程項目第 2.31、3.26、3.29、3.30及 3.36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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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3.29項 豎設、改動或拆除晾衣架 第 3.36項 鞏固違例晾衣架

第 3.30項 拆除晾衣架 第 3.26項 拆除架

第 2.31項 拆除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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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非承重外牆

3.14.1 非承重鋼筋混凝土外牆

小型工程項目 1.15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2.15 2.13

工程類型 A A 及 B A

簡單比較 豎設或改動…… 修葺或拆除…… 修葺…… 豎設、改動或拆除……

非承重鋼筋混凝土外牆……

包括混凝土伸出物； 

(a) 伸出物的厚度 

≤ 125 毫米；及 

(b) 自外牆伸出 

≤ 150 毫米；

不涉及改動其他結構構件；

不會對任何懸臂式平板造成額外荷載； 

1.1 米 < 外牆的高度 ≤ 3.5 米；及 外 牆 的 高 度 ≤ 3.5 外牆的高度 ≤1.1 米；及

米。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2.15、3.45 或 3.46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項。 3.45 或 3.46 項。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35 條及《 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C5 及 

C11 節，須提供耐火牆及窗間牆（如適用）。 (1) 

*參閱 3.32 節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41 條及《 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B5.7

節，須分隔出口路線及其他使用區域。 (1)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29、30、33 及 36 條，用作居住的房間、辦公室、

廚房及洗手間，須有天然的照明與通風。 (1)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10 條，不得導致樓面負荷過重。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3A 條、《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37 及 38 條

及《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10，須在外

牆的開口設置防護欄障。 (1)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32 條，須有防止水分滲入的保護。 

 符合《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 2004 年》，提供防護設施。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4 第 10 段

及《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 14 第 9 段，不應設置任何開口於港鐵通風塔開口 5 米

範圍內。 (1)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1，就進行

拆卸工程提供保障公眾安全的措施。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86，有關非

承重牆的設計及建造。 (1) 

 不可違反現有根據《聯合作業備考》第 1 號及第 2 號於樓宇提供的環保設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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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符合《避免損壞氣體喉管工作守則》，採取避免損壞氣體喉管的預防措施。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意

才可進行。 

 在非承重鋼筋混凝土外牆開鑿洞口（該洞口相距最遠 2 點的距離 ≤ 150 毫米），

以及進行相應的復原工程，可能分別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3.45 及 3.46 項。 

(1) 只適用於小型工程項目第 1.15 及 2.13 項

小型工程項目第 2.13 及 2.15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第 1.15 項 豎設、改動或拆除鋼筋混凝土外牆 第 2.13 項 豎設、改動或拆除鋼筋混凝土外牆

第 2.15 項 修葺鋼筋混凝土外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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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14.2 用磚建造的非承重外牆

小型工程項目 2.14 3.11 3.12

工程類型 A A 及 B

簡單比較 豎設、改動或拆除 …… 修葺 ……

用磚建造的非承重外牆 ……

不涉及改動其他結構構件；

不會對任何懸臂式平板造成額外荷載； 

1.1 米 < 外牆的高度 ≤ 3.5

米；及

外牆的高度 ≤ 1.1 米； 外牆的高度 ≤ 3.5 米。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3.45 或 3.46 項。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 3.32 節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35 條及《 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C5

及 C11 節，須提供耐火牆及窗間牆（如適用）。 (1)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41 條及《 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B5.7 節，須分隔出口路線及其他使用區域。 (1)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29、30、33 及 36 條，用作居住的房間、辦公

室、廚房及洗手間，須有天然的照明與通風。 (1)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3A 條、《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37 及 38 條

及《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10，須在外

牆的開口設置防護欄障。 (1)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32 條，須有防止水分滲入的保護。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10 條，不得導致樓面負荷過重。 

 不可違反現有根據《聯合作業備考》第 1 號及第 2 號於樓宇提供的環保設施。 (1)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4 第 10

段及《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 14 第 9 段，不應設置任何開口於港鐵通風塔開口 

5 米範圍內。 (1)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意才可進行。 

 在用磚建造的非承重外牆開鑿洞口（該洞口相距最遠 2 點的距離 ≤ 150 毫米），

以及進行相應的復原工程，可能分別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3.45 及 3.46 項。 

(1) 只適用於小型工程項目第 2.14 及 3.11 項

小型工程項目第 2.14、3.11 及 3.12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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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2.14 項 豎設、改動或拆除用磚建造的非承重 第 3.11 項 豎設、改動或拆除用磚建造的非承重

外牆 外牆

第 3.12 項 修葺用磚建造的非承重外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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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14.3 在非承重外牆開鑿洞口

小型工程項目 3.45 3.46

工程類型 A、B、D 及 E

簡單比較 開鑿 …… 復原 ……

在非承重鋼筋混凝土外牆或用磚建造的

非承重外牆的洞口 ……

附有洞口的非承重鋼筋混凝土外牆或用

磚建造的非承重外牆 ……

洞口相距最遠 2 點的距離 ≤ 150 毫米；

牆上各洞口之間的距離 (不論開鑿洞口工

程前或後 ) ≥ 150 毫米；及

完工時，牆上每平方米內，洞口的總數 

≤ 3 個。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 3.32 節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35 條及《 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C11 節，須提供耐火牆及窗間牆（如適用）。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32 條，須有防止水分滲入的保護。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10 條，不得導致樓面負荷過重。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意才可進行。

小型工程項目第 3.45 及 3.46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第 3.45 項 在非承重鋼筋混凝土外牆／用磚建造的 第 3.46 項 在非承重鋼筋混凝土外牆／用磚建造的

非承重外牆開鑿洞口 非承重外牆復原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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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15 圍牆、網欄、欄杆及支柱

3.15.1 屋頂上的實心圍牆

小型工程項目 1.55

工程類型 A

簡單比較 豎設或改動……

屋頂上的實心圍牆……

牆的高度 ≤ 2 米；

不涉及改動其他結構構件；

其他考慮因素 

節，有關出口路線的一般要求。 

*參閱 3.32 節 

2.55 3.55

牆的高度 ≤ 1.5 米； 牆的高度 ≤ 1.1 米；

牆的密度 ≤ 每立方米 650 公斤；

牆的厚度 ≤ 100 毫米；

以屋頂的樓面面積每平方米計，加建牆壁總長度 ≤ 0.3

米；

不會對任何懸臂式平板造成額外荷載；

屋頂樓板的厚度 ≥ 150 毫米；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2.55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3.55

或 3.55 項；及 項；及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20 項。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41 條及《 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B5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30、31 及 36 條，不妨礙窗戶的天然照明與通

風。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41 條及《 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B6

及 B18 節，如屋頂指定為庇護層或作庇護用途，須遵守消防安全守則所訂有關

庇護層的相關規定。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3部及《恒載及外加荷載作業守則 2011年》，有

關荷載設計及最小外加荷載的規定，以查核屋頂的結構承載能力是否足夠。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37-38條及《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

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10，有關防護欄障的設計及建造。 (1)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34條，不破壞屋頂的現有防水層。 

 應使用不銹鋼鑽孔式錨固。 

 符合《香港機場（障礙管制）條例》、《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

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32及《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 7，不得超逾機場高度限

制。 (1) 

 不得超逾分區計劃大綱圖下的高度限制。 (1) 

 不超越建築物（包括在頂部的設施）的最高點。 (2) 

 不影響屋頂的排水。 

 圍牆可用作分隔牆（常用於劃分業權範圍），但不得用作護牆及防護欄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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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小型工程項目 1.55 2.55 3.55 

 高度 ≥ 1.1 米的圍牆不應建造在可收合遮篷（不論完全展開或收合）的水平淨

距離 500 毫米範圍內。 

 圍牆並無任何部分伸出外牆。 

 不得在花棚的 500 毫米範圍內豎設圍牆。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意才可進行。 

 豎設或改動屋頂上高度 ≤ 500 毫米的圍牆可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20 項。詳

情請參閱相關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的描述。 

(1) 只適用於小型工程項目第 1.55 項
(2) 只適用於小型工程項目第 2.55 及 3.55 項

小型工程項目第 2.55 及 3.55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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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1.55 項 豎設或改動屋頂上的圍牆 第 2.55 項 豎設或改動屋頂上的圍牆

第 3.55 項 豎設或改動屋頂上的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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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15.1 屋頂上的實心圍牆

小型工程項目 2.61 3.61

工程類型 A 及 B

簡單比較 修葺 ……

屋頂上的實心圍牆 ……

牆的高度 ≤ 2 米； 牆的高度 ≤ 1.5 米；

不涉及改動其他結構構件；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3.61 項；及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20 項。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 3.32 節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34 條，不破壞屋頂的防水層。 

 不影響屋頂的排水。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其他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意才可進行。 

 修葺屋頂上高度 ≤ 500 毫米的圍牆可能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20 項。詳情請

參閱相關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的描述。

小型工程項目第 2.61 及 3.61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第 2.61 項 修葺屋頂上的實心圍牆 第 3.61 項 修葺屋頂上的實心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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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15.1 屋頂上的實心圍牆

小型工程項目 2.64 3.64

工程類型 A 及 G

簡單比較 拆除 ……

屋頂上的實心圍牆 ……

牆的高度 ≤ 2 米； 牆的高度 ≤ 1.5 米；

不涉及改動其他結構構件；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3.64 項；及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20 項。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10條，樓面不得負荷過重。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34條，不破壞屋頂的現有防水層。 

 符合《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 2004 年》，提供防護設施。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1，就進

行拆卸工程提供保障公眾安全的措施。 

 不影響屋頂的排水。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意才可進行。 

 拆除屋頂上高度 ≤ 500 毫米的實心圍牆可能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20 項。詳

情請參閱相關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的描述。

小型工程項目第 2.64 及 3.64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第 2.64 項 拆除屋頂上的實心圍牆 第 3.64 項 拆除屋頂上的實心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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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15.2 地面上的實心圍牆

小型工程項目 1.7 2.6

工程類型 A

簡單比較 豎設或改動 ……

地面上的實心圍牆 ……

牆的高度 ≤ 5 米； 牆的高度 ≤ 3 米；及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2.6 項；及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5 項。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 3.32 節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41 條及《 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B5

節，有關出口路線的一般要求。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30、31 及 36 條，不妨礙窗戶天然的照明與通

風。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03，不得

在新填海土地建造圍牆。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DV-22，有關

砍伐或移植樹木的監管規定。 

 符合《避免損壞氣體喉管工作守則》，採取預防措施，避免損壞氣體喉管。 

 應使用不銹鋼鑽孔式錨固。 

 符合《有關在供電電纜附近工作的實務守則》，提供預防措施，避免損壞地下

供電電纜。 

 高度 ≥ 1.1 米的圍牆不應建造在可收合遮篷（不論完全展開或收合）的水平淨

距離 500 毫米範圍內。 

 不得在花棚的 500 毫米範圍內豎設圍牆。 

 相關的挖掘工作可能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1.12 項（ 1.5 米 < 深度 ≤ 3 米）或第 

2.11 項（ 0.3 米 < 深度 ≤ 1.5 米）。 

 相關的擴展基腳工程可能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1.11 項（深度 ≤ 3 米）或第 2.10 項

（深度 ≤ 1.5 米）。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意才可進行。 

 豎設或改動地面上高度 ≤ 1.1米的圍牆可能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5項。詳情請

參閱相關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的描述。

小型工程項目第 2.6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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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1.7 項 豎設或改動地面上的圍牆 第 2.6 項 豎設或改動地面上的圍牆

90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15.2 地面上的實心圍牆

小型工程項目 1.57 3.57

工程類型 A 及 B

簡單比較 修葺 ……

地面上的實心圍牆 ……

高度 ≤ 3 米；及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3.57 項；及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5 項。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 3.32 節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意才可進行。 

 修葺地面上高度 ≤ 1.1 米的實心圍牆可能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5 項。詳情請

參閱相關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的描述。

小型工程項目第 3.57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第 1.57 項 修葺地面上的實心圍牆 第 3.57 項 修葺地面上的實心圍牆

91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15.2 地面上的實心圍牆

小型工程項目 1.9 3.4

工程類型 A 及 G

簡單比較 拆除 ……

地面上的實心圍牆 ……

高度 ≤ 3 米；及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3.4 項；及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5 項。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 2004年》，提供防護設施。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1，就

進行拆卸工程提供保障公眾安全的措施。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意才可進行。 

 拆除地面上高度 ≤ 1.1 米的圍牆可能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5 項。詳情請參閱

相關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的描述。

小型工程項目第 3.4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第 1.9 項 拆除地面上的實心圍牆 第 3.4 項 拆除地面上的實心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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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15.3 屋頂上的網欄及金屬欄杆

小型工程項目 1.56 

工程類型 A

簡單比較 豎設或改動 ……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 3.32 節 





2.56 3.56

屋頂上的網欄或金屬欄杆（不論其靠地部分是否實心圍牆）……

結構的高度（包括在頂部的 結構的高度（包括在頂部 結構的高度（包括在頂部的

設施） ≤ 5 米； 的設施） ≤ 2.5 米； 設施） ≤ 1.5 米；

如靠地部分是實心圍牆：

圍牆的高度 ≤ 1.5 米； (i) 圍牆的高度 ≤ 1.1 米； (i) 圍牆的高度 ≤ 300 毫米； 

(ii) 牆的密度 ≤ 每立方米 650 千克； 

(iii) 牆的厚度 ≤ 100 毫米； 

(iv) 以屋頂的樓面面積每平方米計，加建牆壁總長度 ≤ 

0.3 米；

不涉及改動其他結構構件；

不會對任何懸臂式平板造成額外荷載；

網欄或欄杆並非用作防護欄障；

支撐圍欄的屋頂樓板的厚度 ≥ 150 毫米；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2.56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3.56

或 3.56 項；及 項；及

不屬或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18 項。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41 條及《 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B5

節，有關出口路線的一般要求。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41 條及《 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B6 及 

B18 節，如屋頂指定為庇護層或用作庇護用途，須遵守消防安全守則所訂有關庇

護層的相關規定。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3 部及《恒載及外加荷載作業守則 2011 年》，

有關荷載設計及最小外加荷載的規定，以查核屋頂的結構承載能力是否足夠。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37 - 38 條及《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

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10，有關防護欄障的設計及建造。 (1)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34 條，不破壞屋頂的現有防水層。 

 符合《香港機場（障礙管制）條例》、《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

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32及《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 7，不得超逾機場高度限制。 
(1) 

 不得超逾分區計劃大綱圖下的高度限制。 (1) 

 應使用不銹鋼鑽孔式錨固。 

 不超越建築物（包括在頂部的設施）的最高點。 (2) 

 不影響屋頂的排水。 

 圍牆可用作分隔牆（常用於劃分業權範圍），但不得用作護牆及防護欄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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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高度 ≥ 1.1 米的圍牆不應建造在可收合遮篷（不論完全展開或收合）的水平淨距

離 500 毫米範圍內。 (3) 

 不得在花棚的 500 毫米範圍內豎設圍牆。 

 網欄或欄杆並無任何部分伸出外牆。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意

才可進行。 

 豎設或改動屋頂上高度 ≤ 1.1 米的圍欄或欄杆可能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18 項。

詳情請參閱相關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的描述。 

(1) 只適用於小型工程項目第 1.56 項 
(2) 只適用於小型工程項目第 2.56 及 3.56 項 
(3) 只適用於小型工程項目第 1.56 及 2.56 項

小型工程項目第 2.56 及 3.56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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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1.56 項 豎設或改動屋頂上的網欄 第 2.56 項 豎設或改動屋頂上的金屬欄杆

第 3.56 項 豎設或改動屋頂上的金屬欄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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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15.3 屋頂上的網欄及金屬欄杆

小型工程項目 2.62 3.62

工程類型 A 及 B

簡單比較 修葺 ……

屋頂上的網欄或金屬欄杆（不論其靠地部分是否實心圍牆） ……

結構的高度（包括在頂部的設施） ≤ 5 米； 結構的高度（包括在頂部的設施） ≤ 

2.5 米；

如靠地部分是實心圍牆：

圍牆的高度 ≤ 1.5 米； 圍牆的高度 ≤ 1.1 米；

網欄或欄杆並非用作防護欄障；

不涉及改動其他結構構件；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3.62 項；及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18 項。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 3.32 節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34 條，不破壞屋頂的防水層。 

 不影響屋頂的排水。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意才可進行。 

 修葺屋頂上高度 ≤ 1.1 米的圍欄或欄杆可能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18 項。詳

情請參閱相關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的描述。

小型工程項目第 2.62 及 3.62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第 2.62 項 修葺屋頂上的網欄／金屬欄杆 第 3.62 項 修葺屋頂上的金屬欄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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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15.3 屋頂上的網欄及金屬欄杆

小型工程項目 2.65 3.65

工程類型 A 及 G

簡單比較 拆除 ……

屋頂上的網欄或金屬欄杆（不論其靠地部分是否實心圍牆） ……

結構的高度（包括在頂部的設施） ≤ 5 米； 結構的高度（包括在頂部的設施） 

≤ 2.5 米；

如靠地部分是實心圍牆：

圍牆的高度 ≤ 1.5 米； 圍牆的高度 ≤ 1.1 米；

不涉及改動其他結構構件；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3.65 項；及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18 項。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11條及《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 2004年》有

關的預防措施。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34 條，不破壞屋頂的現有防水層。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10 條，樓面不得負荷過重。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1，就進

行拆卸工程提供保障公眾安全的措施。 

 不影響屋頂的排水。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意才可進行。 

 拆除屋頂上高度 ≤ 1.1米的圍欄或欄杆可能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18項。詳情

請參閱相關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的描述。

小型工程項目第 2.65 及 3.65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第 2.65 項 拆除屋頂上的網欄／金屬欄杆 第 3.65 項 拆除屋頂上的金屬欄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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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15.4 地面上的網欄及金屬欄杆

小型工程項目 1.59 2.57

工程類型 A

簡單比較 豎設 ……

地面上的實心圍牆頂部的網欄或金屬欄杆 ……

不包括違例實心圍牆； 不包括： 

(i) 違例實心圍牆；及 

(ii) 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5 項所描

述，並在沒有《建築物條例》第 14(1)

條所指的批准及同意下豎設、改動

或修葺；

高度（包括圍牆、欄杆及頂部設施） ≤ 10

米；

高度（包括圍牆、欄杆及頂部設施） ≤ 5

米；

圍牆本身的高度 ≤ 2.5 米；

網欄或欄杆並非用作防護欄障；及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2.57 項；及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21 項。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 3.32 節 

 應使用不銹鋼鑽孔式錨固。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意

才可進行。 

 於地面上高度 ≤ 2.5 米的實心圍牆頂部豎設網欄或金屬欄杆，如總高度 ≤ 3 米

（包括圍牆、欄杆及頂部設施），可能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21 項。詳情請參

閱相關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的描述。

小型工程項目第 2.57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第 1.59 項 於地面上的實心圍牆頂部豎設網欄 第 2.57 項 於地面上的實心圍牆頂部豎設金屬欄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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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15.4 地面上的網欄及金屬欄杆

小型工程項目 1.8 2.7

工程類型 A

簡單比較 豎設或改動 ……

地面上的室外網欄或金屬欄杆（不論其靠地部分是否實心圍牆） ……

高度（包括在頂部的設施） ≤ 10 米； 高度（包括在頂部的設施） ≤ 5 米；

如靠地部分是實心圍牆：

圍牆高度 ≤ 3 米； 圍牆高度 ≤ 2.5 米；

網欄或欄杆並非用作防護欄障；及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2.7 項；及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16 項。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 3.32 節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41 條及《 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B5

節，有關出口路線的一般要求。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30、31 及 36 條，不妨礙窗戶天然的照明與通風。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DV-22，有關

砍伐或移植樹木的監管規定。 

 應使用不銹鋼鑽孔式錨固。 

 符合《避免損壞氣體喉管工作守則》，採取預防措施，避免損壞氣體喉管。 

 符合《有關在供電電纜附近工作的實務守則》，提供預防措施，避免損壞地下供

電電纜。 

 高度 ≥ 1.1 米的圍牆不應建造在可收合遮篷（不論完全展開或收合）的水平淨距

離 500 毫米範圍內。 

 不得在花棚的 500 毫米範圍內豎設圍牆。 

 相關的挖掘工作可能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1.12 項（ 1.5 米 < 深度 ≤ 3 米）或第 2.11

項（ 0.3 米 < 深度 ≤ 1.5 米）。 

 相關的擴展基腳工程可能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1.11 項（深度 ≤ 3 米）或第 2.10 項

（深度 ≤ 1.5 米）。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意

才可進行。 

 豎設或改動在地面上 ≤ 3 米的網欄或金屬欄杆，可能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16

項。詳情請參閱相關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的描述。

小型工程項目第 2.7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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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1.8 項 豎設或改動地面上的網欄 第 2.7 項 豎設或改動地面上的網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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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15.4 地面上的網欄及金屬欄杆

小型工程項目 1.58 2.58 3.58

工程類型 A 及 B

簡單比較 修葺 ……

地面上的室外網欄或金屬欄杆（不論其靠地部分是否實心圍牆） ……

高度（包括在頂部的設

施） ≤ 10 米；

高度（包括在頂部的設

施） ≤ 5 米；

如靠地部分是實心圍牆：

圍牆高度 ≤ 3 米； 圍牆高度 ≤ 2.5 米；

網欄或欄杆並非用作防護欄障；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2.58

或 3.58 項；及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3.58

項；及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6 項。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 3.32 節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意才可進行。 

 修葺地面上高度 ≤ 3 米的室外網欄或金屬欄杆可能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6

項。詳情請參閱相關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的描述。

小型工程項目第 2.58 及 3.58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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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1.58 項 修葺地面上的室外網欄

第 2.58 項 修葺地面上的室外網欄 第 3.58 項 修葺地面上的室外網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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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15.4 地面上的網欄及金屬欄杆

小型工程項目 1.10 2.67 3.5

工程類型 A 及 G

簡單比較 拆除 ……

地面上的室外網欄或金屬欄杆（不論其靠地部分是否實心圍牆） ……

結構的高度（包括在頂部

的設施） ≤ 10 米；

結構的高度（包括在頂部

的設施） ≤ 5 米；

如靠地部分是實心圍牆：

圍牆的高度 ≤ 3 米； 圍牆的高度 ≤ 2.5 米；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2.67

或 3.5 項；及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3.5

項；及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6 項。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 2004年》，提供防護設施。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1，就進

行拆卸工程提供保障公眾安全的措施。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意才可進行。 

 拆除地面上高度 ≤ 3 米的室外網欄或金屬欄杆，可能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6

項。詳情請參閱相關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的描述。

小型工程項目第 2.67 及 3.5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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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1.10 項 拆除地面上的室外網欄 第 2.67 項 拆除地面上的室外網欄

第 3.5 項 拆除地面上的室外網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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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15.5 屋頂上的支柱

小型工程項目 1.54 

工程類型 A

簡單比較 豎設或改動 ……

屋頂上的支柱 ……

支柱的高度（包括在頂部的

設施） ≤ 5 米；

不涉及改動其他結構構件；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 3.32 節 





2.54 3.54

支柱的高度（包括在頂部的 支柱的高度（包括在頂部的

設施） ≤ 2.5 米； 設施） ≤ 1.5 米；

重量（包括在頂部的設施，但不包括底座） ≤ 100 公斤；

不會對任何懸臂式平板造成額外荷載；

屋頂樓板的厚度 ≥ 150 毫米；

兩條支柱之間的距離 ≥ 2.5 米；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2.54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3.54

或 3.54 項；及 項；及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19 項。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41 條及《 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B5

節，有關出口路線的一般要求。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41 條及《 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B6 及 

B18 節，如屋頂指定為庇護層或用作庇護用途，須遵守消防安全守則所訂有關庇

護層的相關規定。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3 部及《恒載及外加荷載作業守則 2011 年》，

有關荷載設計及最小外加荷載的規定，以查核屋頂的結構承載能力是否足夠。 

 《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34條，不破壞屋頂的防水層。 

 符合《香港機場（障礙管制）條例》、《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

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32 及《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 7，不得超逾機場高度限制。 
(1) 

 如高寬比偏高，應考慮風力的動力效應。可參閱建築標準 BS EN 40-3-1:2013 有

關燈柱、設計及核實—特徵荷載的規格。 

 應使用不銹鋼鑽孔式錨固。 

 不得超逾分區計劃大綱圖下的高度限制。 (1) 

 不影響屋頂的排水。 

 不超越建築物的最高點。 (2) 

 如支柱固定於護牆，圍牆須以鋼筋混凝土建造，厚度不得少於 125 毫米。 (2) 

 支柱並無任何部分伸出外牆。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意

才可進行。 

 豎設或改動屋頂上高度 ≤ 1.1 米的支柱可能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19 項。詳情

請參閱相關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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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1) 只適用於小型工程項目第 1.54 項
(2) 只適用於小型工程項目第 2.54 及 3.54 項

小型工程項目第 2.54 及 3.54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第 1.54 項 屋頂上的支柱 第 2.54 項 屋頂上的支柱

第 3.54 項 屋頂上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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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15.5 屋頂上的支柱

小型工程項目 2.60 3.60

工程類型 A 及 B

簡單比較 修葺 ……

屋頂上的支柱 ……

不涉及改動其他結構構件；

支柱的高度（包括在頂部的設施） ≤ 5 米； 支柱的高度（包括在頂部的設施） 

≤ 2.5 米；及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3.60 項；及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19 項。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 3.32 節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34 條，不破壞屋頂的現有防水層。 

 不影響屋頂的排水。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意才可進行。 

 修葺屋頂上高度 ≤ 1.1 米的支柱可能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19 項。詳情請參閱

相關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的描述。

小型工程項目第 2.60 及 3.60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第 2.60 項 修葺屋頂上的支柱 第 3.60 項 修葺屋頂上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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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15.5 屋頂上的支柱

小型工程項目 2.63 3.63

工程類型 A 及 G

簡單比較 拆除 ……

屋頂上的支柱 ……

不涉及改動其他結構構件；

支柱的高度（包括在頂部的設施） ≤ 5 米； 支柱的高度（包括在頂部的設施） ≤ 2.5

米；及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3.63 項；及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19 項。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34條，不破壞屋頂的防水層。 

 符合《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 2004 年》，提供防護設施。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1，就進行

拆卸工程提供保障公眾安全的措施。 

 不影響屋頂的排水。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意

才可進行。 

 拆除屋頂上高度 ≤ 1.1 米的支柱可能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19 項。詳情請參閱

相關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的描述。

小型工程項目第 2.63 及 3.63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第 2.63 項 拆除屋頂上的支柱 第 3.63 項 拆除屋頂上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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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15.6 地面上的支柱

小型工程項目 1.53 2.53

工程類型 A

簡單比較 豎設或改動 ……

地面上的室外支柱 ……

支柱的高度（包括在頂部的設施） ≤ 10 米； 支柱的高度（包括在頂部的設施） 

≤ 5 米；

重量（包括在頂部的設施，但不包括

底座） ≤ 150 公斤；及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2.53 項；及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17 項。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 3.32 節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41 條及《 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B5

節，有關出口路線的一般要求。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DV-22，有關

砍伐或移植樹木的監管規定。 

 如高寬比偏高，應考慮風力的動力效應。可參閱建築標準 BS EN 40-3-1:2013 有

關燈柱、設計及核實 —特徵荷載的規格。 

 應使用不銹鋼鑽孔式錨固。 

 符合《避免損壞氣體喉管工作守則》，採取預防措施，避免損壞氣體喉管。 

 符合《有關在供電電纜附近工作的實務守則》，提供預防措施，避免損壞地下供

電電纜。 

 相關的挖掘工作可能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1.12 項（ 1.5 米 < 深度 ≤ 3 米）或第 2.11

項（ 0.3 米 < 深度 ≤ 1.5 米）。 

 相關的擴展基腳工程可能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1.11 項（深度 ≤ 3 米）或第 2.10 項

（深度 ≤ 1.5 米）。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意

才可進行。 

 豎設或改動地面上高度 ≤ 3 米的室外支柱可能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17 項。詳

情請參閱相關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的描述。

小型工程項目第 2.53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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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1.53 項 豎設或改動地面上的支柱 第 2.53 項 豎設或改動地面上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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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15.6 地面上的支柱

小型工程項目 1.58 2.59 3.59

工程類型 A 及 B

簡單比較 修葺 ……

地面上的室外支柱 ……

支柱的高度（包括在頂部的

設施） ≤ 10 米；

支柱的高度（包括在頂部的

設施） ≤ 5 米；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2.59

或 3.59 項；及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3.59

項；及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17 項。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 3.32 節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意

才可進行。 

 修葺地面上高度 ≤ 3 米的室外支柱可能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17 項。詳情請

參閱相關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的描述。

小型工程項目第 2.59 及 3.59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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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1.58 項 修葺地面上的室外支柱 第 2.59 項 修葺地面上的室外支柱

第 3.59 項 修葺地面上的室外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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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15.6 地面上的支柱

小型工程項目 1.10 2.66 3.66

工程類型 A 及 G

簡單比較 拆除 ……

地面上的室外支柱 ……

高度（包括在頂部的設施） ≤ 

10 米；

高度（包括在頂部的設

施） ≤ 5 米；及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2.66

或 3.66 項；及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3.66

項；及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17 項。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 2004年》，提供防護設施。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1，就進

行拆卸工程提供保障公眾安全的措施。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意才可進行。 

 拆除地面上高度 ≤ 3 米的室外支柱可能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17 項。詳情請

參閱相關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的描述。

小型工程項目第 2.66 及 3.66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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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1.10 項 拆除地面上的室外支柱 第 2.66 項 拆除地面上的室外支柱

第 3.66 項 拆除地面上的室外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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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15.7 於地面上的圍牆豎設支柱

小型工程項目 1.59 2.57

工程類型 A

簡單比較 豎設 ……

地面上的實心圍牆的頂部的支柱 ……

不包括違例實心圍牆； 不包括： 

(i) 違例實心圍牆；及 

(ii) 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5 項所描

述，並在沒有《建築物條例》第 14(1)

條所指的批准及同意下豎設、改動

或修葺；

高度（包括在頂部的設施） ≤ 10 米； 高度（包括在頂部的設施） ≤ 5 米；

圍牆本身的高度 ≤ 2.5 米；

網欄或欄杆並非用作防護欄障；及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2.57 項；及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21 項。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 3.32 節 

 應使用不銹鋼鑽孔式錨固。 

 如高寬比偏高，應考慮風力的動力效應。可參閱建築標準 BS EN 40-3-1:2013 有

關燈柱、設計及核實 —特徵荷載的規格。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意才可進行。 

 於地面上高度 ≤ 2.5 米的實心圍牆頂部豎設支柱，如總高度 ≤ 3 米（包括頂部

的設施），可能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21 項。詳情請參閱相關指定豁免工程項

目的描述。

小型工程項目第 2.57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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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1.59 項 於地面上的實心圍牆豎設支柱 第 2.57 項 於地面上的實心圍牆豎設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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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16.1 圍牆或建築物入口的金屬閘

小型工程項目 1.16 

3.16 圍牆或建築物入口的金屬閘 

2.16 3.13

工程類型 A

簡單比較 豎設、改動或修葺 ⋯⋯ 豎設、改動、修葺或拆除 ⋯⋯

圍牆或建築物入口的金屬閘 ⋯⋯

不會對任何懸臂式平板造成額外荷載；

不涉及改動其他結構構件；

該閘的高度 ≤ 3.2米；

該閘最少有一扇的重量 該閘最少有一扇的重量 

> 300公斤。 > 200公斤；及

該閘每一扇的重量均 該閘每一扇的重量均 

≤ 300公斤。 ≤ 200 公斤；及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8

項。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41條及《 2011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B5

節，有關出口路線的一般要求。 

*參閱 3.32節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41條及《 2011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B5、 

B7、B8、B9及 B13節，建築物入口及任何規定的樓梯出口如安裝金屬閘，上

鎖裝置需要很容易地在無須使用鑰匙的情況下從內面開啟，以及符合金屬閘最

小闊度的規定。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15條，不得在街道上方開啟閘。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11條，就切割鋼製部分採取預防措施，防

止突然坍塌。 

 符合《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 2004年》，提供防護設施。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46及《註

冊承建商作業備考》 68，有關金屬閘的設計及安裝標準。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1，就進

行拆卸工程提供保障公眾安全的措施。 

 如屬電動金屬閘，須符合機電工程署發出的《 2003年電閘、電動玻璃門及電動

捲閘裝置操作守則》的規定。 

 符合勞工處發出的《閘門工作安全指南》，有關閘門工作的安全須知及注意重

點。 

 如寬高比偏高，應考慮風力的動力效應，可參閱建築標準 BS EN 40-3-1:2013 有

關燈柱、設計及核實—特徵荷載的規格。 

 應使用不銹鋼鑽孔式錨固。 

 豎設、改動、修葺或拆除高度 ≤ 2.2米、每一扇的闊度 ≤ 1.2米及重量 ≤ 100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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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斤的金屬閘，可能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8項。詳情請參閱相關指定豁免工程

項目的描述。

小型工程項目第 2.16及 3.13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第 1.16項 豎設、改動或修葺金屬閘 第 2.16項 豎設、改動或修葺金屬閘

第 3.13項 豎設、改動、修葺或拆除金屬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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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16.1 圍牆或建築物入口的金屬閘

小型工程項目 1.40 2.40 3.33

工程類型 A 及 G

簡單比較 拆除 ⋯⋯

圍牆或建築物入口的金屬閘 ⋯⋯

不會對任何懸臂式平板造成額外荷載；

不涉及改動其他結構構件；

該閘的高度 ≤ 3.2米；

該閘最少有一扇的重量 

> 300公斤。

該閘最少有一扇的重量 

> 200公斤；及

該閘每一扇的重量均 

≤ 300公斤。

該閘每一扇的重量均 

≤ 200公斤；及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8項。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11條，就切割鋼製部分採取預防措施，防

止突然坍塌。 

 符合《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 2004年》，提供防護設施。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1，就進

行拆卸工程提供保障公眾安全的措施。 

 拆除高度 ≤ 2.2米、每一扇的闊度 ≤ 1.2米及重量 ≤ 100公斤的金屬閘，可能

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8項。詳情請參閱相關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的描述。

小型工程項目第 2.40 及 3.33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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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1.40項 拆除金屬閘 第 2.40項 拆除金屬閘

第 3.33項 拆除金屬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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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17 水箱 

3.17.1 水箱

小型工程項目 1.49 2.3 2.4

工程類型 A、D 及 E A 及 D A、D 及 G

簡單比較 豎設或改動 …… 更換 …… 拆除 ……

玻璃強化聚酯水箱�…… 水箱�……

地面或平板�(不包括懸臂式

平板）上；

屋頂上； 地面或平板上；

不 涉 及 改 動 其 他 結 構 構

件 ；

不 涉 及 改 動 其 他結 構構

件；

按照原來設計；

該水箱的容量�≤ 4.5 立方

米；

該水箱的容量�≤ 9 立方米；

該水箱的水壓�≤ 2 米；及

與 屋 頂 邊 沿 的 距 離�≤ 1.5

米。

如位於屋頂上，與屋頂邊

沿的距離�≤ 1.5 米；及

不 屬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第�2.3

項；及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3

項。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4 項。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 3.32 節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30、31 及�36 條，不妨礙窗戶提供天然照明與通

風。�(1)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41 條及《�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B6 及�

B18 節，如屋頂指定為庇護層或用作庇護用途，須遵守消防安全守則所訂有關庇

護層的相關規定。�(1)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3 部及《恒載及外加荷載作業守則�2011 年》有

關荷載設計及最小外加荷載的規定，以查核現有平板的結構承載能力是否足夠。�
(1)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33 及�34 條，不破壞屋頂的防水層。�(1)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10 條，不得導致樓面負荷過重。�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11 條，就切割鋼製部分採取預防措施，防

止突然坍塌。�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PP-21，就進行

拆卸工程提供保障公眾安全的措施。�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PP-100，有關

水箱的結構設計及固定安排的規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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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小型工程項目 1.49 2.3 2.4 

 應使用不銹鋼鑽孔式錨固。�

 水箱的容量是指水箱的有效存水量，而非實際大小。�

 此小型工程項目中的「水箱」包括用於支承水箱的構築物。�

 符合《香港機場（障礙管制）條例》、《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

程師作業備考》�APP-32 及《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7，不得超逾機場高度限制。�
(1) 

 不得超逾分區計劃大綱圖下的高度限制。�(1) 

 不阻塞屋頂的排水設施。�(1)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意

才可進行。�

 更換或拆除容量�≤ 9 立方米的玻璃強化聚酯水箱（與屋頂邊沿的距離�> 1.5 米），

可能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3 或�4 項。詳情請參閱相關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的描

述。�

(1) 只適用於小型工程項目第�1.49 項

小型工程項目第�2.3 及�2.4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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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1.49 項 豎設或改動玻璃強化聚酯水箱 第�2.3 項 更換玻璃強化聚酯水箱

第�2.4 項 拆除水箱 第�2.4 項 拆除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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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18 挖掘工程 

3.18.1 挖掘工程

小型工程項目 1.12 2.11

工程類型 A

簡單比較 挖掘工程 ……

與進行其他小型工程或指定豁免工程有關 …… 

1.5 米�< 挖掘深度�≤ 3 米。� 0.3 米�< 挖掘深度�≤ 1.5 米。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PP-48及《�2009

年地盤監督作業守則》的規定，提供合格的地盤監督。�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PP-22，有關進

行基礎及地庫挖掘工程時，降低地下水位的規定。�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PP-57，有關挖

掘與側向承托圖則的規定。�

 符合《建築地盤（安全）規例》第�41條，有關安全防護挖掘工程的邊緣。�

 符合《有關在供電電纜附近工作的實務守則》，提供避免損壞地下供電電纜的預

防措施。�

 符合《避免損壞氣體喉管工作守則》，採取避免損壞氣體喉管的預防措施。�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PP-158，有關

建築工程（挖掘與側向承托工程各階段）質量監督的規定。�

 在《建築物條例》附表�5 - 附表所列地區�- 地區編號第�3號(鐵路保護區�)進行工程

前，需得到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的同意。若擬進行的小型工程與鐵路之任何建造、

保養或改善工程，或鐵路之運作不相容，《鐵路條例》�(第519章) 第27條或《地下

鐵路�(收回土地及有關規定�)條例》�(第276章) 第15條將會被援引。�

 樓面面積不會因挖掘工程而增加。�

 不得在法定規劃圖則上劃定為「農業」地帶和自然保育地帶內，違例挖掘土地或

斜坡，以建造平台、圍欄及進行排水工程。�

 挖掘深度�≤ 0.3米的挖掘工程可能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9項。詳情請參閱相關指

定豁免工程項目的描述。

小型工程項目第�2.11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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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2 項 挖掘工程 第�2.11 項 挖掘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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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19 金屬風罩 

3.19.1 金屬風罩

小型工程項目 2.41

工程類型 A

簡單比較 豎設、改動、修葺或拆除 ……

為外牆開口而設的金屬風罩 ……

不會對任何懸臂式平板造成額外荷載；

該風罩的最高點與地面或屋頂的距離 > 3米；

自該外牆伸出 ≤ 300毫米；及

該風罩投影至該外牆的影像與該開口之間的邊界闊度（不包括角位） ≤ 300毫米。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 3.32節 

 應使用不銹鋼鑽孔式錨固。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意

才可進行。 

 豎設、改動、修葺或拆除距離地面或屋頂 ≤ 3米（並無伸出街道或公用部分上

方）的金屬風罩，可能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27 項。詳情請參閱相關指定豁

免工程項目的描述。

小型工程項目第 2.41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第 2.41項 豎設、改動、修葺或拆除金屬風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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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20 環保設施（花棚、水池、噴泉及花槽）

3.20.1 屋頂上的花棚

小型工程項目 1.45 2.45 3.44

工程類型 A A A 及 B

簡單比較 豎設或改動 …… 拆除 …… 修葺 ……

位於屋頂上的花棚 ……

不會對任何懸臂式平板造成額外荷載；

不涉及改動其他結構構件；

花棚高度 ≤ 2.5 米；

如工程於建築物公用部分進行，在該工

程完成時：

花棚所覆蓋的面積 ≤ 20 平方米。 

(a) 每 個 花 棚 所 覆

蓋的面積 

≤ 20 平方米；及 

(b) 各 個 位 於 該 公

用 部 分 的 花 棚

所 覆 蓋 的 面 積

的總和 ≤ 該公

用 部 分 總 面 積

的 5 %； 

(a) 每 個 花 棚 所 覆

蓋的面積 

≤ 5 平方米；及 

(b) 各 個 位 於 該 公

用 部 分 的 花 棚

所 覆 蓋 的 面 積

的 總 和 ≤ 該 公

用 部 分 總 面 積

的 5 %；

如工程於建築物的非公用部分進行，在

該工程完成時：

各個位於該非公用

部分的花棚所覆蓋

的面積的總和 

≤ 20 平方米及 

≤ 該部分的 5 %； 

(a) 每 個 花 棚 所 覆

蓋的面積 ≤ 5 平

方米；及 

(b) 各 個 位 於 該 非

公 用 部 分 的 花

棚 所 覆 蓋 的 面

積的總和 ≤ 20

平 方 米 及 ≤ 該

部分的 5 %；

該花棚與其他構築物的水平距離 ≥ 500

毫米；

該花棚的架空支架每個開口的長度及闊

度（以較短者為準） ≥ 200 毫米；及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

第 2.45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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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小型工程項目 1.45 2.45 3.44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 3.32 節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例》第 41 條及《 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B5

節，有關出口路線的一般要求。 (3)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30、31 及 36 條，不妨礙天然的照明與通風。 (3)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例》第 41 條及《 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B6 及 

B18 節，如屋頂指定為庇護層或用作庇護用途，須遵守消防安全守則所訂有關庇

護層的相關規定。 (3)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例》第 3 部及《恒載及外加荷載作業守則 2011 年》，

有關荷載設計及最小外加荷載的規定，以查核屋頂的結構承載能力是否足夠。 (3)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10 條，不得導致樓面負荷過重。 (2)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34 條，不破壞屋頂的防水層。 (3)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11 條，就切割鋼製部分採取預防措施，防

止突然坍塌。 (2) 

 符合《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 2004 年》，提供防護設施。 (2)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42 第 22 段，

花棚不得位於避火天台，亦不應阻擋訂明的窗／露天地方。 (3)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42 第 22

段，在花園範圍或天台搭建花棚的規定。 

 應使用不銹鋼鑽孔式錨固。 (3) 

 符合《香港機場（障礙管制）條例》及《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

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32，不得超逾機場高度限制。 (1) 

 不得超逾分區計劃大綱圖下的高度限制。 (1) 

 沒有任何部分超越建築物的最高點。 (2) 

 不影響屋頂的排水。 (3) 

 不得圍封任何一邊，亦不得設置上蓋或屋頂作天花板之用。 (3) 

 不得伸出外牆以外地方。 (3)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意

才可進行。 

(1) 只適用於小型工程項目第 1.45 項 
(2) 只適用於小型工程項目第 2.45 項 
(3) 只適用於小型工程項目第 1.45 及 2.45 項

小型工程項目第 2.45 及 3.44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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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1.45 項 豎設或改動屋頂上的花棚 第 2.45 及 3.44 項 修葺或拆除屋頂上的花棚

第 2.45 項 豎設或改動屋頂上的花棚

129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20.2 地面上的花棚

小型工程項目 2.44 3.44

工程類型 A A 及 B

簡單比較 豎設或改動 …… 拆除 …… 修葺 ……

位於地面花園的花棚 ……

與其他構築物的水平距離 ≥ 

500 毫米；

不會對任何懸臂式平板造

成額外荷載；

該花棚的架空支架每個開口

的長度及闊度 （以較短者為

準） ≥ 200 毫米；

不涉及改動其他結構構

件；

高度 ≤ 2.5 米；及

如工程於私人花園進行，各

個花棚所覆蓋的面積的總和 

≤ 20 平方米及 

≤ 該花園面積的 5%；

該花棚的面積 ≤ 20 平方米。

如工程於非私人花園進行： 

(a) 每個花棚的面積 ≤ 20 平

方米；及 

(b) 各個花棚所覆蓋的面積

的總和 ≤ 該花園面積的 

10 %。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 3.32 節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例》第 41 條及《 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B5

節，有關出口路線的一般要求。 (1)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30、31 及 36 條，不妨礙窗戶提供天然的照明與

通風。 (1)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11 條，就切割鋼製部分採取預防措施，防

止突然坍塌。 (1) 

 符合《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 2004 年》，提供防護設施。 (1) 

 應使用不銹鋼鑽孔式錨固。 (1) 

 符合《有關在供電電纜附近工作的實務守則》，提供避免損壞地下供電電纜的預

防措施。 (1) 

 符合《避免損壞氣體喉管工作守則》，採取避免損壞氣體喉管的預防措施。 (1) 

 不得圍封任何一邊，亦不得設置上蓋或屋頂作天花板之用。 (1) 

 不得伸出至其他業主處所的空地或平台上方。 (1) 

 相關的挖掘工程可能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1.12 項（1.5 米 < 深度 ≤ 3 米）或第 2.11

項（ 0.3 米 < 深度 ≤ 1.5 米）。 

 相關的擴展基腳建造工程可能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1.11 項（深度 ≤ 3 米）或第 2.10

項（深度 ≤ 1.5 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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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項目 2.44 

  
 

 
 

   
  

 

 

 

  

 

 

 

      

 

 

  

3.44 

 如工程涉及公用地方，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意

才可進行。

(1) 只適用於小型工程項目第 2.44 項

小型工程項目第 2.44及3.44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第2.44項 豎設或改動地面上的花棚 第3.44項 修葺地面上的花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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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3 屋頂上的花槽、水池或噴泉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52 

A 及 B

修葺或拆除…… 

≤ 1.1 米。

小型工程項目 1.52 

工程類型 A 

簡單比較 豎設或改動 ……

屋頂上的花槽 ……

不會對任何懸臂式平板造成額外荷載；

不涉及改動其他結構構件；

如該屋頂屬非開放屋頂，該屋頂並無跨度 

≥ 12米的結構構件；及

花槽的高度： 

≤ 600 毫米。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 3.32 節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例》第 41 條及《 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B5 節，

有關出口路線的一般要求。 (1)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30、31 及 36 條，不妨礙窗戶的天然照明與通風。 
(1)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例》第 41 條及《 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B6 及 

B18 節，如屋頂指定為庇護層或用作庇護用途，須遵守消防安全守則所訂有關庇

護層的相關規定。 (1)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例》第 3 部及《恒載及外加荷載作業守則 2011 年》，有

關荷載設計及最小外加荷載的規定，以查核屋頂的結構承載能力是否足夠。 (1)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10 條，不得導致樓面負荷過重。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34 條，不破壞屋頂的防水層。 

 符合《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 2004 年》，提供防護設施。 

 不得改動或拆除屬於根據《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

考》 APP-151 及 APP-152 申請總樓面面積寬免中綠化上蓋面積的花槽。個別樓宇

綠 化 上 蓋 面 積 的 資 料 ， 按 佔 用 許 可 證 簽 發 日 期 順 序 載 於 屋 宇 署 網 頁 。 

(https://www.bd.gov.hk/tc/resources/codes-and-references/notices-and-

reports/GFA.html)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DV-35 及《樓

宇綠化簡易指引》，有關樓宇綠化的規定。 

 符合《香港機場（障礙管制）條例》、《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

程師作業備考》 APP-32 及《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 7，不得超逾機場高度限制。 (1) 

 不得超逾分區計劃大綱圖下的高度限制。 (1) 

 不影響屋頂的排水。 

 設置妥善的排水設施，以防積水導致樓宇結構負荷過重。 (1)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意

才可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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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1) 只適用於小型工程項目第 1.52 項

小型工程項目第 3.52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第 1.52 項 豎設或改動屋頂上的花槽 第 3.52 項 修葺或拆除屋頂上的花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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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20.4 地面上的花槽、水池或噴泉

小型工程項目 2.52

工程類型 A

簡單比較 豎設、改動、修葺或拆除 ……

地面上的戶外花槽、水池或噴泉 ……

花槽、水池或噴泉的最高點與最低點之間的垂直距離 ≤ 1.5 米；及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24 項。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 3.32 節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例》第 41 條及《 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B5 節，

有關出口路線的一般要求。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30、31 及 36 條，不妨礙天然的照明與通風。 

 符合《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 2004 年》，提供防護設施。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DV-35 及《樓

宇綠化簡易指引》，有關樓宇綠化的規定。 

 不得改動或拆除屬於根據《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

考》 APP-151 及 APP-152 申請總樓面面積寬免中綠化上蓋面積的花槽。個別樓宇

綠 化 上 蓋 面 積 的 資 料 ， 按 佔 用 許 可 證 簽 發 日 期 順 序 載 於 屋 宇 署 網 頁 。 

(https://www.bd.gov.hk/tc/resources/codes-and-references/notices-and-

reports/GFA.html) 

 符合《有關在供電電纜附近工作的實務守則》，提供避免損壞地下供電電纜的預

防措施。 

 符合《避免損壞氣體喉管工作守則》，採取避免損壞氣體喉管的預防措施。 

 在《建築物條例》附表 5 - 附表所列地區 - 地區編號第 3 號(鐵路保護區 )進行工

程前，需得到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的同意。若擬進行的小型工程與鐵路之任何建造、

保養或改善工程，或鐵路之運作不相容，《鐵路條例》 (第 519 章) 第 27 條或《地

下鐵路 (收回土地及有關規定 )條例》 (第 276 章) 第 15 條將會被援引。 

 不可附設於建築物上。 

 相關的挖掘工程可能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1.12 項（ 1.5 米 < 深度 ≤ 3 米）或第 2.11

項（ 0.3 米 < 深度 ≤ 1.5 米）。 

 相關的擴展基腳工程可能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1.11 項（深度 ≤ 3 米）或第 2.10 項

（深度 ≤ 1.5 米）。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意

才可進行。 

 於地面豎設或改動高於地面 ≤ 600 毫米的戶外花槽、水池或噴泉，如工程的挖掘

深度 ≤ 300 毫米；或修葺或拆除上述高於地面 ≤ 1.1 米的設施，如工程的挖掘深

度 ≤ 300 毫米，可能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24 項。詳情請參閱相關指定豁免工

程項目的描述。

小型工程項目第 2.52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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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2.52 項 豎設、改動、修葺或拆除地面上的花槽 第 2.52 項 豎設、改動、修葺或拆除地面上的水池 

/噴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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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21 可收合遮篷 

3.21.1 可收合遮篷

小型工程項目 2.43 3.43

工程類型 A 及 E A、E 及 G

簡單比較 豎設、改動或修葺 …… 拆除 ……

可收合遮篷 ……

位於建築物外牆的開口，但前提是該開

口是： 

(a) 門口（並非用作逃生樓梯出口或通往

露台或外廊者）；或 

(b) 窗口（不包括機房、洗手間、浴室或

廚房的窗口）；

自建築物外牆或自圍牆伸出。

不涉及改動其他結構構件；

並非固定於懸臂式平板；

該遮篷並無任何部分高於該開口所在樓

層的天花板；

該遮篷的最高點與地面或屋頂的距離 

≤ 5.5 米；

如該遮篷在屋頂上方伸出： 

(a) 在收合後自（其所固定的）外牆伸出 

≤ 500 毫米； 

(b) 在完全展開時自（其所固定的）外牆

伸出 ≤ 2 米；

如該遮篷在其他地方伸出： 

(a) 在收合後自（其所固定的）外牆伸出 

≤ 500 毫米； 

(b) 在完全展開時自（其所固定的）外牆

伸出 ≤ 2.5 米；及

該遮篷的闊度最多比該開口的左右兩邊

各超出 500 毫米。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 3.32 節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7(4)條，不得在地面水平之上少於 2.5 米的高度

伸出。 (1)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29 至 33 及 36 條，不妨礙天然的照明與通風。 
(1)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5 條，電纜或器具不得保持帶電。 (2)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35A 條、《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

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7、ADM-2 附錄 E 附件 2 及 APP-98，無論可收合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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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小型工程項目 2.43 3.43

篷是完全展開、部分展開或收合，均不得直接設置於任何氣體熱水爐孔口、機械

通風系統的鮮風進風口、室內浴室的永久通風口，或通風扇出口上方。 (1)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11 條，就切割鋼製部分採取預防措施，防

止突然坍塌。 (2) 

 應使用不銹鋼鑽孔式錨固。 (1) 

 須有適當的設計／設施，以防遮篷上方積水。 (1) 

 遮篷須固定於結構構件上，例如鋼筋混凝土牆、承重牆、柱或梁。 (1) 

 無論遮篷是完全展開或收合，遮篷與任何高度多於 1.1 米的牆或圍牆的水平淨距

離須多於 500 毫米。 (1) 

 不得伸出屋頂的邊緣之外（如適用）。 (1) 

 訂明註冊承建商應告知業主和用家須根據製造商手冊使用遮篷，尤其當遇上強風

時須收合遮篷。 

 須符合地契條件。遮篷不得伸出政府土地（街道除外）上方、地段邊界以外，以

及其他業主擁有的空地及平台上方。 (1)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意

才可進行。 

(1) 只適用於小型工程項目第 2.43 項 
(2) 只適用於小型工程項目第 3.43 項

小型工程項目第 2.43 及 3.43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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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2.43 項 豎設或改動可收合遮篷 第 2.43 項 在設有行車道的街道上方豎設或改動

可收合遮篷

第 2.43 項 在只設有行人路的街道上方豎設或改 第 2.43 項 在設有行車道的街道上方豎設或改動

動可收合遮篷 可收合遮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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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2.43 項 豎設或改動平台上的可收合遮篷 第 3.43 項 拆除平台上的可收合遮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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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22 用作保養通道的構築物

3.22.1 用作保養通道的構築物

小型工程項目 2.50 2.51 3.51

工程類型 A、B及 E A及 E A、B及 E

簡單比較 修葺、更換或拆除…… 豎設或改動…… 修葺或拆除……

用作保養通道的室外金屬 室外豎梯 …… 室外豎梯 ……

構築物 ……

如屬修葺或更換工程，按照

原來設計。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28項。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34條，所有平屋頂須設有通道以進行保養。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10，有關防 

*參閱 3.32節 護欄障的規定。 

 符合《建築物外部維修安全設計作業守則 2021》附錄 D，有關豎梯的職業安全法定

規定。 (1)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意

才可進行。 

 豎設、改動、修葺或拆除與地面或屋頂（但並無伸出至街道上方）距離 ≤ 3米的豎

梯，可能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28項。詳情請參閱相關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的描述。

小型工程項目第 2.50、2.51及 3.51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1) 只適用於小型工程項目第 2.51及 3.5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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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2.50項 修葺、更換或拆除用作保養通道的室 第 2.51項 豎設或改動室外豎梯

外金屬構築物

第 3.51項 修葺或拆除室外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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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23 修葺斜坡 

3.23.1 修葺斜坡

小型工程項目 3.53

工程類型 A、B及 F

簡單比較 修葺 ……

砌 石 擋 土 牆 內 的 勾

縫 ……

與以下項目連接的排水明

渠、排水井或沉沙井 

(a) 天然、經平整或人工建

築的斜坡；或 

(b) 擋土牆 ……

天然、經平整或人工建築的

斜坡的堅硬護層 ……

不涉及更換或拆除砌石塊；及

不涉及挖掘深度 > 0.3米。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79、土木工

程拓展署發出的《岩土指南第五冊 - 斜坡維修指南》及《斜坡維修簡易指南》，

就維修人造斜坡及擋土牆（包括天然山坡上的人造設施）的良好作業標準。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88、《註冊

承建商作業備考》 34 及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發出的《監測和維修影響斜坡帶水設

施工作守則》，有關影響斜坡的地下帶水設施的測漏、檢驗及修葺工作。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DV-8，有關斜

坡及擋土牆的登記規定。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DV-23，有關

改善人造斜坡及擋土牆的視覺外貌及美化其景觀的指引。 

 符合土力工程處發出的《斜坡維修安全通道指引》（土力工程處第 136 號報告

書）。 

 查核斜坡的維修責任（例如地契文件或斜坡維修責任信息系統），並確定其須維

修的土地範圍。 

 進行例行維修檢查或修葺工程時，如發現任何不尋常的情況（例如滲漏跡象、裂

縫擴闊、地面異常下陷、砌石牆隆起或變形等），應即時通知私人樓宇業主，立

即安排註冊專業岩土工程師進行「工程師維修檢查」。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意

才可進行。

小型工程項目第 3.53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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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3.53項 修葺砌石擋土牆內的勾縫 第 3.53項 修葺天然、經平整或人工建築的斜坡

的堅硬護層

第 3.53項 修葺排水明渠或排水井 第 3.53項 修葺沉沙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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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24 分間樓宇單位�

3.24.1 分間樓宇單位

小型工程項目� 1.41

工程類型� A

簡單比較 豎設�…… 舖設�…… 豎設或改動�……

用磚建造的非承重牆 …… 實心樓面地台 …… 地底以上的排水渠 ……

於住用樓宇單位內： 

(a) 該樓宇單位分間為 3 個或多於 3 個的房間，而其中最少 3 個房間 — 

(i) 是由於該樓宇單位的布局的改動而建成，或是受該改動所影響的； 

(ii) 設有盥洗盆、水盆、水廁設備、淋浴間或浴缸； 

(iii) 是擬用作或（在顧及房間的大小及布局下）相當可能會被改成用作睡

覺的地方的，及 

(b) 在該樓宇單位內屬 (a)(ii)及(iii)段所描述的房間的數目，大於經批准的圖則所顯

示的該等房間的數目，或由於該工程而導致在該樓宇單位內屬 (a) (ii)及(iii)段

所描述的房間的數目，將會大於經批准的圖則所顯示的該等房間的數目，

不會對任何懸臂式平板造成額外荷載。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3.32 節�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30、31 及 36 條，不妨礙窗戶的天然照明與通風。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41 條及《 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B5、 

B7、B8、B10 及 B13 節，有關出口路線或出口門的最少數目及最小闊度的監管

及其他相關規定。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41A、41B、41C 及 41D 條及《 2011 年建築物消

防安全守則》第 D8.4 條，沿實際通道量度，樓層各部分與消防員升降機門廊的

防火門的距離須不多於 60 米。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35 條及《 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C6 至 

C7、E4 至 E9 節，有關耐火結構的規定。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3 部及《恒載及外加荷載作業守則 2011 年》，有

關荷載設計及最小外加荷載的規定，以查核現有平板的結構承載能力是否足夠。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45 條，有關廚房的規定。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35A 條，有關浴室裝置密封式氣體熱水爐的規

定。 

 符合《建築物（衞生設備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規例》第 11 條，

妥善處置便溺污水。 

 符合《建築物（衞生設備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規例》第 24、25 及 

30 條，提供便溺污水設備及廢水設備的隔氣彎管以及反虹吸管。 

 符合《建築物（衞生設備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規例》第 28 條，

監管便溺污水管及廢水管的彎位。 

 符合《建築物（衞生設備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規例》第 3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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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小型工程項目� 1.41

監管製造喉管的物料。 

 符合《建築物（衞生設備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規例》第 31 條，

通風管須向上伸至屋頂之上 ＞ 1 米的高度。 

 符合《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 2008》，暢通無阻的通道須不受影響。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86，有關非

承重間隔牆的設計及建造規定。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33，有關

鑄鐵喉管須在效能方面達到的規定／標準。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意

才可進行。

第 1.41 項 分間住用樓宇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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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25 室內樓梯�

3.25.1 室內樓梯

小型工程項目�1.1 1.32 3.1

工程類型� A A 及�G

簡單比較 豎設或改動�…… 拆除�…… 拆除�……

室內樓梯�…… 整道位於建築物最低樓層

的室內樓梯�……

並非用作逃生途徑或進出途徑；

不涉及改動其他結構構件，除了符合以下說明的簡支梁：�

(a) 簡支梁不屬於預應力構造；及�

(b) 簡支梁不是用於支承任何柱、無梁板或肋狀梁；及

不會對任何懸臂式平板造

成額外荷載。

樓梯的高度�≤ 1.5 米。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3.1

項。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3.32 節�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37 條及《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

工程師作業備考》�APP-110，如樓梯在工程竣工後與相鄰水平的差距 ＞�600 毫

米，須設置防護欄障。見小型工程項目第�1.6 項。�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35 條及《�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C3 及�

C4 節，有關防火隔室體積及耐火結構的規定。�(1)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72 條、《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

工程師作業備考》�APP-41 及《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2008》第�7 及�8 分部，

有關樓梯及扶手的設計及建造規定。�(1)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35 條及《�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C10

節，在中庭邊緣設置垂直屏障或隔煙幕。�(1) 

 符合《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2004 年》，提供預防措施。�

 並非通往屋頂、平台或簷篷等設施的保養通道。�(2) 

 在平板開鑿洞口可能屬小型工程項目第�1.2 項（�1 平方米�< 洞口面積�≤ 4.5 平方

米）或第�2.1 項（洞口面積�≤ 1 平方米）。�

(1) 只適用於小型工程項目第�1.1 項
(2) 只適用於小型工程項目第�1.32 項

小型工程項目第�3.1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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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1.1 項 豎設或改動室內樓梯 第�1.32 項 拆除室內樓梯

第�3.1 項 拆除室內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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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26 樓梯／門廊洞口

3.26.1 樓梯／門廊洞口

小型工程項目 1.42

工程類型 A

簡單比較 開鑿或改動洞口……

在樓梯或其防護門廊的圍封部分上（不包括承重牆）……

用作逃生途徑或消防和救援進出途徑；及

不涉及改動其他結構構件。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41條及《 2011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B5、 

B8、B10、B11、B13及 B14節，有關出口路線及出口門的最少數目及最小闊度

的監管及其他相關規定。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41A、41B、41C及 41D條及《 2011年建築物消

防安全守則》第 D8.4及 D11.1條，沿實際通道量度，樓層各部分與消防員升降

機門廊的防火門的距離須不多於 60米，以及該消防員升降機門廊的牆及門的耐

火效能不得少於該建築構件的耐火效能。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35條及《 2011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C9、 

E4至 E9節，有關規定的樓梯的防護規定。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72條及《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 2008》第 

9及 10分部，有關供殘疾人士使用的走廊、門廊、小路及門的規定。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1，就進行

拆卸工程提供保障公眾安全的措施。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意

才可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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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1.42項 在樓梯的圍封部分上開鑿或改動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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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樓宇單位內的間隔牆

3.27.1 樓宇單位內的間隔牆

小型工程項目� 1.43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39 3.40

工程類型� A

簡單比較 豎設……

用磚建造的非承重牆……

住用樓宇單位或非住用樓宇單位； 住用樓宇單位； 非住用樓宇單位；

不會對任何懸臂式平板造成額外荷載；

不涉及改動其他結構構件；

該樓宇單位的加建牆壁總長度，以該樓宇單位的樓面面積每平方米計：

住用樓宇單位�> 0.1 米；� > 0.1 米但�≤ 0.3 米；�> 0.2 米但�≤ 0.4 米；

非住用樓宇單位�> 0.2 米；及

該牆的密度�

≤ 每立方米�650 千克；

該牆的高度�

≤ 3 米；� ≤ 3.5 米；

該牆的厚度�

≤ 75 毫米；� ≤ 100 毫米；

支撐該牆的樓板的厚度�

≥ 125 毫米；

支撐該牆的樓板的樓面地台的厚度�≤ 25 毫

米。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3.39 或�3.40 項。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30、31 及�36 條，用作居住的房間、辦公室、廚

房及洗手間須有天然的照明與通風。�

*參閱�3.32 節�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41 條及《�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B5 及�

B8 節，有關出口路線及出口門的最少數目及最小闊度的監管及其他相關規定。�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41A、41B、41C 及�41D 條及《�2011 年建築物消

防安全守則》第�D8.4 條，沿實際通道量度，樓層各部分與消防員升降機門廊的

防火門的距離須不多於�60 米。�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35 條及《�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C4 至�

C7、C9、E4 至�E9 節，有關耐火結構的規定。�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3 部及《恒載及外加荷載作業守則�2011 年》，有

關荷載設計及最小外加荷載的規定，以查核現有平板的結構承載能力是否足夠。�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45 條，在住用處所內設置廚房的規定。�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72 條及《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2008》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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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小型工程項目� 1.43 3.39 3.40

訂明有關暢通無阻的通道的規定（如適用）。�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35A 條，有關浴室裝置密封式氣體熱水爐的規

定。�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PP-159，工業

樓宇的小型工場單位內不得設置獨立洗手間。�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PP-86，有關非

承重間隔牆的設計及建造規定。�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PP-117，有關

現存樓宇改動及加建工程的結構規定，尤其是現存結構的承載能力及現存結構構

件的細節。

小型工程項目第�3.39 及�3.40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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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1.43 項 於住用或非住用樓宇單位內豎設用磚 第�3.39 項 於住用樓宇單位內豎設用磚建造的非

建造的非承重牆 承重牆

第�3.40 項 於非住用樓宇單位內豎設用磚建造的

非承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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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28 加厚樓板 

3.28.1 加厚樓板

小型工程項目 1.44 3.41 3.42

工程類型 A

簡單比較 舖設實心地台，以加厚樓板 ……

住用樓宇單位或非住用樓

宇單位�……

住用樓宇單位�…… 非住用樓宇單位�……

不會對任何懸臂式平板造成額外荷載；

該樓板的厚度�≥ 125 毫米；

如有用磚建造的非承重牆豎設於樓宇單位內，�

(a) 以該樓宇單位的樓面面積每平方米計，該樓宇單位的

加建牆壁總長度：

＜�0.1 米； ＜�0.2 米；�

(b) 符合�……

小型工程項目第�3.39(a)至�

(f)項的條件；

小型工程項目第�3.40(a)至(e)

項的條件；

該地台的密度�≤ 每立方米�1200 千克；

該地台由結構樓面水平起計的厚度�–

＞�25 毫米 如該地台的密度�≤ 每立方米�650 千克�–

＞25 毫米但�≤ 75 毫米；或

＞25 毫米但�≤ 150 毫米

（若該地台在該樓宇單位

的�10 平方米的樓面面積內

的總面積不超過�1.5 平方

米，而在每個地台範圍之

間最接近的水平距離不少

於�2 米）；

＞25 毫米但�≤ 125 毫米；或

＞25 毫米但�≤ 200 毫米

（若該地台在該樓宇單位的�

10 平方米的樓面面積內的總

面積不超過�2.5 平方米，而在

每個地台範圍之間最接近的

水平距離不少於�2 米）；

如該地台的密度 ＞ 每立方米�650 千克�–

＞25 毫米但�≤ 45 毫米；或

＞25 毫米但�≤ 100 毫米

（若該地台在該樓宇單位

的�10 平方米的樓面面積內

的總面積不超過�1 平方米，

而在每個地台範圍之間最

接近的水平距離不少於�2

米）；

＞25 毫米但�≤ 75 毫米；或

＞25 毫米但�≤ 150 毫米

（若該地台在該樓宇單位的�

10 平方米的樓面面積內的總

面積不超過�2 平方米，而在

每個地台範圍之間最接近的

水平距離不少於�2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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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小型工程項目 1.44 3.41 3.42

工程類型 A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3.41

或�3.42 項。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 3.32 節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41 條及《�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B5 節，

出口路線的最少淨空高度為�2 米。�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24 條，有關樓層高度的規定。�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3 部及《恒載及外加荷載作業守則�2011 年》，有

關荷載設計及最小外加荷載的規定，以查核現有平板的結構承載能力是否足夠。�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37 及�38 條、《建築物（規劃）規例》第�3A 條及

《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PP-110 所訂明防護

欄障在工程竣工後高度�≥ 1.1 米的規定。�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PP-117，有關

現存樓宇改動及加建工程的結構規定，尤其是現存結構的承載能力及現存結構構

件的細節。�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72 條及《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2008》所

訂明有關暢通無阻的通道的規定（如適用）。�

 如在樓面地台舖設埋置排水渠，有關工程屬小型工程項目第�2.30 項。

小型工程項目第�3.41 及�3.42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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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1.44 項 以實心地台加厚樓板

第�3.41 項 以實心地台加厚住用樓宇單位的樓板 第�3.41 項 以實心地台加厚住用樓宇單位的樓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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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3.42 項 以實心地台加厚非住用樓宇單位的 第�3.42 項 以實心地台加厚非住用樓宇單位的

樓板 樓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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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29 室內牆壁鑲板 

3.29.1 室內牆壁鑲板

小型工程項目 1.31 2.33

工程類型 A及 F

簡單比較 豎設、修葺或拆除 ……

以金屬暗銷及嵌固件固定於建築物內牆壁上的鑲板 ……

鑲板的最高點與毗鄰樓面的距離 > 10米。 鑲板的最高點與毗鄰樓面的距離 > 3 米

但 ≤ 10米。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 3.32節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28條，有關覆蓋層的不可燃物料、嵌固件、強度

及耐久性的適當規格。 

 符合《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 2004年》，提供預防措施。 

 符合《 2011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E13節，有關室內牆壁內襯的規定。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1，就進行

拆卸工程提供保障公眾安全的措施。 

 牆壁的耐火效能須不受影響（如適用）。

小型工程項目第 2.33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第 1.31項 豎設、修葺或拆除建築物內牆壁上的 第 2.33項 豎設、修葺或拆除建築物內牆壁上的

鑲板 鑲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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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30 升降機、樓梯升降機或升降平台

3.30.1 升降機、樓梯升降機或升降平台

小型工程項目� 1.3 1.33

工程類型� A A 及�G

簡單比較 安裝或改動�…… 拆除�……

載貨用升降機 ……

……的相關建築工程

不會對任何懸臂式平板造成額外荷載；

不涉及改動其他結構構件，除了符合以下

說明的簡支梁： 

(i) 簡支梁不屬於預應力構造；及 

(ii) 簡支梁不是用於支承任何柱、無梁

板或肋狀梁；

升降機的額定負載 < 250 公斤；

升降機機廂內部的地板面積 < 1 平方米；及

升降機機廂內部的高度 < 1.2 米。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40條、《 2011年升降機及自動梯建築工程守

則》及《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9，有

關建造載貨用升降機的升降機槽、升降機槽底、機房等的規定。 (1)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35條及《 2011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C8

節，為直槽提供耐火結構。 (1)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意才可進行。 

 在平板開鑿洞口可能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1.2 項（ 1 平方米 < 洞口面積 < 4.5 平

方米）或第 2.1 項（洞口面積 < 1 平方米）。(1) 

(1) 只適用於小型工程項目第 1.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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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1.3 及 1.33 項 安裝、改動或拆除載貨用升降機

的相關建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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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30.1 升降機、樓梯升降機或升降平台

小型工程項目� 1.4 1.34 

工程類型� A A 及�G

簡單比較 安裝或改動…… 拆除……

樓梯升降機或升降平台……

……的相關建築工程

不會對任何懸臂式平板造成額外荷載；

不涉及改動其他結構構件，除了符合以

下說明的簡支梁： 

(i) 簡支梁不屬於預應力構造；及 

(ii) 簡支梁不是用於支承任何柱、無

梁板或肋狀梁。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72條、《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

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PP-41及《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 2008》第13及19

分部，為供殘疾人士使用的樓梯升降機或升降平台提供清晰的標誌，以及為殘

疾人士提供垂直式運輸工具。(1) 

 不違反《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 2008》的現行規定。(2)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72條及《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 2008》

第5.5章，有關垂直升降台的規定。(1) 

 樓梯升降機或升降平台不得設於規定的樓梯內。(1)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意才可進行。 

(1) 只適用於小型工程項目第 1.4 項
(2) 只適用於小型工程項目第 1.34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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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1.4 及 1.34 項 安裝、改動或拆除樓梯升降機或

升降平台的相關建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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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31 通風管道及相關的承托支架

3.31.1 建築物內的通風管道或相關的承托支架

小型工程項目 1.46 2.46

工程類型 A、E 及 H

簡單比較 豎設或改動……

於建築物內的金屬通風管道或相關的承托支架……

不會對任何懸臂式平板造成額外荷載；

管道的最小橫切面尺寸 > 900 毫米；

管道的最大橫切面尺寸 > 1800 毫米。 管道的最大橫切面尺寸 ≤ 1800 毫米。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例》第 41 條及《 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B5 節，

有關出口路線的一般要求。 

*參閱 3.32 節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例》第 35條及《 2011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C8、E6

及E8節，有關保護通風管道因穿過為防火間隔、直槽和不同用途而設的防火屏障

的開口。防火屏障的位置載於批准建築圖則。小型工程項目第 2.42項關乎豎設／

改動防火閘與本節有關。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例》第 41A、41B、41C及41D條及《 2011年建築物消防

安全守則》第 D17節，有關消防和救援樓梯間的防護。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例》第 3 部及《恒載及外加荷載作業守則 2011 年》，有

關荷載設計及最小外加荷載的規定，以查核現有平板的結構承載能力是否足夠。 

 符合《建築物（通風系統）規例》第 4 條，有關通風系統的規定。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4 第 10 段，

建築物通風系統入風口或排風口，以及同類構件，不應設置於港鐵通風塔開口 5

米範圍內。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DV-17，有關防

止噪音滋擾 - 泵房及通風系統的設計。 

 顯示最小橫切面尺寸超過 900 毫米的金屬通風管道的概略佈置圖及其承托支架的

一般結構詳圖的示範圖則，載於《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

作業備考》 ADV-33 附錄 A4 及 B5。 

 根據小型工程監管制度進行的通風管道工程，完工後須在現場以標記牌／顏色

妥為標示以作辨識，以便日後進行調查／執法行動。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意才可進行。

小型工程項目第 2.46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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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1.46 項 於建築物內豎設或改動金屬通風管道 第 2.46 項 於建築物內豎設或改動金屬通風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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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31.2 自外牆或地面上的圍牆伸出，位於露台、外廊或簷篷（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上，或懸掛於露

台、外廊或簷篷（不包括懸臂式平板）底部之下的室外金屬通風管道或相關的承托支架

小型工程項目 1.47 3.48 

工程類型 A 及 E

簡單比較 豎設或改動……

室外金屬通風管道或相關的承托支架……

不會對任何懸臂式平板造成額外荷載；

管道自外牆或地面

上的圍牆伸出，而

管道或支架伸出 ≤ 

750 毫米；

管道位於露台、外

廊或簷篷（不包括

懸臂式平板）上，

或懸掛於露台、外

廊或簷篷（不包括

懸臂式平板） 底

部之下，而管道的

最大橫切面尺寸 ≤ 

750 毫米；

管道自外牆伸出，

而管道或支架伸出 

≤ 600 毫米； 

(a) 管道或支架位

於露台、外廊

或簷篷（不包

括懸臂式平

板）上： 

(i) 管道的最大

橫切面尺寸 

≤ 600 毫

米； 

(ii) 管道或支架的

最高點在露

台、外廊或簷

篷的上方 ≤ 

1.5 米。 

(b) 管道或支架懸

掛於露台、外

廊或簷篷（不

包括懸臂式平

板）底部之

下，而管道的

最大橫切面尺

寸 ≤ 600 毫米；

管道或支架的最高點在地面或屋頂上方> 

3 米。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3.48 項；及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23 項。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 3.32 節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例》第 41 條及《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B5

節，有關出口路線的一般要求。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30、31 及 36 條，不妨礙天然的照明與通風。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7(5)條，管道或相關支架不得在地面之上 < 2.5

米的高度伸出；管道或支架的任何部分不得伸出露台、外廊或簷篷的邊緣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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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小型工程項目 1.47 3.48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例》第 3 部及《恒載及外加荷載作業守則 2011 年》，

有關荷載設計及最小外加荷載的規定，以查核露台、外廊或簷篷的結構承載能力

是否足夠。 

 符合《建築物（通風系統）規例》第 4 條，有關通風系統的規定。 

 符合《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 2019 年》，有關風荷載的設計規定。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4 第 10 段，

建築物通風系統入風口或排風口，以及同類構件，不應設置於港鐵通風塔開口 5

米範圍內。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DV-17，有關

防止噪音滋擾 - 泵房及通風系統的設計。 

 應使用不銹鋼鑽孔式錨固。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意

才可進行。 

 豎設或改動的金屬通風管道及相關的承托支架，如自建築物外牆伸出，或位於露

台、外廊或簷篷（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上，或懸掛於露台、外廊或簷篷（不包括

懸臂式平板）底部之下，並與地面或屋頂的距離 ≤ 3 米，可能屬指定豁免工程項

目第 23 項。詳情請參閱相關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的描述。

小型工程項目第 3.48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165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1.47 項 豎設或改動外牆的室外金屬通風管道或 第 1.47 項 豎設或改動懸掛於露台底部之下的室外

相關的承托支架 金屬通風管道或相關的承托支架

第 3.48 項 豎設或改動外牆的室外金屬通風管道或 第 3.48 項 豎設或改動懸掛於露台底部之下的室外

相關的承托支架 金屬通風管道或相關的承托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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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31.2 自外牆或地面上的圍牆伸出，位於露台、外廊或簷篷（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上，或懸掛於露

台、外廊或簷篷（不包括懸臂式平板）底部之下的室外金屬通風管道或相關的承托支架

小型工程項目 1.5 2.2 2.31 3.49 

工程類型 A、E 及 G

簡單比較 拆除……

通風管道或相關的承托支架……

自外牆或地面上的圍牆伸出： 

> 750 毫米。 ≤ 750 毫米；

位於懸臂式平板

上，或懸掛於該

等平板底部之

下，平板的跨

度 > 1 米；

位於懸臂式平板

上，或懸掛於該等

平板底部之下，平

板的跨度 ≤ 1 米；

懸掛於露台、外廊

或簷篷底部之下

（不包括懸臂式平

板）；

位於露台、外廊或

簷篷上，管道或支

架的最高點在露

台、外廊或簷篷上

方 ≤ 2 米；及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

第 3.49 項；及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

項目第 23 項。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

項目第 23 項。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例》第34條，不破壞防水層。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11條，就切割鋼製部分採取預防措施，防

止突然坍塌。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PP-21，就進

行拆卸工程提供保障公眾安全的措施。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

意才可進行。 

 拆除的金屬通風管道及相關的金屬承托支架，如自外牆伸出，或位於露台、外

廊或簷篷（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上，或懸掛於露台、外廊或簷篷（不包括懸臂

式平板）底部之下，並與地面或屋頂的距離 ≤ 3米，可能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23項。詳情請參閱相關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的描述。

小型工程項目第 2.2、2.31 及 3.49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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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第 1.5 項 拆除位於懸臂式平板下的通風管道或相 第 2.2 項 拆除位於懸臂式平板下的通風管道或相

關的承托支架 關的承托支架

第 2.31 項 拆除自外牆伸出的通風管道或相關的承 第 3.49 項 拆除自外牆伸出的通風管道或相關的承

托支架 托支架

168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31.3 位於地面或屋頂上的室外金屬通風管道及相關的承托支架 

2.47 3.47小型工程項目 1.47 

工程類型 A 及 E

簡單比較 豎設或改動……

地面或建築物屋頂上的室外金屬通風管道或相關的承托支架……

不會對任何懸臂式平板造成額外荷載；

管道或支架的最高點與毗鄰地面或屋頂的距離 

≤ 2.5 米 ≤ 1.5 米。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2.47 

或 3.47 項；及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3.47

項；及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22 項。

其他考慮因素 

*參閱 3.32 節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例》第 41 條及《 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B5 節，

有關出口路線的一般要求。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30、31 及 36 條，不妨礙天然的照明與通風。 

 符合《建築物（規劃）規例》第 41 條及《 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B6 及 

B18 節，如屋頂指定為庇護層或用作庇護用途，須遵守《 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

守則》裏庇護層的相關規定。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例》第 3 部及《恒載及外加荷載作業守則 2011 年》，有

關荷載設計及最小外加荷載的規定，以查核屋頂的結構承載能力是否足夠。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例》第 34 條，不破壞屋頂的防水層。 

 符合《建築物（通風系統）規例》第4條，有關通風系統的規定。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4第10段，

建築物通風系統入風口或排風口，以及同類構件，不應設置於港鐵通風塔開口 5米

範圍內。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DV-17，有關防

止噪音滋擾 - 泵房及通風系統的設計。 

 應使用不銹鋼鑽孔式錨固。 

 管道的任何部分不得超越建築物的最高點。(2) 

 符合《香港機場（障礙管制）條例》及《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

工程師作業備考》APP-32，不得超逾機場高度限制。(1) 

 不得超逾分區計劃大綱圖下的高度限制。(1) 

 不影響屋頂的排水。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意

才可進行。 

 豎設或改動地面或屋頂上的金屬通風管道及相關的金屬承托支架（與毗鄰地面或

屋頂的距離 ≤ 900 毫米），可能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22 項。詳情請參閱相關

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的描述。

169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1) 只適用於小型工程項目第 1.47 項 
(2) 只適用於小型工程項目第 2.47 及 3.47 項

小型工程項目第 2.47 及 3.47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第 1.47 項 豎設或改動屋頂上的室外金屬通風管道 第 2.47 項 豎設或改動屋頂上的室外金屬通風管道

或相關的承托支架 或相關的承托支架

第 3.47 項 豎設或改動屋頂上的室外金屬通風管道

或相關的承托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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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31.3 位於地面或屋頂上的室外金屬通風管道及相關的承托支架 

小型工程項目 2.2 3.2 

工程類型 A、E 及 G

簡單比較 拆除……

通風管道或相關的承托支架……

位於： 

(a) 地面上；或 

(b) 建築物屋頂上；

位於： 

(a) 地面上；或 

(b) 屋頂上（不包括懸臂式平板）；

管道或相關支架的高度 ≤ 2 米。

不屬小型工程項目第 3.2 項；及

不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12 項。

其他考慮因素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5 條，電纜或器具不得保持帶電。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10 條，樓面不得負荷過重。 

 符合《建築物（拆卸工程）規例》第 11 條，就切割鋼製部分採取預防措施，防止

突然坍塌。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34 條，不破壞屋頂的防水層。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21，就進行

拆卸工程提供保障公眾安全的措施。 

 不影響屋頂的排水。 

 如工程涉及公用部分，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或管理處（如適用）同意

才可進行。 

 拆除的通風管道或相關的承托支架，如高度 ≤ 1 米，位於地面或屋頂上（不包括

懸臂式平板），可能屬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第 12 項。詳情請參閱相關指定豁免工

程項目的描述。

小型工程項目第 2.2 及 3.2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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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項 拆除屋頂上的通風管道或相關支架 第 3.2 項 拆除屋頂上的通風管道或相關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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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31.4 通風系統的防火閘

小型工程項目 2.42 

工程類型 H

簡單比較 豎設或改動……

通風系統的防火閘。

其他考慮因素  消防處通函編號 4/96 第十一部第 2 章 - 用於機動式通風系統的防火閘。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例》第 35 條及《 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 C8、 

E6 及 E8 節，有關保護通風管道因穿過為防火間隔、直槽和不同用途而設的防

火屏障的開口（有關因通風管道穿過為防火間隔、直槽和不同用途而設的防火

屏障，為所開鑿的開口提供保護）。防火屏障的位置載於批准建築圖則。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DV-17，有

關防止噪音滋擾 - 泵房及通風系統的設計。 

 符合《建築物（通風系統）規例》第 5 及 5A 條以及《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

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PP-13，根據《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

則》第 E8.3 條的規定，新安裝的防火閘須由註冊專門承建商（通風系統工程

類別）進行檢查並證明有關防火閘處於安全和有效的操作狀態。在呈交安裝防

火閘的完工證明書（表格 MW04）時，須夾附由註冊專門承建商（通風系統工

程類別）填寫的防火閘檢查證明書 (《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

程師作業備考》APP-13 附錄 B 的 C 部分)。

小型工程項目第 2.42 項的建議設計及詳圖，載於附錄七。

第 2.42 項 豎設或改動通風系統的防火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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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修訂

3.32 一般結構要求 

3.32.1 在進行有關豎設、改動、鞏固或維修的小型工程時，需注意以下的要求：

 符合《建築物（建造）規例》第 3 部及《恒載及外加荷載作業守則 2011 年》，有關

荷載設計的規定。 

 符合《混凝土結構作業守則 2013 年》，有關混凝土及鋼筋的設計、材料規格、建造

及施工質量的規定。 

 符合《 2011 年鋼結構作業守則》，有關鋼材在製造及安裝方面的設計、材料規格、建

造及施工質量的規定。 

 符合《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 2019 年》，有關風壓的設計規定。 

 符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DV-15 及《註冊承

建商作業備考》41，有關鋼筋安裝的監管規定。 

 建築事務監督可接受的標準／技術性準則，可參閱《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

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PP-53 附錄 A。 

 進行小型工程前，尤其是在落成逾 20 年的樓宇進行工程，需檢查及確保樓宇主體支

承構築能承受荷載和應力的增加或改變。 

3.32.2 小型工程項目 1.6、1.27、1.60、1.61、2.5、2.8、3.3、3.6 和 3.25 裏有關簷蓬、防護欄障、

窗戶/玻璃牆等工程可能會使用鋼化玻璃。由於鋼化玻璃容易自發爆裂，當使用鋼化玻璃時，

須符合玻璃熱浸程序的相關品質控制及監督。 

3.32.3 就第 I 級別小型工程，認可人士需負責鋼化玻璃的品質控制與監督。由於第 II 及第 III 級別

小型工程的風險較低，品質控制及監督可由訂明註冊承建商承擔。品質控制及監督的要求

概括如下：

鋼化玻璃的品質控制

與監督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的規定

第 I 級別小型工程 第 II 級別

小型工程

第 III 級別

小型工程

須呈交的小型

工程表格

就以下事項作出聲明 

(i) 品質保證認證 

(ii) 品質保證計劃

由認可人士或註冊

結構工程師簽署

由訂明註冊

承建商簽署

由訂明註冊

承建商簽署 

MW02, 

MW04, MW05

符合熱浸程序的報告 由認可人士或註冊

結構工程師簽署

由訂明註冊

承建商簽署

由訂明註冊

承建商簽署 

MW02, 

MW04, MW05

品質監督計劃 由認可人士或註冊

結構工程師擬備

由訂明註冊

承建商擬備

由訂明註冊

承建商擬備 

MW01, MW03

品質監督報告 由認可人士或註冊

結構工程師擬備

由訂明註冊

承建商擬備

由訂明註冊

承建商擬備 

MW02, 

MW04, MW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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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控制監工 認可人士 / 註冊結

構工程師 或

認可人士 / 註冊結

構工程師工作班子

內的 T3 職級適任

技術人員；及

訂明註冊承建商 或

註冊承建商工作班

子內的 T1 職級適

任技術人員

訂明註冊承

建商或註冊

承建商工作

班子內的 T1 

職級適任技

術人員

訂明註冊承

建商或註冊

承建商工作

班子內的 T1 

職級適任技

術人員 

-

鋼化玻璃的監督次數 認可人士 / 註冊結

構 工 程 師 : 30% (1)

及 訂 明 註 冊 承 建

商: 100% 

100% 100% -

(1) 工程中使用的鋼化玻璃 30%的數量。

3.32.4 每塊玻璃板在安裝前都要通過外觀檢查，確保無可見的缺陷。對所有用來固定玻璃與扶手、

欄杆和框架之間的嵌固件的安裝都要進行監督，以確保正確安裝；若工程涉及按照原來設

計進行修葺或更換，需確保安裝工程按照經批准圖則進行。除了玻璃和嵌固件外，密封劑

和扶手也應檢查。特別要注意獨立豎起式的玻璃欄障的安裝，須確保嚴格按照建議安裝程

序施工。有關詳情載於《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10 

防護欄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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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VII

第II級別及第III級別

小型工程的

建議設計及詳圖 



第II級別及第III級別

小型工程的

建議設計及詳圖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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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鄰接的樓板沒有懸臂式平板）

現
有

結
構

梁

現有 150 毫米厚的混凝土平板的跨度方向 鋼鐵支架的跨度方向

現
有

結
構

樑

(在鄰接的樓板沒有懸臂式平板)

在下面支承的永久支樑（詳圖參閱圖
則編號2.1的第2頁）

現有的混凝土簡支樑 (不屬預應力構造及不是
用於支承任何柱，無樑板或肋狀樑)

平板洞口平面圖

第1頁，共2頁在平板開鑿洞口

圖目:

第2.1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須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混凝土結構作業守則2013年》
·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 《2011年建築消防安全守則》

3. 新結構所使用的空心鋼管須為S275第J0H 級別並符合BS EN 10210的要求，而其他的結構鋼須為S275第
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5的要求，並須熱鍍鋅至最少85微米厚至符合BS EN ISO 1461 : 2009的要求。

4. 所有焊接應符合BS EN 1011-1 : 2009及所有焊接工程須由合資格的焊接工進行。
5. 所有焊接口須為具有焊強度Pw＝220兆帕斯卡（焊條等級50）的全面3毫米填角焊或對接焊。所有焊

條應符合BS EN ISO 2560 : 2009的要求。
6. 所有錨固需為「喜利得」型號HSC-AR M10x40 或同級錨固及須根據製造商的指引安裝。
7. 混凝土須符合CS1: 2010。
8. 所有鋼構件應由“UNITHERM 38091”防火塗料或同級物料保護以提供不少於主結構物足夠的耐火

時效。

設計尺寸：A = 3米、B = 2米、C = 0.5米

設計荷載：
1. 原來的恆載 = 3.60千牛頓／平方米
2. 原飾面 = 1.00千牛頓／平方米
3. 原來的活載 = 2.50千牛頓／平方米

準備工程：
1. 在拆除工程展開前，承建商需要向建築事務監督呈交施工計劃。
2.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3. 工程展開前須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及在展開工程前提交結構性設計或理據。
4. 從設計圖則中查究現有平板的跨度方向。
5. 進行小型工程前，須就安裝小型工程的額外荷載為支承它的主構築物作結構足夠性評估。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建議承建商在工程展開前就工程詳情參閱《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2004年》第4章（拆卸方法）。
3. 在懸板拆除過程中，應使用臨時支撐系統以支承軋碎混凝土的運作或其他荷載。

工序：
1. 豎設永久的支承支架及豎設臨時支撐。
2. 使用手持機械式工具，軋碎現有混凝土平板至小塊，至使鋼筋暴露。
3. 切斷暴露的鋼筋，並形成新洞口的邊緣。把得混凝土邊緣表面弄至不平以連接新的混凝土。
4. 豎設模板及接上鋼筋後，灌入混凝土。
5. 在澆鑄混凝土48小時後，待混凝土固化至達到足够強度，拆除模板及支撐。
6. 安排建築廢物處理。
7.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並清理工地。

註：此工程不包括指定豁免工程第1項



每米102x51x10.42公斤的U形槽(永久)

120x60x5毫米厚的扁鋼管
(永久)

現有鋼筋混凝土
平板

現有樑柱

在頂部新建級別
30混凝土平板

200毫米

現有樑柱

200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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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在拆除200毫米
混凝土平板後
的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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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3毫米填角焊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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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鋼管(永久)臨時支撐 每米102x51x10.42公斤的

U形鋼槽(永久)

被彎曲的現有鋼筋

2T10

等級30新的混凝土
（參考主結構，不弱於主結構）

使現有的混凝土
面變得粗糙以連

接新的混凝土

如果水平差距>600毫米，需另向屋宇
申請/申報提供保護欄障

11
00

毫
米

使現有的混凝土面
變得粗糙以連接新
的混凝土

45
0毫

米

圍欄圍欄

臨時支撐

在平板底提供具有相同耐火時效的垂直屏障圍繞洞口
(在澆鑄混凝土後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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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25

毫
米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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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夥「喜利得」HSC-AR
M10x40型號的錨固或同級（鑽
孔最少深度 = 46.5毫米，最少
錨固相距 = 100毫米）

以對接焊或以全面3毫米填角焊
固定的120x60x5毫米厚的扁鋼
管

200x150x12毫米厚的鋼板 (安
裝底板前，應該拆除全部現
有的批盪)

150毫米 25毫米

200毫米

25毫米

樓板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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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設計垂直荷載
= 4千牛頓

中軸線

連接板

主板(切割角度 ∠ 45°)

對接焊或全面3毫米
填角焊

2毫
米

第2頁，共2頁在平板開鑿洞口

圖目:

第2.1項小型工程

平板開口鋼架平面圖

切面圖 A-A

典型對接焊詳圖

詳圖 1 - 固定詳圖

AutoCAD SHX Text
-

AutoCAD SHX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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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宇裝備裝置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棚架
工作台

圍欄

將被拆除的支承
構築物

將被拆除基腳

圍欄

屋頂邊緣

以大型柏油帆布
及塑膠網覆蓋的
棚架工作台

以大型柏油帆布
及塑膠網覆蓋的
棚架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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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2 位於屋頂或簷篷
(懸臂式平板跨度 ≤ 1米)

個案2 位於地面上

第1頁，共2頁
拆除位於地面、簷篷、屋頂及懸臂式平板上的屋宇裝備裝置的支承構築物或金屬箱，

或位於地面、屋頂及懸臂式平板上以及掛於露台、外廊及簷篷下的任何通風管道及相關的支承構築物

圖目:

第2.2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

（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如有工程涉及公用設施，通知公用事業的所屬公司或部門。
3.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4.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待需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5. 進行小型工程前，須向屋宇署呈交施工程序。

安全及預防措施 :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拆除部分不可堆積儲存在屋頂上。
3.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2：懸空式竹棚架
· 圖4：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工序：
A. 拆除支承構築物、金屬箱及通風管道
1. 拆卸金屬箱。
2. 在任何拆除工程展開前，確保所有水管及電纜或電線已被切斷。
3. 用氧乙炔切割炬或手持機械式工具拆卸支承構築物、金屬箱及通風管道的鋼構件，並切成小塊。
4. 以手持油壓式軋碎機拆除混凝土基座或支承構築物的混凝土塊。
5. 拆除工程造成的碎片需放入袋並經主建築物的通道收回作建築物廢物處置，並須於

《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 中列出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6. 如需要，修整及復原受影響範圍（包括防水層）。
7. 拆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B. 拆除基腳（就位於地面上的情況而言)
1. 根據小型工程第2.11項進行挖掘及回塡工程。
2. 把混凝土基腳打碎成小塊作建築廢物處置。
3. 回塡及復原表面頂部。

註：此工程不包括小型工程第3.2、第3.49項或指定豁免工程第12項及第2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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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型柏油帆布及塑膠網
覆蓋的棚架工作台

金屬通風管道

混凝土基腳

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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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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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欄

將被拆除的通風管道及
其支承支架

金屬通風管道

地面

將被拆除的通風管道及
其支承支架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
棚架工作台

拆除露台、外廊、簷篷或屋頂上的通風管道
(懸臂式平板跨度 ≤ 1米)

拆除地面上上的通風管道

拆除懸掛於露台、外廊或簷篷下的通風管道
(懸臂式平板跨度 ≤ 1米)

第2頁，共2頁
拆除位於地面、簷篷、屋頂及懸臂式平板上的屋宇裝備裝置的支承構築物或金屬箱，

或位於地面、屋頂及懸臂式平板上以及掛於露台、外廊及簷篷下的任何通風管道及相關的支承構築物

圖目:

第2.2項小型工程



屋頂水平

圍欄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塑膠
網覆蓋的懸空式棚架

固定在現有建築物結構的鋼支架

屋頂邊沿
容量 ≤ 9立方米

水箱水壓 ≤ 2米

將被更換的玻璃強化聚酯水箱

≥
 1

米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塑膠網
覆蓋的棚架工作台

 距離 ≤ 1.5米

按照原來設計，更換位於建築物屋頂的玻璃強化聚酯水箱

圖目:

第2.3項小型工程

工序：

1. 切斷所有連接水箱的喉管及電線。
2. 拆除現有玻璃強化聚酯水箱的鑲板。
3. 按照原來設計，重新安裝玻璃強化聚酯水箱的鑲板。
4. 重新連接喉管及電線至新安裝的水箱。
5. 對新安裝的水箱進行測試及啟用。
6. 拆除棚架並清理工地。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裝嵌及安裝方法須嚴格按照製造商的說明書。
4. 更換水箱須根據原來設計。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2：懸空式竹棚架
· 圖4：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塑膠網
覆蓋的棚架工作台

地面/樓板

圍欄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塑膠網
覆蓋的懸空式棚架

固定在現有建築物結構的鋼支架

≥
 1

米

屋頂邊沿
容量 ≤ 9立方米

將被拆除的支承構築物

將被拆除的玻璃強化
聚酯水箱

準備工程：

1.
2.
3.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2.

工序：

1.
2.
3.
4.

註： 

 距離 ≤ 1.5米

拆除位於建築物屋頂或平板上的水箱

圖目:

第2.4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待需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2：懸空式竹棚架
· 圖4：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工序：

1. 拆除原有的玻璃強化聚酯水箱及或如有需要拆除的任何相關喉管及電線。（在任何拆除工程展開前確保所有水管及電纜或電線已被切斷）
2. 以手持工具或機器把支撐結構切割成可處理的小塊及作建築廢物處置。
3. 修整及復原受影響範圍的任何有需要地方（包括防水層）。
4. 移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 此工程不包括指定豁免工程第4項。



懸空式竹棚架

須修葺或更換的現存防護欄障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塑膠網
覆蓋的棚架工作台

圍欄

1.
1米

地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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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米

相鄰地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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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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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原來設計，修葺或更換防護欄障（不包括鋼筋混凝土外牆或用磚建造的外牆）

圖目:

第2.5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2：懸空式竹棚架

工序：

A. 修葺：
1. 移除防護欄障中破損的構件，按照原來設計以新構件更換。
2.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3. 移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4. 所有在施工期間產生的廢物必須作建築廢物處理。

B. 更換：
1. 移除防護欄障。
2. 按照原來設計，重裝防護欄障。
3.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4. 移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5. 所有在施工期間產生的廢物必須作建築廢物處理。

注意：如果要使用鋼化玻璃，則需要以熱浸程序進行品質控制和監督。 它們應由所需的小型工程承建商
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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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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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114x114x27公斤/米 托樑 @1000 中至中

300毫米

450毫米 450毫米 900毫米900毫米

300毫米300毫米

900毫米 (A區)

中至中300毫米的R10暗銷條，
並以全面4毫米填角焊固定

150毫米厚的YTONG牆或同級

混凝土基腳（參閱小型工程第2.10項）
地面

豎設實心圍牆(個案 1: 磚牆)

第1頁，共3頁豎設或改動地面實心圍牆

圖目:

第2.6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需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 《混凝土結構作業守則2013年》
· 《基礎作業守則2017年》
· BS 5628 － 2005年石材使用作業守則第1部分：無配筋石材的結構使用
· YTONG AAC 磚牆或同級的規格及施工說明書

3. 所有結構鋼為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5的要求，並需熱鍍鋅至符合BS EN ISO 1461 : 2009的要求。
4. 所有焊接口須為具有焊強度Pw＝220兆帕斯卡的全面3毫米填角焊。所有焊條應符合BS EN ISO 2560 : 2009的

要求。
5. 所有錨固須為「喜利得」型號HST 3-R或其他同級物料及須根據製造商的指引安裝。
6. 所有YTONG ACC磚或同級須符合BS 6073-1所訂實心磚的規格，最少抗壓強度為4兆帕斯卡及密度不超過每立

方米650公斤。
7. 指定砂漿須為BS 5628-1圖表1所訂明的級別(ii)，而工地測試的第28天抗壓強度須達為4.5兆帕斯卡。
8. 所有混凝土工程需符合CS1 :  2010
9. 混凝土等級須為等級30及有75毫米混凝土保護層。
10. 現有的混凝土等級假設為等級30及有75毫米混凝土保護層。
11. 鋼筋須符合CS2：2012要求，特徵強度標準值達'R'-250級別:250兆帕斯卡'T'-500B級別:500兆帕斯卡，並需根據

BS 4466作屈曲。
12. 除非另有規定，錨固及搭接部份分別為鋼筋直徑的40倍及56倍。
13. 容許的地面承壓為最多50千帕斯卡。

設計荷載：

1. 假設牆身無轉角及牆身長度/高度≥10
2. 風載 = 1.63千牛頓／平方米，而壓力系數為3.4（A區）和2.1（除A區外）（有效高度≤3米）

假設地形系數：St=1.0，風向系數：Sθ=0.85，大小系數：Ss=1.0。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進行小型工程前，須就安裝小型工程的額外荷載為支承它的主構築物作結構足夠性評估。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工序：
A. 豎設磚牆
1. 根據小型工程第2.10項及第2.11項挖掘及建造基座。
2. 於基腳上鑽孔以備安裝錨栓。
3. 安裝錨栓及豎設鋼支柱。
4. 於牆身鑽孔。
5. 依圖則安裝暗銷條。
6. 豎設磚牆。
7.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並清理工地。

B. 改動磚牆
1. 打碎牆身成可處理的小塊及作建築廢物處置。
2. 以相同大小的新暗銷條更換現有暗銷條。
3. 改動磚牆。
4.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並清理工地。

註：
1. 就基腳的挖掘工程，請參閱小型工程第2.11項。
2. 就擴展基腳的建造，請參閱小型工程第2.10項。
3. 如牆身高於 1.1 米， 它的任何部份不能被可收合的遮篷遮蓋或位於可收合的遮篷500毫米範圍內。
4. 此工程不包括指定豁免工程第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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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切面圖 切面圖 3 - 3

切面圖 1 - 1 切面圖 2 - 2

第2頁，共3頁豎設或改動地面實心圍牆

圖目:

第2.6項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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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頁，共3頁豎設或改動地面實心圍牆

圖目:

第2.6項小型工程

工序：

A. 豎設混凝土牆
1. 根據小型工程第2.10項及第2.11項挖掘及建造基腳。
2. 豎設模板及安裝鋼筋。
3. 澆鑄混凝土。
4. 在澆鑄混凝土24小時後，拆除模板。
5.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並清理工地。

B. 改動混凝土牆
1. 使用手持機械式工具打碎牆身成可處理的小塊。
2. 根據小型工程第2.10項及第2.11項挖掘及建造基腳。
3. 豎設模板及安裝鋼筋。
4. 澆鑄混凝土。
5. 在澆鑄混凝土24小時後，拆除模板。
6.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並清理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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豎設室外欄網

第1頁，共4頁於地面豎設或改動室外網欄或金屬欄杆(不論其靠地部分是否實心圍牆)

圖目:

第2.7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需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 《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 《混凝土結構作業守則2013年》
· 《基礎作業守則2017年》

3. 所有結構鋼鐵為S275第 J0H 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9的要求，並需熱鍍鋅至至符合BS EN ISO 1461 : 2009的要求。
4. 所有焊接口須為具有焊強度Pw＝220兆帕斯卡的全面4毫米填角焊或對接焊及符合BS EN 1011-1 : 2009的要求， 所有焊條應符

合BS EN ISO 2560 : 2009的要求。
5. 所有錨固需為「喜利得」型號HST3-R-M16 或同級及需根據製造商的說明安裝。
6. 所有混凝土工程需符合CS1 : 2010。
7. 混凝土等級及保護層需分別為等級30及75毫米。
8. 鋼筋須符合CS2：2012要求，特徵強度標準值達'R'-250級別:250兆帕斯卡'T'-500B級別:500兆帕斯卡，並需根據BS 4466作屈曲。
9. 除非另有規定，錨固及搭接長度為最少700毫米。
10. 容許的地面承壓為最多50千帕斯卡。
11. 鋼網的種類為第10種50毫米寬度網鏈節。
12. 此工程不會阻塞或影響逃生途徑及救援進出途徑及排水系統。

設計荷載：

1. 恆載 = 0.5千牛頓／平方米
2. 風載 = 1.77千牛頓／平方米(有效高度=5米)，而壓力系數為1.75及牢固比率為0.15(僅網欄)
3. 風載 = 1.77千牛頓／平方米(有效高度=5米)，而壓力系數為2(僅欄杆)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工序：
A.    豎設
1. 參照與第2.10工項及2.11工項小型工程以分別建造擴展基腳及相關的挖掘工程。
2. 在基腳構築物鑽洞以按住螺栓的安裝。
3. 安裝按住螺栓及在已鑽的洞灌漿。
4. 根據圖則豎設通用樑柱及固定絲網或欄杆或磚牆及欄杆。
5. 修整及復原任何相連街道工程的受影響範圍，並清理工地。

B.    改動
1. 通用樑柱及其他破損的構件切成小塊作建築廢物處置。
2. 按照原來設計，以大小相同的新螺栓及絲網更換現有的螺栓及絲網。
3. 修整及復原任何相連街道工程的受影響範圍，並清理工地。

註：
1. 就挖掘工程及建築擴展基腳，請分別參閱小型工程第2.11及2.10項。
2. 此工程不包括指定豁免工程第16或第21項。
3. 欄網或金屬欄杆並非用作防護欄障。
4. 如網欄或金屬欄杆高於 1.1 米，它的任何部份不能被可收合的遮篷遮蓋或位 於500 毫米內有可收合的遮篷 (在全開的情況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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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共4頁於地面豎設或改動室外網欄或金屬欄杆(不論其靠地部分是否實心圍牆)

圖目:

第2.7項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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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頁，共4頁於地面豎設或改動室外網欄或金屬欄杆(不論其靠地部分是否實心圍牆)

圖目:

第2.7項小型工程

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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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頁，共4頁於地面豎設或改動室外網欄或金屬欄杆(不論其靠地部分是否實心圍牆)

圖目:

第2.7項小型工程

切面圖 3-3 詳圖 '1'
切面圖 2-2

切面圖 1-1

典型切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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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頁，共2頁建造、改動、修葺或更換窗或玻璃外牆

圖目:

第2.8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鋁窗的標準及規格與及窗鉸的安裝應該遵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PP-116及《註冊承建商作業備

考》PNRC 47的規定。
3. 所有工程需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 《混凝土結構作業守則2013年》
· BS 6262 樓宇玻璃
· 《2018年玻璃結構作業守則》

4. 新結構所使用的空心鋼管須為S275第J0H 級別並符合BS EN 10210的要求，而其他的結構鋼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5的要求，
並須熱鍍鋅至最少85微米厚至符合BS EN ISO 1461 : 2009的要求。

5. 所有錨栓須為「喜利得」型號HSC-AR M10x40或其他同級物料並於中至中距離250毫米及根據製造商的說明安裝。
6. 所有玻璃嵌板須為鋼化玻璃並具有80兆帕斯卡的極限設計強度和1.0的強度折減因數。所有玻璃嵌板應該為透明/著色/鍍膜的平板玻璃。

該玻璃表面不應該有陶瓷/釉彩/壓紋/噴砂/酸蝕處理的。
7. 如玻璃面積＞2.5平方米及其任何一點或任何一面與樓板／地面距離＞5米，該玻璃厚度=12毫米+1.52毫米PVB+12毫米鋼化玻璃。或其他

情況，該玻璃厚度=19毫米。
8. 非結構性硅硐密封膠應為「道康寧」791或其他同級的物料。
9. 結構性硅硐密封膠應為「道康寧」795或其他同級的物料。最大可允許力為每平方毫米138牛頓。
10. 現有混凝土等級假定為級別20並第28天抗壓強度須達20兆帕斯卡。
11. 工程不會導致對懸臂式平板造成額外荷載。
12. 玻璃的尺寸必須比窗洞口尺寸少2毫米以容許受熱膨脹。
13. 建議的工程不能涉及改動任何其他結構構件，符合以下說明的簡支梁除外:

(i)  不是預應力的構造; 及
(ii)  不是用於支撐任何柱，無樑板或肋狀樑。

14. 如果使用柳釘或螺絲，應該使用不銹鋼柳釘或螺絲以達更高抗蝕能力。需提供預防雙金屬腐蝕措施。
15. 兩種金屬的接合面（例如鋼和不銹鋼，鋼和鋁）應以聚氯乙烯膠布或瀝青塗料分隔。

準備工程 :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如有工程涉及公用設施，通知公用事業的所屬公司或部門。
3.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設計荷載/假設:

1. 恆載 = 26.5千牛頓／立方米
2. 風載 = 2.86千牛頓／平方米，而整體壓力係數為1.4 (最高有效高度150米)
3. 19毫米厚鋼化玻璃及其安裝設計跨度為不高於2.1米和單向跨度。
4. 在進行小型工程之前，必須核查主結構的結構承載能力是否足夠去支承該小型工程的額外荷載。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2 懸空式竹棚架
· 圖4 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工序 :
A. 安裝
1. 在牆上設定水平及校準窗框位置。
2. 安裝窗框在校正的位置。
3. 根據原圖設計固定鋼角及合成橡膠墊(neoprene pad)。
4. 用不收縮黏性封膠將窗洞口與窗框之間的隙縫填充。
5.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6. 拆除竹棚及清理工地。

B. 改動
1. 用不銹鋼繩或尼龍繩索將窗框暫時固定在堅固的位置。
2. 用手持式油壓鑽將原先窗框周圍的混凝土鑽開以預留25至

75毫米的空隙於窗洞口邊緣與窗框之間。
3. 切除原本的角鋼。
4. 根據新的設計拆除原本的玻璃及安裝新窗框和玻璃。
5.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6. 拆除竹棚及清理工地。

C.    修葺或更換
1. 用不銹鋼繩或尼龍繩索將窗框暫時固定在堅固的位置。
2. 拆除損壞的部分及根據原來設計修葺。
3.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4. 拆除竹棚及清理工地。

註：
1. 就在非承重外牆開鑿洞口，請視乎情況分別參閱小型工程第

1.15，2.13，2.14或3.11項。

2. 就拆除窗或玻璃外牆，請參閱小型工程第2.9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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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遠距離最多為250毫米（最
少洞深度=47毫米）

8毫米厚合成橡膠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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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玻璃外牆切面圖 底邊安裝細節 "A"

兩邊安裝細節

頂邊安裝細節

第2頁，共2頁建造、改動、修葺或更換窗或玻璃外牆

圖目:

第2.8項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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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型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棚架

豎設以鋼托架支撐的懸空式棚架

將被拆除的窗或玻璃外牆

≥
 1

米
高

度
 ≤

 6
米

外牆

 拆除窗或玻璃外牆

圖目:

第2.9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2：懸空式竹棚架
· 圖4：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工序：

1. 手動拆除所有玻璃。
2. 以機械式工具手動拆除所有窗戶窗框（如適用）。
3. 以手持機械式工具拆除窗或玻璃外牆的主框／豎框／橫樑。
4. 所有構件須切成小塊作建築廢物處置。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明的訂明設施

處置廢物。
5. 在牆洞口提供臨時保護以供日後所需工程（如適用）。
6.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場。

註：

1. 此工程不包括小型工程第3.7項。
2. 就在洞口豎設窗，請參閱第2.8項小型工程。
3. 就在洞口豎設非承重的磚牆，請參閱小型工程第2.14或3.11項（如適用）。



第1頁，共3頁建造或改動與任何其他小型工程或指定豁免工程的進行相關的擴展基腳

圖目:

第2.10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需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混凝土結構作業守則2013年》
·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 《基礎作業守則2017年》
· 《岩土指南第一冊：擋土牆設計指南（第二版）》

3. 所有鋼材需符合級別S275。
4. 所有混凝土工程需符合CS1:2010
5. 鋼筋須符合CS2：2012要求，特徵強度標準值達'R'-250級別:250兆帕斯卡

'T'-500B級別:500兆帕斯卡，並需根據BS 4466作屈曲。

6. 除非另有規定，錨固及搭接部份分別為鋼筋直徑的40倍及56倍。

7. 容許的地面承壓為最多50千帕斯卡。
8. 現有的混凝土等級假設為等級C30及有75毫米混凝土保護層。
9. 所有鋼筋假設為等級500。

設計尺寸:

A = 0.6米, B = 1.4米, C = 0.2米, 最大允許垂直壓力 = 72公頓

設計荷載 :

1. 附加荷載 = 5千牛頓／平方米

設計土壤參數 :

c = 0 千帕斯卡,  = 30度, Ka = 0.35, Kp = 3.00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或研究所有地下設施圖則或資料。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待需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4. 施工前，需通知有關地下公共設施公司（如需要）及地下鐵路有限公司。

（如屬附表5，地區編號3範圍內）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若壕坑的深度多於1.2米，必須儘可能在挖掘前，及時安裝足夠的支撐。若壕坑的深度少於1.2

米，對於地面可以自行支撐，不需要加裝支撐。但是，如果可能存在外部載荷，或者由於存
在弱地或地下水位高而對壕坑的穩定性存在疑問，特別是在惡劣天氣下，即使挖掘深度小於
1.2米，也應安裝支撐。支撐支架的設計和安裝應參考路政署及土木工程拓展署發行的《壕坑
挖掘工程指引》（2003年2月）。該指引提供了壕坑挖掘工程支撐和排水措施的良好技術指引
及實踐方法。

3. 若壕坑的深度多於1.2米須裝置裝頂。豎設方法須參閱路政署及土木工程拓展署發行的
《壕坑挖掘工程指引》（2003年2月）
a. 結構構件（例如：木閘板、橫撐及支腰樑）的大小以及橫撐之間的間距須取決於真實挖

掘深度、地面情況及其他影響支撐系統負荷的因素。
b. 當地下水位低於壕坑底部時，可用半木閘板支撐以穩固泥土。

4. 不可以過度挖掘，或切割斜坡，或堆放太多物料在鄰近的地面，對結構或建築物產生不利影
響。 如果有任何不當的地面沉降或相鄰建築物/結構的過度偏斜，應立即暫停工程，並通知建
築事務監督提交補救建議。

5. 與挖掘工程有關的其他預防措施，參考小型工程第1.12項（1.5m＜深度≤3m）及小型工程第
2.11項（0.3m＜深度≤1.5m）。

工序：

1. 就挖掘工程,請參閱第2.11項小型工程。
2. 鋪設墊層(亦即草鞋底)。
3. 豎設模板及就擴展基腳固定鋼筋。
4. 澆鑄混凝土成擴展基腳。
5. 在澆鑄混凝土24小時後，拆除模板並進行回填工程。

註：
1. 在斜線範圍內沒有斜坡的坡度多於15度。(見第3頁)
2. 在斜線範圍內沒有擋土牆或梯狀擋土牆高於1.5米，或沒有位於其他基腳的底部向下畫與水平

成45度角的 線以下的範圍內。
3. 基腳施加於土地的壓力不多於100千帕斯卡或（如基腳位於地下水位之下）50千帕斯卡。
4. 基腳不是建造在軟質黏土或泥漿之上。
5. 關於支撐的細節，請參考小型工程項目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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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共3頁建造或改動與任何其他小型工程或指定豁免工程的進行相關的擴展基腳

圖目:

第2.10項小型工程



支柱

建議的基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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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類別小型工程 / 指定豁免工程

基腳鋼筋圖

整體坡度離基腳位置10米的地點劃出的界線圖

切面圖A-A

第3頁，共3頁建造或改動與任何其他小型工程或指定豁免工程的進行相關的擴展基腳

圖目:

第2.10項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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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欄

地面水平

0.
3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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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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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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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25毫米厚墊層(亦即草鞋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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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度

支柱支撐式選項

明挖式選項（就深度 ≤ 1.5米而言）

與任何其他小型工程或豁免工程的進行相關的挖掘工程

圖目:

第2.11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需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 《岩土指南第一冊: 擋土牆設計指南(第二版)》

3. 所有結構性鋼鐵需為等級S275。
4. 最少容許地面壓力需為每平方米50千牛頓。
5. 所有回填材料應均勻，無植物雜質或其他有害物質，並且完全緊密。

設計荷載：

1. 超載附加載荷 = 每平方米5千牛頓

設計土壤參數：

c = 0 千帕斯卡,  = 30度, Ka = 0.35, Kp = 3.00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及研究所有地下設施圖則／資料。
2. 工程展開前通知地下設施的所屬公司及香港地下鐵路有限公司（如工程在《建築物條例》附表5內附

表所列地區編號 3 範圍內進行）。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工程展開前，安排地下設施的分流或暫停供應(如需要)。
3. 若壕坑的深度多於1.2米，必須儘可能在挖掘前及時安裝足夠的支撐。若壕坑的深度少於1.2米，對於

地面可以自行支撐，則不需要加裝支撐。如果可能存在外部載荷或者由於存在弱地或地下水位高而對
壕坑的穩定性存在疑問，特別是在惡劣天氣下，即使挖掘深度小於1.2米，也應安裝支撐。支撐支架的
設計和安裝應參考路政署及土木工程拓展署發行的《壕坑挖掘工程指引》（2003年2月）。該指引提
供了壕坑挖掘工程支撐和排水措施的良好技術指引及實踐方法。

工序：

1. 如果確定需要對挖掘的壕坑進行臨時支撐，必要的支撐須在挖掘前提供。
2. 挖掘到所需要的深度。
3. 壓實底部的泥土並鋪設素混凝土（25毫米厚）作為墊層(亦即草鞋底)。
4. 在已挖掘的壕坑內進行所須工程（如：地下排水管、地基等，請參閱相關小型工程項目的工序）。
5. 進行回填及表面復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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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被拆除用於電訊服務的圍板
及支承構築物

屋頂水平

懸空式棚架

屋頂邊沿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塑膠
網覆蓋的懸空式棚架

長度及闊度 ≤ 4.5米

高
度

 ≤
 2

.3
米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塑膠網
覆蓋的棚架工作台

≥
 1

米

圍欄

拆除位於建築物屋頂用於電訊服務的無線電通訊站，
而該通訊站是採用圍板或機組櫃（連其支承構築物）的形式

圖目:

第2.12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待需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2：懸空式竹棚架
· 圖4：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工序：

1. 在拆除用於電訊服務的圍板或機組櫃工程之前切斷所有機電設施。
2. 如需要，鬆開連接螺栓以拆除用於電訊服務的圍板或機組櫃。
3. 移除電訊服務設備。
4. 以手持機械式工具拆除構築物，並切成小塊作建築廢物處理。
5. 拆除構築物後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包括防水層）。
6. 拆卸竹棚並清理工場。

註：此工程不包括小型工程第3.8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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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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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同級漿液

45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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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澆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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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毫米厚鋼筋混凝土牆典型詳圖（高度 ≤ 1100毫米）

鑽孔詳圖 切面圖A-A（改動工程）

豎設、改動或拆除建築物的非承重鋼筋混凝土外牆

圖目:

第2.13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需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混凝土結構作業守則2013年》
· 《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3. 所有錨固需為「喜利得」型號HIT-HY200 或同級+ T12鋼筋及需根據製造商的說明安裝。
4. 所有混凝土工程需符合CS1: 2010
5. 現有混凝土的等級需為等級30及混凝土保護層需最少40毫米厚。
6. 鋼筋須符合CS2：2012要求，特徵強度標準值達'R'-250級別:250兆帕斯卡'T'-500B級別:500兆帕斯卡，並需根據BS 4466作屈曲。
7. 所有主結構的現有鋼筋不可被破壞。
8. 除非另有規定，錨固及搭接部份分別為鋼筋直徑的40倍及56倍。

設計荷載：

1. 風載 = 2.86千牛頓／平方米，而力系數為3.4（有效高度＝100米）
假設地形系數：St=1.0，風向系數：Sθ=0.85，大小系數：Ss=1.0。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進行小型工程前，須就安裝小型工程的額外荷載為支承它的主構築物作結構足夠性評估。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2：懸空式竹棚架
· 圖4：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工序：
A. 豎設
1. 就鋼筋混凝土外牆豎設模板及固定鋼筋。
2. 嚴格遵從製造商的建議及指示以準備錨固鋼筋的洞。
3. 澆鑄混凝土成鋼筋混凝土外牆。
4. 澆鑄混凝土24小時後拆除模板, 待混凝土固化至達到十足強度。
5.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6.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B. 改動
1. 於需改動的範圍使用手持機械式工具鋸截及鑿開飾面／混凝土至使鋼筋暴露。
2. 屈曲現有鋼筋及固定新鋼筋以形成牆身的新邊緣。
3. 豎設模板及固定鋼筋後灌入混凝土。
4. 澆鑄混凝土24小時後拆除模板,待混凝土固化至達到十足強度。
5.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6.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C. 拆除
1. 使用手持機械式工具由上至下軋碎混凝土至小塊，至使鋼筋暴露。
2. 切割暴露的鋼筋至可處理的小塊作建築廢物處置。
3. 重覆上述步驟1及2，直至完成拆除鋼筋混凝土牆。
4.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5.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此工程不包括小型工程第3.45／3.46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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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頁，共2頁豎設、改動或拆除建築物用磚建造的非承重外牆

圖目:

第2.14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
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需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建築物（建造）規例》
·《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 BS 5628 － 2005年石材使用作業守則第1部分：無配筋石材的結構使用
·《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2004年》
· YTONG ACC石塊牆或同級的說明及建築方法

3. 所有結構鋼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5的要求，並須至符合BS
EN ISO 1461 : 2009的要求。

4. 所有連接口須為每平方毫米具有焊強度220牛頓的全面3毫米填角焊及符合
規範BS EN 1011， 所有焊條規範為BS EN ISO 2560。

5. 所有錨固須為「喜利得」型號HSC-ARM12x60 或同級錨固及須根據製造商
的說明安裝。

6. 所有YTONG ACC磚或同級實心磚須符合BS 6073-3所訂實心磚的規格，最
少抗壓強度為4兆帕斯卡及密度不超過每立方米650公斤。

7. 現有的混凝土需為等級20。
8. 指定砂漿須為BS 5628-1圖表1所訂明的級別(ii)，而工地測試的第28天抗壓

強度須達為4.5兆帕斯卡。

設計荷載 :

1. 恆載
a. 0.75 千牛頓／米，應用於離地台水平多於高度1.1米。
b. 1.0   千牛頓／平方米，應用於地台水平高度1.1米之間。
c. 0.5   千牛頓，應用於地台水平與高度1.1米之間。

2. 風載
2.86千牛頓／平方米，而力系數為1.4 (有效高度＝100米)。(以較大
影響者為準)
假設地形系數：St=1.0，風向系數：Sθ=0.85，大小系數：Ss=1.0。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待需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2：懸空式竹棚架
· 圖4：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工序：
A.      豎設
1. 根據圖則安裝所需用磚建造的非承重外牆工程。
2.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3.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B.      改動(抽氣扇之安裝,洞口約300x300毫米)
1. 標示建議的抽氣扇之洞口(在結構樑之下)的面積。
2. 鋸截及鑿開批盪。
3. 以手持機械式工具拆除標示面積內的磚牆。
4. 修整及復原通口的週圍及安裝抽氣扇。
5.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6.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C.      拆除
1. 以手持機械式工具由上至下拆除磚結構。
2. 首先拆除牆身頂層的300毫米，接著逐層重覆上述步驟拆

除。
3. 把鋼柱切成小塊作建築廢物處理。
4. 修整及復原受影響範圍。
5.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此工程不包括小型工程第3.45／3.46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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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毫米直徑鑽洞連灌漿

300毫米長的固定暗銷杆
（R10）

150毫米

砂漿厚度為最少20毫米

詳圖 1
 (與詳圖3相似)

詳圖2 詳圖4 (磚牆)

切面圖B-B切面圖A-A

詳圖5

第2頁，共2頁豎設、改動或拆除建築物用磚建造的非承重外牆

圖目:

第2.14項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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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圖A - 於鋼筋混凝土牆中修葺退化
的鋼筋

於鋼筋混凝土牆中更換退化的鋼筋

修葺鋼筋混凝土外牆

切面圖 A-A

詳圖B - 修葺外牆伸出物

修葺建築物的非承重鋼筋混凝土外牆（包括混凝土伸出物）

圖目:

第2.15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需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混凝土結構作業守則2013年》

3. 所有混凝土工程需符合CS1：2010.
4. 混凝土級別及最少的混凝土保護層須分別為等級30及25毫米。
5. 鋼筋須為500B級別鋼筋，其特徵強度標準值為500牛頓／平方毫米並符合CS2：2012。
6. 除非另有規定，錨固及搭接部份分別為鋼筋直徑的40倍及56倍。
7. 除非批准圖則內另有規定，修葺的外牆最少的耐火時效為1小時。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以檢查耐火牆及鋼筋混凝土的詳情）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1：行人路上雙行竹棚架及工作台
· 圖4：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工序：

1. 使用手持機械式工具於修葺範圍鑿開建材／混凝土，至使鋼筋暴露及敲擊檢查混凝土基材。
2. 清除鋼筋上的鐵鏽並於鋼筋掃上底漆。如生鏽鋼筋於除鏽後發現在很大程度上低於其原來的大小，

必須以相同大小的鋼筋作更換。現有／新造鋼筋的重疊長度須視乎使用的修葺砂漿種類並須按照供
應商的指令進行。

3. 按照供應商的指引，塗上黏結層及專用修葺砂漿系統。
4. 於縱向和橫向的鋼筋進行工序1至3。
5.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6. 移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7. 應進行敲鎚勘察和拉力測試等檢驗，以確保維修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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豎設位於圍牆或建築物入口的金屬閘

第1頁，共2頁於圍牆或建築物入口豎設、改動或修葺金屬閘

圖目:

第2.16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需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 《混凝土結構作業守則2013年》

3. 新結構所使用的鋼板須為S275第J0 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9的要求，鋼角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56的要求而其他的結構鋼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5的要求，並須熱鍍鋅至符合BS
EN ISO 1461 : 2009的要求。

4. 所有焊接口需為具有焊強度pw=220兆帕斯卡的全面5毫米填角焊及符合BS EN 1011規範，所有焊條應
符合BS EN ISO 2560 : 2009的要求。

5. 所有錨固需為「喜利得」型號HSC-AR M10x40 或同級及需根據製造商的說明安裝。
6. 現有的混凝土需為等級30及最少200毫米厚。
7. 兩種金屬的接合面（例如鋼和不銹鋼，鋼和鋁）應以聚氯乙烯膠布或瀝青塗料分隔。

設計尺寸：

A = 2米、B = 1.2米、C = 300毫米

設計荷載：

1. 恆載 = 每扇300公斤
2. 風載 = 1.77千牛頓／平方米，而壓力系數為2.0（有效高度＝5米）

假設地形因數St=1.0; 風向因數Sθ=0.85; 大小因數Ss=1.0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確保在施工開始之前在結構上能夠支承該金屬閘。
3. 工程展開前切斷電鎖裝置（如有）。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起重設備的使用須根據由勞工處發行的有關守則／指引。

工序：

A. 豎設
1. 按照圖則安裝金屬閘。
2. 檢查閘以確保閘運作順暢。
3.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並清理工地。

B. 改動或修葺
1. 固定起重設備至金屬閘上面的一個安全點。
2. 以起重設備臨時移除金屬閘。
3. 改動或修葺金屬閘構件。
4. 以起重設備豎設金屬閘。
5.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並清理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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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顆「喜利得」型號HSC-AR
M10x40錨固或同級（鑽孔深
度為最少46.5毫米）30

0毫
米

2顆「喜利得」型號HSC-AR
M10x40錨固或同級

（鑽孔深度為最少46.5毫米）

鋼筋混凝土圍牆

65x50x5毫米厚角鋼
150毫米長

5毫
米

50
毫

米
16

毫
米

50
毫

米
16

毫
米

35
毫

米

中軸線

32毫米
16毫米

中軸線

37.5毫米

150毫米

37.55毫米 75毫米

37
.5

毫
米

37
.5

毫
米

15
0毫

米

中軸線

中軸線

22
5毫

米

225x150x10毫米厚的軟鋼板

6顆「喜利得」型號HSC-AR
M10x40錨固或同級

（鑽孔深度為最少46.5毫米）

全面5毫米填角焊

16毫米

32毫米6顆「喜利得」型號HSC-AR
M10x40錨固或同級

（鑽孔深度為最少46.5毫米）

225x150x10毫米厚的軟鋼板

全面5毫米填角焊

37.5毫米 75毫米 37.5毫米

200毫米

毫米毫米 毫米

毫
米

65x50x5毫米厚角鋼150毫米長

5毫
米

毫米

中軸線

200毫米

150毫米

65
毫

米

2顆「喜利得」型號HSC-AR
M10x40錨固或同級

（鑽孔深度為最少46.5毫米）

65x50x5毫米厚角鋼
150毫米長

外牆

鉸(亦即磨耳)
在下

詳圖1

鉸(亦即磨耳)
詳圖

切面圖 A-A

切面圖 D-D

切面圖 C-C詳圖2：克制垂直移動

切面圖 B-B

第2頁，共2頁於圍牆或建築物入口豎設、改動或修葺金屬閘

圖目:

第2.16項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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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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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修葺的混凝土平板或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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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大小及其物料等級須不遜於原有設計的新的鋼筋

混凝土保護層

張力搭接部分 張力搭接部分

拆除混凝土應擴展至現有完全連接健全混凝土的鋼筋，
並容許修葺物料使用的厚度大約均勻

生銹或剝落的現
有鋼筋

將修葺的混凝土平板或樑

新造鋼筋張力搭接部分 張力搭接部分

現有鋼筋

詳圖A - 將修葺的混凝土平板或樑

混凝土平板或樑的修葺

切面圖 A-A

第1頁，共2頁
按照原來設計，修葺柱、承重牆、平板或樑（不包括無樑板、懸臂式平板、肋狀梁樓板、井式樓板、
預應力梁、後張法預應力樑、懸臂式樑、轉移板、轉移樑或檔土構築物）或結構組件的混凝土伸出物

圖目:

第2.17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需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混凝土結構作業守則2013年 》
· 《2011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
· 混凝土需符合CS1: 2010
· 工作架作業守則BS 5975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耐火效能、混凝土保護層、混凝土強度、鋼筋尺寸及其他參
考資料等。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所有支撐應有足夠的支承。支撐點須至底層結構板／樑底部之間及需有接觸點，底板分散至結構件並

不應超過其設計負載。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根據供應商的指令豎設支撐於修葺梁／平板。
3. 工作台詳圖可參閱圖則編號GN-2。

施工程序：

1. 在修葺位置以手持機械式工具鑿開裝飾面／混凝土，暴露出鋼筋及完好的混凝土。
2. 移除鋼筋上的鏽積，並於鋼筋上應用底漆。如發現鋼筋的腐蝕部分在除鏽後遠低於其原來尺寸(即損

失的截面面積大於10%)，須以相同大小的鋼筋作更換。現有／新的鋼筋搭接長度須視乎  使用的修葺
砂漿種類並須按照供應商的指令進行。

3. 根據供應商的指令塗上黏結層及專用修葺砂漿，將其修復至不遜於原有設計的標準。
4. 如有需要使用模板。
5. 根據修葺砂漿供應商所列明時間後拆除模板。
6. 拆除支撐及工作台並清理工地。
7. 應進行敲鎚勘察和拉力測試等檢驗，以確保維修質量。

註：
1. 本項目只涉及局部的維修。
2. 此項目不涉及重澆或更換任何結構構件。
3. 此項目不涉及拆除整個樓層或屋頂。
4. 此項目不涉及從結構構件或混凝土伸出物中進行鑽孔取芯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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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出物 ≤ 150毫米 局部維修

塗上黏結層及
專用修葺砂漿
厚度≤125毫米

詳圖 'C'結構構件

伸出物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塑
膠網覆蓋的雙行棚架

詳圖 'C'

混凝土伸出物的修葺

切面圖 B-B

詳圖 'B'

第2頁，共2頁
按照原來設計，修葺柱、承重牆、平板或樑（不包括無樑板、懸臂式平板、肋狀梁樓板、井式樓板、
預應力梁、後張法預應力樑、懸臂式樑、轉移板、轉移樑或檔土構築物）或結構組件的混凝土伸出物

圖目:

第2.17項小型工程

AutoCAD SHX Text
B

AutoCAD SHX Text
B



現有的結構組件最少
厚度500毫米

伸展外牆 ≤ 4.2米

詳細的結構框架請參
閱圖則編號2.18第2頁

展示面積 ≤ 10平方米
 (展示面嵌固支承構架件的詳情請參
考圖則編號2.68)

蓋上柏油帆布及塑膠
護網的懸空式竹棚架

地面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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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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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頁，共3頁豎設或改動伸出式招牌

圖目:

第2.18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需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 《建築物外部維修安全設計作業守則2021》

3. 新結構所使用的空心鋼管須為S275第J0H 級別並符合BS EN 10210的要求，而鋼板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59的要求，
並須熱鍍鋅至符合BS EN ISO 1461 : 2009的要求。

4. 所有焊接口需須為具有焊強度Pw＝220兆帕斯卡的5毫米全面填角焊或對接焊，除非另有規定須符合BS EN 1011-1:2009的要求，
及所有焊條須符合BS EN ISO 2560:2009的要求。

5. 所有錨固需為「喜利得」型號HSA-R-M20 或同級及須根據製造商的說明去安裝。
6. 現有柱的混凝土級別為級別20及最少厚度為500毫米。
7. 所有現有的混凝土拆除工程只可使用手持工具進行處理。
8. 所有現有的鋼筋不應被損壞。
9. 所有鋼鐵構件需要塗上一層厚度為1.5毫米 (Hp/A = 175)的防火油漆"UNITHERM 38091"或同級防火油漆。
10. 所有橫額應由不可燃物料製造。
11. 根據《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採用偏差容限情況如不匹配、洞口直徑及尺寸等偏差的情況。
12. 兩種金屬的接合面（例如鋼和不銹鋼，鋼和鋁）應以聚氯乙烯膠布或瀝青塗料分隔。

設計荷載 :

1. 恆載 = 0.20千牛頓／平方米
2. 活載 = 0.50千牛頓／平方米
3. 風載 = 1.98千牛頓／平方米及壓力系數為1.8(有效高度＝10米)

假設地形系數：St=1.0，風向系數：Sθ=0.85，大小系數：Ss=1.0

準備工程:

1. 取得現存的招牌及受影響結構構件的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完成有關主結構物/現存狀態的狀態勘察。
3. 如果招牌由發光二極管及其他照明裝置組成，工程展開前需切斷招牌的電源。
4. 取得核准圖則，待需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其設計之用。
5. 進行小型工程前，須就安裝小型工程的額外荷載為支承它的主構築物作結構足夠性評估。
6. 安裝錨固及底板前，灰泥或批盪等飾面應先被拆除以暴露出混凝土面層。

安全及預防措施 :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5：招牌竹棚架

工序 :

A. 豎設
1. 根據圖則安裝招牌。
2.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3. 拆除竹棚及清理工地。

B. 改動
1. 拆除招牌的展示面或鬆脫部分。
2. 在原有的組件上拆除已損毀的組件並以同樣大小尺寸的新組件更換。
3. 檢查招牌和結構構件之間的連接，必要時進行維修。
4.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5. 拆除竹棚及清理工地。

註 :
1. 此工程不包括小型工程第3.16項。
2. 招牌不包含石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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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共3頁豎設或改動伸出式招牌

圖目:

第2.18項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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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頁，共3頁豎設或改動伸出式招牌

圖目:

第2.18項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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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頁，共2頁豎設或改動靠牆招牌

圖目:

第2.19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需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 《建築物外部維修安全設計作業守則2021》

3. 新結構所使用的空心鋼管須為S275第J0H 級別並符合BS EN 10210的要求，而鋼板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59的要求，並須熱鍍鋅至符合BS EN ISO 1461 : 2009的要求。

4. 所有焊接口需須為具有焊強度Pw＝220兆帕斯卡的4毫米全面填角焊或對接焊，除非另有規定須符合BS EN
1011-1:2009的要求，及所有焊條須符合BS EN ISO 2560:2009的要求。

5. 所有錨固需為「喜利得」型號HSA-R-M12 或同級錨固及須根據製造商的指引去安裝。
6. 現有柱的混凝土級別為級別20及最少厚度為500毫米。
7. 所有現有的混凝土拆除工程只可使用手持工具進行處理。
8. 所有現有的鋼筋不應被損壞。
9. 所有鋼鐵構件需要塗上一層厚度為1.5毫米 (Hp/A = 175)的防火油漆"UNITHERM 38091"或同級。
10. 所有橫額應由不可燃物料製造。
11. 根據《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採用偏差容限情況如不匹配、洞口直徑及尺寸等偏差的情況。
12. 兩種金屬的接合面（例如鋼和不銹鋼，鋼和鋁）應以聚氯乙烯膠布或瀝青塗料分隔。

設計荷載 :

1. 恆載 = 0.2千牛頓／平方米
2. 活載 = 1.00千牛頓／平方米
3. 風載 = 2.86千牛頓／平方米及總壓力系數為1.4(有效高度＝100米)

假設地形系數：St=1.0，風向系數：Sθ=0.85，大小系數：Ss=1.0

準備工程:

1. 取得現存的招牌及受影響結構構件的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完成有關主結構物/現存狀態的狀態勘察。
3. 取得核准圖則，待需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其設計之用。
4. 進行小型工程前，須就安裝小型工程的額外荷載為支承它的主構築物作結構足夠性評估。
5. 安裝錨固及底板前，灰泥或批盪等飾面應先被拆除以暴露出混凝土面層。

安全及預防措施 :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4 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工序 :

A. 豎設
1. 根據圖則安裝招牌。

B. 改動
1. 拆除已破損的構件並更換與已拆除構件大小相同的新構件。
2. 檢查招牌和牆壁之間的連接，必要時進行維修。
3. 拆除竹棚及清理工地。

註 :

1. 此工程不包括指定豁免工程第10項或小型工程第3.17項。
2. 如果與地面距離大過6米，招牌不能包含石材。
3. 如果招牌設有發光二極體展示系統，展示面積不能大於5平方米。

用作舖面的架空靠牆招牌須符合下列要求 -

(i) 招牌的任何一部分與地面水平保持最少2.5米的
淨空高度；及

(ii) 結構獨立，並無用作支承任何捲閘或空調機或
用作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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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面圖 1

切面圖 1 - 1

詳圖 A

切面圖 2 - 2

構件表

以填角焊固定的100x50x4毫米厚的扁鋼管

以填角焊固定的50x4毫米厚的方型鋼管

詳圖 B

對接焊詳圖

第2頁，共2頁豎設或改動靠牆招牌

圖目:

第2.19項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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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牌的豎設及改動

詳圖1

切面圖2-2切面圖1-1 典型的對接焊詳圖

豎設或改動位於或懸掛於不是懸臂式平板的露台或簷篷上或其底部之下的招牌

圖目:

第2.20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需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 《混凝土結構作業守則2013年》
· 《建築物外部維修安全設計作業守則2021》

3. 新結構所使用的空心鋼管須為S275第J0H 級別並符合BS EN 10210的要求，鋼角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56的要求而鋼板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59的要求，並須熱鍍鋅至符合BS EN ISO 1461 : 2009的要
求。

4. 所有焊接口需須為具有焊強度Pw＝220兆帕斯卡的4毫米全面填角焊或對接焊，除非另有規定須符合BS EN
1011-1:2009的要求，及所有焊條須符合BS EN ISO 2560:2009的要求。所有錨固需為「喜利得」型號HSL-3 M8 或同
級及須根據製造商的說明安裝。

5. 現有柱的混凝土級別為級別20及最少厚度為125毫米。
6. 根據《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採用偏差容限情況如不匹配、洞口直徑及尺寸等偏差的情況。
7. 兩種金屬的接合面（例如鋼和不銹鋼，鋼和鋁）應以聚氯乙烯膠布或瀝青塗料分隔。

設計荷載 :

1. 恆載 = 250公斤
2. 風載 = 每平方米1.98千牛頓及整體壓力系數為1.8(實際高度=10米)
    假設地形系數， St=1.0; 風向系數， Sθ=0.85; 尺寸大小系數，  Ss=1.0

準備工程:

1. 取得現存的招牌的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完成有關主結構物/現存狀態的狀態勘察。
3. 如果招牌由發光二極管及其他照明裝置組成，工程展開前需切斷招牌的電源。
4. 取得核准圖則，待需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其設計之用。
5. 進行小型工程前，須就安裝小型工程的額外荷載為支承它的主構築物作結構足夠性評估。
6. 安裝錨固及底板前，灰泥或批盪等飾面應先被拆除以暴露出混凝土面層。

安全及預防措施 :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1 ：行人路上雙行竹棚架及工作台

工序 :

A. 豎設
1. 根據圖則安裝招牌。
2.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3. 拆除竹棚及清理工地。

B. 改動
1. 拆除招牌的展示面或鬆脫部分。
2. 在原有的組件上拆除已損毀的組件並以同樣大小尺寸的新組件更換。
3. 檢查招牌和結構構件之間的連接，必要時進行維修。
4.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5. 拆除竹棚及清理工地。

註 : 招牌不包含石材，不伸出超過陽台或遮篷的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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豎設固定於地面上的户外招牌 切面圖 A - A

第1頁，共2頁豎設或改動固定於地面上的戶外招牌（不包括擴展基腳的建造）

圖目:

第2.21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需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 《混凝土結構作業守則2013年》
· 《基礎作業守則2017年》
· 《建築物外部維修安全設計作業守則2021》

3. 新結構所使用的空心鋼管須為S275第J0H 級別並符合BS EN 10210的要求，鋼角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56的
要求而鋼板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9的要求，並須熱鍍鋅至至符合BS EN ISO 1461 : 2009的要求。

4. 所有焊接口須為具有焊強度Pw＝220兆帕斯卡需的全面4毫米填角焊或對接焊符合至BS EN 1011的要求及所有焊條應符
合BS EN ISO 2560 : 2009的要求。

5. 所有錨固需為「喜利得」型號HSL-3-G M20/30 或同級及須根據製造商的說明安裝。
6. 現有的混凝土假設為最少等級20及厚度200毫米。新造混凝土等級及保護層須分別為等級30及75毫米。鋼筋須500B級別

鋼筋並符合CS2：2012要求。
7. 所有鋼構件應由一層1.5毫米厚（Hp/A = 175）的"UNITHERM 38091" 及同級防火塗料保護。
8. 所有橫額應由不可燃物料製造及固定於橫向構件上。
9. 根據《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採用偏差容限情況如不匹配、洞口直徑及尺寸等偏差的情況。
10. 兩種金屬的接合面（例如鋼和不銹鋼，鋼和鋁）應以聚氯乙烯膠布或瀝青塗料分隔。

設計荷載 :
1. 恆載 = 每平方米1.0千牛頓
2. 風載 = 每平方米1.77千牛頓，而壓力系數為2.0 (有效高度＝5米)

假設地形系數：St=1.0，風向系數：Sθ=0.85，大小系數：Ss=1.0
3. 泥土可容許承壓假設為50千帕斯卡。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招牌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待需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4. 進行小型工程前，須就安裝小型工程的額外荷載為支承它的主構築物作結構足夠性評估。
5. 安裝錨固和底板前 ，泥灰或批盪應先移除並露出混凝土面層。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工序：

甲） 豎設
1. 根據圖則安裝招牌。
2. 修整及復原受影響範圍。
3.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乙） 改動
1. 拆除招牌的展示面或鬆脫部分。
2. 在原有的組件上拆除已損毀的組件並以同樣大小尺寸的新組件更換。
3. 檢查招牌和基腳之間的連接，必要時進行維修。
4. 修整及復原受影響範圍。
5.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
1. 就基腳的挖掘及擴展工程，請參閱小型工程第2.10項及2.1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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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件表

以全面4毫米填角焊固定的200x100x5毫米厚扁鋼管

以全面4毫米填角焊固定的 40x4 毫米厚等邊鋼角

詳圖 1

第2頁，共2頁豎設或改動固定於地面上的戶外招牌（不包括擴展基腳的建造）

圖目:

第2.21項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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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面積 ≤ 1平方米 (展示面固定
於鐡架結構的細節參照圖則編號
2.68)

支撐結 構的細節(參
照 圖 則 編 號 2.22第 2
頁)

地面水平

圍欄 圍欄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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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

掘
深

度
 ≤

 0
.5

米

招牌的闊度≤300毫米

新的混凝土擴展基腳

豎設

第1頁，共2頁豎設或改動户外招牌連同擴展基腳

圖目:

第2.22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需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 《混凝土結構作業守則2013年》
· 《基礎作業守則2017年》
· 《建築物外部維修安全設計作業守則2021》

3. 新結構所使用的空心鋼管須為S275第J0H 級別並符合BS EN 10210的要求，而鋼板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９
的要求，並須熱鍍鋅至符合BS EN ISO 1461 : 2009的要求。

4. 所有焊接口須為具有焊強度Pw＝220兆帕斯卡的全面4毫米填角焊或對接焊並符合至BS EN 1011的要求，及所有焊條應
符合BS EN ISO 2560 : 2009的要求。

5. 所有錨固需為「喜利得」型號HSL-GR M20 或同級及須根據製造商的說明安裝。
6. 所有混凝土工作須符合CS1: 2010:2009。
7. 鋼鐵鋼筋須符合CS2:2012及應該根據BS 4466折彎。
8. 除非另有規定,最少錨固及搭接長度為700毫米。
9. 最少可承受地面壓力為每平方米50千牛頓。
10. 所有鋼構件應由一層1.5毫米厚（Hp/A = 175）的"UNITHERM 38091 EXTERIOR" 或同級防火塗料保護。
11. 所有橫額應由不可燃物料製造。
12. 根據《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採用偏差容限情況如不匹配、洞口直徑及尺寸等偏差的情況。
13. 兩種金屬的接合面（例如鋼和不銹鋼，鋼和鋁）應以聚氯乙烯膠布或瀝青塗料分隔。

設計荷載 :

1. 恆載 = 1.0千牛頓／平方米
2. 風載 = 1.63千牛頓／平方米，而壓力系數為2.0 (有效高度＝3米)

假設地形系數：St=1.0，風向系數：Sθ=0.85，大小系數：Ss=1.0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招牌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如招牌包含發光二極管，在工程展開之前切斷連接到招牌的電源。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壕坑挖掘須參閱路政署及土木工程拓展署發行的《壕坑挖掘工程指引》。

工序：

甲） 豎設
1. 挖掘並豎設擴展基腳。
2. 根據圖則安裝招牌。
3. 修整及復原受影響範圍並清理工地。

乙） 改動
1. 如有必要，挖掘並豎設額外的擴展基腳。
2. 拆除招牌的展示面或鬆脫部分。
3. 在原有的組件上拆除已損毀的組件並以同樣大小尺寸的新組件更換，檢查招牌和基腳之間的連接，必要時進行維修。
4. 修整及復原受影響範圍並清理工地。

註：

1. 就基腳的挖掘及擴展工程，請參閱小型工程第2.10項及2.1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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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面4毫米填角焊固定的200x100x5毫米厚扁鋼管

以全面4毫米填角焊固定的40x4毫米厚等邊角鋼

詳圖 A

切面圖 1-1

切面圖 2-2

第2頁，共2頁豎設或改動户外招牌連同擴展基腳

圖目:

第2.22項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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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水平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棚架 外牆

將更換的現有展示面
包含石材

招牌符合小型工程第1.22，1.23，2.19或2.21項

更換第1.22、1.23、2.19或2.21項提述的招牌的展示面

圖目:

第2.23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檢查新展示面的商品目錄，確定其適合作更換。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5：招牌竹棚架

工序：

1. 拆除展示面並以相同方法重新安裝新展示面。
2.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3.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AutoCAD SHX Text
(包含石材))



地面水平

以大型柏油帆布和
塑膠網覆蓋的竹棚架

建築物外牆

伸出

展示面積 ≤ 20平方米

≥
 1

米
距

離

拆除伸出式招牌

圖目:

第2.24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取得現有招牌的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如招牌包含發光二極管，在工程展開之前切斷連接到招牌的電源。
4.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待需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5：招牌竹棚架

工序：

1. 拆除招牌的展示面／鬆脫部分。
2. 拆除招牌的支架，並把構件切成小塊作建築廢物處置。
3. 拆除工程須從最外層展開至主結構的支承點。
4.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5.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此工程不包括小型工程第3.18項。



屋頂

展示面積 ≤ 20平方米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棚架

圍欄

屋頂邊緣

地面

展示面積 ≤ 20平方米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塑
膠網覆蓋的棚架

現有擴展基腳（不被拆除）

圍欄

圍欄

≥ 1米

於屋頂

於地面上（不包括拆除任何戶外招牌的擴展基腳）

拆除位於建築物屋頂的招牌或固定於地面上的戶外招牌（不包括拆除戶外招牌的擴展基腳）

圖目:

第2.25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如招牌包含發光二極管，在工程展開之前切斷連接到招牌的電源。
3.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4.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待需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為參考之用。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4：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工序：

1. 拆除展示板。
2. 以手持工具拆除招牌餘下的構築物，並把構件切成小塊之後作建築廢物處置。
3. 修整及復原受影響範圍。
4.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此工程不包括小型工程第3.19或3.22項。



地面水平

展示面積 ≤ 20平方米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塑膠網覆蓋的雙行棚架的工作台

地面水平

伸出 ≤ 600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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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
 1

米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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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被拆除包含發光二極體展示系統的招牌

與
地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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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

圍欄

立面圖 切面圖 A-A

個案1

第1頁，共2頁拆除靠牆招牌

圖目:

第2.26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招牌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如招牌包含發光二極管或其他照明，在工程展開之前切斷連接到招牌的電源。
4.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待需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為參考之用。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圖4：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工序：

1. 拆除招牌的展示面／鬆脫部分。
2. 拆除招牌的支架，並把構件切成小塊作建築廢物處置。
3. 拆除工程須從上而下展開。
4.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5.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此工程不包括定豁免工程第11項指及小型工程第3.20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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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被拆除不包含發光二極體展示系統的招牌

伸出 ≤ 600毫米

圍欄

立面圖 切面圖 B-B

個案2

第2頁，共2頁拆除靠牆招牌

圖目:

第2.26項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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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型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棚架

展示面積 > 2平方米
或高度 > 1米

高
度

展示面積 > 5平方米
或高度 > 1米

露台或簷篷（不是懸臂式平板）

高
度

或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棚架

露台或簷篷（不是懸臂式平板）

個案1：在底部懸掛 個案2：豎立於上面

拆除位於或懸掛於不是懸臂式平板的露台或簷篷的招牌

圖目:

第2.27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如招牌包含發光二極管或其他照明，在工程展開之前切斷連接到招牌的電源。
3.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4.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待需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為參考之用。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圖1：行人道之上的雙行棚架及工作台
‧圖4：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工序：

1. 拆除招牌的展示面／鬆脫部分。
2. 從下而上拆除下垂招牌，並把構件切成小塊作建築廢物處置；或從上而下拆除個案2的招牌支架，並把構件切成小塊作建築廢物處置。
3.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包括防水層）。
4.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此工程不包括第小型工程3.21項。



須修葺的破
損排水渠

連接到沙井的
現有排水渠

沙井（不是尾井）

平面圖

修葺地下排水渠

第1頁，共2頁修葺地下排水渠

圖目:

第2.28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或研究所有地下設施圖則／資料。
2.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3. 工程展開前對毗鄰結構／擋土牆／斜坡／現有地盤環境進行情況調查。
4. 工程若涉及暫停排水系統的使用，提前通知受影響的當事人。
5. 如果無法暫停排水系統，應考慮臨時分流。
6. 在附表所列地區編號3或鐵路保護區內進行挖掘工程，須在施工前事先獲得香港地下鐵路有限公司同意。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若壕坑的深度多於1.2米，必須儘可能在挖掘前，及時安裝足夠的支撐。若壕坑的深度少於1.2米，對於地面可以自行支撐，不需要加裝支撐。但是，如果可能存在外部載荷，或者由於存在弱地或地下水位高

而對壕坑的穩定性存在疑問，特別是在惡劣天氣下，即使挖掘深度小於1.2米，也應安裝支撐。支撐支架的設計和安裝應參考路政署及土木工程拓展署發行的《壕坑挖掘工程指引》（2003年2月）。該指引
提供了壕坑挖掘工程支撐和排水措施的良好技術指引及實踐方法。

3. 不可以過度挖掘，或切割斜坡，或堆放太多物料影響在鄰近的地面、結構或建築物。 如果有任何不當的地面沉降或相鄰建築物/結構的過度偏斜，應立即暫停工程，並通知建築事務監督提出補救建議。
4. 與挖掘工程有關的其他預防措施，參考小型工程項目1.12（1.5米 <深度≤3米）或2.11（0.3米 <深度≤1.5米）的建議設計及細節。

工序：

1. 用檢測、測試或閉路電視方法找出破損的排水管。
2. 進行挖掘工程須根據第2.11項小型工程。
3. 暫停使用該排水系統或進行改道。
4. 拆除破損的排水渠。
5. 安裝新排水渠及用防水水泥砂漿封密沙井的連接口。
6. 任何已拆除的水管須以稀釋的漂白水噴灑（漂白水與水的比例為1比99）及用膠袋包裹作建築廢物處置。
7. 清理所有建築廢料,在重新使用前要清洗排水系統。
8. 對新排水渠進行試水以測試任何滲漏。所有排水渠試水測試需依據 BS 1610 : 2015的方式及程序進行。
9. 回填及修整頂部。
10. 此工程不涉及任何坡度超過15度的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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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共2頁修葺地下排水渠

圖目:

第2.28項小型工程

在項目2.28(f)下狀況圖

在項目2.28(g)下狀況圖

在項目2.28(b)下狀況圖

在項目2.28(c)下狀況圖

在項目2.28(e)下狀況圖

深度 ≤ 1.5米、牆高 ≤ 3米、距離 ≥牆高的1.5倍

深度 ≤ 1.5米、坡高 ≤ 3米、距離 ≥坡高的1.5倍
深度 ≤ 1.5米、距離 ≥ 深度

深度 ≤ 1.5米、距離 ≥ 深度

深度 ≤ 1.5米、距離 ≥ 坡高



新安裝地下排水渠

連接到沙井的
現有的排水渠

沙井（不是尾井）

連接到沙井的
現有的排水渠

沙井（不是尾井）

更改前 更改後平面圖

加建／改動地下排水渠

第1頁，共2頁加建或改動地下排水渠

圖目:

第2.29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建築物（衛生設備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規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或研究所有地下設施圖則／資料。
2.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3. 工程展開前對毗鄰結構／擋土牆／斜坡／現有地盤環境進行情況調查。
4. 工程若涉及暫停排水系統的使用，提前通知受影響的當事人。
5. 如果無法暫停排水系統，應考慮臨時分流。
6. 在附表所列地區編號3或鐵路保護區內進行挖掘工程，須在施工前事先獲得香港地下鐵路有限公司同意。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若壕坑的深度多於1.2米，必須儘可能在挖掘前，及時安裝足夠的支撐。若壕坑的深度少於1.2米，對於地面可以自行支撐，不需要加裝支撐。但是，如果可能存在外部載荷，或者由於存在弱地或地下水位

高而對壕坑的穩定性存在疑問，特別是在惡劣天氣下，即使挖掘深度小於1.2米，也應安裝支撐。支撐支架的設計和安裝應參考路政署及土木工程拓展署發行的《壕坑挖掘工程指引》（2003年2月）。該指
引提供了壕坑挖掘工程支撐和排水措施的良好技術指引及實踐方法。

3. 不可以過度挖掘，或切割斜坡，或堆放太多物料影響在鄰近的地面、結構或建築物。 如果有任何不當的地面沉降或相鄰建築物/結構的過度偏斜，應立即暫停工程，並通知建築事務監督提出補救建議。
4. 與挖掘工程有關的其他預防措施，參考小型工程項目1.12（1.5m <深度≤3m）或2.11（0.3m <深度≤1.5m）的建議設計及細節。

工序：

1. 進行挖掘工程須根據小型工程第2.11項。
2. 安裝新排水渠及用防水水泥砂漿封密沙井的連接口。
3. 對新排水渠進行試水以測試任何滲漏。
4. 清理所有建築廢料，在重新使用前要清洗排水系統。所有排水渠試水測試需依據 BS 1610 : 2015的方式及程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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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共2頁加建或改動地下排水渠

圖目:

第2.29項小型工程

在項目2.29(e)下狀況圖

在項目2.29(f)下狀況圖

深度 ≤ 1.5米、坡高 ≤ 3米、距離 ≥ 坡高

深度 ≤ 1.5米、牆高 ≤ 3米、距離 ≥ 牆高的1.5倍

在項目2.29(c)下狀況圖

在項目2.29(b)下狀況圖

深度 ≤ 1.5米、距離 ≥ 深度

深度 ≤ 1.5米、距離 ≥ 深度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棚架

直徑100毫米的
UPVC雨水管

新造直徑50毫米的UPVC
水管以供冷氣機冷凝去水

直徑100毫米的UPVC雨水管

1米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棚架

直徑100毫米的
UPVC雨水管

將被改動的現有水管

≥1
米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棚架

直徑100毫米的
UPVC雨水管

將被拆除的直徑50
毫米的UPVC水管

新造直徑100毫
米的UPVC水管

直徑100毫米的
UPVC雨水管

新造直徑50毫米的UPVC
水管以供冷氣機冷凝去水

直徑100毫米的UPVC雨水管

 豎設、修葺、改動或拆除地底以上的排水渠

圖目:

第2.30項小型工程

拆除

更改前 更改後

改動

豎設

更改前 更改後

更改前 更改後

材料規格：

膠雨水管及接合配件須合乎BS 4514、BS EN1329-1及BS EN12200-1標準的UPVC物料。膠便溺污水管及通氣管及接合配件
須合乎BS 4514、BS EN1329-1及BS EN12200-1標準的UPVC物料。膠污水管及接合配件須合乎BS5255標準的
ABS、MUPVC、PP或PE物料。膠沖廁水管及接合配件須合乎BS 4514、BS EN1329-1及BS EN12200-1標準的UPVC物料。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規劃及設計排水系統工程時應該遵守PNAP APP-93和APP-164的要求。
3. 就保護結構及預防濕氣滲水問題,在設計階段應該依據PNAP APP-105和APP-164的原則。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情況進行勘察。
3. 如果工程需要暫停排水系統，須提前通知受影響的當事人。
4. 如果無法暫停排水系統，應考慮臨時分流。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圖2：懸空式竹棚架
‧圖4：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工序：

甲） 豎設

1. 依據圖則安裝水管及接合配件。
2. 進行試水以確保安裝水管工程成功完成。
3. 修整及復原因工程影響的工作範圍。
4. 拆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5. 任何已拆除的水管須以稀釋的漂白水噴灑（漂白水與水的比例為1比99）及用膠袋包裹作建築廢物處置。

乙） 改動

1. 依據圖則安裝水管及接合配件。
2. 進行試水以確保安裝水管工程成功完成。
3. 修整及復原因工程影響的工作範圍。
4. 拆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5. 任何已拆除的水管須以稀釋的漂白水噴灑（漂白水與水的比例為1比99）及用膠袋包裹作建築廢物處置。

丙） 拆除

1. 依據圖則拆除水管及接合配件。
2. 修整及復原因工程影響的工作範圍。
3. 拆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4. 任何已拆除的水管須以稀釋的漂白水噴灑（漂白水與水的比例為1比99）及用膠袋包裹作建築廢物處置。

註:
1. 此情況不包括第3.23項小型工程及不涉及內支管及衛生設備的修葺或更換。
2. 任何住宅單位的喉管皆不可伸進下一層的私人單位外內。
3. 連接水廁潔具和污水盆的所有污水渠的標稱直徑應不少於其所連接的潔具出水口的直徑。
4. 帶水管道安裝不可在結構性構件內,否則應根據PNAP APP-105附錄A的指引安裝以確保結構構件的長期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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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磚／混凝土建造的外牆

豎設以鋼托架支撐的懸空式棚架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棚架

將被拆除的建築上的伸出物或支架
(不是用混凝土建造)

第1頁，共2頁
拆除自建築物外牆或圍牆伸出的建築上的伸出物、簷篷、用支承空調機、照明裝置或公共電訊服務的

天線或收發器的支架或架（不包括晾衣架），或自建築物外牆或在地面上的圍牆伸出的通風管道或相關的承托支架

圖目:

第2.31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如構件是不易處理，以尼龍繩暫時固定個別構件。
2.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3.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情況進行勘察。
4. 假若工程牽涉公用設施，須通知公用事業的所屬公司或部門。
5. 工程展開前須向屋宇署呈交工序。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圖2：懸空式竹棚架
  ‧圖4：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工序：

1. 拆除空調機、照明裝置、天線或收發器及任何相關空氣管道或架，包括所有相關電線、管道等。
2. 以手持機械式工具拆除建築上的伸出物、簷篷、通風管道及支承支架，並把構件切成小塊，經主建

築物的通道收回作建築廢物處置。
3. 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明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4.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5.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注:
1. 伸出物，簷篷，支架或架不是用混凝土建造。
2. 如拆卸伸出街道的上空超過1.2米的懸臂式構築物，訂明註冊承建商須委聘一名職級達T5級別的適任

技術人員以監督整個工序及作全時間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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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共2頁
拆除自建築物外牆或圍牆伸出的建築上的伸出物、簷篷、用支承空調機、照明裝置或公共電訊服務的

天線或收發器的支架或架（不包括晾衣架），或自建築物外牆或在地面上的圍牆伸出的通風管道或相關的承托支架

圖目:

第2.31項小型工程



懸臂式的露台或簷篷

將被拆除的違例構築物

以大型柏油帆布和
塑膠網覆蓋的棚架

外牆

跨度 ≤ 1米

地面水平

伸出 ≤ 2米

圍欄

拆除自建築物外牆伸出不多於2米的違例構築物（不包括建築上的伸出物、簷篷、支架或架）

圖目:

第2.32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待需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4：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工序：

1. 以手持機械式工具拆除構築物。
2. 所有違例構築物的構件須切成小塊作建築廢物處理。
3. 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明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4. 違例構築物拆除後，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5. 拆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塑膠
網覆蓋的雙行棚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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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暗銷(亦即爆炸縲
絲）]

10毫米厚的鑲板

豎設

詳圖A

豎設、修葺或拆除以金屬暗銷及嵌固件固定於建築物內牆壁上的鑲板

圖目:

第2.33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需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混凝土結構作業守則2013年》

3. 所有錨固需為「喜利得」型號HAS-M10 或同級及須根據製造商的說明安裝。
4. 現有牆的混凝土的等級需為等級20及最少125毫米厚。
5. 兩種金屬的接合面（例如鋼和不銹鋼，鋼和鋁）應以聚氯乙烯膠布或瀝青塗料分隔。

設計荷載：

1. 恆載 = 每暗銷0.25千牛頓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待需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4：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工序：
A.    豎設
1. 鑽孔至所需深度及尺寸並根據供應商的指令安裝暗銷。
2. 安裝石鑲板及固定螺絲。
3.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4.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B.    修葺
1. 拆除螺絲及拆除已破損的石鑲板。
2. 安裝石鑲板及固定螺絲。
3.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4.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C.    拆除
1. 拆除螺絲及石鑲板。
2. 使用機械式工具劈開螺絲周遭的混凝土由表面至50毫米深。
3. 使用鋸截機切割銷條（切割末端的深度應離混凝土表面最少25毫米）。
4. 以防水水泥砂漿填平孔。
5.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6.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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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柏油帆布和尼龍網遮蓋
的棚架

將鋪設／修葺／拆除的外牆
批盪／牆磚

豎設以鋼托架支撐的
雙行棚架

相鄰地面／樓面水平

連柏油帆布及尼
龍網的斜棚

距
離

 >
 3

米

見詳圖 'A'

屋頂飾面將被舖設/修理/拆除（厚度不超過原始設計）

防水層

須修復/修葺

屋頂

第1頁，共2頁鋪設、修葺或拆除建築物的外牆批盪、外牆牆磚或屋頂飾面

圖目:

第2.34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一般而言，外牆批盪的總厚度不應超過20毫米。另外，如批盪的總厚度超過20毫米但不多於40毫米，便需要就補充批盪的附加鋼板條。
2. 屋頂的防水系統須修復與原來設計一樣。
3.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有狀況進行勘察。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1：行人路上雙行竹棚架及工作台
· 圖3：竹斜棚及護網的典型詳圖
· 圖4：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3. 必要時在行人範圍提供有蓋人行道。

工序：
A） 批盪
a. 鋪設
1. 清除現有牆身飾面及清潔表面。
2. 在牆上使用撒沙仔 。
3. 在牆上使用20毫米厚的批盪（水泥與沙的比例為1比3或根據製造商的說明使用其他專利的批盪）。
4.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5. 收回建築廢物作處置。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明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6.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b. 修葺
1. 進行手錘敲擊測試以確定鬆脫／有毛病的範圍。
2. 使用鋸截機器鋸截將被修葺的批盪範圍邊緣，並以手持軋碎機鑿開其範圍。
3. 在牆上使用20毫米厚的批盪（水泥與沙的比例為1比3或根據製造商的說明使用其他專利的批盪）。
4.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5. 安排建築廢物處置。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明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6.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c. 拆除
1. 使用鋸截機鋸截將拆除批盪範圍的邊緣。
2. 使用手持機械式軋碎機拆除批盪及收回建築廢物作處置。
3.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4. 安排建築廢物處置。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明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5.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B） 牆磚／屋頂瓦片
a. 鋪設
1. 根據A)a.使用批盪。
2. 在安裝前最少24小時之前把磚浸泡在水中。
3. 使用水泥漿作為粘合劑，把磚粘合在批盪之上（水泥漿的厚度應少於3毫米）。
4. 使用水泥漿（水泥與沙的比例為1比3）作為灌漿料以填補磚／瓦片之間的縫。
5.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6. 收回建築廢物作處置。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明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7.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b. 修葺
1. 進行手錘敲擊測試以確定空心聲音有毛病的磚／瓦片的範圍。
2. 分別根據B)c.或A)c.拆除磚或批盪。
3. 就餘下的工程進行B)a.1至B)a.7的步驟。

c. 拆除
1. 使用鋸截機鋸截將拆除磚／瓦片範圍的邊緣。
2. 使用手持機械式軋碎機拆除磚及收回建築廢物作處置。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明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3.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4.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外牆飾面

聚氨酯密封劑

在金屬網舖上20 毫米水泥沙漿批盪

專利的防水層系統

混凝土邊石在頂部舖上15毫米水泥沙漿

周邊最小25毫米的空間填充冷應用密封劑

天台飾面

25 毫米1:3 水泥沙漿批盪

隔熱物料 (40毫米厚

擠壓聚苯乙烯泡沫板或同等)

20
0毫

米

50x50 水泥砂漿填縫角

雨水渠

屋頂樓板

斜水

1:3 水泥沙漿批盪

第2頁，共2頁鋪設、修葺或拆除建築物的外牆批盪、外牆牆磚或屋頂飾面

圖目:

第2.34項小型工程

屋頂飾面

a. 鋪設及修葺

1. 拆除現有屋頂飾面及清潔表面。
2. 根據製造商的說明鋪設或修葺防水層。
3. 鋪設地台批盪及飾面以避免積水。
4.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5. 拆卸臨時工程並清理工地。

c. 拆除
1. 使用手持工具拆除屋頂飾面。
2. 根據製造商的說明鋪設或修葺防水層。
3. 清理工地。

註：此工程不包括指定豁免工程第7項

詳圖 'A'

AutoCAD SHX Text
C) 屋頂飾面 



將按照原來設計固定的新主及次鋼筋

模板

支柱

將拆除的混凝土

使粗糙作新混凝土的粘接

將拆除的混凝土

等級30的混凝土
（但不可低於原有設計)

現有鋼筋

現有鋼筋現有洞口 ≤ 1平方米（將注入新等級30的混凝土，
但不可低於原有設計)

最少重疊長度（現有鋼筋直徑的56倍）

最遠距離 > 150毫米

最少重疊長度（現有鋼筋直徑的56倍）

第1頁，共2頁按照原來設計，把開有洞口的平板復原

圖目:

第2.35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需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混凝土結構作業守則2013年》

3. 所有混凝土工程需符合CS1:2010。
4. 混凝土級別及最少的混凝土保護層需分別為等級30及25毫米，但不可低於原有設計。
5. 鋼筋須為500B級別鋼筋，其特徵強度標準值為500牛頓／平方毫米並符合CS2：2012。
6. 除非另有規定，錨固及搭接部份分別為鋼筋直徑的40倍及56倍。
7. 將復原的平板的耐火時效不得少於原來設計。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 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建議承建商在工程展開前就施工詳情參閱《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2004年》第4章節(拆卸方法)。
3. 根據供應商的指令竪設鋼柱作為臨時支撐。

工序：

1. 使用手持機械式工具軋碎現有混凝土平板至小塊，至使鋼筋暴露以作重疊。
2. 固定新的鋼筋至設計的重疊距離。
3. 豎設模板及支柱後灌入混凝土。
4. 在澆鑄混凝土28天後，拆除模板及支柱。
5. 安排建築廢物處理。
6. 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明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7.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並清理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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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少重疊長度（現有鋼筋直徑的56倍） 最少重疊長度（現有鋼筋直徑的56倍）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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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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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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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

最遠距離 > 150毫米

最
遠

距
離

 >
 1

50
毫

米

將按照原來設計固定的
新主及次鋼筋

現有洞口 ≤ 1平方米

現有鋼筋

將拆除的混凝土

切面圖 A-A

第2頁，共2頁按照原來設計，把開有洞口的平板復原

圖目:

第2.35項小型工程



距離

地面水平

深
度

坡
高

斜坡

坡脊

≤30度

擋土牆

深
度

地面水平

距離

距離

地面水平

深
度

坡
高

斜坡

坡脊

>30度

深
度

距離
地面水平

牆
高

擋土牆

將被拆除的地下排水渠

現存排水渠

沙井（不是尾井）

現存排水渠

沙井（不是尾井）

堵塞原有的排水口

現存排水渠 現存排水渠

深
度

地面水平

距離

斜坡的坡腳

(坡度 >15°)

深度 ≤ 1.5米、距離 ≥ 深度

深度 ≤ 1.5米、距離 ≥ 坡高

深度 ≤ 1.5米、坡高 ≤ 3米、距離 ≥ 坡高的1.5倍

深度 ≤ 1.5米、牆高 ≤ 3米、距離 ≥ 牆高的1.5倍

拆除前 拆除後

沙井平面圖

拆除地下排水渠

深度 ≤ 1.5米、距離 ≥ 深度

拆除地下排水渠

圖目:

第2.36項小型工程

在項目2.36(b)下狀況圖 在項目2.36(f)下狀況圖

在項目2.36(c)下狀況圖

在項目2.36(e)下狀況圖

在項目2.36(g)下狀況圖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及研究所有地下設施圖則／資料。
2.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3. 工程展開前對毗鄰結構／擋土牆／斜坡／現有環境進行情況調查。
4. 如果工程需要暫停排水系統，須提前通知受影響的當事人。
5. 在附表所列地區編號3或鐵路保護區內進行挖掘工程，須在施工前事先獲得香港地下鐵路有限公司同

意。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若壕坑的深度多於1.2米，必須儘可能在挖掘前，及時安裝足夠的支撐。若壕坑的深度少於1.2米，對於

地面可以自行支撐，不需要加裝支撐。但是，如果可能存在外部載荷，或者由於存在弱地或地下水位
高而對壕坑的穩定性存在疑問，特別是在惡劣天氣下，即使挖掘深度小於1.2米，也應安裝支撐。支撐
支架的設計和安裝應參考路政署及土木工程拓展署發行的《壕坑挖掘工程指引》（2003年2月）。該指
引提供了壕坑挖掘工程支撐和排水措施的良好技術指引及實踐方法。

3. 不可以過度挖掘，或切割斜坡，或堆放太多物料在鄰近的地面，對結構或建築物產生不利影響。 如果
有任何不當的地面沉降或相鄰建築物/結構的過度偏斜，應立即暫停工程，並通知建築事務監督提出補
救建議。

4. 與挖掘工程有關的其他預防措施，參考小型工程第1.12項（1.5m <深度≤3m）或小型工程第2.11項
（0.3m <深度≤1.5m）

工序：

1. 進行挖掘及回填工程須根據第2.11項小型工程。
2. 根據圖則拆除排水渠。
3. 以防水水泥砂漿堵塞沙井內的開口。
4. 任何已拆除的水管須以稀釋的漂白水噴灑（漂白水與水比例為1比99）及用膠袋包裹作建築廢料處置。

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明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5. 對沙井進行試水以測試任何滲漏。所有排水試驗按照BS EN 1610：2015規定的方法和程序進行。
6. 回填及修整頂部。



鄰接屋頂水平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棚架

圍欄

≥
 1

米
距

離
 ≤

 5
米

煙囪支架

將被拆除的煙囪

豎設以鋼托架支撐的懸空式棚架

橫切面最小尺寸 ≤ 500毫米

切面圖A-A

拆除附於建築物外牆或位於建築物屋頂的煙囪

圖目:

第2.37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假若工程牽涉公用設施，須通知公用事業的所屬公司或部門。
3.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情況進行勘察。
4. 在任何拆卸工程展開前須由專門承建商進行石棉調查工程／拆除工程。
5.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待需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6. 在拆卸工程展開前，承建商須向建築事務監督提交工序。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
2. 拆除部分不可堆積儲存在屋頂上。
3. 竹棚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2：懸空式竹棚架
· 圖4：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工序：

1. 把煙囪管及支承建築物架切成可處理的小塊，拆卸次序應由上至下。
2. 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明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3.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包括防水層）。
4. 移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AutoCAD SHX Text
A

AutoCAD SHX Text
A



露台或簷篷
（非懸臂式平板）

將被拆除懸掛於底部的
違例構築物

以柏油大型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棚架

邊樑

露台或簷篷
（非懸臂式平板）

以柏油大型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棚架

邊樑

≥ 
1米

將被拆除的違例
構築物

地面水平

懸掛於露台或簷篷底部 固定於露台或簷篷

拆除懸掛於不是懸臂式平板的露台或簷篷底部之下的違例構築物，
或拆除固定於不是懸臂式平板的露台或簷篷的違例構築物

圖目:

第2.38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
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待需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1：行人路上雙行竹棚架及工作台
· 圖4：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工序：

1. 以手持機械式工具拆除構築物。
2. 把已拆除的構築物組件切割成可處理的小塊作建築廢料棄置。
3. 不得在簷篷或陽台上累積廢料。
4. 拆除違例構築物後，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5. 移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6. 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明的訂明設施處置廢料。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棚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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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型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棚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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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欄

拆除位於地面或平板（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上的違例單層構築物

圖目:

第2.39項小型工程

個案2：位於平板上（不包括懸臂式平板）

個案1：位於地面上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情況進行勘察。
3.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待需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2：懸空式竹棚架
· 圖4：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3. 拆除部分不可堆積儲存在屋頂上。

工序：

1. 在拆除牆壁前，拆除所有違例建築構築物內的鬆脫物。
2. 由上而下拆除違例建築構築物，所有構築物應切割成可處理的小塊（即300毫米 x 300毫米）。
3. 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明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4. 修整及復原建築物受影響範圍（包括防水層）。
5. 移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此工程不包括小型工程第3.3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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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位於圍牆或建築物入口的金屬閘

圖目:

第2.40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金屬閘的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待需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4. 工程展開前切斷電鎖裝置（如有）。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起重設備的使用須根據由勞工處發行的有關守則／指引。

工序：

1. 使用設有適當吊索的起重裝備以確保金屬閘拆除期間穩定。
2. 切斷連接金屬閘的門鉸。
3. 平放金屬閘到地面上。
4. 把金屬閘切斷成可處理的小塊及搬離工地作建築廢物處置。
5. 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明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6. 修整及復原受影響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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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頁，共2頁為建築物外牆的開口豎設、 改動、修葺或拆除自建築物外牆伸出的金屬風罩

圖目:

第2.41項小型工程

安全及預防措施 :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圖則GN-1所示的以下圖則編號：

· 圖2：懸空式竹棚架
· 圖4：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工序 :

Ａ.    豎設或改動
1. 在裝上錨固前，須移去現有飾面。
2. 如圖所示豎設金屬風罩。
3. 修整及復原受影響範圍 (包括防水層) 如有。
4.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B.     修葺:
1. 使用合適的不銹鋼絲／尼龍將防風罩臨時固定在穩固點上。
2. 移除破損的構件，按照原來設計以新構件更換。
3. 修整及復原受影響範圍 (包括防水層) 如有。
4.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C.     拆除
1. 使用手持機械式工具切碎金屬風罩至小塊。
2. 拆除工程造成的碎片需放入袋並經主建築物的通道收回作建築廢物處置。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

收費)規例》中列明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3. 修整及復原受影響範圍 (包括防水層) 如有。
4.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 :
1.   金屬風罩不可伸出任何街道。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需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3. 新結構所使用的鋼板須為S275第J0 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9的要求而鋼角須為S275第J0級別並
符合BS EN 10056的要求，並須熱鍍鋅至符合BS EN ISO 1461 : 2009的要求

4. 所有焊接口須為具有焊強度Pw＝220兆帕斯卡的全面 4毫米填角焊符合 BS EN1011。
5. 所有錨固須為「喜利得」型號 HST3-R M10 或同級（最少有效嵌入深度40毫米） 及須根據製

造商的說明安裝。
6. 兩種金屬的接合面（例如鋼和不銹鋼，鋼和鋁）應以聚氯乙烯膠布或瀝青塗料分隔。

設計荷載 :

1. 風載 = 2.87 千牛頓／平方米 ，而壓力系數為 2.0 (有效高度＝100米) 。
假設地形系數：St=1.0，風向系數：Sθ=0.85，大小系數：Ss=1.0。

準備工程 :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的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待需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4. 進行小型工程前，必須核查主結構的結構承載能力是否足夠去支承該小型工程的額外荷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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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共2頁為建築物外牆的開口豎設、 改動、修葺或拆除自建築物外牆伸出的金屬風罩

圖目:

第2.41項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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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防火閘旁提供檢修門
以容許到達檔板的葉片和
更換保險連杆系統

防火嵌固件

安裝防火閘前於
其擋板外殼使用防火密封劑

防火閘

錨栓扁鋼板

切面圖

豎設或改動通風系統中的防火閘

圖目:

第2.42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應符合以下作業守則 /標準;

· 《建築物（通風系統）規例》
· 消防處發出的通告函件及指引
· 由專門註冊承建商（通風系統工程類別）核證
· 《2011年建築消防安全守則》

準備工作：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在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安全和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2：懸空式竹棚架
· 圖4：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工序：

1. 在拆除之前切斷可能受到工程影響的所有機電設施。
2. 依據圖則安裝防火擋板。
3. 建築廢料需放入袋並經主建築物的通道收回作建築廢物處置。
4. 修整及復原受影響範圍。
5.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第1頁，共5頁為建築物外牆的開口豎設可收合的遮篷，或改動或修葺該遮篷

圖目:

第2.43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應符合以下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3. 所有鋼構件和固定件需要熱鍍鋅，符合BS EN ISO 1461：2009，最少厚度為85微米。
4. 新結構所使用的空心鋼管須為S275第J0H 級別並符合BS EN 10210的要求，鋼角須為S275第J0級別並

符合BS EN 10056的要求、鋼板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9的要求而其他的結構鋼須為
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5的要求。

5. 全部焊接符合BS EN 1011-1 2009：焊強度Pw＝220兆帕斯卡。焊條應符合BS EN ISO 2560：2009。
6. 焊接須按照BS EN ISO 9934第1部分：2016進行測試。
7. 所有結構鋼在焊接及熱鍍鋅前應進行清理確保無鏽蝕。
8. 因現場焊接損壞的區域應打磨至金屬面，塗上1層鋅底漆和2層鋅鉻黃底漆，並需根據製造商的說

明進行塗裝。
9. 所有錨栓需為「喜利得」型號 HST3-R M16或同級錨栓：

a. 在安裝任何錨栓，應使用混凝土保護層測量儀在鋼筋混凝土上測量鋼筋位置，以確保不會發
生碰撞。

b. 所有錨栓必須嚴格遵守製造商的說明及建議安裝。

c. 所有基板和尾板應直接安裝在結構混凝土上，並需除去受阻位置的批盪。
d. 基板或尾板與結構混凝土的夾縫應以水泥灌漿至強度不少於30兆帕斯卡。

10. 現有結構的混凝土等級最少為25D / 20。
11. 風載設計是根據《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最高屋頂的水平為地面起100米，可收合的遮

篷的最高高度為地面起105.5米。
12. 風載設計應為2.88千帕斯卡(有效高度＝105.5米)，而就開放式構架建築物的的個別構件壓力系數為

2.0。
假設地形系數：St=1.0，風向系數：Sθ=0.85，大小系數：Ss=1.0。

13. 兩種金屬的接合面（例如鋼和不銹鋼，鋼和鋁）應以聚氯乙烯膠布或瀝青塗料分隔。

準備工作：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在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4. 在進行小型工程之前，必須核查主結構的結構承載能力是否足夠去支承該小型工程的額外荷載。

安全和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工序：

A.    豎設
1. 根據圖則安裝結構。
2. 修整及修復受影響的區域並清潔現場。

B.    改動或修葺
1. 以手持機械式工具拆除損壞或不需要的部分。
2. 把已拆除的構築物組件切割成可處理的小塊作建築廢料棄置，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

置收費）規例》中列明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3. 按照圖則豎設改動或更換部分。
4. 修整及修復主結構受影響範圍(包括防水層)並清潔現場。

設計
1. 當該開口是
　　(i)　 門口（並非用作逃生樓梯的出口或通往露台／外廊）；或
　　(ii)　窗口（不包括機房、洗手間、浴室或廚房的窗口）。
2. 該遮篷並非固定於任何懸臂式平板。
3. 該工程不涉及改動任何其他結構構件。
4. 該遮篷不可於地面對上少於2.5米高度伸出街道。
5. 當該遮篷完全展開時與任何高度多於1.1米的牆或圍欄的水平淨空不少於500毫米。
6. 該遮篷的闊度最多比該開口的左右兩邊各超出500毫米。
7. 如該遮篷伸出於屋頂

(i) 該遮篷並無任何部分包括可收合的支架在收縮後伸出其固定的牆多於500毫米及在完全
伸展時伸 出其固定的牆多於2米；

(ii) 該遮篷並無任何部分伸出該屋頂。
8. 如該遮篷伸出於全部或部分街道之上

(i) 該遮篷並無任何部分包括可收合的支架在收縮後伸出其固定的牆多於500毫米及在完全
伸展時伸 出其固定的牆多於2.5米；

(ii) 凡街道有車路時，該遮篷與路面路邊線的水平淨空多於600毫米；及
(iii) 凡街道有行人路時，該遮篷與行人路中軸線的水平淨空多於1.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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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共5頁為建築物外牆的開口豎設可收合的遮篷，或改動或修葺該遮篷

圖目:

第2.43項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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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頁，共5頁豎設，改動或拆除地面花園的花棚

圖目:

第2.44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除有註明外，所有尺寸為毫米。
2.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3. 所有工程應符合以下作業守則 /標準: -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 《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   BS 5268-2：2002（木材結構設計規範和標準）

4. 所有選用的木材都應適合室外使用，可天然耐用亦可以根據BS 5268-5：2002的標準用防腐劑
處理。

5. 所有鋼構件和固定件需要熱鍍鋅，符合BS EN ISO 1461：2009，最少厚度為85微米。
6. 新結構所使用的空心鋼管須為S275第J0H 級別並符合BS EN 10210的要求，而鋼板須為S275第

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9的要求。
7. 全部焊接符合BS EN 1011-1 2009：焊強度Pw＝220兆帕斯卡。所有焊條應符合BS EN ISO 2560 :

2009的要求。
8. 所有焊接工作應由符合BS EN 287-1：2011的合資格焊工進行。
9. 焊接按照BS EN ISO 9934第1部分：2016進行測試。
10. 所有結構鋼在焊接及熱鍍鋅前應進行清理確保無鏽蝕。
11. 所有錨栓需為「喜利得」型號 HST3-R-M8或同級錨栓最少嵌入深度為47毫米：

a. 在安裝任何錨栓，應使用混凝土保護層測量儀在鋼筋混凝土上測量鋼筋位置，以確保不會
發生碰撞。

b. 所有錨栓必須嚴格遵守製造商的說明及建議安裝。

c. 所有基板和尾板應直接安裝在結構混凝土上，並需除去受阻位置的批盪。
d. 基板或尾板與結構混凝土的夾縫應以水泥灌漿至強度不少於30兆帕斯卡。

12. 現場焊接的區域應打磨至金屬面，塗上1層鋅底漆和2層鋅鉻黃底漆，並需根據製造商的說明
進行塗裝。

13. 現有混凝土樓板最少為混凝土等級25D / 20。

安全和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準備工作：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在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4. 在進行小型工程之前，必須核查主結構的結構承載能力是否足夠去支承該小型工程的額外荷

載。

設計參數：

1. 鋼柱風荷載設計須符合《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2. 設計的風荷載為1.59 帕斯卡(有效高度＝2.5米），而就開放式構架建築物的的個別構件壓力系數為2.0。

假設地形系數， St=1.0; 風向系數， Sθ=0.85; 尺寸大小系數，  Ss=1.0
3. 最高高度為距離地面2.5米。
4. 若拆除，露天花棚的面積不多於20平方米。
5. 若豎設或改動 -

(a) 如該花棚於指定為私人用途的花園上， 該花棚的總面積
(A) 不多於20平方米
(B) (包括所有花棚，如多於一個以上)不多於該花園面積的百分之五

(b) 如該花棚於指定為公用用途的花園上，該花棚的總面積
(A) 不多於20平方米
(B) (包括所有花棚，如多於一個以上)不多於該花園面積的百分之十

(c) 花棚任何部件與其他結構體之間距離不少於500毫米
(d) 花棚不會阻塞或影響逃生途徑及救援進出途徑。
(e) 花棚沒有可用作天花或屋頂的天花，屋頂或遮蓋。

6. 該花棚的架空支架每個開口的長度及闊度，均不少於200毫米。

工序：

A. 豎設
1. 基腳建造及的相關挖掘工程可分別參考小型工程項目2.11或2.10。
2. 在地腳鑽孔安裝錨固。
3. 根據圖則安裝錨固及豎設花棚。
4. 做好並重新安置受影響的區域並清潔現場。

B. 改動

1. 在不影響剩餘結構下，移除須改動構件及安裝/改動構件。
2. 做好並重新安置受影響的區域並清潔現場。

C. 拆除

1. 牢固地固定柱以防止突然坍塌後，依次移除次樑及主樑。
2. 拆除柱及底部。
3. 把構件切成小塊當建築廢物處理。
4. 建築廢料棄置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明的訂明設施處置。
5. 修整及復原受影響的區域 (包括防水層)。
6. 移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2.75米

2.15 米

1.
2米

1.
8米

詳圖 1

100 X 100 X 5 毫米厚方形空
心鋼管

100 X 50 X 5 毫米方形空心
鋼管

100 X 50 毫米木條
300毫米中至中

150 X 50 毫米木樑由2粒直徑10毫
米的鍍鋅固定螺栓安裝在柱上

地面水平

20
0毫

米

≥ 200毫米

與其他構築物距離
 ≥ 500毫米

300毫米 300毫米

1.8米

1.2米

550X550X500毫米 基腳
(挖掘及地腳建造參閱小型工程項目2.10及2.11)

≤
 2

.5
米

50
0毫

米

平面圖

切面圖 "A"-"A"

第2頁，共5頁豎設，改動或拆除地面花園的花棚

圖目:

第2.44項小型工程

AutoCAD SHX Text
"A"

AutoCAD SHX Text
"A"

AutoCAD SHX Text
"B"B""

AutoCAD SHX Text
"B"B""

AutoCAD SHX Text
"C"

AutoCAD SHX Text
"C"



220毫米

25
毫

米
12

5 毫
米

10
0 毫

米
30

毫
米

木材柱頂

80毫米長 12毫米直徑螺尖釘

100 X 50 X 5 毫米厚方形空心鋼管

詳圖 2

所有面用4毫米填角焊

100 X 50 X 5 毫米厚方形空心鋼管

100 X 100 X 5 毫米厚方形空心鋼管

100毫米

10
0毫

米

50毫米25毫米 25毫米

2片 50 X 150 毫米木材用沉頭固定
螺栓夾著中間的方形空心鋼管

50毫米 50毫米

50毫米

50 X 150 毫米 木材

10毫米直徑鍍鋅固定螺栓
(最少嵌入深度 = 70毫米)

15
0毫

米
15

0毫
米

100 X 100 X 5 毫米厚
方形空心鋼管

50 X 200毫米 木材

10毫米直徑鍍鋅固定螺栓
(最少嵌入深度 = 70毫米)

10
0毫

米

100毫米50毫米 50毫米

50
毫

米
50

毫
米

160毫米30毫米 30毫米

16
0毫

米
毫

米
30

毫
米

220毫米

22
0毫

米

220 X 220 X 8毫米厚鍍鋅鋼板

全面4毫米填角焊

4顆 喜得利 HST3-R M8 或同
級 (最少嵌入深度 = 47毫米)

100x100x5毫米厚方形空心鋼管

550毫米

55
0毫

米

詳圖 1

詳圖 2
(鋼樑與鋼柱連接標準詳圖)

切面圖 "D" - "D"切面圖 "C" - "C"切面圖 "B"-"B"

第3頁，共5頁豎設，改動或拆除地面花園的花棚

圖目:

第2.44項小型工程

AutoCAD SHX Text
"E"

AutoCAD SHX Text
"E"



100X100X5毫米厚方形空心鋼管

4枚 喜得利 HST3-R M8 或同級固定
220X220X8毫米厚鋼板

強度不少於30兆帕斯卡的灌漿

550毫米

50
0毫

米

3T16 頂鐵及底鐵

3T12

3T12

50毫米碟級別 20/20 混凝土地基墊層

切面圖 "E"-"E"

第4頁，共5頁豎設，改動或拆除地面花園的花棚

圖目:

第2.44項小型工程



圍欄

100 X 50 毫米木條
300毫米 中至中

150 X 50毫米木樑由2粒直徑10毫
米的鍍鋅沉頭螺栓安裝在柱上

2.1米

2.75米

圍欄

地面水平

與其他構築物距離
 ≥ 500毫米

≤
 2

.5
米

立面圖

第5頁，共5頁豎設，改動或拆除地面花園的花棚

圖目:

第2.44項小型工程



第1頁，共4頁於建築物屋頂豎設， 改動或拆除花棚

圖目:

第2.45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應符合以下作業守則 /標準; -
· 《建築物（建造）規例》及《建築物（規劃）規例》
·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 《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則》
· BS 5268-2：2002（木材結構設計規範和標準）

3. 所有選用的木材都應適合室外使用，可天然耐用亦可以根據BS 5268-5：2002的標準用防腐劑處
理。

4. 所有鋼構件和固定件需要熱鍍鋅，符合BS EN ISO 1461：2009，最少厚度為85微米。
5. 新結構所使用的空心鋼管須為S275第J0H 級別並符合BS EN 10210的要求，鋼角須為S275第J0級

別並符合BS EN 10056的要求、鋼板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9的要求而其他的結構鋼
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5的要求。

6. 全部焊接符合BS EN 1011-1 2009：焊強度Pw＝220兆帕斯卡。所有焊條應符合BS EN ISO 2560 :
2009的要求。

7. 所有焊接工作應由符合BS EN 287-1:2011的合格焊工進行。
8. 焊接應按照BS EN ISO 9934 第1部分：2016的合資格焊工進行。
9. 所有結構鋼在焊接及熱鍍鋅前應進行清理確保無鏽蝕。
10. 因現場焊接損壞的區域應打磨至金屬面，塗上1層鋅底漆和2層鋅鉻黃底漆，並需根據製造商的

說明進行塗裝。
11. 所有錨栓需為「喜利得」型號 HST3-R M16或同級錨栓：

a. 在安裝任何錨栓，應使用混凝土保護層測量儀在鋼筋混凝土上測量鋼筋位置，以確保不

會發生碰撞。
b. 所有錨栓必須嚴格遵守製造商的說明及建議安裝。

c. 所有基板和尾板應直接安裝在結構混凝土上，並需除去受阻位置的批盪。
d. 基板或尾板與結構混凝土的夾縫應以水泥灌漿至強度不少於30兆帕斯卡。

12. 現有結構的最小混凝土等級為25D/20.
13. 風荷載設計須符合《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則》。屋頂最大高度距離現有地面水平100

米，而花棚最大高度距離現有地面水平102.5米。
14. 設計的風荷載為2.87千牛頓／平方米 (有效高度= 100米 + 2.5米) 而就開放式構架建築物的的個別

構件壓力系數為2.0
假設地形系數：St=1.0，風向系數：Sθ=0.85，大小系數：Ss=1.0

15. 除有註明外，所有尺寸為毫米。
16. 兩種金屬的接合面（例如鋼和不銹鋼，鋼和鋁）應以聚氯乙烯膠布或瀝青塗料分隔。

安全和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不可堆積儲存建築材料在屋頂上。
3.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2 懸空式竹棚架
· 圖4 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設計參數：

1. 若拆除，露天花棚的面積不多於20平方米。
2. 若豎設或改動 -

a. 如該花棚位於建築物公用部分上，在該工程完成時
A. 每個位於該公用部分的花棚所覆蓋的面積，均不超過5平方米；及
B. 各個位於該公用部分的花棚所覆蓋的面積的總和，不超過該部分總面積的5%

b. 如該花棚並非位於建築物公用部分的部分(非公用部分)，在該工程完成時
A. 每個位於該非公用部分的花棚所覆蓋的面積，均不超過5平方米；及
B. 各個位於該非公用部分的花棚所覆蓋的面積的總和，既不超過20平方米，亦不超過該部分總

面積的5%
c. 花棚任何部分不可高於建築物的最高點；
d. 該花棚的架空支架每個開口的長度及闊度，均不少於200毫米；
e. 花棚不影響逃生路徑及救援進出途徑；
f. 花棚不影響屋頂排水系統；
g.  若屋頂在土地註冊署的文件裡分為不同部分，屋頂面積為花棚所處屋頂的面積；
h. 花棚並無任何部分伸出該建築物的外牆；
i. 該花棚與任何其他構築物之間的水平淨空，均不少於500毫米。

準備工作：

1.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2.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在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3. 進行小型工程前，須就安裝花棚的額外荷載為支承它的主構築物作結構評估。

工序：

A. 豎設
1. 依圖則豎設結構。
2. 修整及復原受影響的區域 (包括防水層) 並清潔現場。

B. 改動
1. 移除損壞構件及更換相同的構件。
2. 修整及復原受影響的區域 (包括防水層) 並清潔現場。

C. 拆除
1. 牢固地固定柱以防止突然坍塌後，依次移除次樑及主樑。
2. 拆除柱及底部。
3. 把構件切成小塊當建築廢物處理。
4. 建築廢料棄置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明的訂明設施處置。
5. 修整及復原受影響的區域 (包括防水層)。
6. 移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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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頁，共3頁 豎設、 改動於建築物內的金屬通風管道或相關的承托支架

圖目:

第2.46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應符合以下作業守則 /標準; -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 《2011年建築消防安全守則》

3. 通風管道總重量最多為50公斤/米及設計荷載為0.75千帕斯卡。
4. 所有鋼構件和固定件需要熱鍍鋅，符合BS EN ISO 1461：2009，最少厚度為85微米。
5. 現有結構的最小混凝土等級為25D / 20。
6. 新結構所使用的鋼板須為S275第J0 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9的要求，鋼角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56的要求而其他的結構鋼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5的要求。
7. 全部焊接符合BS EN 1011-1：2009焊強度Pw＝220兆帕斯卡。焊條應符合BS EN ISO 2560：2005。
8. 所有焊接工作應由符合BS EN 287-1：2004的合資格焊工進行。
9. 焊接按照BS EN ISO 9934第1部分：2001進行測試。
10. 所有結構鋼在焊接及熱鍍鋅前應進行清理確保無鏽蝕。
11. 因現場焊接損壞的區域應打磨至金屬面，塗上1層鋅底漆和2層鋅鉻黃底漆，並需根據製造商的說明進行

塗裝。
12. 除另有註明外，所有焊接口需為全面4毫米填角焊。
13. 所有錨固螺栓的最少嵌入至混凝土深度為47毫米。
14. 所有錨栓須為不銹鋼：

a. 在安裝任何錨栓，應使用混凝土保護層測量儀在鋼筋混凝土上測量鋼筋位置，以確保不會發生碰撞。
b. 所有錨栓必須嚴格遵守製造商的說明及建議安裝。

c. 所有基板和尾板應直接安裝在結構混凝土上，並需除去受阻位置的批盪。
15. 安裝任何錨固螺栓的現有混凝土樓板的最小厚度為100毫米。
16. 除另有註明外，所有螺栓及螺栓母符合BS EN ISO 4190第4.6級別。
17. 除另有註明外，所有尺寸為毫米。
18. 兩種金屬的接合面（例如鋼和不銹鋼，鋼和鋁）應以聚氯乙烯膠布或瀝青塗料分隔。

準備工作：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参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在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4. 在進行小型工程之前，必須核查主結構的結構承載能力是否足夠去支承該

小型工程的額外荷載。

安全和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工序：
A. 豎設
1. 按照圖則豎設結構。
2.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包括防水層) 並清理工地。

B. 改動
1. 拆除損壞的組件，更換為相同尺寸的組件。
2. 以手持機械式工具拆除損壞或不需要的部分。
3. 按照圖則豎設結構。
4.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包括防水層)並清理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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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說明:

1. 金屬通風管道應符合BS EN 1505：1998標準。
2. 通風管道可以透過起皺減少噪音的產生。
3. 通風管道及隔音的設計應考慮使用用途，空氣壓力密封性及隔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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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頁，共2頁於地面或建築物屋頂豎設或改動室外金屬通風管道或相關的承托支架

圖目:

第2.47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應符合以下作業守則 /標準; -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 《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3. 所有鋼構件和固定件需要熱鍍鋅，符合BS EN ISO 1461：2009，最少厚度為85微米。
4. 現有的混凝土需為等級30D/25。
5. 新結構所使用的鋼板須為S275第J0 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9的要求，鋼角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56的要求而其他的結構鋼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5的要求。
6. 全部焊接符合BS EN 1011-1：2009，焊強度Pw＝220兆帕斯卡。焊條應符合BS EN ISO 2560：2005。
7. 所有焊接工作應由符合BS EN 287-1：2004的合資格焊工進行。
8. 焊接按照BS EN ISO 9934第1部分：2001進行測試。
9. 所有結構鋼在焊接及熱鍍鋅前應進行清理確保無鏽蝕。
10. 因現場焊接損壞的區域應打磨至金屬面，塗上1層鋅底漆和2層鋅鉻黃底漆，並需根據製造商的說明進行

塗裝。
11. 除有註明外，所有焊接口需為全面4毫米填角焊。
12. 所有錨栓需為不銹鋼製造：

a. 在安裝任何錨栓，應使用混凝土保護層測量儀在鋼筋混凝土上測量鋼筋位置，以確保不會發生碰撞。
b. 所有錨栓必須嚴格遵守製造商的說明及建議安裝。

c. 所有基板和尾板應直接安裝在結構混凝土上，並需除去受阻位置的批盪。
d. 基板或尾板與結構混凝土的夾縫應以水泥灌漿至強度不少於30兆帕斯卡。

13. 風荷載設計符合《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14. 混凝土地台的等級不小於25D/20。 設計風載為2.86 千伯斯卡 (有效高度 =100m) ，開放結構的個別構件壓

力系數Cp = 2.0。
假設地形系數：St=1.0，風向系數：Sθ=0.85，大小系數：Ss=1.0。

15. 現有的混凝土須為最少150毫米厚以安裝錨固螺栓。
16. 兩種金屬的接合面（例如鋼和不銹鋼，鋼和鋁）應以聚氯乙烯膠布或瀝青塗料分隔。

安全和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不可堆積儲存建築材料在屋頂上。

準備工作：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在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4. 進行小型工程前，須就安裝小型工程的額外荷載為支承它的主構築物作結構足夠性評估。

工作程序：

A.    豎設
1. 根據圖紙豎設結構。
2.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包括防水層)，並清理工地。

B.     改建
1. 以手持機械式工具拆除不需要部份。
2. 打碎成可處理的小塊及作建築廢物處置。
3. 依新設計豎設改動部份。
4.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包括防水層)，並清理工地。
5. 拆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此工程不包括指定豁免工程第 2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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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型柏油帆布及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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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葺／更換／拆除金屬覆蓋層

第1頁，共2頁修葺，更換或拆除室外金屬覆蓋層

圖目:

第2.48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需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 《混凝土結構作業守則2013年》

3. 所有錨固須根據製造商的說明安裝。
4. 兩種金屬的接合面（例如鋼和不銹鋼，鋼和鋁）應以聚氯乙烯膠布或瀝青塗料分隔。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如有工程涉及公用設施，通知公用事業的所屬公司或部門。
4.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待需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5. 在進行小型工程之前，必須核查主結構的結構承載能力是否足夠去支承該小型工程的額外荷載。
6. 安裝鋼架前需移除現有的批盪或灰泥面。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1：行人路上雙行竹棚架及工作台
· 圖4：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工序：
A. 豎設及修葺
1. 拆除已破損的鑲板及支架並根據示有設計更換同尺寸鑲板及支架。
2. 按需要檢查及維修鑲板後的接駁位置和結構。
3.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4.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B. 拆除
1. 用手持工具在不影響剩餘覆蓋層情況下拆除金屬覆蓋層和支架成小塊。
2. 建築廢料棄置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明的訂明設施處置。
3.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4.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此工程不包括小型工程第3.3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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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康寧 795 密封膠或同級

2亳
米

連接板

焊接

主板(切面角度
∠ 45°)

鋼板的厚度不少
於副支架的構件

    填角焊固定

在牆或天花上的副支架

詳圖 B

詳圖 A

填角焊詳圖切面圖 '1'-'1'

第2頁，共2頁修葺，更換或拆除室外金屬覆蓋層

圖目:

第2.48項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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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機及其相關的管道
(重量≤150公斤)

3顆「喜利得」型號HST-3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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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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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利得」型號HST3-R
M12錨栓或同級錨栓

（最少有效嵌入深度70
毫米）

4.6級別 M8 螺栓，螺帽
及墊圈

40 x 40 x 4mm 毫米拉桿鋼角

70 x 70 x 8 毫米鋼角

外牆

平面圖

立面圖 - 支承空調機的金屬構築物

第1頁，共2頁豎設或改動自建築物外牆伸出的用於支承空調機、照明裝置或公共電訊服務的天線或收發器的承托支架

圖目:

第2.49項小型工程

荷載設計：
1. 風載＝2.86千牛頓／平方米，而力系數為2.0  (有效高度＝100米)

假設地形系數：St=1.0，風向系數：Sθ=0.85，大小系數：Ss=1.0

準備工作：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在進行小型工程之前，必須核查主結構的結構承載能力是否足夠去支承該小型工程的額外荷載。

安全和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2：懸空式竹棚架
· 圖4：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工序：
1. 除去所有表面批盪至結構混凝土面。
2. 根據圖紙安裝結構。
3. 修理好並復原受影響的區域(包括防水層)及清潔現場。

註：此工程不包括小型工程第3.27項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應符合以下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 《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3. 現有結構的最小混凝土等級為25D / 20。
4. 新結構所使用的鋼板須為S275第J0 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9的要求，鋼角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56的要求而其他的結構鋼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5的要求，並須熱鍍鋅最少厚度為85微
米至符合BS EN ISO 1461 : 2009的要求。

5. 全部焊接為全面4毫米填角焊並符合BS EN 1011-1 2009：焊強度Pw＝220兆帕斯卡。焊條應符合BS EN
ISO 2560：2005。所有焊接工作應由符合BS EN 287-1：2004的合資格焊工進行。焊接須按照BS EN ISO
9934第1部分：2001進行測試。

6. 所有結構鋼在焊接及熱鍍鋅前應進行清理確保無鏽蝕。
7. 因現場焊接損壞的區域應打磨至金屬面，塗上1層鋅底漆和2層鋅鉻黃底漆，並需根據製造商的說明進行

塗裝。
8. 除另外說明，所有螺栓、螺帽及墊圈須為等級4.6第級至BS 3962:2001或 BS 4190:2001。
9. 所有錨栓需為不銹鋼製造：

a. 在安裝任何錨栓，應使用混凝土保護層測量儀在鋼筋混凝土上測量鋼筋位置，以確保不會發生碰
撞。

b. 所有錨栓必須嚴格遵守製造商的說明及建議安裝。
c. 所有基板和尾板應直接安裝在結構混凝土上，並需除去受阻位置的批盪。

10. 所有錨栓「喜利得」型號HST3-R M12或同級錨栓，必須嚴格遵守製造商的規範和建議安裝。
11. 構築物不能影響逃生途徑及救援進出途徑。
12. 構築物不能影響排水系統
13. 兩種金屬的接合面（例如鋼和不銹鋼，鋼和鋁）應以聚氯乙烯膠布或瀝青塗料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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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共2頁豎設或改動自建築物外牆伸出的用於支承空調機、照明裝置或公共電訊服務的天線或收發器的承托支架

圖目:

第2.49項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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豎梯

現有用作保養通道的室外金屬構
築物將被修葺、更換、或拆除

安全環

管道井

管道井

豎梯

安全環

將被修葺、更換、或拆除現有用
作保養通道的室外金屬構築物

管道井管道井

鋼平台平面圖 切面圖 1

按原本設計修葺、更換或拆除用作保養通道的室外金屬構築物

圖目:

第2.50項小型工程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拆除部分不可堆積儲存在屋頂上。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2：懸空式竹棚架
· 圖4：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工序：

1. 在拆除之前切斷可能受到工程影響的所有機電設施。
2. 用氧乙炔切割或手持機械式工具切割須更換的鋼組件成小塊，並不影響餘下構件。
3. 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明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4. 修整及更換鋼組件復原受影響範圍的任何有需要地方（包括防水層）。
5. 拆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應符合以下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 規例》
·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 《建築物外部維修安全設計作業守則2021》

3. 新結構所使用的空心鋼管須為S275第J0H 級別並符合BS EN 10210的要求，鋼角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56，鋼板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9的要求而其他的結構鋼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5的要求，並須熱鍍鋅至最少85微米厚至符合BS EN ISO 1461 : 2009的要求。

4. 全部焊接符合BS EN 1011-1 2009，所有焊接工作應由合資格焊工進行。
5. 所有焊接口須為具有焊強度Pw＝220兆帕斯卡（焊條等級50）的全面3毫米填角焊，及所有焊條應符合BS EN

ISO 2560：2009。
6. 兩種金屬的接合面（例如鋼和不銹鋼，鋼和鋁）應以聚氯乙烯膠布或瀝青塗料分隔。

準備工作：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假若工程牽涉公用設施，須通知公用事業的公司或所屬部門。
3.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4.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在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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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欄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塑膠
網覆蓋的棚架

豎設或改動的鋼豎梯

面板

立面圖

豎設或改動室外豎梯

圖目:

第2.51項小型工程 第1頁，共4頁

準備工作：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如有工程涉及公用設施，通知公用事業的所屬公司或部門。
3.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4.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在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5. 進行小型工程前，必須核查主結構的結構承載能力是否足夠去支承該小型工程的額外荷載。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
2. 不可堆積物料儲存在屋頂上
3.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4：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工序：

1. 按圖則安裝豎梯。
2.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包括防水層）。
3. 拆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 此工程不包括指定豁免工程第28項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應符合以下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 《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 《建築物外部維修安全設計作業守則2021》

3. 新結構所使用的空心鋼管須為S275第J0H 級別並符合BS EN 10210的要求，鋼角須為S275第J0級

別並符合BS EN 10056的要求、鋼板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9的要求而其他的結構

鋼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5的要求，並須熱鍍鋅至最少85微米厚至符合BS EN ISO

1461 : 2009的要求。

4. 全部焊接符合BS EN 1011-1：2009， 所有焊接工作應由合資格焊工進行。

5. 所有焊接口須為具有焊強度Pw＝220兆帕斯卡（焊條等級50）的全面3毫米填角焊。所有焊條應

符合BS EN ISO 2560 : 2009的要求。

6. 所有錨栓為「喜利得」型號HST3-R M8或同級，必須遵守製造商的規格裝。

7. 兩種金屬的接合面（例如鋼和不銹鋼，鋼和鋁）應以聚氯乙烯膠布或瀝青塗料分隔。

荷載設計:
1. 風載＝2.87千帕斯卡，壓力系數為2.0  (有效高度＝100 米 + 4 米)

假設地形系數：St=1.0，風向系數：Sθ=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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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共4頁豎設或改動室外豎梯

圖目:

第2.51項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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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毫米直徑已上漆鍍鋅直身鋼管焊接
至連接板

4顆「喜利得」型號HST3-R M8或同級
(有效嵌入深度為47毫米)

40毫米直徑已上漆鍍鋅直身鋼管

40毫米直徑鍍鋅鋼管承接用對接焊至連接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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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及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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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顆「喜利得」型號HST3-R M8或同級
(有效嵌入深度為47毫米)

40毫米直徑已上漆鍍鋅直身鋼管焊接
至連接板

強度不少於30兆帕斯卡灌漿

強度不少於30兆帕斯卡灌漿

第3頁，共4頁豎設或改動室外豎梯

圖目:

第2.51項小型工程

切面圖　2-2 詳圖　2 切面圖　4-4

切面圖 1-1 詳圖　1
切面圖 3-3

AutoCAD SHX Text
2

AutoCAD SHX Text
2



120毫米

12
0毫

米

37
5 

毫
米

76
0 毫

米

120毫米

12
0毫

米

120 毫米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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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頁，共4頁豎設或改動室外豎梯

圖目:

第2.51項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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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頁，共2頁於地面豎設／改動／修葺或拆除戶外花槽，水池或噴泉

圖目:

第2.52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需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混凝土結構作業守則2013年》

3. 所有混凝土工程需符合CS1:2010，混凝土級別為C35。
4. 鋼筋須為高強度鋼筋(以”T”作表示) 屈服應力達至500兆帕斯卡 (500B級別)。
5. 混凝土表層為40毫米。
6. 鋼筋須符合CS2: 2012，並需根據BS 4466作屈曲。
7. 容許的地面承壓為最多50千帕斯卡。

設計荷載：

1. 風載 = 1.59 千帕斯卡(有效高度 = 2.5米) 壓力系數為 2.1
假設地形系數：St=1.0，風向系數：Sθ=0.85，大小系數：Ss=1.0。

準備工作：

1. 工程展開前取得或研究所有地下設施圖則或資料。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待需進行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4. 進行小型工程前，須就安裝小型工程的額外荷載為支承它的主構築物作結構評估。

安全和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工序:
A. 豎設
1. 挖掘至花槽地基的基底水平 (參閱小型工程項目2.11)。
2. 如需要鋪設地基墊層。
3. 豎設模板及就固定花槽/噴泉的鋼筋。
4. 澆鑄地基及花槽/噴泉牆的混凝土。(參閱小型工程第2.10項)
5. 在澆鑄混凝土24小時後，拆除模板並清潔現場。
6. 如是水池或噴泉，需要加上防水層。

B. 改動或修葺
1. 從花槽，水池或噴泉中清除土壤或水。
2. 於需修葺/改動的範圍使用手持機械式工具鋸截及鑿開飾面／混凝土至使鋼筋暴露。
3. 去除鋼筋上的鏽跡，並在鋼筋上塗底漆。如果在除鏽後發現腐蝕的鋼筋明顯小於其原來尺寸，則需要

更換相同尺寸的鋼筋。現有/新鋼筋的搭接長度取決於修補砂漿的類型及根據製造商的說明。
4. 根據製造商的說明，使用粘合塗層和專利的修補砂漿系統。
5. 在垂直和水平鋼筋重覆採用步驟1至3。
6. 在改動或加建新部分可依據上面的豎設工序。
7. 修補和復原受影響的區域（包括防水層）。
8. 移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C. 拆除
1. 從花槽，水池或噴泉中清除土壤或水。
2. 從頂部切割花盆，水池或噴泉成可處理的小塊作建築廢料棄置。
3. 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明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4. 修補和復原受影響的區域。
5. 拆除臨時保護並清理工地。

註：此工程不包括指定豁免工程第2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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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共2頁於地面豎設／改動／修葺或拆除戶外花槽，水池或噴泉

圖目:

第2.52項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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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頁，共2頁豎設或改動於地面上的室外支柱

圖目:

第2.53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應符合以下作業守則 /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混凝土結構作業守則2013年》
·《基礎作業守則2017年》
· BS EN 40-3-1:2013 地形因素調整，平均重現期及參考風壓

3. 現有結構的最小混凝土等級為30D / 20。
4. 所有鋼構件和固定件需要熱鍍鋅，符合BS EN ISO 1461：2009，最少厚度為85微米。
5. 新結構所使用的空心鋼管須為S275第J0H 級別並符合BS EN 10210的要求而鋼板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

合BS EN 10029的要求。
6. 全部焊接符合BS EN 1011-1：2009：焊強度Pw＝220兆帕斯卡。焊條應符合BS EN ISO 2560：2009。
7. 所有焊接工作應由符合BS EN 287-1：2004的合資格焊工進行。
8. 焊接按照BS EN ISO 9934第1部分：2001進行測試。
9. 所有結構鋼在焊接及熱鍍鋅前應進行清理確保無鏽蝕。
10. 因現場焊接損壞的區域應打磨至金屬面，塗上1層鋅底漆和2層鋅鉻黃底漆，並需根據製造商的說明進

行塗裝
11. 現有的混凝土等級假設為等級C30及有75毫米混凝土保護層。
12. 鋼筋為等級500並符合CS2 ：2012。
13. 所有錨栓需為不銹鋼製造：

a. 在安裝任何錨栓，應使用混凝土保護層測量儀在鋼筋混凝土上測量鋼筋位置，以確保不會發生碰
撞。

b. 所有錨栓必須嚴格遵守製造商的說明及建議安裝。
c. 所有基板和尾板應直接安裝在結構混凝土上，並需除去受阻位置的批盪。
d. 基板或尾板與結構混凝土的夾縫應以水泥灌漿至強度不少於30兆帕斯卡。

14. 兩種金屬的接合面（例如鋼和不銹鋼，鋼和鋁）應以聚氯乙烯膠布或瀝青塗料分隔。

安全和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該杆不會阻塞或影響逃生途徑及救援進出途徑。

設計參數：

1. 設計荷載:
a. 設計恆荷載= 支柱的重量 = 150 公斤
b. 設計風荷載:

   根據《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i. 設計風載 = 1.77千帕斯卡(有效高度＝5米)
 ii. 壓力系數，  開放式構架建築物的的個別構件壓力系數為2.0

假設地形系數：St=1.0，風向系數：Sθ=0.85，大小系數：Ss=1.0。
     根據作業守則BS EN 40-3-1: 2013， 地形因素調整f，平均重現期及參考風壓 q(10):
  i. 設計風載 = 2.72千帕斯卡， 參考風壓 q(10) = 1.095千帕斯卡 及地形類別 I
  ii. 形狀系數, C = 0.75。
2. 支柱最高高度從地面計為5米。
3. 每個支柱的總重量（不包括底座如有），不多於150公斤。

準備工作：

1.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2.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在進行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3. 在進行小型工程之前，必須核查主結構的結構承載能力是否足夠去支承該小型工程的額外荷

載。

工序：

A. 豎設

1. 挖掘到支柱地基的基底水平 (請參閱第2.11項小型工程)。
2. 建造基腳(請參閱第2.10項小型工程)。
3. 根據圖則安裝支柱。
4. 修補和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並清理工地。

B. 改動

1. 打碎支柱成可處理的小塊及作建築廢物處置。
2. 依新設計改動支柱。
3.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並清理工地。

註：此工程不包括指定豁免工程第17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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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頁，共2頁豎設或改動於建築物屋頂上的支柱

圖目:

第2.54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應符合以下作業守則 /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 BS EN 40-3-1:2013 地形因素調整，平均重現期及參考風壓

3. 現有結構的最小混凝土等級為25D / 20。
4. 所有鋼構件和固定件需要熱鍍鋅，符合BS EN ISO 1461：2009，最少厚度為85微米。
5. 新結構所使用的空心鋼管須為S275第J0H 級別並符合BS EN 10210的要求而鋼板須為S275第J0級

別並符合BS EN 10029的要求。
6. 全部焊接符合BS EN 1011-1：2009：焊強度Pw＝220兆帕斯卡。焊條應符合BS EN ISO

2560：2009。
7. 所有焊接工作應由符合BS EN 287-1：2004的合資格焊工進行。
8. 焊接按照BS EN ISO 9934第1部分：2001進行測試。
9. 所有結構鋼在焊接及熱鍍鋅前應進行清理確保無鏽蝕。
10. 因現場焊接損壞的區域應打磨至金屬面，塗上1層鋅底漆和2層鋅鉻黃底漆，並需根據製造商

的說明進行塗裝
11. 所有錨栓需為不銹鋼製造：

a. 在安裝任何錨栓，應使用混凝土保護層測量儀在鋼筋混凝土上測量鋼筋位置，以確保不
會發生碰撞。

b. 所有錨栓必須嚴格遵守製造商的說明及建議安裝。
c. 所有基板和尾板應直接安裝在結構混凝土上，並需除去受阻位置的批盪。
d. 基板或尾板與結構混凝土的夾縫應以水泥灌漿至強度不少於30兆帕斯卡。

12. 除另有註明外，所有尺寸為毫米。
13. 兩種金屬的接合面（例如鋼和不銹鋼，鋼和鋁）應以聚氯乙烯膠布或瀝青塗料分隔。

安全和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該杆不會阻塞或影響逃生途徑及救援進出途徑。
3. 該杆不會影響排水系統。

設計參數：

1. 設計荷載:
a. 設計恆荷載= 支柱的重量 = 100 公斤
b. 設計風荷載:

   根據《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i. 設計風載 = 2.87千帕斯卡(有效高度＝100+2.5米)
 ii. 壓力系數，  開放式構架建築物的的個別構件壓力系數為2.0

假設地形系數：St=1.0，風向系數：Sθ=0.85，大小系數：Ss=1.0。
     根據作業守則BS EN 40-3-1: 2013， 地形因素調整f，平均重現期及參考風壓 q(10):
  i. 設計風載 = 5.46千帕斯卡， 參考風壓 q(10) = 1.095千帕斯卡 及地形類別 I
  ii. 形狀系數, C = 0.52。
2. 支柱最高高度為2.5米(從屋頂水平計)。
3. 支承支柱的屋頂樓板厚度最少為150毫米。
4. 該支柱並無任何部分伸出該建築物的外牆。
5. 該支柱並無任何部分超過該建築物的最高點。

準備工作：

1.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2.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在進行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3. 在進行小型工程之前，必須核查主結構的結構承載能力是否足夠去支承該小型工程的額外荷載。

工序：

1. 根據圖則安裝支柱。
2. 修補和復原受影響的區域並清潔現場。
3. 修補屋頂防水層

註：此工程不包括小型工程項目第3.5項4 或指定豁免工程第 19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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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共2頁豎設或改動於建築物屋頂上的支柱

圖目:

第2.54項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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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頁，共3頁建築物屋頂上豎設或改動實心圍牆

圖目:

第2.55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應符合以下作業守則 /標準; -

· 《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 BS 5628 － 2005年石材使用作業守則第1部分：無配筋石材的結構使用
· YTONG AAC 磚牆或同級的規格及施工說明書

3. 新結構所使用的鋼板須為S275第J0 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9的要求而其他的結構鋼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5的要求，並須熱鍍鋅至最少厚度為85微米符合BS EN ISO 1461 : 2009的要求。

4. 全部焊接符合BS EN 1011-1 2009：焊強度Pw＝220兆帕斯卡的5毫米全面填角焊，焊條應符合BS EN ISO
2560：2009。

5. 所有錨固螺栓（喜得利HST3-R-M16或同級），並需根據製造商的說明進行安裝。
6. 所有YTONG ACC磚或同級實心磚須符合BS 6073-1所訂實心磚的規格，最少抗壓強度為4兆帕斯卡及密度不多

於每立方米650公斤。
7. 指定砂漿須為BS 5628-1圖表1所訂明的級別(ii)，而工地測試的第28天抗壓強度須達為4.5兆帕斯卡。
8. 現有的混凝土等級假設為等級 30及有75毫米混凝土保護層。
9. 兩種金屬的接合面（例如鋼和不銹鋼，鋼和鋁）應以聚氯乙烯膠布或瀝青塗料分隔。

設計荷載：
1. 風荷載為2.87千帕斯卡，壓力系數CP為3.4(A區) 及 2.1 (非A區) (有效高度＝100米+1.5米)。

假設地形系數：St=1.0，風向系數：Sθ=0.85，大小系數：Ss=1.0。

安全和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準備工作：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在進行小型工程之前，必須核查主結構的結構承載能力是否足夠去支承該小型工程的額外荷載。

工序：
A. 　豎設
1. 於現有結構鑽孔。
2. 依圖則安裝銷杆。
3. 豎設磚牆。
4.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包括防水層)，並清理工地。

B.　 改動
1. 由上至下 打碎牆身成可處理的小塊作建築廢物處置。
2. 加上新的樑/銷杆或更換現有樑/暗銷杆。
3. 依新設計改動磚牆。
4.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包括防水層)，並清理工地。

註：
1. 該工程不屬小型工程第3.55項或指定豁免工程第20項。
2. 該牆並無任何部分伸出該建築物的外牆。
3. 該牆並無任何部分超過該建築物的最高點。
4. 該牆不附於該建築物的外牆或防護欄障。
5. 該牆並無任何部分被可收合的遮篷遮蓋或在遮篷完全伸展時水平淨空500毫米範圍內。
6. 加建牆壁的總長度，以該天台面積每平方米計不多於0.3米。
7. 不會阻塞或影響屋頂逃生途徑及救援進出途徑及排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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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建牆總長度 ≤ 0.3米每平方米計屋頂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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豎設實心圍牆

第2頁，共3頁建築物屋頂上豎設或改動實心圍牆

圖目:

第2.55項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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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

圖標

（根據小型工程項目2.55豎設的實心牆）

屋頂面積 = 50m2

e.g. 屋頂每平方米面積新增牆的總長度
= 1米 + 3米 + 10米

     50 平方米
= 0.26米 < 0.3米

註：
1. 新建牆壁的總長度，是指批准的圖則上所示的屋頂上非承重牆的總長度與進行小型工程後量度得的總長度之差。
2. 牆面飾面不計入牆壁厚度。

屋頂

3m
1m

第3頁，共3頁建築物屋頂上豎設或改動實心圍牆

圖目:

第2.55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應符合以下作業守則 /標準; -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 《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 《2011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

3.  現有結構的最小混凝土等級為25D / 20。
4.  所有鋼構件和固定件需要熱鍍鋅，符合BS EN ISO 1461：2009，最少厚度為85微米。
5. 新結構所使用的空心鋼管須為S275第J0H 級別並符合BS EN 10210的要求、鋼板須為S275第J0級

別並符合BS EN 10029的要求而其他的結構鋼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5的要求。
6. 全部焊接符合BS EN 1011-1 2009：焊強度Pw＝220兆帕斯卡。焊條應符合BS EN ISO

2560：2009。
7. 所有焊接工作應由符合BS EN 287-1：2011的合格焊工進行。
8. 焊接按照BS EN ISO 9934第1部分：2016進行測試。
9. 所有結構鋼在焊接及熱鍍鋅前應進行清理確保無鏽蝕。
10. 所有錨栓需為不銹鋼製造：

a. 在安裝任何錨栓，應使用混凝土保護層測量儀在鋼筋混凝土上測量鋼筋位置，以確保不會
發生碰撞。

b. 所有錨栓必須嚴格遵守製造商的說明及建議安裝。
c. 所有基板和尾板應直接安裝在結構混凝土上，並需除去受阻位置的批盪。
d. 基板或尾板與結構混凝土的夾縫應以水泥灌漿至強度不少於30兆帕斯卡。

11. 因現場焊接損壞的區域應打磨至金屬面，塗上2層鋅底漆和2層鋅鉻黃底漆，並需根據製造商
的說明進行塗裝。

12. 所有YTONG ACC磚或同級實心磚須符合BS 6073-3所訂實心磚的規格，最少抗壓強度為4兆帕
斯卡及密度不多於每立方米650公斤。

13. 兩種金屬的接合面（例如鋼和不銹鋼，鋼和鋁）應以聚氯乙烯膠布或瀝青塗料分隔。

安全和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不可儲存物料在屋頂上。
3. 該網欄或欄杆不會影響火警逃生途徑和消防和救援進出途徑。
4. 該網欄或欄杆不會影響屋頂的排水系統。
5.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2：懸空式竹棚架
· 圖4：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設計參數：

1. 網欄或金屬欄杆的風荷載設計符合《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2. 風載設計應為2.88千帕斯卡(有效高度＝102.5米)，而就開放式構架建築物的的個別構件壓力系數

為2.0，
假設地形系數：St=1.0，風向系數：Sθ=0.85，大小系數：Ss=1.0。

3. 網欄、欄杆最高高度為距離屋頂水平2.5米。
4. 支撐該網欄或欄杆的天台樓板的厚度不少於150毫米。
5. 該網欄或欄杆的下部分可為用磚建造的實心牆，但該牆的高度不多於1.1米、密度不超過每立方

米650公斤及厚度不超過100毫米。

準備工作：

1.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2.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在進行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3.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及在展開工程前提交結構評估。

工序：
A. 豎設
1. 根據圖則安裝網欄／金屬欄杆。
2. 修理好並復原受影響的區域及清潔現場。
3. 修好屋頂防水層。

B. 改動
1. 拆除損壞的組件，更換為相同尺寸的組件。
2. 修理好並復原受影響的區域及清潔現場。
3. 修好屋頂防水層。

註：
1. 此工程不包括小型工程第3.56項或指定豁免工程第 18 項。
2. 此工程不會阻塞或影響屋頂逃生途徑及救援進出途徑及排水系統。
3. 加建牆總長度 ≤ 0.3米每平方米計屋頂面積。

第1頁，共5頁於建築物屋頂上豎設或改動網欄／金屬欄杆（不論其靠地部份是否實心圍牆）

圖目:

第2.56項小型工程



25 毫 米

 
 2

50
0

15
0

100 x 50 x 10 公斤/米 槽鐵

毫米 毫米

高
度

  
  
  
  
  
 毫

米

網欄
(3.0 直徑 X 50 網) 3.55 直徑

鍍鋅鋼絲

鋼槽
100X50X10

最
少

  
  
  
 毫

米

屋頂水平

公斤/米 鋼槽100X50X10

公斤/米 槽鐵

鋼槽
100X50X10公斤/米

  
  
  
  
  
  
  
  
 毫

米
  
  
  
  
  
  
  
  
 毫

米

屋頂網欄立面圖

第2頁，共5頁於建築物屋頂上豎設或改動網欄／金屬欄杆（不論其靠地部份是否實心圍牆）

圖目:

第2.56項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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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頁，共5頁於建築物屋頂上豎設或改動網欄／金屬欄杆（不論其靠地部份是否實心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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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頁，共5頁於建築物屋頂上豎設或改動網欄／金屬欄杆（不論其靠地部份是否實心圍牆）

圖目:

第2.56項小型工程

切面圖 1-1

≤
 2

50
0

11
00

100 x 100 x 6 毫米
方形空心鋼管

60 x 60 x 4 毫米
方形空心鋼管

4毫米全面填角焊

最
多

高
度

60 X 60 X 4 毫米
方形空心鋼管

100 X 100 X 6 毫米
方形空心鋼管

21.3 X 3.2
圓形空心鋼管

直徑 毫米

用4毫米填角焊固定300毫米長

R10 暗銷杆@300毫米中至中

新建實心牆(如有)
密度≤650公斤/立方米
厚度≤100毫米

屋頂水平

硬片

詳圖 `1'

新建實心牆(如有)

密度≤650公斤/立方米

用4毫米全面填
角焊固定300毫米
長R10 暗銷杆

100≤       毫米

20X20X8毫米
厚加勁杆

全面的6毫米填角焊

114.3 X 5直徑 毫米
方中空鋼管

600 毫米

15
0 

毫
米

最
少

100 X 100 X 6

35
53

0

3535 165

35

60
0

400

165

毫米

毫米 毫米毫米 毫米

毫
米

毫
米毫

米

毫
米

用3毫米全面填角焊固定
20 X 20 X 8毫米厚加勁桿

毫米

方形空心鋼管

18毫米厚底板

全面的6毫米填角焊

錨固或同級
(最少有效嵌入深度
85毫米)

6枚喜得利
HST3-R M16

AutoCAD SHX Text
 1:25

AutoCAD SHX Text
.

AutoCAD SHX Text
.

AutoCAD SHX Text
2

AutoCAD SHX Text
2

AutoCAD SHX Text
.

AutoCAD SHX Text
.



第1頁，共6頁於地面上的實心圍牆的頂部豎設網欄、金屬欄杆或支柱

圖目:

第2.57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應符合以下作業守則 /標準; -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 《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3. 現有結構的最少混凝土等級為25D / 20。
4. 所有鋼構件和固定件需要熱鍍鋅，符合BS EN ISO 1461：2009，最少厚度為85微米。
5. 新結構所使用的空心鋼管須為S275第J0H 級別並符合BS EN 10210-1的要求、鋼板須為S275第J0級

別並符合BS EN 10029的要求而其他的結構鋼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5的要求。
6. 全 部 焊 接 符 合 BS EN 1011-1：2009，焊 強 度 Pw＝ 220兆 帕 斯 卡 。焊 條 應 符 合 BS EN ISO

2560：2005。
7. 所有焊接工作應由符合BS EN 287-1：2011的合資格焊工進行。
8. 焊接按照BS EN ISO 9934第1部分：2016進行測試。
9. 所有結構鋼在焊接及熱鍍鋅前應進行清理確保無鏽蝕。
10. 因現場焊接損壞的區域應打磨至金屬面，塗上1層鋅底漆和2層鋅鉻黃底漆，並需根據製造商的

說明進行塗裝。
12. 所有錨栓需為不銹鋼製造：

a. 在安裝任何錨栓，應使用混凝土保護層測量儀在鋼筋混凝土上測量鋼筋位置，以確保不會發
生碰撞。

b. 所有錨栓必須嚴格遵守製造商的說明及建議安裝。

c. 所有基板和尾板應直接安裝在結構混凝土上，並需除去受阻位置的批盪。
d. 基板或尾板與結構混凝土的夾縫應以水泥灌漿至強度不少於30兆帕斯卡。

13. 因現場焊接區域應打磨至金屬面，塗上2層鋅底漆和2層鋅鉻黃底漆，並需根據製造商的說明進
行塗裝。

14. 所有尺寸除非訂明，都是用毫米。
15. 兩種金屬的接合面（例如鋼和不銹鋼，鋼和鋁）應以聚氯乙烯膠布或瀝青塗料分隔。

設計參數：

1. 網欄或金屬欄杆的風荷載設計符合《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2. 風載1.77千牛頓／平方米(有效高度為5米)，而力系數為1.9 (網欄密實度比為0.12）或1.8 (欄杆密實

度比為0.1) 或2.0 (支柱)1.9欄杆2.0 支柱，單個開放式框架建築物。
假設地形系數：St=1.0，風向系數：Sθ=0.85，大小系數：Ss=1.0。

3. 牆與網欄，欄杆和支柱，包括其頂部的任何設施不超過5米。
4. 用作支承網欄，欄杆或支柱的現有實心圍牆最少需要150毫米厚及是鋼筋
5. 混凝土建造。
6. 如網欄或欄杆的高度多於1.1米，該網欄或欄杆並無任何部分被可收合的
7. 遮篷遮蓋或在遮篷完全伸展時水平淨空500毫米範圍內。
8. 網欄、欄杆並非用作防護欄障。

準備工作：

1.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2.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在進行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3.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及在展開工程前提交結構評估。

安全和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2：懸空式竹棚架
· 圖4：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工作程序：

1. 根據圖則豎設網欄，欄杆或支柱。
2. 修理和復原受影響的區域及清理工地。

註：此工程不包括指定豁免工程第 2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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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目:

第2.57項小型工程

詳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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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7項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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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目:

第2.57項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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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頁，共2頁修葺地面上的室外網欄或金屬欄杆（不論其靠地部份是否實心圍牆）

圖目:

第2.58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應符合以下作業守則 /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混凝土結構作業守則2013年》
· 混凝土需符合 CS1:2010

3. 新結構所使用的空心鋼管須為S275第J0H 級別並符合BS EN 10210-1的要求，鋼角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56，鋼板須為
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9的要求而其他的結構鋼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5的要求，並須熱鍍鋅至最少85微米厚
至符合BS EN ISO 1461 : 2009的要求。

4. 全部焊接符合BS EN 1011-1 2009而所有焊接工作應由合資格焊工進行。

準備工作：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如需要，須通知公用事業的公司或所屬部門。
3.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4.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在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安全和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4: 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工序：

網欄/金屬欄杆：
1. 斷開附近可能受到工程影響的所有服務。
2. 用氧-乙炔炬槍把有缺陷的鋼構件拆成小塊。
3. 清除工作中的碎屑應放入袋中，作為建築垃圾處理。
4. 建築廢料棄置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明的

訂明設施處置。
5. 修葺網狀圍欄或金屬欄杆。
6. 修補和復原受影響的區域。
7. 卸下竹棚架並清潔現場。

磚牆
1. 拆除可能受修葺工程影響的網欄／欄杆部分。
2. 檢視牆身損壞的位置並鋸切須修葺的部分。
3. 以手持機械式工具拆除損壞的部分。
4. 沿磚牆的斷層線挖出破損／鬆脫的沙漿至最少25毫米深。用新的磚

替換損壞的磚。
5. 在露出的接縫上使用水泥及沙（比例為1比1）。
6. 如需要，在牆上蓋上20毫米厚的批盪（水泥與沙的比例為1比3）。
7. 重新裝上網欄／欄杆。
8.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9.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混凝土牆
1. 拆除可能受修葺工作影響的網狀圍欄/欄杆部分。
2. 使用手持機械工具在維修區域鋸切並移除鬆脫飾面/混凝土，以露出

鋼筋和穩固的混凝土底層。
3. 去除鋼筋上的鐵鏽，並在鋼筋上塗底漆。 如果除鏽後發現鏽蝕的

鋼筋明顯小於其原始尺寸，則需要更換相同尺寸的鋼筋。 現有/新
鋼筋的搭接長度應取決於所採用的修補砂漿的類型，並應符合供應
商的指示。

4. 根據供應商的說明塗上黏合專門修補砂漿系統。
5. 對垂直和水平鋼筋都重複步驟1至3。
6. 重新安裝金屬圍欄/欄杆。
7. 修復並恢復建築的受影響區域。
8. 拆除竹棚架並清潔現場。

註:
1. 此工程不包括小型工程項目第3.58項或指定豁免工程第6項。
2. 網欄或欄杆非用作防護欄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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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9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應符合以下作業守則 /標準; -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3. 新結構所使用的空心鋼管須為S275第J0H 級別並符合BS EN 10210-1的要求，鋼角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56的要求、
鋼板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9的要求而其他的結構鋼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5的要求。

4. 所有焊接應符合BS EN 1011-1 : 2009, 及所有焊接工程需由合資格的焊接工進行。
5. 所有連接口須為每平方毫米具有焊強度220牛頓的全面3毫米填角焊及符合規範BS EN 1011， 所有焊條規範為BS EN ISO 2560

準備工作：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如有工程涉及公用設施，通知公用事業的所屬公司或部門。
3.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4.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在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安全和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2: 懸空式竹棚架。
· 圖4: 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工序：
1. 關閉受影響範圍內的機電設施。
2. 修葺支柱。
3. 有需要時復原受影響範圍
4. 拆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此工程不包括小型工程第3.59項或指定豁免工程第 17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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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0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應符合以下作業守則 /標準; -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3. 新結構所使用的空心鋼管須為S275第J0H 級別並符合BS EN 10210-1的要求，鋼角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56的要求、
鋼板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9的要求而其他的結構鋼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5的要求。

4. 所有焊接應符合BS EN 1011-1 : 2009, 及所有焊接工程需由合資格的焊接工進行。
5. 該工程不涉及改動任何其他結構構件。

準備工作：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如有工程涉及公用設施，通知公用事業的所屬公司或部門。
3.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4.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在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安全和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2: 懸空式竹棚架。
· 圖4: 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工序：
1. 關閉受影響範圍內的機電設施。
2. 修葺支柱。
3. 有需要時復原受影響範圍
4. 拆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此工程不包括小型工程第3.60項或指定豁免工程第 19項



屋頂

圍欄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塑膠網覆蓋的雙行棚架

以原有設計物料修葺實心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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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面圖

第1頁，共2頁修葺建築物屋頂上的實心圍牆

圖目:

第2.61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應符合以下作業守則 /標準; -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混凝土結構作業守則2013年》
· 混凝土需符合 CS1:2010

3. 該工程不涉及改動任何其他結構構件。
4. 混凝土級別需為30而保護層最少25毫米。
5. 鋼筋須為500B級別鋼筋，其特徵強度標準值為500牛頓／平方毫米並符合CS2：2012。
6. 除非另有規定，錨固及搭接部份分別為鋼筋直徑的40倍及56倍。

準備工作：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如需要，須通知公用事業的公司或所屬部門。
3.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4.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在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安全和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4: 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工序：

磚牆
1. 檢視牆身損壞的位置並鋸切須修葺的部分。
2. 以手持機械式工具拆除損壞的部分。
3. 沿磚牆的斷層線挖出破損／鬆脫的沙漿至最少25毫米深。用新的磚替換損壞的磚。
4. 在露出的接縫上使用水泥及沙（比例為1比1）。
5. 如需要，在牆上蓋上20毫米厚的批盪（水泥與沙的比例為1比3）。
6. 修整及復原受影響範圍。
7.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混凝土牆
1. 使用手持機械式工具於修葺範圍鑿開批盪／混凝土，使鋼筋暴露及敲擊檢查至良好混凝土底層。
2. 清除鋼筋上的鐵鏽並於鋼筋掃上底漆。如生鏽鋼筋於除鏽後發現明顯小於其原來的大小，則須以相同

大小的鋼筋作更換。現有／新造鋼筋的重疊長度須視乎使用的修葺砂漿種類，並須符合供應商的指
示。

3. 按照供應商的指示，塗上黏合層和使用專門修葺砂漿系統。
4. 於垂直和水平的鋼筋施行程序1至3。
5. 修整及復原受影響範圍。
6. 移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此工程不包括小型工程3.61項及指定豁免工程第20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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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圖 'A' - 修葺鋼筋混凝土牆

第2頁，共2頁修葺建築物屋頂上的實心圍牆

圖目:

第2.61項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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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頁，共2頁修葺建築物屋頂上的網欄或金屬欄杆（不論其靠地部份是否實心圍牆）

圖目:

第2.62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應符合以下作業守則 /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 《混凝土結構作業守則2013年》

3. 該工程不涉及改動其他任何結構構件。
4. 所有混凝土工程需符合 CS1 2010。
5. 混凝土級別為級別30及最少覆蓋為25毫米。
6. 鋼筋須為高屈服強度type II變形鋼筋鋼材，特徵強度標準值每平方米500牛頓及符合 CS2 2012。
7. 除非另有規定，錨固及搭接部份分別為鋼筋直徑的40倍及56倍。
8. 新結構所使用的空心鋼管須為S275第J0H 級別並符合BS EN 10210的要求，鋼角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56，鋼板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9的要求，並須熱鍍鋅至最少85微米厚至符合BS EN ISO 1461 : 2009
的要求。

9. 所有焊接應符合BS EN 1011-1 : 2009的要求，及所有焊接工程需由合資格的焊接工進行。

準備工作：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如有工程涉及公用設施，通知公用事業的所屬公司或部門。
3.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4.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在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磚牆
1. 拆除可能會受到修葺工作影響的網欄或金屬欄杆。
2. 檢視牆身損壞的位置並鋸切須修葺的範圍。
3. 以手持機械式工具拆除損壞部分。
4. 沿磚牆的斷層線挖出破損／鬆脫的沙漿至最少25毫米深。用新磚替換損壞的磚。
5. 在露出的接縫上使用水泥及沙（比例為1比1）。
6. 如需要，在牆上蓋上20毫米厚的批盪（水泥與沙的比例為1比3）。
7. 復原網欄或金屬欄杆。
8. 修整及復原受影響範圍。
9.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混凝土牆
1. 拆除可能會受到修葺工作影響的網欄或金屬欄杆。
2. 使用手持機械式工具於修葺範鋸切及鑿開批盪／混凝土，使鋼筋暴露及敲擊檢查

至良好混凝土底層。
3. 清除鋼筋上的鐵鏽並於鋼筋掃上底漆。如生鏽鋼筋於除鏽後發現明顯低於其原來

的大小，則須以相同大小的鋼筋作更換。現有／新造鋼筋的重疊長度須視乎使用
的修葺砂漿種類並須按照供應商的指示進行。

4. 按照供應商的指令，使用黏結層及專門修補砂漿系統。
5. 於垂直和水平的鋼筋施行程序1至3。
6. 復原網欄或金屬欄杆
7.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8. 移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此工程不包括小型工程第3.62項或指定豁免工程第18 項。
      此網欄或欄杆並非用作防護欄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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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共2頁修葺在地面上的網欄或金屬欄杆（不論其靠地部份是否實心圍牆）

圖目:

第2.62項小型工程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塑膠
網覆蓋的棚架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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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目:

第2.63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該工程不涉及改動任何其他結構構件。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2.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待需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圖4：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圖2：懸空式竹棚架
3. 被拆除的部份不可存放於在屋頂上。
4. 參考 《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2004年》

工序：

1. 關閉可能受到工程影響的設施。
2. 通過鋼絲和絞盤將支柱固定到現有結構上，以防止支柱突然倒塌。
3. 拆除支柱鬆脫或附著的部分。
4. 割下支柱（如有必要，從上到下切成小塊），然後慢慢降低到屋頂，以作建築垃圾處理。
5.   被拆除的支柱和雜物不應堆積在屋頂上，應立即作為建築垃圾處理。
6.   工程造成的建築垃圾需在 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提供的指定廢物處置設施進行處理。
7.   修整及復原屋頂的受影響區域（包括防水層）。
8.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此工程不包括小型工程第3.63項或指定豁免工程第19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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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目:

第2.64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該工程不涉及改動任何其他結構構件。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2.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待需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4：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 圖2：懸空式竹棚架

3. 被拆除的部份不可存放於在屋頂上。
4. 《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2004年》。

工序：

1. 關閉可能受到工程影響的設施。
2. 通過鋼絲和絞盤將牆固定到現有結構上，以防止牆突然倒塌。
3. 拆除牆鬆脫或附著的部分。
4. 拆除牆（如有必要，從上到下並逐個地切成小塊），然後慢慢降低到屋頂，以作建築垃圾處理。
5. 承建商可參考《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2004年》圖4.6。
6. 被拆除的牆不應堆積在屋頂上，應立即作為建築垃圾處理。工程造成的建築垃圾需在 廢物處置(建築

廢物處置收費)規例提供的指定廢物處置設施進行處理。
7. 修整及復原受屋頂的受影響區域（包括防水層）。
8.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此工程不包括小型工程第3.64項或指定豁免工程第20項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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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目:

第2.65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該工程不涉及改動任何結構構件。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2.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待需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圖4：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圖2：懸空式竹棚架
3. 被拆除的部份不可存放於在屋頂上。
4. 參考《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2004年》。

工序：

1. 關閉附近可能受到工程影響設施。
2. 用鋼絲繩和絞車將網/金屬欄杆固定到現有結構上，以防止網狀圍欄/金屬護欄突然倒塌。
3. 卸下網狀圍欄或金屬欄杆上所有鬆動的部件。
4. 切開網圍欄/欄杆（如有必要，從上到下切成小塊，逐個卸下），然後緩慢降低至屋頂，並作為建築

垃圾處理。
5. 應從上至下拆除圍牆。
6. 拆除的網欄/欄杆不應堆積在屋頂上，應立即作為建築垃圾處理。
7. 工程造成的建築垃圾需在 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提供的指定廢物處置設施進行處理。
8. 修整及復原屋頂的受影響區域（包括防水層）。
9.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此工程不包括小型工程第3.65項或指定豁免工程第18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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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6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2.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待需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4：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3. 參考 《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2004年》

工序：

1. 關閉可能受到工程影響的設施。
2. 用鋼絲和絞車將支柱固定到現有結構上，以防止支柱突然倒塌。
3. 移除連接到支柱上的所有附屬物。
4. 割斷支柱（如有必要，從上到下切成小塊），然後緩慢降低至地面以作為建築垃圾處理。
5. 拆下的支柱應立即作為建築垃圾處理。
6. 工程造成的建築垃圾需在 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 提供的定廢物處置設施進行處理。
7. 修整及復原受影響的區域。
8.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

註：此情況不包括小型工程第3.66項或指定豁免工程第17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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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度
 ≤

 1
0米

被拆除的網欄或金屬欄
杆或實心圍牆

立面圖

拆除地面上的網欄或金屬欄杆,它下部份可以是實心設計

圖目:

第2.67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該工程不涉及改動任何其他結構構件。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2.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待需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4：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3. 參考 《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2004年》。

工序：

1. 關閉附近可能受到工程影響設施。
2. 用鋼絲繩和絞車將網欄/金屬欄杆固定到現有結構上，以防止網欄/金屬欄杆突然倒塌。
3. 卸下網欄或金屬欄杆上所有鬆動的部件。
4. 切開網狀圍欄/護欄（如有必要，從上到下切成小塊，一個個一個地逐個卸下），然後慢慢降低到地

面作為建築垃圾處理。
5. 如需要，請從上至下拆除牆壁。
6. 工程造成的建築垃圾需在 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提供的指定廢物處置設施進行處理。
7. 修整及復原受影響的區域。
8.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

註：此情況不包括小型工程第3.5項或指定豁免工程第6項



展示面

招牌展示面範圍

M10不銹鋼螺栓@ 300毫
米 中至中

招牌的結構框架

A

A

A

M10不銹鋼螺栓和螺帽
300毫米中至中

展示面

招牌的結構框架

安裝、豎設或拆除招牌的展示面

圖目:

第2.68項小型工程

切面圖A-A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待需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2. 檢查新招牌展示面的目錄，以確保它適合更換並符合PNAP APP-126的要求。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圖5：招牌的竹棚架

工作程序：

1. 卸下招牌的展示面，然後使用相同的固定方法重新安裝新展示面。
2. 修整及復原受影響區域。
3.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

1. 該展示面不包含石材。
2. 此工程不包括小型工程第3.16或3.17項或指定豁免工程第10或30項。

典型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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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樓層

圍欄

無鋼筋混凝土
填充物

1.
1米

如水平相差 > 600毫米，須提
供防護欄障並另行申請/申報

1.
2米

現有鋼筋

防護欄障

現有鋼筋

臨時鋼柱

拆卸方向

切面圖

平面圖

拆除整道位於建築物最低樓層的，並非用作逃生途徑或消防和救援進出途徑的室內樓梯

圖目:

第3.1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該樓梯的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建議承建商在工程展開前就施工詳情參閱《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2004年》第4章（拆卸方法）。
3. 根據供應商的指令豎設鋼柱作為臨時支撐。

工序：

A.    拆除鋼筋混凝土樓梯

1. 以手持機械式工具由上至下把混凝土打碎成小塊以露出鋼筋。
2. 切斷暴露出來的鋼筋，並修葺主結構暴露出來破損的部分。
3. 重複步驟1及2直到鋼筋混凝土樓梯完全拆除。
4. 安排建築廢物處理。
5. 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出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6.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B.    拆除樓梯的無鋼筋混凝土部分

1. 打碎無鋼筋混凝土成小塊。
2. 安排建築廢物處理。
3. 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出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4.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屋宇裝備裝置及其金屬箱 大型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
棚架工作台

圍欄

將被拆除的支承構築
物

圍欄

屋頂的邊沿

大型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
棚架工作台

大型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
棚架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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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地面、簷篷或
屋頂(不包括懸臂
式平板)

拆除支承屋宇裝備裝置的構築物
拆除支承天線或收發器的構築物

第1頁，共2頁
拆除在地面、簷篷或建築物屋頂上(不包括懸臂式平板)的支承屋宇裝備裝置的構築物或金屬箱，

或拆除在地面或建築物屋頂上的通風管道或相關的支承支架

圖目:

第3.2項小型工程

工序 :

1. 拆除現有的屋宇裝備的支承構築物或金屬箱或任何相關喉管。（在任何拆除工程展開前，確保所有
水管及電纜或電線已被切斷）

2. 以手持工具或機器把支承構築物切割成可處理的小塊，並收回做建築廢物處置。
3. 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 中列出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4. 如需要，修整及復原受影響範圍（包括防水層）。

拆除基腳（就位於地面上的情況而言）

1. 根據小型工程第2.11項進行挖掘及回塡工程。
2. 把混凝土基腳打碎成小塊作建築廢物處置。
3. 回塡及復原表面頂部。

註: 此工程不包括指定豁免工程第12項

一般說明 :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檢查主結構的結構性穩定/現存狀況。
3.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待需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安全及預防措施 :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2：懸空式竹棚架
· 圖4：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屋頂

1000毫米 1000毫米 800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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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將被拆除的通風管道及承托支架

金屬通風管道

大型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
懸空式棚架

地面

圍欄

將被拆除的通風管道及承托支架

高
度

 ≤
 2

米

金屬通風管道

拆除建築物屋頂上的通風管道或相關的支承支架(不包括懸臂式平板)

拆除在地面上的通風管道或相關的支承支架

第2頁，共2頁
拆除在地面、簷篷或建築物屋頂上(不包括懸臂式平板)的支承屋宇裝備裝置的構築物或金屬箱，

或拆除在地面或建築物屋頂上的通風管道或相關的支承支架

圖目:

第3.2項小型工程



懸空式竹棚架

須修葺或更換的現存防護欄障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
棚架工作台

圍欄

11
00

毫
米

地台水平

≥
 1

00
0毫

米

相鄰地台水平

高
度

差
距

 ≤
 2

米

 按照原來設計，修葺或更換防護欄障（不包括鋼筋混凝土外牆或用磚建造的外牆）

圖目:

第3.3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2：懸空式竹棚架

工序：

A.    修葺

1. 移除防護欄障中破損的構件，按照原來設計以新構件更換。
2.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3. 移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4. 所有在施工期間產生的廢物必須作建築廢物處理。
5. 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出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B.    更換

1. 移除防護欄障。
2. 按照原來設計，重裝防護欄障。
3.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4. 移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5. 所有在施工期間產生的廢物必須作建築廢物處理。
6. 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出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地面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棚架

≥
 1

米

圍欄

高
度

 ≤
 3

米

圍欄

現存基腳不被拆除

將被拆除的實心圍牆

 拆除地面上的實心圍牆

圖目:

第3.4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該樓梯的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4：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3. 應參閱由屋宇署出版的《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2004年》。

工序：

1. 應由上而下拆除牆壁。
2. 承建商可按情況參考《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2004年》內的圖4.7。
3. 牆壁應打碎成小塊作建築廢物處置。
4. 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 中列出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5. 修整及復原受影響範圍。
6. 拆除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 此工程不包括指定豁免工程第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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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靠地部分是實心圍牆
(例如鋼筋混凝土牆/用磚建造的牆)，
圍牆高度 ≤ 2.5米

立面圖

切面圖

 拆除地面上的室外網欄或金屬欄杆(不論其靠地部分是否實心圍牆)

圖目:

第3.5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該樓梯的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4：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工序：

1. 由頂到底切斷鋼網（需每倉逐一拆除）。
2. 拆除鋼柱及其鋼底板。
3. 如果靠地部分是實心的圍牆，使用手持工具將其從上到下切成小塊。
4. 所有物料應切成小塊作建築廢物處置。
5. 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出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6. 修整及復原因工程影響的工作範圍。
7. 移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 此工程不包括指定豁免工程第6項



蓋上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
懸空式棚架

豎設鋼托架支撐懸空式棚架

現有的混凝土樑

地面

窗或玻璃外牆

窗
與

地
面

的
距

離
≤

10
0米

外牆

一般說明 :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鋁窗的標準及規格與及窗鉸的安裝應該遵守《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PP-116及《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PNRC 47的規定。
3. 所有工程需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 《混凝土結構作業守則2013年》
· 《2018年玻璃結構作業守則》

4. 所有結構性鋼板及鋼角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5的要求。所有鋼板及鋼角構造須熱鍍鋅至BS EN ISO 1461規格。
5. 所有錨栓須為「喜利得」型號HSC-AR M8x40或其他同級物料並於中至中距離250毫米及根據製造商的說明安裝。
6. 所有玻璃嵌板須為強化玻璃並具有每平方毫米80牛頓的極限設計強度和1.0的強度折減因數。所有玻璃嵌板應該為透明/著色/鍍膜的平板玻璃。該玻璃表面不應

該有陶瓷/釉彩/壓紋/噴砂/酸蝕處理的。
7. 非結構性硅硐密封膠應為「道康寧」791或其他同級的物料。
8. 結構性硅硐密封膠應為「道康寧」795或其他同級的物料。最大可允許力為每平方毫米138牛頓。
9. 現有混凝土等級假定為級別20並混凝土立方塊抗壓強度最少為每平方毫米20牛頓。
10. 工程不會導致對懸臂式平板造成額外荷載。
11. 玻璃的尺寸必須比窗洞口尺寸少2毫米以容許受熱膨脹。
12. 建議的工程不能涉及改動任何其他結構構件，符合以下說明的簡支梁除外:

(i)  不是預應力的構造; 及
(ii)  不是用於支撐任何柱，無樑板或肋狀樑。

13. 兩種金屬的連接面（例如鋼和不銹鋼，鋼和鋁）應以聚氯乙烯膠布或瀝青塗料分隔。

準備工程 :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如有工程涉及公用設施，通知公用事業的所屬公司或部門。
3.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4. 在進行小型工程之前，必須核查主結構的結構承載能力是否足夠進行該小型工程，以符合結構要求。

設計荷載/假設:

1. 恆載 = 27千牛頓／立方米
2. 風載 = 2.86千牛頓／平方米，而壓力系數為1.4 (有效高度100米)

假設地形系數：St=1.0，風向系數：Sθ=0.85，大小系數：Ss=1.0。
3. 12毫米厚鋼化玻璃及其安裝設計跨度為不高於1.2米和單向跨度。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2 懸空式竹棚架
· 圖4 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工序 :
A. 安裝
1. 在牆上設定水平及校準窗框位置。
2. 安裝窗框在校正的位置。
3. 根據原圖設計固定鋼角及合成橡膠墊(neoprene pad)。
4. 用不收縮黏性封膠將窗洞口與窗框之間的隙縫填充。
5.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6. 拆除竹棚及清理工地。

B. 改動
1. 用不銹鋼繩或尼龍繩索將窗框暫時固定在堅固的位置。
2. 用手持式油壓鑽將原先窗框周圍的混凝土鑽開以預留25至75毫米的空隙於窗洞口邊緣與窗框之間。
3. 切除原本的角鋼。
4. 根據新的設計拆除原本的玻璃及安裝新窗框和玻璃。
5.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6. 拆除竹棚及清理工地。

C. 修葺或替換
1. 用不銹鋼繩或尼龍繩索將窗框暫時固定在堅固的位置。
2. 拆除損壞的玻璃及／或窗框並更換同樣尺寸的玻璃／窗框。
3.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4. 拆除竹棚及清理工地。

註：
1. 在非承重外牆開鑿洞口，請視乎情況參閱小型工程第1.15，2.13，2.14或3.11項。
2. 拆除窗或玻璃外牆，請參閱小型工程第2.9或3.7項。

窗或玻璃外牆

第1頁，共2頁建造、改動、修葺或更換窗或玻璃外牆

圖目:

第3.6項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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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共2頁建造、改動或修葺窗或玻璃外牆

圖目:

第3.6項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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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目:

第3.7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該樓梯的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4：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工序：

1. 手動拆除所有玻璃。
2. 以機械式工具手動拆除所有窗戶窗框（如適用）。
3. 以手持機械式工具拆除主框／豎框／橫桿。
4. 所有構件須切成小塊作建築廢物處理。
5. 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出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6. 為牆洞口提供臨時保護以供日後所需工程（如適用）。
7.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
1. 在洞口豎設窗，請參考小型工程第3.6項。
2. 在洞口豎設磚牆，請參考小型工程第2.1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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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目:

第3.8項小型工程

工序：

1. 在拆除用於電訊服務的圍板或機組櫃工程之前，應切斷所有機電設施。
2. 如需要，鬆開連接螺栓以拆除用於電訊服務的圍板或機組櫃。
3. 移除電訊服務設備。
4. 以氧乙炔炬拆除支承構築物的鋼構件，並切成小塊作建築廢物處理。
5. 用手持液壓碎石機拆除混凝土支撐結構。清除工作產生的碎屑應放入袋中，並放回處理建築垃圾的地方。
6. 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出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7.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包括防水層）。
8. 拆卸竹棚並清理工場。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該樓梯的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假若工程牽涉公用設施，須通知公用事業的所屬公司或部門
3.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拆除部分不可堆積儲存在屋頂上
3.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4：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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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頁，共2頁豎設、改動或拆除建築物用磚建造的非承重外牆

圖目:

第3.11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需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 《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 《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2004年》
· BS 5628 － 石材使用作業守則第1部分：無配筋石材的結構使用
· YTONG AAC 磚牆或同級的規格及施工說明書

3. 所有結構鋼須為S275 第J0 級別符合規範BS EN 10025的要求，並需熱鍍鋅至BS EN ISO 1461：2009的要求。
4. 所有連接口須為每平方毫米具有焊強度pw220牛頓的全面3毫米對接焊及符合規範BS EN 1011。所有焊條須達至BS

EN ISO 2560規格。
5. 所有錨固須為「喜利得」型號HSC-AR M12x60或其他同級物料及須根據製造商的說明安裝。
6. 現有的混凝土等級假設為等級30。
7. 所有YTONG ACC磚或同級須符合BS 6073-3所訂實心磚的規格，最少抗壓強度為每平方毫米4牛頓及密度不超過每

立方米650公斤。

8. 指定砂漿須為BS 5628-1圖表1所訂明的級別(ii)，而工地測試的第28天抗壓強度須達為4.5兆帕斯卡。
9. 兩種金屬的接合面（例如鋼和不銹鋼，鋼和鋁）應以聚氯乙烯膠布或瀝青塗料分隔。

設計荷載/假設:

1. 恆載 = 6.5千牛頓／平方米
2. 風載 = 2.86千牛頓／平方米，而力係數為3.4（甲區）和2.1（除甲區外）（有效高度=100米）

假設地形系數：St=1.0，風向系數：Sθ=0.85，大小系數：Ss=1.0。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待需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圖則GN-1所示的以下圖則編號。

· 圖2 懸空式竹棚架
· 圖4 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工序：

A. 豎設
1. 根據圖則進行所需工程。
2.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3. 拆卸棚架，並清理工地。

B. 改動 (例如 : 減少磚牆長度)
1. 標出將拆除的面積。
2. 以工具鑿開批盪及手持機械式工具鋸截移除磚牆。
3. 把鋼柱切成小塊作建築廢物處理，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出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4. 在磚牆的新邊緣上蓋上20毫米厚的批盪（水泥與砂的比例為1比3）。
5.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6.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拆除
1. 以手持機械式工具鋸截及鑿開磚結構。
2. 首先拆除磚牆頂層的300毫米，接著逐層重覆上述步驟拆除。
3. 把鋼柱切成小塊作建築廢物處理。
4. 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出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5. 修整及復原受影響範圍。
6.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場。

註：
1. 如有需要, 用高度不少於1100毫米的防護欄障保護外牆洞口。
2. 此工程不包括小型工程第3.45 或3.46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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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共2頁豎設、改動或拆除建築物用磚建造的非承重外牆

圖目:

第3.11項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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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2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如有工程涉及公用設施，通知公用事業的所屬公司或部門。
3.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有狀況進行勘察。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2：懸空式竹棚架
·     圖4：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工序：

1. 檢視牆身破損的位置並鋸切需要修葺範圍的批盪。
2. 以手持機械式工具拆除批盪。
3. 沿磚牆的斷層線鑿開最少25毫米深破損／鬆脫的砂漿。
4. 在露出的勺縫上塗上水泥沙漿(1比1)。
5. 在牆上蓋上20毫米厚的批盪(水泥與沙比例為1比3)。
6.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7.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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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頁，共2頁豎設、改動、修葺或拆除於圍牆或建築物入口的金屬閘

圖目:

第3.13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需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 《混凝土結構作業守則2013年》

3. 所有結構鋼須為S275 第J0 級別符合規範BS EN 10025的要求，並需熱鍍鋅至BS EN ISO 1461：2009的要求。
4. 所有連接口須為每平方毫米具有焊強度pw=220牛頓的全面5毫米填角焊及符合規範BS EN 1011。
5. 所有焊條規範為BS EN ISO 2560。
6. 所有錨固須為「喜利得」型號HSC-AR M10x40或其他相同物料及需根據製造商的說明安裝。
7. 現有的混凝土須為等級30及最少200毫米厚。
8. 兩種金屬的接合面（例如鋼和不銹鋼，鋼和鋁）應以聚氯乙烯膠布或瀝青塗料分隔。

設計尺寸：

A = 1.2米、B = 1.2米、C = 300毫米、高度 = 3.2米

設計荷載：

1. 恆載 = 每扇200公斤
2. 風載 = 每平方米1.77千牛頓，壓力係數為2.0（有效高度＝5米）

假設地形系數：St=1.0，風向系數：Sθ=0.85，大小系數：Ss=1.0。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工程展開前切斷電鎖裝置的電源（如有）。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須根據由勞工處發行的有關守則／指引使用起重設備。

工序：

A. 豎設
1. 按照圖則安裝金屬閘。
2. 檢查閘門以確保閘門運作順暢。
3.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並清理工場。

B. 改動或修葺
1. 在金屬閘對上的安全點設備固定起重至。
2. 以起重設備臨時拆除金屬閘。
3. 改動或修葺金屬閘構件。
4. 以起重設備豎設金屬閘。
5.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並清理工場。

C. 拆除
1. 參考小型工程第3.33項。

註：此工程不包括指定豁免工程第8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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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共2頁豎設、改動、修葺或拆除於圍牆或建築物入口的金屬閘

圖目:

第3.13項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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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頁，共2頁豎設、改動或拆除伸出式招牌（包括更換招牌的展示面）

圖目:

第3.16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需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 《混凝土結構作業守則2013年》
· 《建築物外部維修安全設計作業守則2021》

3. 新結構所使用的空心鋼管須為S275第J0H 級別並符合BS EN 10210的要求，鋼角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56的要
求、鋼板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9的，並須熱鍍鋅至符合BS EN ISO 1461 : 2009的要求。

4. 所有連接口須為每平方毫米具有焊強度pw220牛頓的全面4毫米填角焊及符合規範BS EN 1011:2009。所有焊條規範為BS EN
ISO 2560:2009。

5. 所有錨固須為「喜利得」型號HSA-R M16或同級及須根據製造商的說明安裝。
6. 現有的混凝土等級假設為等級20及厚度有400毫米。
7. 所有鋼構件應由一層1.5毫米厚（Hp/A = 175）的"UNITHERM 38091"防火塗料或同級物料保護。
8. 所有橫幅應由非可燃物料製成。
9. 在符合《2011年鋼材的結構作業守則》 的前提下，可容許有不合適的情況，如洞口直徑及尺寸上的公差。
10. 兩種金屬的接合面（例如鋼和不銹鋼，鋼和鋁）應以聚氯乙烯膠布或瀝青塗料分隔。

設計荷載 :

1. 恆載 = 每平方米1.0千牛頓 (包括覆蓋面)
2. 風載 = 每平方米2.01千牛頓，而壓力系數為2.0

假設地形系數：St=1.0，風向系數：Sθ=0.85，大小系數：Ss=1.0。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招牌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如招牌包含發光二極管，在工程展開之前切斷連接到招牌的電源。
4.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待需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5. 進行小型工程前，須就安裝小型工程的額外荷載為支承它的主構築物作結構足夠性評估。
6. 在安裝錨固及底板前，應先拆除外牆批盪或其他批盪以露出原混凝土的表層。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4：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 圖5：招牌的竹棚架

3. 工程展開前切斷連接到招牌的電源（如有）。

工序：
A. 豎設
1. 根據圖則安裝招牌。
2.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3.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B.  改動
1. 拆除招牌的展示面或鬆脫部分。
2. 拆除已損毀的組件並以同樣物料及尺寸的新組件更換。
3.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4.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C.  拆除
1. 拆除招牌的展示面／鬆脫部分。
2. 拆除招牌的支架，把構件切成小塊作建築廢物處置。
3. 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出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4. 拆除工程應從最外層展開，至主結構的支承點.
5. 修整及復原受影響範圍。
6.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
1. 該招牌不包含石材
2. 此工程不包括指定豁免工程第30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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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共2頁豎設、改動或拆除伸出式招牌（包括更換招牌的展示面）

圖目:

第3.16項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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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舖面門項的靠牆招牌須符合下列要求 -
1. 與地面水平保持最少2.5米的淨空高度；及
2. 結構獨立，並無用作支承任何捲閘或空調機或用作貯物間。

立面圖 側面圖

第1頁，共2頁豎設、改動或拆除靠牆招牌（包括更換招牌的展示面）

圖目:

第3.17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需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條例》
· 《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 《2011年鋼結構使用作業守則》
· 《建築物外部維修安全設計作業守則2021》

3. 新結構所使用的空心鋼管須為S275第J0H 級別並符合BS EN 10210的要求，鋼角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56的要求、鋼板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9的，並須熱鍍鋅至符合BS EN ISO 1461 : 2009的要求。

4. 除非另有規定,所有連接口需為全面4毫米填角焊或對接焊並有焊強度pw為每平方毫米220牛頓。
5. 所有錨固須為「喜利得」型號HSA-R-M10或同級物料及須根據製造商的說明安裝。
6. 現有的混凝土須為等級20及牆身厚度為最少100毫米。
7. 所有拆除現有混凝土應小心以手持工具進行。
8. 所有現有鋼筋不應被破壞。
9. 所有鋼構件應由一層1.5毫米厚（Hp/A = 175）的"UNITHERM 38091 "防火塗料或同級物料保護。
10. 所有橫幅應由非可燃物料製成。
11. 須根據《2011年鋼材的結構使用作業守則》下可容許的吻合程度，孔口直徑及尺寸的容限。
12. 兩種金屬的連接面（例如鋼和不銹鋼，鋼和鋁）應以聚氯乙烯膠布或瀝青塗料分隔。

設計荷載：
1. 恆載 = 0.2千牛頓／平方米
2. 活荷載 = 1.00千牛頓／米
3. 風載 = 1.98千牛頓／平方米，而壓力系數為1.4（有效高度=10米）

假設地形系數：St=1.0，風向系數：Sθ=0.85，大小系數：Ss=1.0。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招牌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待需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4. 在進行小型工程之前，必須核查主結構的結構承載能力是否足夠進行該小型工程，以符合結構要求。
5. 在安裝錨固及底板前,應先拆除批盪和飾面以暴露混凝土表層。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4：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 圖5：招牌的竹棚架

工序：
A. 豎設
1. 根據圖則編號3.17的第2頁安裝招牌。

B. 改動
1. 拆除已破損的構件並更換大小相同的新構件。
2.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C. 拆除
1. 拆除招牌的展示面／鬆脫部分。
2. 拆除招牌的支架，並把構件切成小塊作建築廢物處置。
3. 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出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4. 拆除工程須從上而下展開。
5.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6.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
1. 此工程不包括指定豁免工程第10、11或30項。
2. 此工程不包括有發光二極體展示系統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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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扁鋼

燒焊

60x40x4毫米厚扁
鋼管
(切割角度∠ 45°)

2毫
米

於80x40x4毫米厚扁鋼管
蓋上4毫米厚尾板並用全
面4毫米填角焊固定

60x40x4毫米厚扁鋼管
80x40x4毫米厚扁鋼管

結構支架立面圖
立面圖 1 詳圖 B

切面圖2-2

構件表

以對接焊固定的80x40x4毫米厚的扁鋼管

以對接焊固定的60x40x4毫米厚的扁鋼管

對接焊詳圖

第2頁，共2頁豎設、改動或拆除靠牆招牌（包括更換招牌的展示面）

圖目:

第3.17項小型工程

詳圖 A



地面水平

以大型柏油帆布和
塑膠網覆蓋的竹棚架

建築物的外牆或
地面上的圍牆

伸出 ≤ 2米

≥
 1

米
距

離
 ≤

 6
米

展示面積≤ 2平方米

拆除伸出式招牌或固定於地面上的圍牆的招牌

圖目:

第3.18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取得招牌的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如招牌包含發光二極管，在工程展開之前切斷連接到招牌的電源。
4.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待需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5：招牌竹棚架

工序：

1. 拆除招牌的展示面／鬆脫部分。
2. 拆除招牌的支架，把構件切成小塊並作建築廢物處置。
3. 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出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4. 拆除工程須從最外層展開，至主結構的支承點。
5.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6.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屋頂

展示面積 ≤ 5平方米

≤
 2

米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棚架

屋頂邊緣
屋頂邊緣 ≥

 1
米

 拆除位於建築物屋頂的招牌

圖目:

第3.19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如招牌包含發光二極管，在工程展開之前切斷連接到招牌的電源。
4.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待需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為參考之用。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4：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工序：
1. 拆除招牌的展示面／鬆脫部分。
2. 拆除招牌的支架，把構件切成小塊作建築廢物處置。
3. 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出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4. 拆除工程須由上而下進行。
5.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的受影響範圍（包括防水工程）。
6.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展示面積 ≤ 10平方米

距
離

 ≤
 6

米

伸出物

≥
 1

米

≥
 1

米
距

離
 ≤

 6
米

地面水平

將被拆除的靠牆招牌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塑膠網覆蓋
的雙行棚架連工作台

圍欄

地面水平

立面圖 切面圖 A-A

拆除靠牆招牌

圖目:

第3.20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招牌的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作參考之用。
4. 如招牌設有發光二極管或其他照明。應在工程展開前，切斷其電源。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4：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工序：

1. 拆除招牌的展示面／鬆脫部分。
2. 拆除招牌的支架，並把構件切成小塊作建築廢物處置。
3. 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出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4. 拆除工程須從上而下展開。
5.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6.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此工程不包括指定豁免工程第11項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棚架

展示面積≤2平方米

高
度

 ≤
 1

米

展示面積≤5平方米

露台或簷篷（不是懸臂式平板）

或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棚架

高
度

 ≤
 1

米

露台或簷篷（不是懸臂式平板）

個案1：在底部懸掛 個案2：豎立於上面

拆除位於或懸掛於不是懸臂式平板的露台或簷篷的招牌

圖目:

第3.21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

2.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3. 如招牌包含發光二極管，在工程展開之前切斷連接到招牌的電源。
4.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5.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作修復工程時參考之用。

安全及預防措施 ：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 圖4：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 圖5：招牌竹棚架

工序：

1. 拆除招牌的展示面／鬆脫部分。
2. 從下而上個拆除個案1於底部懸掛的招牌，並把構件切成小塊作建築廢物處置；或從上而下拆除個案2豎立的招牌支架，並把構件切成小塊作建築廢物處置。
3. 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出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4.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包括防水層）。
5.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展示面積 ≤

1平方米

地面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棚架

現有的擴展基腳
（不被拆除）

高
度

 ≥
 1

米
高

度
 ≤

  
3米

拆除固定於地面上的戶外招牌（不包括拆除戶外招牌的擴展基腳）

圖目:

第3.22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如招牌包含發光二極管或其他照明，在工程展開之前切斷連接到招牌的電源。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4：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工序：

1. 拆除招牌的展示面／鬆脫部分。
2. 拆除招牌的支架，把構件切成小塊作建築廢物處置。
3. 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出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4. 拆除工程須由上而下進行。
5. 修整及復原受影響範圍。
6.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新造直徑100毫米
的UPVC排水管

直徑100毫米的UPVC雨水管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棚架

直徑100毫米的UPVC
雨水管

≥
 1

米

將被拆除的直徑
50毫米的UPVC
排水管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棚架

直徑100毫米的UPVC
雨水管

≥
 1

米

直徑100毫米的
UPVC雨水管

新造直徑100毫米的
UPVC水管

直徑100毫米的
UPVC廢水管 浴盆

將被拆除的現有支管
和清潔孔

將被拆除的隔氣彎管

直徑100毫米的
UPVC廢水管

企缸

新支管和清潔孔

新造反虹吸式隔氣
彎管

拆除

改動

豎設

更改後

豎設、修葺、改動或拆除地底以上的排水渠

圖目:

第3.23項小型工程

更改前

更改前

更改後

更改後

更改後

材料規格：

膠雨水管及接合配件須合乎BS4576標準的UPVC物料。膠便溺污水管及通氣管及接合配件須合乎BS4514標
準的UPVC物料。膠污水管及接合配件須為基於BS5255標準的ABS、MUPVC、PP或PE物料。膠沖廁水管及
接合配件須合乎BS3505級別D及BS4346:Pt.1及Pt.2標準的UPVC物料。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規劃及設計排水系統工程時應該遵守PNAP APP-93和APP-164的要求。
3. 就保護結構及預防濕氣或滲水問題,在設計階段應該依據PNAP APP-105和APP-164的原則。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情況進行勘察。
3. 如果工程需要暫停排水系統，應提前通知受影響的人。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2：懸空式竹棚架
· 圖4：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工序：
甲) 豎設
1. 依據圖則安裝新水管及接合配件。
2. 進行試水以確保安裝水管工程成功完成。
3. 修整及復原因工程影響的工作範圍。
4. 拆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5. 任何已拆除的水管須以稀釋的漂白水噴灑（漂白水與水的比例為1比99）及用膠袋包裹作建築廢物處

置。

乙) 改動 (例如把浴盆換成企缸並改動支喉管）
1. 依據圖則更換水管及接合配件。
2. 進行試水以確保安裝水管工程成功完成。
3. 修整及復原因工程影響的工作範圍。
4. 拆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5. 任何已拆除的水管須以稀釋的漂白水噴灑（漂白水與水的比例為1比99）及用膠袋包裹作建築廢物處

置。

丙) 拆除
1. 依據圖則拆除水管及接合配件。
2. 修整及復原因工程影響的工作範圍。
3. 拆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4. 任何已拆除的水管須以稀釋的漂白水噴灑（漂白水與水的比例為1比99）及用膠袋包裹作建築廢物處

置。

註:
1. 此工程並不涉及內支管或衛生設備的修葺或更換。
2. 任何住宅單位的喉管皆不可伸進下一層的私人單位內。
3. 連接水廁潔具和污水盆的所有污水渠的標稱直徑應不少於其所連接的潔具出水口的直徑。
4. 為防止滲水，這工程不涉及埋置管道，根據PNAP APP-105附錄A的指引穿過牆壁或平板者則除外。



直徑100毫米的
UPVC便溺污水管

經由水廁排出

直徑100毫米的
UPVC雨水管

更改前

更改後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棚架梯架

將被拆除連接水廁的
違例便溺污水管

新造直徑100毫米的
UPVC短水管

只供參考，豎設新水管
工程需參考第2.30項
小型工程

≥
 1
米

拆除違例豎設的地底以上的排水渠

圖目:

第3.24項小型工程

材料規格：

膠雨水管及接合配件須合乎BS4576標準的UPVC物料。膠便溺污水管及通氣管及接合配件須
合乎BS4514標準的UPVC物料。膠污水管及接合配件須基於BS5255標準的ABS、MUPVC、
PP或PE物料。膠沖廁水管及接合配件須合乎BS3505級別D及BS4346:Pt.1及Pt.2標準的
UPVC物料。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情況進行勘察。
3. 如果工程需要暫停排水系統，應提前通知受影響的人，如暫停系統不可行，應考慮臨時改道排水系

統。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2：懸空式竹棚架
· 圖4：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工序：

1. 依圖則安裝新水管及接合配件。
2. 進行試水以確保安裝水管工程符合規定。
3. 修整及復原受工程影響的工作範圍。
4. 拆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5. 任何已拆除的水管須以稀釋的漂白水噴灑（漂白水與水的比例為1比99）及用膠袋包裹作建築廢物處

置。



以磚／混凝土建造的外牆

豎設以鋼托架支撐的懸空式棚架

≥
 1

米
距

離
  
>

 3
米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塑膠網覆蓋的棚架

伸出距離4毫米 厚不銹鋼板

3顆型號HSA-R-M6的「喜利得」
螺栓或同級
(鑽孔深度為最少55毫米)

75
毫

米
75

毫
米

17
5毫

米

M6不銹鋼自攻螺絲

地面/屋頂水平

不銹鋼托架最多中至中距離
500毫米安裝

17
5毫

米

錨固

錨固

錨固

膠黏水泥密封劑
如豎設/改動伸出距離 ≤500毫米
如拆除伸出距離 ≤750毫米

伸
出

  
≤

  
50

0毫
米

25 x 25 x 4的等邊鋼角

4毫米厚不銹鋼板

M6不銹鋼自攻螺絲
最多中至中距離300
毫米

現有鋼筋混凝土牆

中至中距離最多500毫米

平面圖

豎設、改動或拆除自建築物外牆伸出的簷篷

圖目:

第3.25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需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 《混凝土的結構作業守則2013年》

3. 所有不銹鋼需為等級304L至BS EN 10088。
4. 所有不銹鋼螺栓及螺釘需為A2-50級別至BS EN ISO 3506及容許屈服應力ys = 210牛頓／平方毫米。
5. 所有連接口需為每平方毫米具有焊強度pw = 180牛頓的全面3毫米貼角焊及符合規範BS EN 1011-3及所

有焊條規範為BS EN ISO 2560 : 2009。
6. 所有錨固需為「喜利得」型號HSA-R-M6或同級及需根據製造商的說明安裝。
7. 現有的混凝土的等級及厚度需分別為等級20及100毫米。
8. 工程不會導致任何懸臂板的額外負荷。
9. 簷篷不是混凝土建造。
10. 兩種金屬的連接面（例如鋼和不銹鋼，鋼和鋁）應以PVC板或瀝青塗料分隔。

設計荷載：

1. 恆載 = 0.31千牛頓／平方米
2. 活載 = 0.75千牛頓／平方米
3. 風載 = 2.86千牛頓／平方米，而壓力系數為1.8(向上的)及1.8(向下的)（於工地地面水平的100米以上）

假設地形因數：St=1.0，風向因數：Sθ=0.85，大小因數：Ss=1.0。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假如工程涉及公用設施須通知公用事業的所屬公司或部門。
3.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4. 進行小型工程前，須就支承的主構築物為了安裝小型工程引起的額外負載作結構足夠性評估。
5. 在安裝錨固及底板前，應先移除批盪或外牆批盪以暴露混凝土表層。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2：懸空式竹棚架
· 圖4：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3. 在任何拆除工程前，石棉研究工程／拆除工程應由專門承建商進行。

工序：
A) 豎設
1. 按照圖則安裝簷篷。
2.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3.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B) 改動
1. 拆除已破損的構件及更換與現有構件相同大小的新構件。
2.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3.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C) 拆除
1. 以手持機械式工具拆除簷篷，並把構件切成可處理的小塊，經由建築物回收作建築廢物處理。
2. 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 中列出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3.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4.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建築物外牆或圍牆

豎設以鋼托架支撐的懸空式棚架

伸出≤ 750毫米

≥
 1

米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棚架

地面/屋頂水平

將被拆除的建築上的伸出物、
簷篷、支承支架或架

>
 3

米

街道或建築物公用部分

拆除自建築物外牆或自圍牆伸出的建築上的伸出物、簷篷或用於支承空調機、照明裝置或
公共電訊服務的天線、收發器的支架或架(不包括晾衣架)

圖目:

第3.26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假若工程牽涉公用設施，須通知公用事業的所屬公司或部門。
3.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情況進行勘察。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2：懸空式竹棚架
· 圖4：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工序：

1. 拆除空調機、照明裝置或公共電訊服務的天線或收發器，包括所有相關電線、管道等。
2. 以手持機械式工具拆除建築上的伸出物、簷篷、支承支架，並以手持機械式工具拆除構件及切成可處

理的小塊。
3. 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明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4.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5.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 此情況不包括第13或14項指定豁免工程。
該伸出物、簷篷、支架或架不是以混凝土建造的



支承構築物詳圖考閱
圖則編號3.27的第2
頁，第3頁及第4頁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棚架

豎設以鋼托架支承的
懸空式棚架

外牆（磚牆或鋼筋混凝土牆）

地面/屋頂水平

≥
 1

米
屋

頂
或

地
面

的
距

離
＞

3米

伸出 ≤ 600毫米

現有窗户的洞口

空調機的重量≤100公斤

豎設自建築物外牆伸出的，用於支承空調機的金屬構築物
考慮包括3個個案:
1. 鋼筋混凝土牆上的支承支架

2. 磚牆上的支承支架

3. 窗的支承支架

第1頁，共5頁
豎設、改動或拆除自建築物外牆伸出的，用於承托空調機、照明裝置或

公共電訊服務的天線、收發器的支架

圖目:

第3.27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需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 《混凝土結構作業守則2013年》

3. 所有不銹鋼需為等級304L至BS EN 10088。
4. 所有連接口需為每平方毫米具有焊強度pw = 180牛頓的全面3毫米填角焊及符合規範BS EN 1011-3及所有焊條規範為BS EN 499。
5. a)　就鋼筋混凝土牆：所有錨固需為「喜利得」型號HSA-R M10或同級及需根據製造商的說明安裝。

b)　就磚牆：所有穿透螺栓需為不銹鋼等級A4-50至BS EN ISO 3506。
c)　就窗：所有螺栓連接需為M6不銹鋼螺釘或螺栓。

6. 現有的混凝土為等級20及最少有每平方毫米20牛頓的強度。

7. 所有現有的鋁為合金 H9-TE至BS EN 1999 CP 118。

8. 所有不銹鋼穿透螺栓符合BS EN ISO 3506: 2009 (第1部分為螺栓，螺釘和螺柱、第2部分為螺母)。
9. 兩種金屬的連接面（例如鋼和不銹鋼，鋼和鋁）應以PVC板或瀝青塗料分隔。

設計荷載：

1. 風載 = 2.86千牛頓／平方米，（有效高度＝100米及壓力系數為2.0）
假設地形因數：St=1.0，風向因數：Sθ=0.85，大小因數：Ss=1.0。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進行小型工程前，須就支承的主構築物為了安裝小型工程引起的額外負載作結構足夠性評估。
4. 在安裝錨固及底板前，應先拆除批盪或外牆批盪以暴露混凝土表層。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2：懸空式竹棚架
· 圖4：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工序：
A) 豎設

1. 依據圖則支承支架。

2. 安裝空調機時連接彈性凝水喉由空調機至現有樓宇凝水喉。

3.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4.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B) 改動

1. 拆除座於支承支架的空調機、照明、天線或收發器所連接的電源。

2. 拆除已破損的構件，並更換相同大小的構件。

3. 重新連接彈性凝水喉由空調機至樓宇現有的凝水喉。
4.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5.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C) 拆除

1. 拆除座於支承支架的空調機、照明、天線或收發器所連接的電源。

2. 拆除支承支架並把構件切成小塊作建築廢物處理。
3. 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 中列出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4.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5.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如果樓宇沒有提供處理凝水系統,應該通知樓宇管理處/業主立案法團/其他業主(如果適當)以提供一個適當的處理凝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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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鋼筋混凝土牆的支承支架（個案1） 支承支架平面圖

支承支架立面圖 切面圖   A-A

第2頁，共5頁
豎設、改動或拆除自建築物外牆伸出的，用於承托空調機、照明裝置或

公共電訊服務的天線、收發器的支架

圖目:

第3.27項小型工程



不銹鋼級別A4-50 M10的貫穿螺栓
(最少長度=牆身厚度+50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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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磚牆的支承支架（個案2） 支承支架平面圖

支承支架立面圖 切面圖 B-B

第3頁，共5頁
豎設、改動或拆除自建築物外牆伸出的，用於承托空調機、照明裝置或

公共電訊服務的天線、收發器的支架

圖目:

第3.27項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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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頁，共5頁
豎設、改動或拆除自建築物外牆伸出的，用於承托空調機、照明裝置或

公共電訊服務的天線、收發器的支架

圖目:

第3.27項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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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頁，共5頁
豎設、改動或拆除自建築物外牆伸出的，用於承托空調機、照明裝置或

公共電訊服務的天線、收發器的支架

圖目:

第3.27項小型工程



晾衣架的詳圖參閱
圖則編號3.29第2頁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棚架

豎設以鋼托架支承的
懸空式棚架

現有窗口

地面/屋頂水平

≥
 1

米
離

地
或

屋
頂

距
離

　
＞

　
3米

伸出 ≤ 750毫米

現有鋼筋混凝土牆

第1頁，共2頁豎設、改動或拆除自建築物外牆伸出的晾衣架

圖目:

第3.29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需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 《混凝土結構作業守則2013年》

3. 所有不銹鋼需為等級304L至BS EN 10088。
4. 所有連接口需為每平方毫米具有焊強度pw = 180牛頓的全面3毫米貼角焊及符合規範BS EN 1011-3及所有焊條規範

為BS EN ISO 2560 : 2009。

5. 就鋼筋混凝土牆 - 所有錨固需為「喜利得」型號HSA-R M10或同級物料及需根據製造商的說明安裝。
6. 現有的混凝土的等級20並有最少立方強度為每平方毫米20牛頓。

7. 兩種金屬的接合面（例如鋼和不銹鋼，鋼和鋁）應以聚氯乙烯膠布或瀝青塗料分隔。

設計荷載：

1. 恆載 = 0.25千牛頓／平方米
2. 風載 = 2.86千牛頓／平方米，而壓力系數為1.5（於工地地面水平的100米以上）及密實度為0.5。

假設地形系數：St=1.0，風向系數：Sθ=0.85，大小系數：Ss=1.0。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將安裝晾衣架的外牆進行勘察。

3.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待需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4. 在安裝錨固及底板前，應先拆除批盪或外牆批盪以暴露混凝土表層。
5. 進行小型工程前，須就支承的主構築物為了安裝小型工程引起的額外負載作結構性評估。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2：懸空式竹棚架
· 圖4：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工序：
甲) 豎設

1. 依附上的詳圖安裝晾衣架。
2.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3.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乙) 改動

1. 拆除已破損晾衣架的部分，並更換與現有構件大小相同的構件。
2.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3.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丙) 拆除

1. 以繩索把晾衣架穩固（繩索的另一端需繫穩在安全點上，如：柱）。

2. 以手持機械式工具拆除晾衣架，並把晾衣架切成小塊作建築廢物處置。
3. 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出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4.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5.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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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共2頁豎設、改動或拆除自建築物外牆伸出的晾衣架

圖目:

第3.29項小型工程



街道或建築物的公用部分

將被拆除的晾衣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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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目:

第3.30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該晾衣架的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情況進行勘察。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2：懸空式竹棚架
· 圖4：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工序：

1. 以繩索把晾衣架穩固（繩索的另一端需繫穩在安全點上，如：柱）。
2. 以手持機械式工具拆除晾衣架，並把晾衣架切成小塊作建築廢物處置。
3. 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明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4.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5. 移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此情況不包括第15項指定豁免工程。



以柏油帆布及
尼龍網覆蓋的棚架

外牆

毗鄰地面／屋頂水平

金屬覆蓋層

分支架

距
離

 ≤
 6

米

詳圖 'B'

露台、外廊、 簷篷、有蓋行人道
或橫向屏障
 (不包括懸臂式平板)

豎設室外覆蓋層

第1頁，共4頁 豎設、修葺或拆除室外覆蓋層

圖目:

第3.31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需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香港風力效應守則2019年》
· 《2011年鋼材的結構作業守則》
· 《混凝土的結構作業守則2013年》

3. 所有不銹鋼須為等級316至BS EN 10088。
4. 所有錨固須為「喜利得」型號HSA-R-M8(不銹鋼)或同級物料及須根據製造商的說明安裝。
5. 所有焊接口需為每平方毫米具有焊強度Pw＝220兆帕斯卡的全面3毫米填角焊及符合規範BS EN 1011及所有焊條規範為BS EN ISO 2560。
6. 所有不銹鋼螺栓及螺釘需為A2-50級別至BS EN ISO 3506 及容許屈服應力ys = 210牛頓／平方毫米。

7. 所有密封劑為「道康寧」矽密封膠795或同級物料 (屋宇署參考編號. BD-SS-001)。

8. 現有的混凝土的等級及主牆的厚度須分別為等級20及100毫米。

9. 兩種金屬的接合面（例如鋼和不銹鋼，鋼和鋁）應以聚氯乙烯膠布或瀝青塗料分隔。

設計荷載：

1. 恆載 = 0.20千牛頓／平方米
2. 風載 = 1.81千牛頓／平方米，掛在牆身壓力系數為 Cp=1.4、就掛在露台或外廊底的壓力系數為 Cp=1.8（有效高度 = 6米）

        假設地形因數：St=1.0，風向因數：Sθ=0.85，大小因數：Ss=1.0。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假如工程涉及公用設施須通知公用事業的所屬公司或部門。

4.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待需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5. 進行小型工程前，須就支承的主構築物為了安裝小型工程引起的額外負載作結構足夠性評估。
6. 在安裝錨固及底板前，應先拆除批盪或外牆批盪以暴露混凝土表層。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1：行人路上雙行竹棚架及工作台
· 圖4：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工序：
A) 豎設
1. 按照圖則安裝覆蓋層。
2.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3.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B) 修葺
1. 拆除已破損的覆蓋層及更換與現有相同大小的層板。
2.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3.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C) 拆除
1. 以手持機械式工具拆除覆蓋層。

2. 把支承支架切成小塊作建築廢物處理，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明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3.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4.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
如屬並非固定於建築物外牆的室外覆蓋層
1. 該覆蓋層是金屬覆蓋層；
2. 該覆蓋層並非固定於3任何懸臂式平板；
3. 該覆蓋層的任何部分與毗鄰地面或毗鄰屋頂的距離均不超過6米；
4. 若該覆蓋層在某屋頂上方，從該屋頂的邊沿起計，該覆蓋層後移距離超過600毫米；及
5. 若該覆蓋層在某屋頂上方，從該屋頂該屋頂高於地面不超過2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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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共4頁 豎設、修葺或拆除室外覆蓋層

圖目:

第3.31項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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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頁，共4頁 豎設、修葺或拆除室外覆蓋層

圖目:

第3.31項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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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頁，共4頁 豎設、修葺或拆除室外覆蓋層

圖目:

第3.31項小型工程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棚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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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度多於1.2米的懸臂式構築物或擋土構築物

拆除位於地面或平板（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上的違例單層構築物

圖目:

第3.32項小型工程

個案2：位於平板上（不包括懸臂式平板）

個案1：位於地面上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情況進行勘察。
2.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待需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2：懸空式竹棚架
· 圖4：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3. 拆除部分不可堆積儲存在屋頂上。

工序：

1. 在拆除牆壁前，拆除所有違例建築構築物內的鬆脫物。
2. 由上而下拆除違例建築構築物，所有構築物應切割成可處理的小塊（即300毫米 x 300毫米）。
3. 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出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4. 修整及復原建築物受影響範圍（包括防水層）。
5. 移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懸吊能力超越
400公斤的吊臂（每支）

每扇重量 ≤ 200公斤

高
度

 ≤
 3

.2
米

鋼筋混凝土圍牆鋼筋混凝土圍牆

地面水平

每扇寬度

拆除位於圍牆或建築物入口的金屬閘

圖目:

第3.33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金屬閘的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待需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4. 工程展開前切斷電鎖裝置（如有）。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起重設備的使用須根據由勞工處發行的有關守則／指引。

工序：

1. 使用設有適當吊索的起重裝備以確保金屬閘拆除期間穩定。
2. 切斷連接金屬閘的門鉸。
3. 平放金屬閘到地面上。
4. 把金屬閘切斷成可處理的小塊及搬離工地作建築廢物處置。
5. 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出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6. 修整及復原受影響範圍。

註：此工程不包括指定豁免工程第8項



將被更換的破損構件
空調機或冷卻水塔重量不多於
100公斤

違例支承構築物

空調機或冷卻水塔重量不多於
100公斤

圍欄

位於屋頂上或平板上（不包括懸臂式平板） 位於地面上

鞏固位於地面或平板（不包括懸臂式平板）上的，用於支承空調機、冷卻水塔或任何相關管道的違例構築物

圖目:

第3.34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4：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工序：

1. 臨時拆除現有的空調機、冷卻水塔或任何相關喉管。
（在任何拆除工程展開前，確保所有水管及電纜或電線已被切斷）

2. 拆除破損構件並更換與已拆除構件大小相同的新構件。
3.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4. 拆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 工程包括由空調機連接軟凝水喉至現有樓宇的凝水喉。如果樓宇沒有提供處理凝水系統，應該通
知樓宇管理處/業主立案法團/其他業主(如果適當)以提供一個適當的處理凝水系統。



≥
 1

米

將被更換的破損構件

以大型柏油帆布和
塑膠網遮蓋的棚架

豎設以鋼托架支撐的懸空式棚架

外牆（磚牆或混凝土牆）

地面水平

伸出 ≤ 600毫米

距
離

 >
 3

米

街道／建築物的公用部分

空調機重量 ≤ 100公斤

鞏固自建築物外牆伸出的，用於支承空調機或任何相關管道的違例金屬支架

圖目:

第3.35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有狀況進行勘察。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2：懸空式竹棚架
· 圖4：竹棚架的工作台

工序：

1. 拆除座於支承支架上的空調機。
2. 拆除破損構件並以跟拆除構件大小相同的新構件更換。
3. 重新連接彈性凝水喉由空調機至現有樓宇凝水喉。
4.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5.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
1. 如離地不超過3米，支架並無伸出任何街道或該建築物的公用部分之上。
2. 如果樓宇沒有提供處理凝水系統，應該通知樓宇管理處/業主立案法團/其他業主 (如果適當)

以提供一個適當的處理凝水系統。



違例晾衣架

外牆

以大型柏油帆布和
塑膠網遮蓋的棚架

地面水平

鋼支架

直徑2毫米的不銹鋼索

M10不銹鋼鉸接螺栓

私人天井／光井

伸出 ≤ 750毫米

窗

≥
 1

米
如

高
度

 ≤
 3

米
，

晾
衣

架

不
可

伸
出

街
道

或
樓

宇
的

公
用

的
地

方

圍欄

現有晾衣架的支架

直徑2毫米的不銹鋼索

連接至M10不銹
鋼鉸接螺栓 M10不銹鋼鉸接螺栓

直徑2毫米的不銹鋼索

外牆

最少 50毫米

鞏固自建築物外牆伸出的違例晾衣架

詳圖 A 詳圖 B

鞏固自建築物外牆伸出的違例晾衣架

圖目:

第3.36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有狀況進行勘察。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4：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工序：

1. 根據圖則安裝鞏固工程（不銹鋼鉸接螺栓及索）。
2.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3.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違例簷篷

外牆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棚架

地面水平 天井／光井

違例簷篷

外牆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棚架

地面水平 街道或建築物
公用部分

伸出 ≤ 500毫米

與
地

面
距

離
≥

 1
米

＞
3米

≥
 1

米

伸出 ≤ 500毫米

鞏固自建築物外牆伸出的違例簷篷

圖目:

第3.37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假若工程牽涉公用設施，須通知公用事業的所屬公司或部門。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情況進行勘察。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4：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工序：

1. 在原有的組件上拆除已受損毀的組件並以同樣大小尺寸的新組件取替。
2. 如需要，安裝額外錨固、頂杆及支撐。
3.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的範圍。
4. 移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將被改動的違例簷篷
（不是以混凝土建造）

外牆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棚架

地面/屋頂水平
天井／光井

外牆

地面/屋頂水平

伸出 ≤ 500毫米

天井／光井

500毫米 ＜ 伸出 ≤ 750毫米

≤
 3

米

如
高

度
≤

3米
，

簷
篷

並
無

伸
出

街
道

或
建

築
物

的
公

用
部

分
≥

1米

改動前 改動後個案1

第1頁，共2頁改動自建築物外牆伸出的違例簷篷

圖目:

第3.38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假若工程牽涉公用設施，須通知公用事業的所屬公司或部門。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4：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 圖2：懸空式竹棚架

工序：

1. 根據圖則以機械式工具切斷簷篷。
2.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3. 移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 該簷篷不是以混凝土建造的



將被改動的違例簷篷
（不是以混凝土建造）

外牆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棚架

地面/屋頂水平 街道或建築物的
公用部分

外牆

地面/屋頂水平 街道或建築物的
公用部分

伸出 ≤ 500毫米
500毫米 ＜ 伸出 ≤ 750毫米

簷
篷

最
高

點
　

＞
  
3米

 >
 3

米

豎設以鋼托架支撐
的懸空式棚架

≥
 1

米

改動前 改動後

個案 2

第2頁，共2頁改動自建築物外牆伸出的違例簷篷

圖目:

第3.38項小型工程



A
'B''B'

高
度

 ≤
 3

米

擬建的非承重磚牆
高度不超過3米

A

現有非懸臂式的樓板厚度
不少於125毫米

高
度

 ≤
 3

米

擬建的非承重磚牆
高度不超過3米

現有非懸臂式的樓板厚度
不少於125毫米

地台厚度不超過25毫米

擬建的非承重磚牆
厚度不超過75毫米
密度 ≤ 650公斤/立
方米

25
毫

米

75毫米

水泥砂漿

50
0毫

米
50

0毫
米

60
60

60

60
60

60

現有鋼筋混凝土樓板

1顆「喜利得」型號HSA M8的
錨固或同級(最少有效埋置深
度為40毫米)

就磚牆兩面以500毫米
中至中安裝一組60毫
米長 60x60x5毫米厚鍍
鋅鋼角於混凝土天花

牆身厚度 ≤ 75毫米

豎設/改動用磚建造的非承重牆(不包括用磚建造的外牆)

切面圖 'A-A'

切面圖 'B-B'

詳圖 'A'

第1頁，共2頁在住用樓宇單位內竪設用磚建造的非承重牆

圖目:

第3.39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需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BS 5628 － 石材使用作業守則第1部分：無配筋石材的結構使用
· YTONG AAC 磚牆或同級的規格及施工說明書
· 《2011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

3. 現有的混凝土的等級30。

4. 所有YTONG ACC磚或同級實心磚須符合BS 6073-3所訂實心磚的規格，最少抗壓強度為4兆帕斯卡及密度不
多於每立方米650公斤。

5. 指定砂漿須為BS 5628-1圖表1所訂明的級別(ii)，而工地測試的第28天抗壓強度須達為4.5兆帕斯卡。

6. 所有結構鋼須為S275 第J0 級別符合規範BS EN 10025的要求，並需熱鍍鋅至BS EN ISO 1461：2009的要求。

準備工程：

1. 取得相關批准圖則，以核實樓宇單位的樓板厚度及內部格間隔，以及工程進行範圍內並無任何違例建築
物。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工序：
1. 按照圖則進行有關用磚建造的非承重牆的所需工程。
2.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3. 清理工地。
4. 核實以樓宇單位的樓面面積每平方米計，新加建的磚牆總長度超過0.1米但不超過0.3米。
5. 核實支撐磚牆的樓板的地台厚度不超過25毫米。



現有公共走廊

樓宇單位樓面面積約35平方米 (非按比例)

1.
5米

3米

地台厚度 ≤ 25毫米

例如：
樓面面積 = 35 平方米
最多可加建牆壁總長度 = 35 x 0.3 = 10.5 米
最少可加建牆壁總長度 = 35 x 0.1= 3.5 米

     擬加建的磚牆 = 3米 + 1.5米 =
4.5米 > 3.5米 但 ≤10.5米

圖例：

批准圖則所示的非承重牆

根據小型工程項目第3.39項所加建的非承重牆

注：以樓宇單位的樓面面積每平方米計，
新加建的磚牆總長度超過0.1米但不超
過0.3米。

第2頁，共2頁在住用樓宇單位內竪設用磚建造的非承重牆

圖目:

第3.39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以樓宇單位的樓面面積每平方米計，新加建的磚牆總長度不超過0.1米及樓面地台厚度不超過25毫米(由結構樓板面水平量度)屬豁免工程。
2. 加建牆壁總長度指以下兩個長度之間的差別：經批准圖則所顯示於樓宇單位內的非承重牆壁總長度(不包括牆上門口的闊度)，以及在有關小型工程項目進行後，在樓宇單位內量度所得的非承重牆壁總長度

(不包括牆上門口的闊度)。
3. 牆身厚度不包括牆壁批盪。



A
'B''B'

高
度

 ≤
 3

.5
米

擬建的非承重磚牆
高度不超過3.5米

A

現有非懸臂式的樓板
厚度不少於125毫米

高
度

 ≤
 3

.5
米

擬建的非承重磚牆
高度不超過3.5米

現有非懸臂式的樓板
厚度不少於125毫米

地台厚度不多於25毫米

擬建的非承重磚牆
厚度不超過100毫米
密度 ≤ 650公斤/立方
米

25
毫

米

100毫米

水泥砂漿

50
0毫

米
50

0毫
米

60
60

60

60
60

60

現有鋼筋混凝土樓板

1顆「喜利得」型號
HSA M8的錨固或同級
(最少有效埋置深度為
40毫米)

就磚牆兩面以500毫米
中至中安裝一組60毫
米長 60x60x5毫米厚鍍
鋅鋼角於混凝土天花

牆身厚度 ≤ 100毫米

豎設/改動用磚建造的非承重牆(不包括用磚建造的外牆)

切面圖 'A-A'

切面圖 'B-B'

詳圖 'A'

第1頁，共2頁在非住用樓宇單位內竪設用磚建造的非承重牆

圖目:

第3.40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需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BS 5628 － 石材使用作業守則第1部分：無配筋石材的結構使用
· YTONG AAC 磚牆或同級的規格及施工說明書
· 《2011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

3. 現有的混凝土的等級30。

4. 所有YTONG ACC磚或同級實心磚須符合BS 6073-3所訂實心磚的規格，最少抗壓強度為4兆帕斯卡及密度
不多於每立方米650公斤。

5. 指定砂漿須為BS 5628-1圖表1所訂明的級別(ii)，而工地測試的第28天抗壓強度須達為4.5兆帕斯卡。

6. 所有結構鋼須為S275 第J0 級別符合規範BS EN 10025的要求，並需熱鍍鋅至BS EN ISO 1461：2009的要求。

準備工程：

1. 取得相關批准圖則，以核實樓宇單位的樓板厚度及內部格間隔，以及工程進行範圍內並無任何違例建築
物。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工序：
1. 按照圖則進行有關用磚建造的非承重牆的所需工程。
2.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3. 清理工地。
4. 核實以樓宇單位的樓面面積每平方米計，新加建的磚牆總長度超過0.2米但不超過0.4米。
5. 核實支撐磚牆的樓板的地台厚度不超過25毫米。



地台厚度 ≤ 25毫米

現有公共走廊

樓宇單位樓面面積約35平方米 (非按比例)

圖例：

批准圖則所示的非承重牆

根據小型工程項目第3.40項所加建
的非承重牆

注：以樓宇單位的樓面面積每平方米計，新加建的磚
牆總長度超過0.2米但不超過0.4米。

2米

1米

2米

4米

1米

例如：
樓面面積                        = 35 平方米
最多可加建牆壁總長度 = 35 x 0.4 = 14 米
最少可加建牆壁總長度 = 35 x 0.2= 7 米
擬加建的磚牆                = 1米 + 1米 + 2米 + 2米 + 4米

                             = 10 米  > 7米 但 ≤ 14米

批准圖則未顯示的非承重牆

第2頁，共2頁在非住用樓宇單位內竪設用磚建造的非承重牆

圖目:

第3.40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以樓宇單位的樓面面積每平方米計，新加建的磚牆總長度不超過0.2米及樓面地台厚度不超過25毫米(由結構樓板面水平量度)屬豁免工程。
2. 加建牆壁總長度指以下兩個長度之間的差別：經批准圖則所顯示於樓宇單位內的非承重牆壁總長度(不包括牆上門口的闊度)，以及在有關小型工程項目進行後，在樓宇單位內量度所得的非承重牆壁總長度

(不包括牆上門口的闊度)。
3. 牆身厚度不包括牆壁批盪。



A
'B''B'

高
 ≤

 3
米

非承重磚牆
高度不超過3米

A

現有非懸臂式的樓板
厚度不少於125毫米

加建牆壁

現有
牆壁

如地台密度超過每立方米650公斤但不超過1200
公斤，地台的厚度可超過25毫米但不可超過45
毫米，或者，若地台在該樓宇單位的10平方米
的樓面面積內的總面積，不超過1平方米，而
在每個地台範圍之間最接近的水平距離，不少
於2米，由結構樓面水平量度，超過25毫米但
不超過100毫米。

如地台密度不超過每立方米650公斤，地台的
厚度可超過25毫米但不可超過75毫米，
或者，若地台在該樓宇單位的10平方米的樓面
面積內的總面積，不超過1.5平方米，而在每個
地台範圍之間最接近的水平距離，不少於2米，
由結構樓面水平量度，超過25毫米但不超過150
毫米。

≤75

非承重磚牆
厚度不超過75毫米
密度 ≤ 650公斤/立方米

現有非懸臂式的樓板厚度不少於125毫米

水泥砂漿

50
0毫

米
50

0毫
米

60
60

60

60
60

60

現有鋼筋混凝土樓板

1顆「喜利得」型號
HSA M8的錨固或同級
(最少有效埋置深度為
40毫米)

就磚牆兩面以500毫米
中至中安裝一組60毫
米長 60x60x5毫米厚鍍
鋅軟鋼角於混凝土天
花.

牆身厚度 ≤ 75毫米

非承重磚牆(不包括用磚建造的外牆) 切面圖 'A-A'

切面圖 'B-B'

詳圖 'A'

第1頁，共3頁鋪設實心地台以加厚住用樓宇單位的樓板

圖目:

第3.41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需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BS 5628 － 石材使用作業守則第1部分：無配筋石材的結構使用
· YTONG AAC 磚牆或同級的規格及施工說明書
· BS 8204 － 砂漿地台、樓板及現造地面
· 《2011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

3. 現有的混凝土的等級30。
4. 地台密度不多於每立方米1200公斤。

5. 所有YTONG ACC磚或同級實心磚須符合BS 6073-3所訂實心磚的規格，最少抗壓強度為4兆帕斯卡及密度不
多於每立方米650公斤。

6. 指定砂漿須為BS 5628-1圖表1所訂明的級別(ii)，而工地測試的第28天抗壓強度須達為4.5兆帕斯卡。

7. 所有結構鋼須為S275 第J0 級別符合規範BS EN 10025的要求，並需熱鍍鋅至BS EN ISO 1461：2009的要求。

準備工程：

1. 取得相關批准圖則，以核實樓宇單位的樓板厚度及內部格間隔，以及工程進行範圍內並無任何違例建築
物。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鑿開將加建牆壁地點的地台，以查核現有地台的厚度。

工序：
1. 按照圖則建造非承重磚牆及鋪設地台。
2.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3. 清理工地。
4. 核實新加建的磚牆總長度及加厚樓板地台的面積。



樓宇單位樓面面積約35平方米(非接比例)
地台密度不超過每立方米650公斤個案

例如：
樓面面積                        = 35 平方米
最多可加建牆壁總長度 = 35 x 0.1 = 3.5 米
加建的磚牆        = 1米 + 2米 = 3米 < 3.5米

地台厚度

地台厚度由結構樓板水平量度
＞25毫米 ，
但 ≤ 75毫米

若A地台及B地台的總面積在該該樓宇
單位的10平方米的樓面面積內，不超
過1.5平方米，而兩個地台最接迎的水
平距離不少於2米，厚度超過25毫米
但不超過150毫米。

或

1米

A地台

B地台

2米

距
離
≥

2米

注：以樓宇單位的樓面面積每平方米計，
新加建的磚牆總長度不超過0.1米。

圖例：

樓面面積約10平方米

批准圖則所示的非承重牆

根據小型工程項目第3.39項所加建的非承重牆

現有公共走廊

第2頁，共3頁鋪設實心地台以加厚住用樓宇單位的樓板

圖目:

第3.41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以樓宇單位的樓面面積每平方米計，新加建的磚牆總長度不超過0.1米及樓面地台厚度不超過25毫米(由結構樓板面水平量度)屬豁免工程。
2. 加建牆壁總長度指以下兩個長度之間的差別：經批准圖則所顯示於樓宇單位內的非承重牆壁總長度(不包括牆上門口的闊度)，以及在有關小型工程項目進行後，在樓宇單位內量度所得的非承重牆壁總長度

(不包括牆上門口的闊度)。
3. 牆身厚度不包括牆壁批盪。



樓宇單位樓面面積約35平方米(非接比例)
地台密度超過每立方米650公斤但不超過1200公斤個案

例如：
樓面面積                        = 35 平方米
最多可加建牆壁總長度 = 35 x 0.1 = 3.5 米
加建的磚牆       = 1米 + 2米 = 3米 < 3.5米

地台厚度

地台厚度由結構樓板水平量度 ＞
25毫米 ，但 ≤ 45毫米

若A地台及B地台的總面積在該該樓宇
單位的10平方米的樓面面積內，不超
過1平方米，而兩個地台最接迎的水
平距離不少於2米，厚度超過25毫米
但不超過100毫米。

或

1米

A地台

B地台

2米

距
離
≥

2米

注：以樓宇單位的樓面面積每平方米計，新加建
的磚牆總長度不超過0.1米。

圖例：

樓面面積約10平方米

批准圖則所示的非承重牆

根據小型工程項目第3.39項所加建的非承重牆

現有公共走廊

第3頁，共3頁鋪設實心地台以加厚住用樓宇單位的樓板

圖目:

第3.41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以樓宇單位的樓面面積每平方米計，新加建的磚牆總長度不超過0.1米及樓面地台厚度不超過25毫米(由結構樓板面水平量度)屬豁免工程。
2. 加建牆壁總長度指以下兩個長度之間的差別：經批准圖則所顯示於樓宇單位內的非承重牆壁總長度(不包括牆上門口的闊度)，以及在有關小型工程項目進行後，在樓宇單位內量度所得的非承重牆壁總長度

(不包括牆上門口的闊度)。
3. 牆身厚度不包括牆壁批盪。



A
'B''B'

高
 ≤

 3
.5

米

非承重磚牆
高度不超過3.5米

A

現有非懸臂式
的樓板

加建牆壁

現有
牆壁

如地台密度超過每立方米650公斤但不超過1200
公斤，地台的厚度可超過25毫米但不可超過75毫
米，或者，若地台在該樓宇單位的10平方米的樓
面面積內的總面積，不超過2平方米，而在每個
地台範圍之間最接近的水平距離，不少於2米，
由結構樓面水平量度，超過25毫米但不超過150
毫米。

如地台密度不超過每立方米650公斤，地台的厚
度可超過25毫米但不可超過125毫米，或者，若
地台在該樓宇單位的10平方米的樓面面積內的總
面積，不超過2.5平方米，而在每個地台範圍之間
最接近的水平距離，不少於2米，由結構樓面水
平量度，超過25毫米但不超過200毫米。

≤

非承重磚牆
厚度不超過100毫米
密度 ≤ 650公斤/立方米

現有非懸臂式的樓板

水泥砂漿

50
0毫

米
50

0毫
米

60
60

60

60
60

60

現有鋼筋混凝土樓板

1顆「喜利得」型號HSA
M8的錨固或同級
(最少鑽孔深度為40毫米)

就磚牆兩面以500毫米中
至中安裝一組60毫米長
60x60x5毫米厚鍍鋅軟鋼
角於混凝土天花

牆身厚度 ≤ 100毫米

非承重磚牆(不包括用磚建造的外牆) 切面圖 'A-A'

切面圖 'B-B'

詳圖 'A'

第1頁，共3頁鋪設實心地台以加厚非住用樓宇單位的樓板

圖目:

第3.42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需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BS 5628 － 石材使用作業守則第1部分：無配筋石材的結構使用
· YTONG AAC 磚牆或同級的規格及施工說明書
· BS 8204 － 砂漿地台、樓板及現造地面
· 《2011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

3. 現有的混凝土的等級30。
4. 地台密度不多於每立方米1200公斤。

5. 所有YTONG ACC磚或同級實心磚須符合BS 6073-3所訂實心磚的規格，最少抗壓強度為4兆帕斯卡及密度不
多於每立方米650公斤。

6. 指定砂漿須為BS 5628-1圖表1所訂明的級別(ii)，而工地測試的第28天抗壓強度須達為4.5兆帕斯卡。

7. 所有結構鋼須為S275 第J0 級別符合規範BS EN 10025的要求，並需熱鍍鋅至BS EN ISO 1461：2009的要求。

準備工程：

1. 取得相關批准圖則，以核實樓宇單位的樓板厚度及內部格間隔，以及工程進行範圍內並無任何違例建築物。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鑿開將加建牆壁地點的地台，以查核現有地台的厚度。

工序：
1. 按照圖則建造非承重磚牆及鋪設地台。
2.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3. 清理工地。
4. 核實新加建的磚牆總長度及加厚樓板地台的面積。



例如：
樓面面積 = 35 平方米
最多可加建牆壁總長度
= 35 x 0.2 = 7米
加建的磚牆
= 1米 + 2米 + 3米
= 6米 < 7米

地台厚度

地台厚度由結構樓板水平量度
＞25毫米 ，但 ≤125毫米

或

若A地台及B地台的總面積在該該樓宇
單位的10平方米的樓面面積內，不超
過2.5平方米，而兩個地台最接迎的水
平距離不少於2米，厚度超過25毫米但
不超過200毫米。

樓宇單位樓面面積約35平方米(非接比例)
地台密度不超過每立方米650公斤個案

現有公共走廊

1米 3米

2米

距
離
≥

2米

A地台

B地台

注：以樓宇單位的樓面面積每平方米計，
新加建的磚牆總長度不超過0.2米。

圖例：

樓面面積約10平方米

批准圖則所示的
非承重牆

批准圖則未顯示
的非承重牆

根據小型工程項目第
3.40項所加建的非承
重牆

第2頁，共3頁鋪設實心地台以加厚非住用樓宇單位的樓板

圖目:

第3.42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以樓宇單位的樓面面積每平方米計，新加建的磚牆總長度不超過0.2米及樓面地台厚度不超過25毫米(由結構樓板面水平量度)屬豁免工程。
2. 加建牆壁總長度指以下兩個長度之間的差別：經批准圖則所顯示於樓宇單位內的非承重牆壁總長度(不包括牆上門口的闊度)，以及在有關小型工程項目進行後，在樓宇單位內量度所得的非承重牆壁總長度

(不包括牆上門口的闊度)。
3. 牆身厚度不包括牆壁批盪。



例如：
樓面面積 = 35 平方米
最多可加建牆壁總長度
= 35 x 0.2 = 7米
加建的磚牆
= 1米 + 2米 + 3米
= 6米 < 7米

地台厚度

地台厚度由結構樓板水平量度
＞25毫米 ，但 ≤125毫米

若A地台及B地台的總面積在該該樓宇
單位的10平方米的樓面面積內，不超
過2平方米，而兩個地台最接迎的水平
距離不少於2米，厚度超過25毫米但不
超過150毫米。

樓宇單位樓面面積約35平方米(非接比例)
地台密度超過每立方米650公斤但不超過1200公斤個案

現有公共走廊

1米 3米

2米

距
離
≥

2米

A地台

B地台

一般說明：

1. 以樓宇單位的樓面面積每平方米計，新加建的磚牆總長度不超過0.2米及樓面地台厚度不超過25毫米(由
結構樓板面水平量度)屬豁免工程。

2. 加建牆壁總長度指以下兩個長度之間的差別：經批准圖則所顯示於樓宇單位內的非承重牆壁總長度(不
包括牆上門口的闊度)，以及在有關小型工程項目進行後，在樓宇單位內量度所得的非承重牆壁總長度
(不包括牆上門口的闊度)。

3. 牆身厚度不包括牆壁批盪。

注：以樓宇單位的樓面面積每平方米計，
新加建的磚牆總長度不超過0.2米。

圖例：

樓面面積約10平方米

批准圖則所示的
非承重牆

批准圖則未顯示的
非承重牆

根據小型工程項目第
3.40項所加建的非承
重牆

第3頁，共3頁鋪設實心地台以加厚非住用樓宇單位的樓板

圖目:

第3.42項小型工程

AutoCAD SHX Text
OR



圍欄

將拆除的可收合的遮篷

建築物外牆

毗鄰地面/屋頂水平

拆除自建築物外牆或自圍牆伸出的可收合的遮篷

圖目:

第3.43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該遮篷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取得建築物原設計圖則，作為還原時的参考。
4. 如有電摩打裝置，須預先斷開電源。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起重設備的使用，須根據由勞工處發行的有關守則/指引。

工序：

1. 收合遮篷並鎖上。
2. 用起重裝置去臨時固定遮篷。
3. 拆除所有遮篷的上可拆裝的部份。
4. 鬆開遮篷與牆的接點，把遮篷除下放在地面。
5. 把遮篷切碎至小塊。
6. 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出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7.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地面/屋頂水平

圍欄

將修葺的露天花棚
面積 ≤ 20平方米

高
 ≤

 2
.5

米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塑膠網
覆蓋的棚架(如需)

將修葺的露天花棚
面積(X * Y) ≤ 20平方米

圍欄

修葺位於建築物屋頂上或地面花園的花棚

圖目:

第3.44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1：行人路上雙行竹棚及工作台
· 圖4：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工序：

1. 拆除損毀的花棚部分，依原有設計更換部件。
2.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3. 修理好和復原，受影響的區域並清潔現場。
4. 工程造成的廢料須作建築廢物處理。

註: 該工程不涉及改動任何其他結構構件。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塑膠網覆
蓋的雙行棚架

將開鑿的洞口

鋼筋混凝土或磚建造的牆
棚架高度最少比
開鑿洞口的位置高1米

≥
 1

米

樓面水平

高
度
≤

15
0毫

米

距離 ≥ 150毫米

最多於1平方米牆上
有3個洞口

最多於1平方米牆上
有3個洞口

現有洞口

現有洞口

樓面水平

最遠的2點距離 ≤150毫米

外牆上開鑿洞口
立面圖

在鋼筋混凝土或用磚建造的非承重外牆開鑿洞口

圖目:

第3.45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假若工程牽涉公用設施，須通知公用事業的所屬公司或部門。
3.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有狀況進行勘察。
4. 避免切割現有鋼筋。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1 行人路上雙行竹棚架及工作台
· 圖2 懸空式竹棚架
· 圖4 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工序：

1. 定位及畫上洞口位置，鋸切飾面。
2. 用手持工具打鑿洞口。
3. 修整及復原結構受影響範圍。
4.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塑膠網覆
蓋的雙行棚架

鋼筋混凝土或用磚建造的牆

棚架高度最少比
開鑿洞口的位置高1米

≥
 1

米

樓面水平

將復原的洞口最遠2點
距離 ≤ 150毫米

詳圖 '1'
切割磚塊以填補

用原設計的磚
去填滿洞口

用砂漿填充

用原設計的磚
去填滿洞口

重新舖上批盪

用現成的砂漿
去復原

重新舖上批盪
(如需)

復原外牆洞口

詳圖 '1' (磚牆) 詳圖 '1' (鋼筋混凝土牆)

把開有洞口的用鋼筋混凝土或用磚建造的非承重外牆復原

圖目:

第3.46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假若工程牽涉公用設施，須通知公用事業的所屬公司或部門。
3.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有狀況進行勘察。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1 行人路上雙行竹棚架及工作台
· 圖2 懸空式竹棚架
· 圖4 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工序：
1. 鋼筋混凝土牆

a. 除掉鬆動部分,清理洞口及鋼筋(如有)。
b. 弄濕表面，根據供應商的指示用現成的砂漿去填平。
c. 有需要的話用模板。

2. 磚牆
a. 除掉鬆動部分，清理洞口及弄濕表面。
b. 用原設計的磚去填滿洞口。
c. 用(1:3)水泥砂漿或現成砂漿作填縫。

3. 修整及復原結構受影響範圍
4.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第1頁，共2頁在地面或建築物屋頂豎設或改動室外金屬通風管道及相關的承托支架

圖目:

第3.47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需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 《混凝土結構作業守則2013年》

3. 所有鋼構件和固定件需要熱鍍鋅，符合BS EN ISO 1461：2009，最少厚度為85微米。
4. 現有的混凝土為等級30D/20。
5. 新結構所使用的鋼板須為S275第J0 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9的要求，鋼角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

合BS EN 10056的要求而其他的結構鋼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5的要求。
6. 所有焊接應符合BS EN 1011-1： 2009焊強度Pw＝220兆帕斯卡。焊條應符合BS EN ISO

2560：2009。
7. 所有焊接工作應由符合BS EN 287-1：2004的合資格焊工進行。

8. 焊接須按照BS EN ISO 9934第1部分：2015進行測試。

9. 所有結構鋼在焊接及熱鍍鋅前應進行清理確保無鏽蝕。
10. 因現場焊接損壞的區域應打磨至金屬面，塗上1層鋅底漆和2層鋅鉻黃底漆，並需根據製造商的

說明進行塗裝。

11. 除特別指定外，所有焊縫須為4亳米全面填角焊。
12. 所有錨栓需為不銹鋼製造：

a. 在安裝任何錨栓，應使用混凝土保護層測量儀在鋼筋混凝土上測量鋼筋位置，以確保不會
發生碰撞。

b. 所有錨栓必須嚴格遵守製造商的說明及建議安裝。

c. 所有基板和尾板應直接安裝在結構混凝土上，並需除去受阻位置的批盪。
d. 基板或尾板與結構混凝土的夾縫應以強度不少於30兆帕斯卡的水泥灌漿。

13. 風載設計需符合《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14. 風載應為2.87千帕斯卡，（有效高度 = 101.5米）而就單個開放式構架建築物的壓力系數為2.0。

假設地形因數：St=1.0，風向因數：Sθ=0.85，大小因數：Ss=1.0。

15. 安裝錨栓的現有鋼筋混凝土最少厚度為150毫米。
16. 兩種金屬的接合面（例如鋼和不銹鋼，鋼和鋁）應以聚氯乙烯膠布或瀝青塗料分隔。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在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4. 進行小型工程前，須就支承的主構築物為了安裝小型工程引起的額外負載作結構足夠性評估。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不可堆積建築材料於屋頂上。
3.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2：懸空式竹棚架
· 圖4：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工序：
甲) 豎設

1. 依據圖則安裝結構。

2.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包括防水層)及清理工地。

乙) 改動

1. 以手持機械式工具拆除不需要部份。

2. 把構件切成小塊作建築廢物處理，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明的訂明設
施處置廢物。

3. 依據圖則豎設改動部份。

4.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包括防水層)及清理工地。

註： 此工程不包括指定豁免工程第2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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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共2頁在地面或建築物屋頂豎設或改動室外金屬通風管道及相關的承托支架

圖目:

第3.47項小型工程

切面圖A-A

平面圖

詳圖 '1'

切面圖 B-B

切面圖 C-C



第1頁，共6頁
豎設或改動 (A) 自建築物外牆伸出的；(B)位於建築物的露台、外廊或簷篷上的(不包括懸臂式平板) ；

(C)懸掛於建築物的露台、外廊或簷篷底部之下(不包括懸臂式平板) 的室外金屬通風管道或相關承托支架

圖目:

第3.48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需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建築物（規劃）規例》
· 《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3. 所有鋼構件和固定件需要熱鍍鋅，符合BS EN ISO 1461：2009，最少厚度為85微米。
4. 現有的混凝土為等級C25/30。
5. 新結構所使用的結構鋼應符合需為S275第J0級別BS EN 10025的要求。
6. 所有焊接應符合BS EN 1011-1： 2009焊強度Pw＝220兆帕斯卡。焊條應符合BS EN ISO

2560：2009。
7. 所有焊接工作應由符合BS EN 287-1：2004的合資格焊工進行。

8. 焊接須按照BS EN ISO 9934第1部分：2015進行測試。

9. 所有結構鋼在焊接及熱鍍鋅前應進行清理確保無鏽蝕。
10. 因現場焊接損壞的區域應打磨至金屬面，塗上1層鋅底漆和2層鋅鉻黃底漆，並需根據製造商的說

明進行塗裝。

11. 除特別指定外，所有焊縫須為4亳米全面填角焊。
12. 所有錨栓需為不銹鋼製造：

a. 在安裝任何錨栓，應使用混凝土保護層測量儀在鋼筋混凝土上測量鋼筋位置，以確保不會發
生碰撞。

b. 所有錨栓必須嚴格遵守製造商的說明及建議安裝。

c. 所有基板和尾板應直接安裝在結構混凝土上，並需除去受阻位置的批盪。
d. 基板或尾板與結構混凝土的夾縫應以強度不少於30兆帕斯卡的水泥灌漿。

13. 風載設計需符合《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14. 風載應為2.87千帕斯卡，（有效高度不多於101.5米）而就單個開放式構架建築物的壓力系數為

2.0。
15. 所有現場焊接工作於塗漆前塗上2層鋅底漆。
16. 除特別指定外，所有螺栓及螺帽應為等級4.6至BS 4190 ：2014 或BS 3692 ：2014。
17. 金屬通風管道（包括相關承托支架）如在街通上方伸出，不得在地面水平之上少於2.5米的高度伸

出。
18. 兩種金屬的接合面（例如鋼和不銹鋼，鋼和鋁）應以聚氯乙烯膠布或瀝青塗料分隔。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在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4. 進行小型工程前，須就支承的主構築物為了安裝小型工程引起的額外負載作結構足

夠性評估。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不可堆積建築材料於屋頂上。
3.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2：懸空式竹棚架
· 圖4：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工序：
甲) 豎設

1. 依據圖則安裝結構。

2.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包括防水層)及清理工地。

乙) 改動

1. 拆除不需要的部份並切成小塊。
2. 依據圖則豎設改動部份。

3.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包括防水層)及清理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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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度

 ≤
 6

00
毫

米
闊度 ≤ 600毫米 60 x 60 x 8毫米厚鋼角

於1米中至中(最大)

喜利得 HST 3-R M10 的錨栓或同級
(最少埋置深度 = 60毫米)

金屬通風管道

60 x 60 x 8毫米厚鋼角

地面/屋頂

3米
 <

 高
度

200毫米

露台或外廊的樓板或簷篷
 (不屬懸臂式平板)

詳圖 "A"

900 毫米

90
0 

毫
米

80 x 80 x 8毫米厚鋼角

最
少

15
0毫

米

40毫米 120毫米 40毫米
露台或外廊的樓板或簷篷
 (不屬懸臂式平板)

喜利得 HST 3-R M10 的錨栓或同級
(最少埋置深度 = 60毫米)

80 x 80 x 8毫米厚鋼角

懸掛於露台、外廊或簷篷底部之下
(不包括懸臂式平板)

第2頁，共6頁
豎設或改動 (A) 自建築物外牆伸出的；(B)位於建築物的露台、外廊或簷篷上的(不包括懸臂式平板) ；

(C)懸掛於建築物的露台、外廊或簷篷底部之下(不包括懸臂式平板) 的室外金屬通風管道或相關承托支架

圖目:

第3.48項小型工程

立面圖 後立面圖

詳圖 "A"



金屬通風管道

固定螺栓

等級4.8 M8 螺栓

40 x 40 x 4毫米厚鋼角

3毫米全面填角焊

40 x 40 x 4毫米厚鋼角

喜利得 HST 3-R M10 的錨栓或同級
(最少埋置深度 = 60毫米)

地面/屋頂

外牆

伸出 ≤ 600毫米

室內 室外

金屬通風管道

3毫米全面填角焊
(最少焊接長度=80毫米)

40 x 40 x 4毫米角鐵支撐
 (最多1.75米垂直中對中)

等級 4.6 M8錨栓

詳圖 4

詳圖 3

詳圖 2

最少150毫米

高
度

 ≥
 2

.5
米

喜利得 HST 3-R M10 的錨
栓或同級
(最少埋置深度 = 60毫米)

喜利得 HST 3-R M10 的錨栓
或同級
(最少埋置深度 = 60毫米)

金屬通風管道

3毫米全面填角焊

40 x 40 x 4毫米角鐵

等級4.8 M8 螺栓

300毫米 300毫米

毫
米

伸
出

 ≤
 6

00
毫

米

喜利得 HST 3-R M10 的錨栓或同級
(最少埋置深度 = 60毫米)

40 x 40 x 4毫米
鋼角

立面圖 立面圖 "B"-"B" 由外牆伸出

立面圖 "A"-"A"

第3頁，共6頁
豎設或改動 (A) 自建築物外牆伸出的；(B)位於建築物的露台、外廊或簷篷上的(不包括懸臂式平板) ；

(C)懸掛於建築物的露台、外廊或簷篷底部之下(不包括懸臂式平板) 的室外金屬通風管道或相關承托支架

圖目:

第3.48項小型工程



地面/屋頂

外牆

伸出 ≤ 600毫米

室內

金屬通風管道

3毫米全面填角焊
(最少焊接長度=80毫米)

鋼角支撐
詳圖 6

詳圖 3

詳圖 5

最少150毫米

金屬通風管道

高
度

 ≥
 2

.5
米

50
毫

米
15

0毫
米

50
毫

米
15

0毫
米

高
度

 >
 3

米

室外

喜利得 HST 3-R M10 的錨
栓或同級
(最少埋置深度 = 60毫米)

40 x 40 x 4毫米厚鋼角

金屬通風管道

鋼角支撐

地面/屋頂

40 x 40 x 4毫米厚鋼角

喜利得 HST 3-R M16 的錨栓或同級

高
度

 >
 3

米

最多1750毫米

第4頁，共6頁
豎設或改動 (A) 自建築物外牆伸出的；(B)位於建築物的露台、外廊或簷篷上的(不包括懸臂式平板) ；

(C)懸掛於建築物的露台、外廊或簷篷底部之下(不包括懸臂式平板) 的室外金屬通風管道或相關承托支架

圖目:

第3.48項小型工程

立面圖

立面圖 "C"-"C"
伸出外牆



3毫米全面填角焊
(最少焊接長度=80毫米)

40 x 40 x 4毫米厚鋼角

3毫米全面填角焊
(最少焊接長度=80毫米)

40 x 40 x 4毫米厚鋼角

40 x 40 x 4毫米厚鋼角

40 x 40 x 4毫米厚鋼角

3毫米全面填角焊
(最少焊接長度=80毫米)

40 x 40 x 4毫米厚鋼角

40 x 40 x 4毫米厚鋼角

3毫米全面填角焊
(最少焊接長度=80毫米)

3毫米全面填角焊
(最少焊接長度=80毫米)

40 x 40 x 4毫米厚鋼角

詳圖 2 詳圖 3 詳圖 4

詳圖 5 詳圖 6

第5頁，共6頁
豎設或改動 (A) 自建築物外牆伸出的；(B)位於建築物的露台、外廊或簷篷上的(不包括懸臂式平板) ；

(C)懸掛於建築物的露台、外廊或簷篷底部之下(不包括懸臂式平板) 的室外金屬通風管道或相關承托支架

圖目:

第3.48項小型工程



高
度

 ≤
 1

.5
米

露台、外廊或
簷篷

金屬通風管道

混凝土基腳

1000毫米 1000毫米1000毫米

金屬通風管道

高
度

 <
 1

50
0毫

米

50x50x5毫米厚角鐵框
1米中至中以全面4毫
米填角焊固定

現有樑/牆壁
標準間距 = 1.8米)

≤ 600毫米

100x50x10公斤/米
鋼槽

混凝土基腳

最少150毫米

高
度

 >
 3

米

地面/屋頂

高
度

 ≤
 6

00
毫

米

6毫米厚加勁鋼板

10
0毫

米

25毫米25毫米 100毫米

25
毫

米
25

毫
米

100毫米 100毫米

10
0毫

米

4顆「喜利得」型號
HST 3-R M10
錨栓或同等級

300x300x100毫米厚
混凝土基腳等級25D/20

100x50x10公斤/米
鋼槽固定至現有結構

100x50x10公斤/米 鋼槽

4毫米填角焊 150x150x6毫米厚鋼板

50
毫

米

50毫米

30
0 毫

米

300毫米

50毫米

50
毫

米

200毫米

40
0 毫

米

4毫米全面填角焊

100x50x10公斤/
米鋼槽

300x400x16毫米
厚鋼板

4顆「喜利得」型
號HSA-R M12
錨栓或同等級

固定於現有結構

金屬通風管道

混凝土基腳

混凝土基腳

最多1000毫米

管道最重≤ 200公斤

詳圖 '1'

第6頁，共6頁
豎設或改動 (A) 金屬通風管道或相關金屬支架 - (I) 從外牆伸出室外的; 或 (II) 懸掛於露台、外廊或
簷篷底部之下(B) 位於露台、外廊或簷篷上(不包括懸臂式平板) 的金屬通風管道及相關金屬支架

圖目:

第3.48項小型工程

切面圖 C-C

切面圖 B-B
位於露台、外廊或簷篷上

(不包括懸臂式平板)

詳圖 '1'

切面圖 A-A



將拆除的通
風管道及有
關支承支架

外牆

金屬通風管道

地面／屋頂

將拆除的通風管道及
有關支承支架

圍牆

地面

金屬通風管道

管
道

或
支

承
支

架
最

高
點

 ≤
 2

米

混凝土基腳

地面／屋頂

將拆除的通風管
道及有關支承支
架

豎設以鋼托
架支撐的懸
空式棚架

將拆除的通風管道及
有關支承支架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

伸出 ≤ 750毫米

伸出 ≤ 750毫米

圍欄

露台、外廊或簷篷

拆除通風管道及或相關的承托支架

圖目:

第3.49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應符合以下作業守則 /標準：

· 　《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2004年》

準備工作 :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在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安全和預防措施 :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2: 懸空式竹棚架。
· 圖4: 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工作程序 :

1. 在拆除工程展開前須關閉或移除附近相關的機電設施。
2. 用氧乙炔切割炬拆卸通風管，並切成小塊。
3. 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出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4. 依原設計修整及復原杆和任何有需要地方。
5. 拆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此工程不包括指定豁免工程第23項

位於露台、外廊或簷篷上
(不包括懸臂式平板)

由建築物外牆伸出

由地面上圍牆伸出

懸掛於露台、外廊或簷篷底部之下
(不包括懸臂式平板)



第1頁，共7頁在地面或建築物屋頂(不包括懸臂式平板及非開放的屋頂)豎設或改動屋宇裝備裝置的支承構築物或金屬箱

圖目:

第3.50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需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 《混凝土結構作業守則2013年》

3. 所有鋼構件和固定件需要熱鍍鋅，符合BS EN ISO 1461：2009，最少厚度為85微米。
4. 現有的混凝土為等級30。
5. 新結構所使用的結構鋼應符合需為S275第J0級別BS EN 10025的要求。
6. 所有焊接應符合BS EN 1011-1：焊強度Pw＝220兆帕斯卡。焊條應符合BS EN ISO 2560：2009。
7. 所有焊接工作應由符合BS EN 287-1：2004的合資格焊工進行。

8. 焊接須按照BS EN ISO 9934第1部分：2015進行測試。

9. 所有結構鋼在焊接及熱鍍鋅前應進行清理確保無鏽蝕。
10. 因現場焊接損壞的區域應打磨至金屬面，塗上1層鋅底漆和2層鋅鉻黃底漆，並需根據製造商的說

明進行塗裝。

11. 除特別指定外，所有焊接為4亳米全面填角焊。
12. 所有錨栓需為不銹鋼製造：

a. 在安裝任何錨栓，應使用混凝土保護層測量儀在鋼筋混凝土上測量鋼筋位置，以確保不會發
生碰撞。

b. 所有錨栓必須嚴格遵守製造商的說明及建議安裝。

c. 所有基板和尾板應直接安裝在結構混凝土上，並需除去受阻位置的批盪。
d. 基板或尾板與結構混凝土的夾縫應以強度不少於30兆帕斯卡的水泥灌漿。

13. 所有螺栓應為等級4.6及符合BS 3692：2014或BS 4190：2014。所有螺帽及墊圈須符合BS 3692：2014
或BS 4190：2014。

14. 風載設計需符合《2019年香港風力效應守則》。構築物最高點為屋頂水平以上1.5米或2.5米(就天線
或收發器)。

15. 風載設計應為2.87千帕斯卡，（有效高度 = 103米）而就單個開放式構架建築物的壓力係數為2.0及
抗拔力系數為2.2。

16. 安裝錨栓的現有鋼筋混凝土最少厚度為140毫米。

17. 支承構築物不能影響逃生途徑及救援進出途徑。

18. 支承構築物不能影響排水系統。
19. 如該裝置由金屬箱保護：

a. 該箱的重量不多於該裝置重量的百分之十; 及
b. 該裝置於箱內與金屬箱內部任何一點多於200毫米。

20. 就支承構築物，該裝置：
a. 重量不多於200公斤；及
b. 施於地面或層板區域的平均重量不多於每平方米100公斤。

21. 兩種金屬的接合面（例如鋼和不銹鋼，鋼和鋁）應以聚氯乙烯膠布或瀝青塗料分隔。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進行小型工程前，必須核查主結構的結構承載能力是否足夠去支承該小型工程的額外荷載。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不可堆積建築材料於屋頂上。

工序：
A) 豎設

1. 依據圖則安裝支承結構。

2.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包括防水層)及清理工地。

3. 拆除圍欄並清理工地。

B) 改動

1. 確保不影響主結構以手持機械式工具拆除不需要或棄用的部份。
2. 依據圖則豎設改動部份。

3.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包括防水層)及清理工地。

4. 拆除圍欄並清理工地。



最
少

15
0毫

米

屋頂

15毫米厚不收縮水泥灌漿
(於第28日抗壓強度 = 30 兆帕斯卡)

混凝土基腳(等級30D/20)
350毫米 x 350毫米 x 150毫米

4 毫米全面填角焊

12毫米厚鋼板

50毫米 50毫米

50
毫

米
50

毫
米

20
0毫

米

200毫米 200毫米

30
0毫

米

500毫米

4 毫米全面填角焊

6 顆「喜利得」型號
HST 3-R M10 錨栓或
同等級

50毫米 150毫米 50毫米

50
毫

米
15

0毫
米

50
毫

米

4 顆「喜利得」型號
HSA-R M10 錨栓或同
等級

250 x 250 x 8毫米厚
鋼板

350 x 350 x 150毫
米厚混凝土基腳

等
距

等
距

等
距

詳圖 "B"

現有樑 現有樑

最
多

12
00

毫
米

S
B

4 
(斜

撐
柱

於
底

下
)

最多1200毫米

S
B

4 
(斜

撐
柱

於
底

下
)

SB4 (斜撐柱於底下)

SB4 (斜撐柱於底下)

屋頂

15
00

 毫
米

1200 毫米

屋宇裝備裝置
(重量 ≤ 200公斤)
及金屬箱

現有樑/牆壁(標準間距 = 3米)

詳圖 "A"

最少140毫米

最多1000毫米

支
承

構
築

物
高

度
 ≤

 1
.5

米

詳圖 "A"

切面圖 1-1

於屋頂上的構築物平面圖

切面圖 2-2

詳圖 "B"

第2頁，共7頁在地面或建築物屋頂(不包括懸臂式平板及非開放的屋頂)豎設或改動屋宇裝備裝置的支承構築物或金屬箱

圖目:

第3.50項小型工程

SB1&SB3   127 x 76 x 13 公斤/米 通用鋼樑
SC2              127 x 76 x 13 公斤/米 通用鋼樑
SB4            100 x 50 x 10 公斤/米 鋼槽

新造鋼結構體積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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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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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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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1200 毫米

最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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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S
B

1

地面

 1
50

毫
米

4 毫米全面填角焊4 毫米全面填角焊

15毫米厚不收縮水泥薄漿
(於第28日抗壓強度 = 30 兆帕斯卡)

高
度

 ≤
 1

50
0 毫

米

詳圖 "C"

詳圖 "D" 地面

15
00

 毫
米

1200 毫米

屋宇裝備裝置
(重量 ≤ 200公斤)
及金屬箱

8毫米厚鋼板

50毫米 150毫米 50毫米
50

毫
米

15
0 毫

米
50

毫
米

250毫米
25

0 毫
米

4 毫米全面填角焊

4顆「喜利得」型號
HST 3-R M10 錨栓或同等級

6毫米厚加勁鋼板

4 毫米全面填角焊

第3頁，共7頁在地面或建築物屋頂(不包括懸臂式平板及非開放的屋頂)豎設或改動屋宇裝備裝置的支承構築物或金屬箱

圖目:

第3.50項小型工程

詳圖 "C"

詳圖 "D"

切面圖 4-4

切面圖 3-3

於地面上的構築物平面圖



200毫米

天線
(重量 ≤ 200公斤)

30
0毫

米
 ≤

 高
度

 ≤
 6

00
毫

米
直徑60.3x3.2毫米
圓形空心鋼管

直徑76.1x4毫米圓形空心鋼管

直徑60.3x3.2毫米圓形空心鋼管

直徑76.1x4毫米圓形空心鋼管

面積 < 0.3x0.6 =
0.18平方米

最
多

25
00

毫
米

500毫米

詳圖 '2' 詳圖 '1'

防水層 防水層

15
0毫

米

現有屋頂樓板

1600x600x200毫米混凝土基腳
3毫米全面填角焊

4顆喜利得 HST 3-R M8 的錨栓或同級
(最少埋置深度 = 47毫米)

200 x 200 x 6毫米厚鋼板

最
多

15
00

毫
米

10
00

毫
米

4顆喜利得 HST 3-R M8 的錨栓或同級
(最少埋置深度 = 47毫米)

3毫米全面填角焊

200 x 200 x 6毫米厚鋼板

D283 鐵絲網及30毫米厚
混凝土保護層

D283 鐵絲網及30毫米厚
混凝土保護層 D283 鐵絲網及30毫米厚

混凝土保護層

第4頁，共7頁在地面或建築物屋頂(不包括懸臂式平板及非開放的屋頂)豎設或改動屋宇裝備裝置的支承構築物或金屬箱

圖目:

第3.50項小型工程

天線支承構築物切面圖 詳圖 '2'

詳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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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

米
75

毫
米

25毫米25毫米75毫米 75毫米

25
毫

米
75

毫
米

25毫米 25毫米75毫米 75毫米

25
毫

米
75

毫
米

75
毫

米
25

毫
米

200 x 200 x 6毫米厚鋼板

4顆喜利得 HST 3-R M8 的錨栓或同級
(最少埋置深度 = 47毫米)

4顆喜利得 HST 3-R M8 的錨栓或同級
(最少埋置深度 = 47毫米)

200 x 200 x 6毫米厚鋼板

1600毫米

60
0毫

米

直徑76.1x4毫米圓形空心鋼管

1600x600x200毫米混凝土基腳

4顆喜利得 HST 3-R M8 的錨栓或同級
(最少埋置深度 = 47毫米)

200 x 200 x 6毫米厚鋼板4顆喜利得 HST 3-R M8 的錨栓或
同級
(最少埋置深度 = 47毫米)

直徑60.3x3.2毫米圓形空心鋼管

第5頁，共7頁在地面或建築物屋頂(不包括懸臂式平板及非開放的屋頂)豎設或改動屋宇裝備裝置的支承構築物或金屬箱

圖目:

第3.50項小型工程

切面圖 4-4 切面圖 5-5

天線支承構築物平面圖



最
多

30
00

毫
米

最多1000毫米

太陽能板
6x1680毫米x992毫米
@26 公斤

最多3400毫米 最多1000毫米

現有矮牆

所有構件為125x65x15 鋼槽並
由4毫米全面填角焊焊接

最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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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
米

等
距

等
距

等
距

150毫米 50毫米

中軸線

400毫米

15毫米厚鋼板

6毫米全面填角焊

50毫米

30
0毫

米
50

毫
米

50
毫

米

150毫米

40
0毫

米

150毫米 50毫米

200毫米

50毫米

10
0毫

米
10

0毫
米

8毫米厚鋼板

鋼構件附表

125 x 65 x 15 鋼槽

60 x 60 x 8 鋼角

6顆喜利得 HSA-R
M16的錨固或同級
(最少埋置深度 = 65
毫米)

2顆喜利得 HST 3-R M8 的錨
栓或同級
(最少埋置深度 = 47毫米)

4毫米全面填角焊

中軸線

第6頁，共7頁在地面或建築物屋頂(不包括懸臂式平板及非開放的屋頂)豎設或改動屋宇裝備裝置的支承構築物或金屬箱

圖目:

第3.50項小型工程

於屋頂上光伏系統支承構築物平面圖
切面圖 A-A

切面圖 B-B



最少
125毫米

Y10 -300

現有矮牆

混凝土基座
300毫米 x 300毫米 x 300毫米

屋頂

最少125毫米

50
0毫

米

最
多

15
00

毫
米

太陽能板
1680毫米 x 992毫米@26 公斤

最少125毫米

屋頂

15
00

毫
米

最多1000毫米Y10 -300

太陽能板
1680毫米 x 992毫米@26 公斤

第7頁，共7頁在地面或建築物屋頂(不包括懸臂式平板或非開放的屋頂)豎設或改動屋宇裝備裝置的支承構築物或金屬箱

圖目:

第3.50項小型工程

視點 2

視點 1



圍欄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棚架

將拆除或修葺的用作維修的爬梯

地面/
屋頂水平

距
離

 >
 3

米

圍欄

修葺或拆除室外豎梯

圖目:

第3.51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需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3. 所有鋼構件和固定件需要熱鍍鋅，符合BS EN ISO 1461：2009，最少厚度為85微米。
4. 新結構所使用的空心鋼管須為S275第J0H 級別並符合BS EN 10210的要求，鋼角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

合BS EN 10056的要求、鋼板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9的要求而其他的結構鋼須為S275第
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5的要求。

5. 所有焊接應符合BS EN 1011-1： 2009：焊強度Pw＝220兆帕斯卡。焊條應符合BS EN ISO 2560：2009。
6. 所有焊接工作應由符合BS EN 287-1：2004的合格焊工進行。
7. 焊接按照BS EN ISO 9934第1部分：2015進行測試。
8. 所有結構鋼在焊接及熱鍍鋅前應進行清理確保無鏽蝕或脫落。
9. 因現場焊接損壞的區域應打磨至金屬面，塗上1層鋅底漆和2層鋅鉻黃底漆，並需根據製造商的說明進

行塗裝。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2.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在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2：懸空式竹棚架
· 圖4：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3. 拆除部分不可堆積儲存在屋頂上。
4. 參考 《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2004年》。

註：此工程不包括指定豁免工程第28項

工序：

拆除
1. 拆除豎梯所有附屬物。
2. 以氧乙炔炬或其他手提工具移除鋼爬梯的鋼構件，並切成可處理小塊(300毫米X300毫米)。
3. 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出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4.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包括防水層)。
5. 拆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修葺
1. 拆除損毀的部分，依原設計更換部件。
2.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包括防水層)。

3.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屋頂水平

將拆除或修葺的花槽

高
度

 ≤
 1

.1
米

圍欄圍欄

將修葺的損毀的部分

第1頁，共2頁修葺或拆除於建築物屋頂上的花槽

圖目:

第3.52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需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混凝土的結構作業守則2013年》
· 混凝土應符合CS1：2010

3. 混凝土應為等級30及有25毫米混凝土保護層。
4. 鋼筋須為500B級別鋼筋，其特徵強度標準值為500牛頓／平方毫米並符合CS2：2012。

5. 除非另有規定，最少錨固及搭接長度分別為現有鋼筋直徑的40倍及56倍。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在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
2. 不可堆積建築材料於屋頂上。

3. 參考 《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2004年》。

工序：
A) 拆除

1. 在拆除工程展開前須關閉或移除附近相關的機電設施。
2. 將花槽拆成小塊。
3. 拆除工程造成的碎片需放入袋並經主建築物的通道收回作建築廢物處置。

4.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包括防水層)。

5. 拆除臨時防護並清理工地。

B) 修葺
磚牆

1. 檢視牆身損壞的位置並鋸切批盪以備修葺。
2. 以手持機械式工具拆除損壞的部分。
3. 以新磚更換損壞磚。

4. 沿磚牆的斷層線挖出破損／鬆脫的砂漿至最少25毫米深。

5. 在露出的接縫重新以1比1水泥砂漿作勾縫。
6. 如需，在花槽牆上以1比3水泥砂漿作批盪。

7.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8. 拆除臨時防護並清理工地。

鋼筋混凝土牆

1. 使用手持機械式工具於修葺範圍鑿開批盪／混凝土，至使鋼筋暴露及敲擊檢查混凝土基材。

2. 清除鋼筋上的鐵鏽並於鋼筋掃上底漆。如生鏽鋼筋於除鏽後發現相當低於其原來的大小，必須以
相同大小的鋼筋作更換。現有／新造鋼筋的重疊長度須視乎使用的修葺砂漿種類並須按照供應商
的指引進行。

3. 按照供應商的指引，使用現有專門修葺用砂漿。

4. 於縱向及橫向的鋼筋施行工序1至3。
5.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6. 拆除臨時防護並清理工地。



磚牆

鑿開的最少深度為25毫米

新勾縫

如必要，更換損壞的磚牆

新更換鋼筋的軸心將
按照原來設計排列

原有牆身厚度

最少25毫米混凝土保護層

張
力

搭
接

部
份

張
力

搭
接

部
份

新更換鋼筋的軸心將
按照原來設計排列

原有鋼筋

張
力

搭
接

部
份

張
力

搭
接

部
份

將移除的鋼筋鏽蝕部分

將修葺的混凝土牆

原有鋼筋

20毫米

垂直鋼筋

水平鋼筋

鋼筋的鏽蝕部分

修葺磚牆花槽

更換混凝土牆的惡化鋼筋切面圖 A - A

修葺混凝土花槽

第2頁，共2頁修葺或拆除於建築物屋頂上的花槽

圖目:

第3.52項小型工程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塑膠
網覆蓋的雙行棚架

將修葺的磚牆位置

砌石擋土牆

圍欄

詳圖 'A'

排水孔

排水孔

過濾層

排水物料

回填

砌石磚

新勾縫

最少鑿開損壞勾縫深度為25毫米

修葺砌石擋土牆的勺缝

詳圖 A

第1頁，共4頁
修葺a)砌石擋土牆的勺缝，b)天然、經平整或人工建築的斜坡的堅硬護層，
c)與天然、經平整或人工建築的斜坡連接的排水明渠、排水井或沉沙井；

及d)與檔土牆連接的排水明渠、排水井或沉沙井

圖目:

第3.53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參考土力工程處的《斜坡維修簡易指南》及岩土指南第五冊。
3. 工程不涉及任何更換或拆除砌石磚。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假若工程牽涉公用設施，須通知公用事業的公司或所屬部門
3.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4. 取得該擋土牆的維修手冊。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當在日常維護檢查或維修工作期間，發現任何異常的跡象時，例如漏水、裂縫擴闊、異常地面沉降、
砌石擋土牆有爆裂或變形的跡象，應立刻通知私人業主及即時安排由註冊岩土工程師進行的工程師檢
查。

2.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3.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 GN-1所示的：
· 圖1: 懸空式竹棚架。
· 圖4: 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工序：

1. 檢視牆身損壞的勾縫位置。
2. 根據維修手冊的指引，沿磚牆的斷層線挖出破損／鬆脫的砂漿至最少25毫米深。移除於接縫中的植

物。
3. 重新以相同物料或以1比3水泥砂漿作勾縫，並以每層5毫米厚填滿整個暴露接縫。

4. 修整及修復受影響範圍。

5. 拆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將修葺的受損護層

圍欄

天然或人工建築斜坡
的堅硬護層

修葺天然、經平整或人工建築的斜坡的堅硬護層

第2頁，共4頁
修葺a)砌石擋土牆的勺缝，b)天然、經平整或人工建築的斜坡的堅硬護層，
c)與天然、經平整或人工建築的斜坡連接的排水明渠、排水井或沉沙井；

及d)與檔土牆連接的排水明渠、排水井或沉沙井

圖目:

第3.53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參考土力工程處的《斜坡維修簡易指南》及岩土指南第五冊。
3. 如使用噴漿

a. 當土壤表面超過25°C或濕度低於10％，用水噴塗表面。 如有鋼絲網，應用鋼釘或錨栓固定於斜坡
上，並且沒有任何急彎或摺痕。

b. 使用濕混加工的預拌混凝土應符合BS 5328：1997的規定。 對於乾混加工，應調整空氣和水的供
應及應用比例, 以產生沒有脫落的密實混凝土。

c. 噴漿每層厚度不多於50毫米及總厚度與原本噴漿厚度相同。
4. 如使用灰泥批盪，去除所有泥土中的植物並與水泥及熟石灰混合，再以每層20毫米厚塗上兩層。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假若工程牽涉公用設施，須通知公用事業的公司或所屬部門
3.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4. 取得該斜坡的維修手冊。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當在日常維護檢查或維修工作期間，發現任何異常的跡象時，例如漏水、裂縫擴闊、異常地面沉降、
砌石擋土牆有爆裂或變形的跡象，應立刻通知私人業主及即時安排由註冊岩土工程師進行的工程師檢
查。

2.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3.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 GN-1所示的圖：
· 圖1: 懸空式竹棚架。
· 圖4: 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工序：

1. 檢視堅硬護層損壞的位置。
2. 根據維修手冊的指引，移除損壞或鬆脫的護層及軟物料。
3. 移除不必要的植物。
4. 以1比3水泥砂漿作修葺或根據原本設計例如噴漿或灰泥批盪。

5. 修整及修復受影響範圍。

6. 拆除圍欄並清理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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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井切面圖

第3頁，共4頁
修葺a)砌石擋土牆的勺缝，b)天然、經平整或人工建築的斜坡的堅硬護層，
c)與天然、經平整或人工建築的斜坡連接的排水明渠、排水井或沉沙井；

及d)與檔土牆連接的排水明渠、排水井或沉沙井

圖目:

第3.53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參考土力工程處的《斜坡維修簡易指南》及岩土指南第五冊。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假若工程牽涉公用設施，須通知公用事業的公司或所屬部門
3.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4. 取得該明渠、排水井或沉沙井的維修手冊。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當在日常維護檢查或維修工作期間，發現任何異常的跡象時，例如漏水、裂縫擴闊、異常地面沉降、
砌石擋土牆有爆裂或變形的跡象，應立刻通知私人業主及即時安排由註冊岩土工程師進行的工程師檢
查。

2.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3.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 GN-1所示的圖：
· 圖1: 懸空式竹棚架。
· 圖4: 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工序：

1. 檢視明渠、排水井或沉沙井損壞的位置。
2. 根據維修手冊的指引，移除於損壞或鬆脫的部分及植物。
3. 重新以相同物料或以1比3水泥砂漿修葺明渠、排水井或沉沙井。

4. 修整及修復受影響範圍。

5. 拆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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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頁，共4頁
修葺a)砌石擋土牆的勺缝，b)天然、經平整或人工建築的斜坡的堅硬護層，
c)與天然、經平整或人工建築的斜坡連接的排水明渠、排水井或沉沙井；

及d)與檔土牆連接的排水明渠、排水井或沉沙井

圖目:

第3.53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參考土力工程處的《斜坡維修簡易指南》及岩土指南第五冊。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假若工程牽涉公用設施，須通知公用事業的公司或所屬部門。
3.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4. 取得該明渠、排水井或沉沙井的維修手冊。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當在日常維護檢查或維修工作期間，發現任何異常的跡象時，例如漏水、裂縫擴闊、異常地面沉降、
砌石擋土牆有爆裂或變形的跡象，應立刻通知私人業主及即時安排由註冊岩土工程師進行的工程師檢
查。

2.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3.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 GN-1所示的圖：
· 圖1: 懸空式竹棚架。
· 圖4: 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工序：

1. 檢視明渠、排水井或沉沙井損壞的位置。
2. 根據維修手冊的指引，移除於損壞或鬆脫的部分及植物。
3. 重新以相同物料或以1比3水泥砂漿修葺明渠、排水井或沉沙井。

4. 修整及修復受影響範圍。

5. 拆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第1頁，共2頁於建築物屋頂豎設或改動支柱

圖目:

第3.54項小型工程

設計參數:

1. 風載設計需符合《香港風力效應守則2019年》。

2. 設計荷載：

a. 設計恆載 = 支柱重量 = 100公斤

b. 設計風載 ：

根據香港風力效應守則2019年》：

(I) 風載設計應為2.87千帕斯卡，（有效高度 = 100米 + 1.5米）
(II) 而就單個開放式構架建築物的壓力系數為2.0。

假設地形因數：St=1.0，風向因數：Sθ=0.85，大小因數：Ss=1.0。

根據 BS EN40-3-1:2013 地形因數 f. 平均重現期及參考風壓q(10)

(I) 設計風壓 =  2.64 千帕斯卡 當參考風壓q(10) 為1.095千帕斯卡及地形類別為1
(II) 形狀因數 , c= 1.2

3. 支柱最大高度為屋頂水平以上1.5米。

4. 支撐該支柱的屋頂樓板厚度最少150毫米。
5. 支柱間的距離，不論從任何方向量度，不少於2.5米。

6. 支柱並無任何部分伸出該建築物的外牆。

7. 支柱並無任何部分超過該建築物的最高點。

8. 支柱不能影響逃生途徑及救援進出途徑。

9. 支柱不能影響排水系統。

工序：
甲) 豎設

1. 依據圖則安裝支承結構。

2.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及清理工地。

3. 修整屋頂防水層。

乙) 改動

1. 依據圖則改動室外支柱。
2.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及清理工地。

3. 修整屋頂防水層。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需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2011年鋼材的結構使用作業守則》
· 《2019年香港風力效應守則》
· BS EN 40-3-1 調整地形因數改變平均重現期及參考風壓

3. 現有的混凝土為等級30。
4. 所有鋼構件和固定件需要熱鍍鋅，符合BS EN ISO 1461：2009，最少厚度為85微米。

5. 新結構所使用的空心鋼管須為S275第J0H 級別並符合BS EN 10210的要求，鋼角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56的要求、鋼板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9的要求而其他的結構鋼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5的要求。

6. 所有焊接應符合BS EN 1011-1： 1998設計強度等於220兆帕斯卡。焊條應符合BS EN ISO 2560：2009。
7. 所有焊接工作應由符合BS EN 287-1：2004的合資格焊工進行。

8. 焊接須按照BS EN ISO 9934第1部分：2005進行測試。

9. 所有結構鋼在焊接及熱鍍鋅前應進行清理確保無鏽蝕。
10. 因現場焊接損壞的區域應打磨至金屬面，塗上1層鋅底漆和2層鋅鉻黃底漆，並需根據製造商的說明進行塗裝。
11. 所有錨栓需為不銹鋼製造。

a. 在安裝任何錨栓，應使用混凝土保護層測量儀在鋼筋混凝土上測量鋼筋位置，以確保不會發生碰撞。
b. 所有錨栓必須嚴格遵守製造商的說明及建議安裝。

c. 所有基板和尾板應直接安裝在結構混凝土上，並需除去受阻位置的批盪。
d. 基板或尾板與結構混凝土的夾縫應以強度不少於30兆帕斯卡的水泥灌漿。

12. 所有現場焊接應打磨至金屬面，塗上2層鋅底漆和2層鋅鉻黃底漆，並需根據製造商的說明進行塗裝。
13. 兩種金屬的接合面（例如鋼和不銹鋼，鋼和鋁）應以聚氯乙烯膠布或瀝青塗料分隔。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不可堆積建築材料於屋頂上。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2.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3. 進行小型工程前，須就支承的主構築物為了安裝小型工程引起的額外負載作結構足夠性評估。

註：此工程不包括指定豁免工程第19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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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共2頁於建築物屋頂豎設或改動支柱

圖目:

第3.54項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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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頁，共2頁於建築物屋頂上豎設或改動實心圍牆

圖目:

第3.55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需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2019年》
· 《2011年鋼結構使用作業守則》

· 《混凝土結構作業守則2013年》
· BS 5628 － 石材使用作業守則第1部分：無配筋石材的結構使用
· YTONG AAC 磚牆或同級的規格及施工說明書

3. 新結構所使用的結構鋼應符合需為S275第J0級別至符合BS EN10025級別，鋼板須為S275第J0級別
並符合BS EN 10029的要求。

4. 全部焊接為4毫米全面填角焊，應符合BS EN 1011的要求焊強度Pw＝220兆帕斯卡。焊條應符合BS
EN ISO 2560。

5. 所有錨栓為（喜得利HST 3-R M16或同級），必須需根據製造商的說明安裝。

6. 所有YTONG ACC磚或同級實心磚須符合BS 6073-3所訂實心磚的規格，最少抗壓強度為4兆帕斯卡

及密度不多於每立方米650公斤。
7. 指定砂漿須為BS 5628-1圖表1所訂明的級別(ii)，而工地測試的第28天抗壓強度須達為4.5兆帕斯卡。

8. 現有的混凝土等級假設為等級 30及有75毫米混凝土保護層。

9. 兩種金屬的接合面（例如鋼和不銹鋼，鋼和鋁）應以聚氯乙烯膠布或瀝青塗料分隔。

設計
1. 風載設計應為2.86千帕斯卡，壓力系數為3.4 (A區域)和 2.1 (其他區域)(有效高度 = 100米 + 1.5米)。

假設地形因數：St=1.0，風向因數：Sθ=0.85，大小因數：Ss=1.0。

安全和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準備工作：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3. 進行小型工程前，須就安裝小型工程的額外荷載為支承它的主構築物作結構足夠性評估。

工作程序：
豎設
1. 於現有牆身結構鑽孔。
2. 依圖則安裝暗榫桿。
3. 豎設磚牆。
4. 修補和修復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包括防水層)並清理工地。

改動
1. 打碎牆身成可處理的小塊及作建築廢物處置。
2. 加上新的樑/暗榫桿或更換現有樑/暗榫桿。
3. 依新設計改動磚牆。
4. 修整及修復主結構受影響範圍(包括防水層)，並清理工地。

註
1. 該工程不屬指定豁免工程第20項。

2. 該牆並無任何部分伸出該建築物的外牆；

3. 該牆並無任何部分超過該建築物的最高點；

4. 該該屋頂加建牆壁的總長度，以該天台面積每平方米計不多於0.3米；
5. 不能影響逃生途徑及救援進出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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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共2頁於建築物屋頂上豎設或改動實心圍牆

圖目:

第3.55項小型工程



第1頁，共5頁於建築物屋頂豎設或改動網欄或金屬欄杆（不論其靠地部份是否實心圍牆）

圖目:

第3.56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需符合以下的作業守則／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2011年鋼材的結構使用作業守則》
· 《2019年香港風力效應守則》

· 《2011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
3. 現有結構的混凝土等級最少為25D / 20及安裝錨栓的現有混凝土結構最少厚度為150毫米。
4. 所有鋼構件和固定件需要熱鍍鋅，符合BS EN ISO 1461：2009，最少厚度為85微米。
5. 新結構所使用的空心鋼管須為S275第J0H 級別並符合BS EN 10210的要求，鋼板須為S275第J0級

別並符合BS EN 10029的要求而其他的結構鋼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5的要求。
6. 所有焊接應符合BS EN 1011，焊強度Pw＝220兆帕斯卡。焊條應符合BS EN ISO 2560：2009。
7. 所有焊接工作應由符合BS EN 287-1：2011的合資格焊工進行。
8. 焊接須按照BS EN ISO 9934第1部分：2016進行測試。
9. 所有結構鋼在焊接及熱鍍鋅前應進行清理確保無鏽蝕或脫落。
10. 因現場焊接損壞的區域應打磨至金屬面，塗上1層鋅底漆和2層鋅鉻黃底漆，並需根據製造商的

說明進行塗裝。
11. 所有錨栓需為不銹鋼製造。

a. 在安裝任何錨栓，應使用混凝土保護層測量儀在鋼筋混凝土上測量鋼筋位置，以確保不會
發生碰撞。

b. 所有錨栓必須嚴格遵守製造商的說明及建議安裝。

c. 所有基板和尾板應直接安裝在結構混凝土上，並需除去受阻位置的批盪。
d. 基板或尾板與結構混凝土的夾縫應以強度不少於30兆帕斯卡的水泥灌漿。

12. 所有鐵網圍欄須為鍍鋅和符合 BS1722 第一部的GLS180並需根據製造商的說明2層2層鋅鉻黃底
漆。

13. 兩種金屬的接合面（例如鋼和不銹鋼，鋼和鋁）應以聚氯乙烯膠布或瀝青塗料分隔。

準備工程：

1.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2.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在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3. 由於進行了小型工程的額外安裝，因此必須檢查支撐主結構的結構是否足夠，以在執行次要工

程之前滿足所有結構要求。

安全和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不可堆積儲存在屋頂上。

設計：

1. 網欄或金屬欄杆風載設計需符合《香港風力效應守則2019年》。

2. 風載設計應為2.87千帕斯卡(有效高度≤101.5米)，而壓力係數為1.8（欄杆），1.9 (網欄），開放式
構架建築物的的個別構件。
假設地形系數：St=1.0，風向系數：Sθ=0.85，大小系數：Ss=1.0。

3. 網欄、欄杆最高高度為距離屋頂地面1.5米。
4. 支撐該網欄或欄杆的屋頂樓板的厚度不少於150毫米。

5. 該網欄或欄杆並無任何部分伸出該建築物的外牆。

6. 該網欄或欄杆並無任何部分超過該建築物的最高點。
7. 該網欄或欄杆並非用作防護欄障。

8. 該網欄或欄杆的下部分可為用磚建造的實心牆，厚度不超過100毫米，但密度不超過每立方米650

公斤及該牆的高度不多於300毫米、如網欄或欄杆的高度多於1.1米，該網欄或欄杆並無任何部分
被可收合的遮篷遮蓋或在遮篷完全伸展時水平淨空500毫米範圍內。

9. 該網欄或欄杆不能影響逃生途徑及救援進出途徑。
10. 該網欄或欄杆不能影響屋頂的排水系統。

11. 額外的磚牆總長度以每平方米屋頂面積計不超過0.3米

工序：
豎設
1. 根據圖則安裝結構。
2. 修整及修復主結構受影響範圍，並清理工地。
3. 修整屋頂防水層。
改動
1. 在不影響剩餘結構下拆除不需要或損壞的部分，並豎設/改動結構。
2. 修整及修復主結構受影響範圍，並清理工地。
3. 修整屋頂防水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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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共5頁於建築物屋頂豎設或改動網欄或金屬欄杆（不論其靠地部份是否實心圍牆）

圖目:

第3.56項小型工程

建築物屋頂豎設網欄立面圖
比例: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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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頁，共5頁於建築物屋頂豎設或改動網欄或金屬欄杆（不論其靠地部份是否實心圍牆）

圖目:

第3.56項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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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目:

第3.56項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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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頁，共5頁於建築物屋頂豎設或改動網欄或金屬欄杆（不論其靠地部份是否實心圍牆）

圖目:

第3.56項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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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頁，共2頁修葺地面上的實心圍牆

圖目:

第3.57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應符合以下作業守則 /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混凝土結構作業守則2013年》
· 混凝土需符合 CS1:2010

3. 混凝土等級假設為等級30及有25毫米混凝土保護層。
4. 鋼筋須為500B級別鋼筋，其特徵強度標準值為500牛頓／平方毫米並符合CS2：2012。
5. 除非另有規定，錨固及搭接部份分別為鋼筋直徑的40倍及56倍。

準備工作：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如需要，須通知公用事業的公司或所屬部門。
3.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4.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在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安全和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4: 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工序：

磚牆
1. 檢視牆身損壞的位置並鋸切須修葺部分。
2. 以手持機械式工具拆除損壞的部分。
3. 用新的磚替換損壞的磚。
4. 沿磚牆的斷層線挖出破損／鬆脫的沙漿至最少25毫米深。
5. 在露出的接縫重新以1比1水泥砂漿作勾縫。
6. 如需要，在牆上蓋上20毫米厚以1比3水泥砂漿作批盪。
7. 修整及修復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8.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鋼筋混凝土牆
1. 使用手持機械式工具於修葺範圍鋸切和鑿開飾面／混凝土，至使鋼筋暴露及無損的混凝土基材。
2. 清除鋼筋上的鐵鏽並於鋼筋掃上底漆。如生鏽鋼筋於除鏽後發現相當低於其原來的大小，必須以相同大小的

鋼筋作更換。現有／新造鋼筋的重疊長度須視乎使用的修葺砂漿種類並須按照供應商的指引進行。
3. 按照供應商的指引，使用現有專門修葺用砂漿配套。
4. 於縱向和橫向的鋼筋施行工序1至3。
5. 修整及修復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6. 移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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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共2頁修葺地面上的實心圍牆

圖目:

第3.57項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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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頁，共2頁修葺在地面上的室外網欄或金屬欄杆（不論其靠地部份是否實心圍牆）

圖目:

第3.58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應符合以下作業守則 /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 《混凝土結構作業守則2013年》
· 混凝土需符合 CS1:2010

3. 新結構所使用的空心鋼管須為S275第J0H 級別並符合BS EN 10210的要求，鋼角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56，鋼板須
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9的要求而其他的結構鋼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5的要求，並須熱鍍鋅至至符合
BS EN ISO 1461 : 2009的要求。

4. 所有焊接應符合BS EN 1011-1： 2009，及所有焊接工程需由合資格的焊接工進行。
5. 混凝土等級假設為等級30及有25毫米混凝土保護層。
6. 鋼筋須為500B級別鋼筋，其特徵強度標準值為500牛頓／平方毫米並符合CS2：2012。
7. 除非另有規定，錨固及搭接部份分別為鋼筋直徑的40倍及56倍。

準備工作：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如需要，須通知公用事業的公司或所屬部門。
3.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4.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在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安全和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 GN-1所示的：

· 圖4: 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工序：

1. 在拆除工程展開前須關閉或移除附近相關的機電設施。
2. 移除受損的金屬網欄或欄杆部份，並切成小塊。
3. 拆除工程造成的碎片需放入袋，並經主建築物的通道收回作建築廢物

處置。
4. 修整及復原金屬網欄或欄杆。
5.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6. 拆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磚牆
1. 拆除受到維修工作影響的網欄/欄杆。
2. 檢視牆身損壞的位置並鋸切批盪。
3. 以手持機械式工具拆除損壞的部分。
4. 沿磚牆的斷層線挖出破損／鬆脫的沙漿至最少25毫米深。
5. 用新磚更換損壞的磚。
6. 在露出的填縫重新以1比3水泥砂漿作勾縫。
7. 重新安裝網欄/金屬欄杆。
8.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9.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混凝土牆
1. 拆除受到維修工作影響的網欄/欄杆。
2. 使用手持機械式工具於修葺範圍鋸切和鑿開飾面／混凝土，至使鋼筋

暴露及無損的混凝土基材。
3. 清除鋼筋上的鐵鏽並於鋼筋掃上底漆。如生鏽鋼筋於除鏽後發現相當

低於其原來的大小，必須以相同大小的鋼筋作更換。現有／新造鋼筋
的重疊長度須視乎使用的修葺砂漿種類並須按照供應商的指引進行。

4. 按照供應商的指引，使用現有專門修葺用砂漿配套。
5. 於縱向和橫向的鋼筋施行工序1至3。
6. 重新安裝網欄/金屬欄杆。
7.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8. 移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此工程不包括指定豁免工程第6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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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共2頁修葺在地面上的室外網欄或金屬欄杆（不論其靠地部份是否實心圍牆）

圖目:

第3.58項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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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9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應符合以下作業守則 /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2011年鋼材的結構作業守則》

3. 新結構所使用的空心鋼管須為S275第J0H 級別並符合BS EN 10210的要求，鋼角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56，鋼板須為
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9的要求而其他的結構鋼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5的要求，並須熱鍍鋅至至符合BS
EN ISO 1461 : 2009的要求。

4. 所有焊接應符合BS EN 1011-1 : 2009，及所有焊接工程需由合資格的焊接工進行。

準備工作：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假若工程牽涉公用設施，須通知公用事業的公司或所屬部門。
3.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4.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在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安全和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 GN-1所示的圖：

· 圖4: 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工作程序：

1. 在拆除工程展開前須關閉或移除附近相關的機電設施。
2. 修葺支柱。
3. 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4. 拆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此工程不包括指定豁免工程第17項



如果需要，以大型柏
油帆布及塑膠網覆蓋
的雙行棚架

高
度

 ≤
 2

. 5
米

修葺的支柱

圍欄 圍欄

屋頂水平

立面圖

修葺建築物屋頂上的支柱

圖目:

第3.60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應符合以下作業守則 /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2011年鋼材的結構作業守則》

3. 3.新結構所使用的空心鋼管須為S275第J0H 級別並符合BS EN 10210的要求，鋼角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56，鋼板
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9的要求而其他的結構鋼須為S275第J0級別並符合BS EN 10025的要求，並須熱鍍鋅至至符合BS
EN ISO 1461 : 2009的要求。

4. 所有焊接應符合BS EN 1011-1 : 2009，及所有焊接工程需由合資格的焊接工進行。

準備工作：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如有工程涉及公用設施，通知公用事業的所屬公司或部門。
3.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4.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在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安全和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 GN-1所示的圖：

· 圖4: 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工作程序：

1. 在拆除工程展開前須關閉或移除附近相關的機電設施。
2. 修葺支柱。
3. 復原受影響範圍。
4. 拆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此工程不包括指定豁免工程第19項



圍欄

修葺實心圍牆

高
度

 ≤
 1

.5
米

圍欄

屋頂

詳圖 'A'

磚牆

鑿開的最少深
度為25毫米

勾縫

如需要，更換損壞
的磚牆

詳圖 'A'
(磚牆)立面圖

第1頁，共2頁修葺建築物屋頂上的實心圍牆

圖目:

第3.61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應符合以下作業守則 /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混凝土的結構作業守則2013年》
· 混凝土需符合 CS1:2010

3. 混凝土等級假設為等級30及有25毫米混凝土保護層。
4. 鋼筋須為500B級別鋼筋，其特徵強度標準值為500牛頓／平方毫米並符合CS2：2012。
5. 除非另有規定，錨固及搭接部份分別為鋼筋直徑的40倍及56倍。

準備工作：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如需要，須通知公用事業的公司或所屬部門。
3.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4.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在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安全和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 GN-1所示的圖：

· 圖4: 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工序：

磚牆
1. 檢視牆身損壞的位置並鋸切批盪。
2. 以手持機械式工具拆除損壞的部分。
3. 沿磚牆的斷層線挖出破損／鬆脫的沙漿至最少25毫米深。更換損壞的磚。
4. 在露出的接縫重新以1比1水泥砂漿作勾縫。
5. 如需要，在牆上蓋上20毫米厚以1比3水泥砂漿作批盪。
6. 修整及修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7.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混凝土牆
1. 使用手持機械式工具於修葺範圍鋸切和鑿開飾面／混凝土，至使鋼筋暴露及無損的混凝土基材。
2. 清除鋼筋上的鐵鏽並於鋼筋掃上底漆。如生鏽鋼筋於除鏽後發現相當低於其原來的大小，必須以相同大小

的鋼筋作更換。現有／新造鋼筋的重疊長度須視乎使用的修葺砂漿種類並須按照供應商的指引進行。
3. 按照供應商的指引，使用現有專門修葺用砂漿配套。
4. 於縱向和橫向的鋼筋施行工序1至3。
5. 修整及修復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6. 移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此工程不包括指定豁免工程第20項。
        牆壁並非用作防護欄障。



新更換鋼筋的軸心將
按照原來設計排列

原有鋼筋

原有牆身厚度

最少25毫米混凝土保護層

張
力

搭
接

部
分

張
力

搭
接

部
分

拆除鏽蝕部分

修葺混凝土樑或板層

張
力

搭
接

部
分

張
力

搭
接

部
分

20毫米

垂直鋼筋

水平鋼筋

鋼筋的鏽蝕部分

更換混凝土牆的損壞鋼筋 切面圖 A - A

詳圖 'A' - 混凝土牆修葺

第2頁，共2頁修葺建築物屋頂上的實心圍牆

圖目:

第3.61項小型工程



高
度

 ≤
 2

.5
米

屋頂水平

高
度

 ≤
 1

.1
米

實心牆
(例如：混凝土牆
／磚牆）

詳圖 'A'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雙行棚架

修葺的網欄或金屬欄杆
(並非用作防護欄障)

圍欄

修葺損壞的部分

立面圖

第1頁，共2頁修葺建築物屋頂上的網欄或金屬欄杆（不論其靠地部份是否實心圍牆）

圖目:

第3.62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2. 所有工程應符合以下作業守則 /標準;

· 《建築物（建造）規例》
· 《2011年鋼結構作業守則》
· 《混凝土結構作業守則2013年》
· 混凝土需符合 CS1:2010

3. 所使用的結構鋼應符合需為S275第J0/J0H級別BS EN 10025的要求，並符合BS EN 10210空心鋼、符合BS EN 10056鋼角及符合BS EN
10029鋼板的要求，並需要熱鍍鋅，符合BS EN ISO 1461：2009。

4. 所有焊接應符合BS EN 1011-1 : 2009，及所有焊接工程需由合資格的焊接工進行。
5. 混凝土等級假設為等級30及有25毫米混凝土保護層。
6. 鋼筋須為500B級別鋼筋，其特徵強度標準值為500牛頓／平方毫米並符合CS2：2012。
7. 除非另有規定，錨固及搭接部份分別為鋼筋直徑的40倍及56倍。

準備工作：

1. 工程展開前取得原有設計圖則／資料以作參考。
2. 如需要，須通知公用事業的公司或所屬部門。
3.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4.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在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安全和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 GN-1所示的圖：

· 圖4: 雙行竹棚架上的工作台。

工序：
網欄或金屬欄杆

1. 在拆除工程展開前須關閉或移除附近相關的機電設施。
2. 移除受損的金屬網欄或欄杆部份，並切成小塊。
3. 拆除工程造成的碎片需放入袋，並經主建築物的通道收回作建築廢

物處置。
4. 修整及修復金屬網欄或欄杆。
5. 修整及修復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6. 拆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磚牆
1. 拆除受到維修工作影響的網欄/欄杆。
2. 檢視牆身損壞的位置並鋸切批盪。
3. 以手持機械式工具拆除損壞的部分。
4. 沿磚牆的斷層線挖出破損／鬆脫的沙漿至最少25毫米深。
5. 更換損壞的磚。
6. 在露出的填縫重新以1比3水泥砂漿作勾縫。
7. 重新安裝網欄/金屬欄杆。
8. 修整及修復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9.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混凝土牆
1. 拆除受到維修工作影響的網欄/欄杆。
2. 使用手持機械式工具於修葺範圍鋸切和鑿開飾面／混凝土，至使鋼

筋暴露及無損的混凝土基材。
3. 清除鋼筋上的鐵鏽並於鋼筋掃上底漆。如生鏽鋼筋於除鏽後發現相

當低於其原來的大小，必須以相同大小的鋼筋作更換。現有／新造
鋼筋的重疊長度須視乎使用的修葺砂漿種類並須按照供應商的指引
進行。

4. 按照供應商的指引，使用現有專門修葺用砂漿配套。
5. 於縱向和橫向的鋼筋施行工序1至3。
6. 重新安裝網欄/金屬欄杆。
7. 修整及修復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8. 移除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此工程不包括指定豁免工程第18項
        網欄或金屬欄杆並非用作防護欄障。



磚牆

鑿開的最少深度為25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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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必要，更換損壞的磚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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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更換鋼筋的軸心將
按照原來設計排列

原有鋼筋

原有牆身厚度

最少25毫米混凝土保護層

拆除鏽蝕部分

修葺混凝土樑或板層

20毫米

水平鋼筋

鋼筋的鏽蝕部分

垂直鋼筋

詳圖 'A'
(適用於磚牆)

切面圖 A - A

詳圖 'A' - 混凝土牆修葺

第2頁，共2頁修葺建築物屋頂上的網欄或金屬欄杆（不論其靠地部份是否實心圍牆）

圖目:

第3.62項小型工程

更換混凝土牆的損壞鋼筋



高
度

 ≤
 2

.5
米

將拆除的支柱

屋頂水平

屋頂

圍欄 圍欄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雙行棚架

立面圖

拆除建築物屋頂上的支柱

圖目:

第3.63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作：

1.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2.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在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3. 如必要，須通知公用事業的公司或所屬部門。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4：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3. 被拆除的部份不可存放於在屋頂上。
4. 參考 《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2004》

工序：

1. 在拆除之前切斷可能受到工程影響的所有機電設施。
2. 以鋼絲及絞車固定支柱於現有建築以防止支柱突然倒塌。
3. 移除支柱上所有的設施。
4. 切割支柱（如有需要，由頂到底切割成小塊）和慢慢移至天台方便處置建築廢物。
5. 已移除的支柱和小塊不可堆積在天台，需立即以建築廢物處理。
6. 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出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7.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8.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 此工程不包括指定豁免工程第19項



高
度

 ≤
 1

.5
米

將拆除的實心圍牆圍欄 圍欄

屋頂

立面圖

拆除建築物屋頂上的實心圍牆

圖目:

第3.64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作：

1.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2.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在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被拆除的部份不可存放於在屋頂上。
3. 參考 《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2004》

工序：

1. 在拆除之前切斷可能受到工程影響的所有機電設施。
2. 以鋼絲及絞車固定支柱於現有建築以防止支柱突然倒塌。
3. 移除圍牆上所有的設施。
4. 移除圍牆（如有需要，由頂到底切割成小塊）。相關承建商可參考

《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2004》圖4.6。
5. 已移除的圍牆和小塊不可堆積在天台，需立即以建築廢物處理。
6. 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出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7.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8.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 此工程不包括指定豁免工程第20項



圍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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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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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欄

屋頂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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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5
米

被拆除的網欄或金屬欄杆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雙行
棚架

立面圖

拆除建築物屋頂上的網欄或金屬欄杆（不論其靠地部份是否實心圍牆）

圖目:

第3.65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作：

1.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2.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在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4：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3. 被拆除的部份不可存放於在屋頂上。
4. 參考 《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2004》

工序：

1. 在拆除之前切斷可能受到工程影響的所有機電設施。
2. 以鋼絲及絞車固定支柱於現有建築以防止支柱突然倒塌。
3. 移除網欄或金屬欄杆鬆脫部分。
4. 移除網欄或金屬欄杆（如有需要，由頂到底切割成小塊)，慢慢移至天台方便處置建築廢物。
5. 如有需要，由頂到底移除圍牆。
6. 已移除的網欄或金屬欄杆可堆積在天台，需立即以建築廢物處理。
7. 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出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8.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9.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 此工程不包括指定豁免工程第18項



圍欄

將拆除的室外支柱

高
度

 ≤
 5

米

圍欄

地面水平

以大型柏油帆布及
塑膠網覆蓋的雙行棚架

立面圖

拆除地面上的室外支柱

圖目:

第3.66項小型工程

一般說明：

1. 進行的工程須遵守《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法例的規定（詳情可參閱指引的第3及10章）。

準備工作：

1. 工程展開前對主結構／現存狀況進行勘察。
2. 取得屋宇署的核准圖則，在進行結構修復工程時作參考之用。
3. 如必要，須通知公用事業的公司或所屬部門。

安全及預防措施：

1. 以圍欄把工地與公眾分隔，並在需要時安排改道措施。
2. 竹棚架詳圖可參閱以下圖則編號GN-1所示的圖：

· 圖4：雙行竹棚架的工作台
3. 參考 《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2004》

工序：

1. 在拆除之前切斷可能受到工程影響的所有機電設施。
2. 以鋼絲及絞車固定支柱於現有建築以防止支柱突然倒塌。
3. 移除支柱上所有的設施。
4. 切割支柱（如有需要，由頂到底切割成小塊）和慢慢移至地面方便處置建築廢物。
5. 已移除的支柱和小塊不可堆積在天台，需立即以建築廢物處理。
6. 須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中列出的訂明設施處置廢物。
7. 修整及復原主結構受影響範圍。
8. 拆卸竹棚架並清理工地。

註: 此工程不包括指定豁免工程第17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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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或玻璃外牆 

用作防護欄障 



General notes for aluminum windows (For all cases):

1. All fixing lugs shall be of stainless steel or hot dip galvanized steel having a

minimum material thickness of 1.5mm and be placed at 300mm centre

maximum.

2. All structural members of a window section shall have a minimum aluminum

thickness of 2 mm and the depth of the mullion section shall not be less than 38

mm.

3. 4-bar hinges shall be manufactured from stainless steel with adjustable friction

shoe, and all stainless steel bars of the hinge shall have a minimum thickness of

2.5 mm.

4. Stainless steel rivets/screws shall be used for the fixing of hinges.

5. At least 3 Nos. of 4.8 mm diameter stainless steel rivets or 5 mm diameter

stainless steel screws shall be used to fix each bottom and top bars of the hinge

to the window frame and the openable sash.

6. Due consideration and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prevent contact between

dissimilar metals.

7. A secure mechanical fixing, for example by inserting a stainless steel or hot dip

galvanized steel plate or bar/angle of not less than 3 mm thick inside the

section to provide sufficient threads for the screw(s) shall be adopted. As an

alternative, the window sections for fixing the hinge may be thickened locally

to not less than 5 mm.

8. The length of the 4-bar hinge should be at least 60% of the width of the side

hung casement window.

General notes for the enhancement works (For Cases B and C):

1.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highest point of the window or window wall

and the ground is not more than 100 m;

2. Wall opening should not be altered.

3. For transom section B or section C in enhancement works type C(I) and

mullion details in enhancement works type C(II), a galvanized steel flat

plate of appropriate size to be fixed inside the transom located at 1100

mm from finished floor level or mullion by round head screws at spacing

300mm centre to centre, and extent to full length of opening width or

height with both ends of flat plate rigidly fixed in place to main frame of

window. Structural steel plates to be grade S275 to BS EN 10029 and

shall be hot-dip galvanized to BS EN ISO1461. The steel plate should be

isolated by bitumen paint from the aluminium sections. (Record photos

showing the embedded galvanized steel flat plate should be submitted

together with Form MW04.)

4. Fixed glass panel to be safety tempered glass or laminated glass in

accordance with PNAP APP-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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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A: h≥1.1m

Case B: h<1.1m

· Construction, alteration or
repair of the window main
frame in accordance with
item 2.8 and its entire
requirement.

· MW items 2.5 and 2.8
for replacement of the
window main frame
according to original
design

F - Fixed g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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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C : Enhancement Works type C(I) (Reinforcement of transom) for window or window wall of
staircase (include landing) and premises for domestic Use.

· MW item 2.8 for replacement of the  window main
frame and enhancement works Type C(I)

Design and installation of window that can comply with FS
Code 2011 subsection C11.1 regarding protection against
external spread of fire.

h = height from the lowest point of window to the finishes level of the adjoining floor
W = Width of window opening; H = Height of window opening S= Span of fixed glass

Section 1-1

Remark: If h < 800 mm, the window should be a bay window with projection ≥ 500 mm or there is a 100 mm min. thick concrete projection ≥ 500 mm from the
external wall below the window shown above. Otherwise enhancement works cannot be applied and MW item 1.6 will be inv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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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C：樓梯（包括樓梯平台）及住用單位的窗或玻璃外牆的C(I)類型加固工程（加固橫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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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OM  SECTION A TRANSOM  SECTION B TRANSOM  SECTION C

Remark: The dimensions shown in the details are minimum value.

Size of transom for enhancement works type C(I) with
various width of window :

Size and types of fixed glass with various span (S) of fixed
glass :

Height between lowest frame of window or window wall and the existing finished floor
level with design and installation of window comply with FS Code 2011 subsection C11.1

3

W h 500 - 1100mm3

<700 mm

<1200 mm

<2500 mm

26 x 50 x 2 mm thick aluminum extrusion
(Transom Section A)

40 x 12 mm thick galvanized steel flat bar embedded in
26 x 50 x 2 mm thick aluminum extrusion
(Transom Section B)

90 x 20 mm thick galvanized steel flat bar embedded in
78 x 100 x 2 mm thick aluminum extrusion
(Transom Section C)

6 mm tempered glass
OR

4mm+0.38mm PVB+4mm laminated glass

Type of glassMax.span

<300 mm

<600 mm 6 mm tempered glass
OR

8mm+0.38mm PVB+8mm laminated g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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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設計及安裝窗或玻璃外牆的主框最低點與現存經修飾的地面水平的距離須符合《2011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第C11.1條有關阻止火勢沿外牆蔓延的防護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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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the horizontal distance between the concerned mullion and the adjacent mullion or the edge of window opening
(as appropriate) on the left hand side
b = the horizontal distance between the concerned mullion and the adjacent mullion or the edge of window opening
(as appropriate) on the right hand side

· MW item 2.8 for replacement
of the window main frame and
enhancement works Type C(II)

<1700 mm

<1900 mm

<2100 mm

<900 mm

<700 mm

<500 mm

H (a+b)/2

Case C : Enhancement works type C(II) (Reinforcement of transom and mullion) for
domestic uses, stairs and landings only

(Section 1-1 refers to Sheet 3 of 5)

Case D: Height between the lowest frame of the window or window wall and the
existing finished floor level is less than 0.5 m.

· MW item 1.6 and 2.8
Detail of mu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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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C：樓梯（包括樓梯平台）及住用單位的窗或玻璃外牆的C(II)類型加固工程（加固橫杆及豎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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